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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沒有足夠法定人數。秘書，請響鐘。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進入會議廳） 

 

 

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會議開始。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文件 

 

《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Papers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No. 2) Bill 2007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rade Descriptions (Amendment) Bill
2007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Domestic Violence (Amendment) Bill
2007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Buildings (Amendment) Bil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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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ADDRESSES 
 

主席：吳靄儀議員會就 7 項與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有關的附屬法例向本會發

言，該等附屬法例於 2008 年 6 月 11 日提交本會省覽。 

 
 

《2008 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2008 年區域法院規則（修訂）規

則》、《2008 年高等法院費用（修訂）規則》、《2008 年高等法院訴訟人儲存

金（修訂）規則》、《 2008 年區域法院民事訴訟程序（費用）（修訂）規

則》、《2008 年區域法院訴訟人儲存金（修訂）規則》及《2008 年土地審裁

處（修訂）規則》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Amendment) Rules 2008, Rules of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Rules 2008, High Court Fees (Amendment) Rules 2008, 
High Court Suitors' Funds (Amendment) Rules 2008, District Court Civil 
Procedure (Fees) (Amendment) Rules 2008, District Court Suitors' Funds 
(Amendment) Rules 2008 and Lands Tribunal (Amendment) Rules 2008 
 

M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address 
this Council on th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tabled in this Council on 11 June 2008.  It marks the completion of the 
mammoth task which began in February 2002, when the Chief Justice appointed 
the Working Party to embark upon this arduous journey.  The aim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as explained by the Chief Justice was to review our adversarial 
procedure of litigation which has become unacceptably expensive and time 
consuming, and to introduce reforms to bring the whole process under better 
control for the mor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The exercise involved extensive consultation.  The final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2004 and followed by a Consultation Paper on proposed legislative 
amendments in April 2006.   
 
 Given the complexity and volume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involved, the 
House Committee set up a Subcommittee to study th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in 
draft form before they were finally and formally tabled before the Council.  The 
Subcommittee held 14 meetings.  As a result, amendments have been made to 
the draft and are reflected in the fina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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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court procedure rules introduced in thi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re 
intended to make far-reaching changes to civil litigation. 
 
 The new Order 1A and Order 1B introduce underlying objectives and give 
judges new case management pow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Matters will no longer be left entirely in the hands of the parties.  Case 
management powers will be applied to require the identification of issues at an 
early stage, to restrain excessive discovery and witnesses, and cut down 
unmeritorious and unnecessary 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s.  Judges can order 
immediate payment into court if a party fails to comply with a rule or a court 
order. 
 
 The new rules also provide more options and incentives to the parties for 
early settlement.  Order 13A enables a party who has no real hope of defence 
but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wants to defer payment to make an admission to the 
claim while asking for more time to pay. 
 
 The new Order 22 (Sanctioned Offers and Sanctioned Payments) allows 
not just the defendant but also the plaintiff to offer to settle at a reduced sum.  
The incentive is that if the offer is not accepted and the party refusing the offer 
which ends up without significantly better results after proceeding with the case 
will have to pay more in costs. 
 
 Under existing rules, parties which have agreed on everything except costs 
often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proceed with an expensive trial.  The new "costs 
only" procedure will make this unnecessary. 
 
 There are changes aimed at modernizing and simplifying litigation.  
Under the present rules, proceedings may begin by writ, by originating 
summons, originating motion or petition.  After the new rules come into effect, 
these will be reduced to two: by writ where there are likely to be substantial 
factual disputes; and by originating summons where there is little factual dispute 
and the dispute concerns mainly questions of law. 
 
 To cut down interlocutory appeals which sidetrack from the main issue and 
waste court time and expenses, the new Order makes leave necessary except for 
certain specified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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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bove are only examples.  The size of the document tabled bears 
witness to the extensiveness of the change.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Subcommittee. 
 
 First and foremost, the Subcommittee relied on the views of the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cluding law costs draftsmen, the 
Consumer Council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On the 
whole, the Bar and the Law Society are satisfied that the new rules in their 
totality are workable from a practitioner's point of view.  They have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and informed the Subcommittee that 
most of their concerns at the early stages of consultation had been addressed.  
The Subcommittee thank these bodies for the assistance they have given us. 
 
 Access to justice is the right of everyone, and litigants in person is a fact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e Subcommittee therefore tried to scrutinize the 
reform under the new rules from the user's point of view, though always 
acknowledging that rules of civil litigation are inevitably complex and technical. 
 
 From this angle, the Subcommittee had made suggestions for greater 
clarification, for more restraint, for better balance, for greater practicability, and 
to ensure that practitioners, the wider public and particularly the numerous 
NGOs advising them who have not had the benefit of in-depth discussion of 
earlier drafts, will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educate themselves on this mammoth 
change. 
 
 I will just name a few examples.  Under the New Order 53 as originally 
drafted, applicants for leave to apply for judicial review are required, at the leave 
stage, to name and describe all "interested parties", which have a wide meaning 
under the rule.  The intention is to streamline proceedings and ensure that 
parties who a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will be notified and brought into the action 
from the start.  However, given the realities of judicial review in this 
jurisdiction, this requirement may be too high to meet for the ordinary applicant 
who comes to the court to seek remedy against public authorities.  Since 
non-compliance carries serious consequence, the new rule may result in stifling 
this kind of judicial review and obstructing access to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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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ubcommittee is gratified that the draft rule is now modified to 
remove this requirement, leaving judges to exercise their general case 
management powers to ensure interested parties will be alerted as soon as they 
are identified. 
 
 With regard to the new Order 13A, the Subcommittee has reservations 
about requiring a party making an admission and proposing delayed payment to 
provide a detailed schedule of means and serve it on the other party from the 
start.  We believe that this might make the new procedure less attractive, since 
the proposed delay may be acceptable to the other party on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without detailed means being disclosed.  While it is only right 
for the court in considering whether delay should be granted to have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this can be provided only if the initial proposal is opposed.  The 
Subcommittee trusts that the Judiciary will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new procedure. 
 
 The Subcommittee understands the need to allow an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make an interlocutory appeal to be dealt with expeditiously on paper.  We are 
uneasy about denying the applicant an oral hearing altogether in cases which are 
"totally without merit".  The experienced practitioners among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assured us that cases which judges considered "totally without 
merit" have, on occasions, turned out differently upon oral submissions. 
 
 The Subcommittee has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s on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Although the new rules will not make civil litigation 
more complex or more disadvantageous to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in the conduct 
of proceedings, members are of the view that the services of the Resource Centre 
for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should be reviewed and enhanced.  We recommend 
that the matter be followed up in the next session in the appropriate Panel of this 
Council. 
 
 The Judiciary intends to bring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into force on 2 April 
2009 in one go.  The Subcommittee has expressed concern whether 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time for the legal profession to undertake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 
and training, and requested the Judiciary to consider implementing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by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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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Judiciary is of the view that this may create uncertainty and confusion, 
and affect the training plans already in place. 
 
 However, 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 of the Subcommittee, the Judiciary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report the progress on prepara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two professional bodies to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by early January 2009, before gazetting the commencement notice for 
th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e Subcommittee feels that as the Judiciary is the proper sponsor of 
legislation and subsidiary legisla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there should be 
appropriat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Judiciary attending meetings of the 
Subcommittee to assist members on the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aspects of the 
draf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However, we are informed that it is the Chief 
Justice's firm view that as a matter of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judges should not 
appear befor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ttees and that the Judiciary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tinue, on behalf of the Judiciary and as authorized by 
the Chief Justice, to facilitate the Subcommittee in its work.  Members respect 
the Chief Justice's view although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share it.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cord special thanks to the team 
from the Judiciary Administrator's offic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ir 
conscientious assistance.  To enable the Subcommittee to complete the task 
under severe time pressure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vigilance expected by the 
community, a great deal of extra paper work had to be done.  Thanks are also 
due the excellent support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is Council and I wish to place 
them on record.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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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巴士公司推行的巴士轉乘優惠計劃 

Concessionary Bus-bus Interchange Schemes Implemented by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1. 鄭家富議員：主席，據報，專營巴士公司推行的巴士轉乘優惠計劃下某

些路線組別的每天乘客人數甚低以至是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按專營巴士公司及有關路線往返的地區，列出現時的巴士轉乘優

惠計劃下各路線組別的詳情，包括各路線的編號和收費、轉車安

排、轉乘車費折扣，以及平均每天的受惠乘客人次；以及是否知

悉各專營巴士公司有沒有計劃在未來 12 個月內推出新的優惠路

線組別；如果有計劃，詳情是甚麼； 

 

(二) 運輸署在審批專營巴士公司建議的轉車優惠路線組別時，會不會

對有關組別的受惠乘客人數進行評估；如果會，運輸署會不會批

准被評估為受惠人數偏低的路線組別；如果不會作出評估，原因

是甚麼；及 

 

(三) 過去 5 年，有沒有評估巴士轉乘優惠計劃在減低市民的交通費負

擔方面的成效；如果有評估，結果是甚麼；如果沒有評估，原因

是甚麼？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提供巴士轉乘優惠計劃的目的，大致可分為

4 類： 

 

(i) 提供給乘客更多選擇的巴士轉乘計劃。例如在大型基建的交

匯處提供轉乘優惠，方便乘客轉乘前往更多目的地。 常見

於隧道和橋梁入口前的收費廣場等有多條巴士路線停站的

地點； 

 

(ii) 為新地區和新市鎮而設的巴士轉乘計劃，以減少開辦長途的

點到點巴士路線的需求； 

 

(iii) 為減輕在繁忙地區的交通擠塞，改善路旁空氣質素而提供的

巴士轉乘計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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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為重整或優化現有巴士路線時，實施新的巴士轉乘計劃，以

替代使用量偏低的服務。 

 

(一) 截至 2008 年 5 月底，各巴士公司共推行 228 個巴士轉乘優惠計

劃，按轉乘地點劃分︰ 

 

─ 新界西共有 34 個計劃，涉及路線 95 條，截至 2007 年年底，

平均每天有約 7 萬人次受惠； 

 

─ 新界東共有 40 個計劃，涉及路線 80 條，截至 2007 年年底，

平均每天有約 12 600 人次受惠； 

 

─ 港島區共有 96 個計劃，涉及路線 117 條，截至 2007 年年底，

平均每天有約 7 400 人次受惠； 

 

─ 大嶼山共有 7 個計劃，涉及路線 15 條，截至 2007 年年底，

平均每天有約 3 700 人次受惠；及 

 

─ 九龍區共有 51 個計劃，涉及路線 173 條，截至 2007 年年底，

平均每天有約 30 800 人次受惠。 

 

 以上的巴士轉乘計劃總共涉及約 400 條巴士路線，有關的詳細資

料，包括轉乘地點、涉及的巴士公司、路線編號、車費優惠等，

已上載於運輸署的網頁。如果議員有需要瞭解個別計劃的進一步

資料，歡迎與運輸署聯絡。但是，如果要把資料列印出來，也有

數十頁紙，為了環保的原因，我們今次沒有以附件的方式向議員

提交。 

 

 巴士公司計劃在未來 12 個月增加 15 個新的巴士轉乘計劃，涵蓋

行走港島、九龍、新界西、新界東和大嶼山多區的路線。這 15

個計劃中，有 9 個是為配合擬議的巴士路線重組計劃而建議，運

輸署正就這些巴士路線重組計劃諮詢相關區議會的意見。另外 6

個計劃將於未來數月推行，涉及 5 個區域及 16 條巴士路線，旨

在提供更多選擇給乘客。 

 

(二) 政府歡迎巴士公司提供各種票價優惠予乘客。就巴士轉乘優惠計

劃而言，這些計劃除了可以減少開設長途點到點巴士路線，藉以

紓緩交通擠塞和減少空氣污染，亦有助減低轉車乘客的交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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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所以政府一向鼓勵專營巴士公司因應其營運情況和經濟情

況，推出更多巴士轉乘優惠計劃。如果有關轉乘計劃是為配合建

議的巴士路線重組計劃而建議，運輸署審批時會考慮多項因素，

主要包括公眾的建議，以及有關計劃可否改善巴士網絡的覆蓋範

圍和營運效率。 

 

(三) 現時巴士公司共提供 228 個巴士轉乘優惠計劃，涉及約 400 條巴

士路線，每天約有 12 萬人次使用，乘客因這些優惠計劃在 2007

年少付的車費總額超過 2 億元。因此，這些優惠計劃實際上有助

乘客減少車費開支。 

 

 

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的 後一句說，這些優惠計

劃實際上有助乘客減少車費開支，但以每天只有 3%乘客觀之，優惠計劃明顯

只能幫助極少乘客減少其車費開支。就這項我們認為並不成功的優惠計劃，

局長會否考慮大幅改革現時的巴士收費制度，例如採用以每公里，即以距離

計算分段收費的巴士收費制度，以代替並未令乘客真正受惠的優惠計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在主體答覆的開端，我已指出提供巴士轉乘

優惠計劃的目的有數大類，除了向乘客提供更多選擇外，也因為要優化現時

的巴士路線，所以實施新的巴士轉乘計劃，以替代使用量偏低的服務。如果

使用量高，我們其實應採用點到點的方式來提供巴士服務。因此，有些路線

的使用量較低，這是可以理解的。由於乘客每年因為這些轉乘計劃而少付約

2 億元的車費，我們因此覺得計劃是有成效的。 

 

 至於鄭家富議員問我們會否實施分段收費，這其實也是我們正在實行

的。我們沒有因為實施了轉乘優惠計劃，便不提供其他優惠。以分段收費為

例，在現時的 400 條路線中，約有七成實施分段收費。如果大家在這方面有

意見，我們會繼續聽取，並研究如何優化不同的轉乘計劃或其他的優惠計劃。 

 

 

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誤解了我的分段收費的概念。我的分段收費概念是

把現時的鄉郊線、市區線、過海線等複雜、過時的巴士收費制度，改為直接

按每公里收費，每條路線也按此收費，而並非只就現時優惠計劃中的較長路

線進行分段收費，並不是那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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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在現階段沒有考慮劃一地按路線的長短

來分段收費，因為我們現時的車資釐定理念是，如果以平均公里來說，長途

路線會較短途路線廉宜。我們始終希望長途乘客可享有較廉宜的車資。所

以，在結構上，我們現時有這樣的概念，於是便這樣做。但是，我們已聽到

鄭家富議員的意見。當然，就如何在整體上優化路線和實施不同的優惠計劃

方面，我們是會不斷改進的。 

 

 

劉健儀議員：轉乘優惠並非每名乘客也合用，這是大家也明白的。但是，從

主體答覆第(一)部分看到，有些路線的使用率其實真的很低，以港島為例，

每條路線每天平均只有 60 人可以受惠。當然，如果是新界便會較多，每天

有 700 人能受惠。請問局長，就一些很少人使用的轉乘優惠安排，政府會否

主動聯絡有關公司，瞭解那些轉乘點的位置是否不合適，以確保更多乘客可

以享用轉乘優惠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運輸署方面會持續監察各巴士轉乘計劃的使

用情況。至於使用量低的轉乘計劃，運輸署會聯同巴士公司檢討計劃本身的

具體安排，例如轉乘巴士站的地點是否方便，以及可能要求巴士公司加強宣

傳，盡量提高巴士轉乘計劃的使用率。但是，我想強調，使用量低並不等於

要被取締，因為始終是會有人使用的，我們反而會考慮應否增加其他的轉乘

優惠，我覺得這是可以不斷改進的。一些計劃是由巴士公司提出的，另一些

則由政府提出，也有很多是由區議會及其他人士提出的。我們會聽取各方面

的意見，如果是可行的話，計劃其實是越多越好，我們會鼓勵巴士公司多做

這方面的工夫。 

 

 

張超雄議員：回歸後，我們經歷了多年通縮，巴士公司不願意減價，卻推出

了轉乘優惠，表示等於減輕市民負擔。實際上，現在的數字顯示，轉乘優惠

只可惠及約 3%的乘客。局長在回答質詢時表示轉乘優惠還有很多其他目的，

但不論有任何目的，對市民來說，交通費是一項很沉重的負擔。我想問局長，

會否考慮要求巴士公司提供月票優惠，令一些經常要上班和上學的人可以減

輕其交通費？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願意就這項議題跟巴士公司討論，這其

實也是一項好提議，地區或議會也曾提出這項意見。我想在可行範圍內，我

們願意探討這個問題。可是，議員一直注視着那 12 萬人次，我想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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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乘搭巴士的三百多萬人次中，大部分也是使用點到點的方式，市民其實

是歡迎這做法。如果可行的話，其實應使用點到點的方式。所以，在轉乘方

面是有不同的原因，正如剛才所說，就一些長途路線，可能未必要使用資源

重疊的方式。但是，也由於一些路線的用量偏低，所以便使用轉乘方法。我

在主體答覆內已解釋過這點。但是，我們會聆聽和跟進張超雄議員的意見。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極為支持政府大力推動轉乘優惠。但是，現時有很多

新界區的市民告訴我，他們認為不同巴士公司之間的轉乘優惠似乎仍未解

決，而且，由巴士轉乘港鐵，或由港鐵轉乘巴士，這兩種不同陸路運輸系統

的轉乘問題也未能解決。所以我希望透過主席問局長，對於不同巴士公司的

轉乘優惠，以及不同運輸系統，即“膠輪”和“鐵輪”之間的轉乘優惠，政

府有否推動這方面的時間表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其實有推行跨公司的轉乘計劃，在現時

的 228 項計劃，差不多 400 條路線中，有 62 項計劃，涉及差不多 170 條路

線是採取跨巴士公司的做法。所以，問題並非未被解決，其實是正在進行解

決。如果有一些可行的路線推出，巴士公司是願意合作以促成其事的。 

 

 至於不同交通工具方面，也有跨公司的轉乘計劃。如果是可行的話，我

們覺得應鼓勵它們這樣做。據我理解，例如港鐵 近也曾推動這種方式，它

也提供優惠給離島航線的轉乘乘客。我們是非常鼓勵這類計劃的。 

 

 

王國興議員：主席，可否請局長在會後提供現時的線路和進展的資料？ 

 

 

主席：這是否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 

 

 

王國興議員：是的，主席，我剛才問有關進度的時間表，政府答說已正在進

行，那麼我們希望能詳細知道有關的進展情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過，這方面的資料其實已上載於

運輸署的網頁內，歡迎議員瀏覽有關網頁。如果有需要我們提供這些資料，

我們也可以提供，但正如我剛才說過，由於環保的原因，我們沒有把該數十

頁的資料以附件方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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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說，政府一向鼓勵專營巴士

公司因應其營運情況和經濟情況，推出更多巴士轉乘優惠計劃。局長在回答

我們的補充質詢時及在主體答覆中所說的 3%的優惠人次，確實是很低的。所

以，局長會否擔心巴士公司這類轉乘優惠其實只是一些門面工夫？政府會採

用何種所謂鼓勵和誘因，令巴士公司在現時的經濟情況下，推出更多巴士轉

乘優惠計劃？局長剛才承諾會聽取我們同事的意見，會否加快推出如月票、

分段收費這一類優惠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這是計劃本身的目標之一，即我剛才在

主體答覆提出的 4 大類目的，其中之一便是重整或優化現時的巴士路線，實

施新的巴士轉乘計劃，以替代使用量偏低的服務。這本身其實已是一項誘

因，因為可更有效地運用巴士的資源。所以，循着這種想法，我們會多跟巴

士公司溝通，看看可以甚麼方式進行，這樣不但能為巴士公司的營運帶來好

處，在整體社會上，除了乘客可以少付車資，對紓緩繁忙道路的擠塞方面也

有好處。 

 

 至於使用量偏低方面，正如我剛才解釋，如果百分比很高的話，轉乘計

劃便可能取代了很多點到點的路線，這未必能為整體的巴士服務帶來益處。

很多線路其實也很受歡迎的，例如大欖隧道的 17 條線，每天有超過 15  000
人使用。觀塘道的兩條線，為將軍澳線接駁 29 條路線，有超過 1 萬人使用。

很多平時較繁忙的路段，例如中環、銅鑼灣、彌敦道等，也因為多項轉乘計

劃，令我們可以令進出這些繁忙地區的車次減低，這些做法都是有成績的。 

 

 當然，我們可以看總額的數目，但我們從某些地區的繁忙地段或位置，

也可以看到轉乘計劃已達致成效，我們因此會繼續鼓勵巴士公司這樣做。況

且，這些計劃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更有效運用資源，我們覺得這樣已有鼓勵

作用。 

 

 

主席：第二項質詢。 

 

 

中小學教師的資歷要求 

Requirements on Qualification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2.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由 2004-2005 學年起，新入職的中小學中文科

及英文科教師須持有主修相關語文科目的教育學士學位，或持有主修有關語

文科目的學士或高等學位，加上一個主修相關語文科目的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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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證書。未具備上述資歷的語文教師，須在入職後 3 至 5 年內取得有關資歷。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實施上述的資歷要求以來，每學年新入職的語文教師當中，在

入職時已具備有關資歷的人數和百分比，請按他們是任教中學還

是小學及任教的語文科目列出分項數字；至今有多少名新入職教

師未能於期限內取得有關資歷，當中有多少人因而不能繼續任教

有關的語文科； 

 

(二) 於 2004-2005 學年前已入職的在職語文教師當中，尚未具備有關

資歷的人數及百分比，請按他們任教的學校類別和語文科目列出

分項數字；當局有沒有計劃訂下這些教師取得有關資歷的期限；

如果沒有計劃，原因是甚麼；及 

 

(三) 自 2004-2005 學年以來，有多少名在職語文教師透過修讀認可課

程達到有關的資歷要求，而他們向按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 “ 語 常 會 ” ） 建 議 設 立 的 語 文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獎 勵 津 貼 計 劃

（“津貼計劃”）申請學費津貼的情況如何，包括每年分別接獲

和批准了多少宗申請？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教育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女士，就質詢第(一)部

分，教育局於 2004 年 3 月，就中文科及英文科教師的資歷要求發出通告，

訂明在 2004-2005 學年起入職的中小學中英文科教師，須持有主修相關語文

科目的教育學士學位，或持有主修相關語文科目的學士或高等學位，加上一

個主修相關語文科目的學位教師教育文憑或證書。教育局亦訂明，如果語文

教師未具備上述資歷，須於入職後 3 至 5 年內取得有關資歷。 

 

 2004-2005 學年或以後入職的語文教師的有關統計數字，包括在入職時

已具備有關資歷的人數和百分比，以及至今仍未能於期限內取得有關資歷的

教師人數等，表列於附件一。我們清楚告知學校，如果它們聘請未具備所需

資歷的新入職教師，則應在聘用合約內訂明條款，要求有關教師須在 3 至 5

年內取得資歷。我們亦籲請學校，為這些教師計劃其專業發展，並向學校管

理層報告。我們沒有要求學校把在限期內未取得有關資歷的老師調配至任教

其他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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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質詢第(二)部分，2004-2005 學年前已入職的語文教師的有關統計數

字，表列於附件二。語常會在 2003 年就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行

動方案”）進行公眾諮詢期間留意到，表達意見的人士大部分反對為在職語

文教師取得建議資歷設定限期。因此，行動方案沒有建議就 2004-2005 學年

前入職的語文教師定下須取得有關資歷的期限。當局決定不為這些在職語文

教師定下期限。 

 

 就質詢第(三)部分，自 2004-2005 學年以來，有 4  632 名在該年以前已

入職的現職語文教師，透過修讀認可課程達到有關資歷要求。 

 

 津貼計劃旨在鼓勵 2004-2005 學年前已入職的在職中、英文科教師，提

升任教語文科目的本科知識和教學法，並為在職語文教師提供進修相關課程

的財政資助，即使是已取得所需資歷的教師亦可參加。每名申請人成功修畢

獲批准的課程後，可獲發還整個課程的一半學費， 多達 3 萬元。津貼計劃

的申請情況表列附件三。 

 

 

附件一 

 

2004-2005 學年或以後入職的語文教師資歷統計數字
註 一 

 

(i) 中文科教師 

 

2004-2005 學年 2005-2006 學年 2006-2007 學年 2007-2008 學年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文科教師在

入職時已符合

要求的人數 

142 76 165 141 189 121 158 103 

中文科教師在

入職時已符合

要求的人數佔

同年度新入職

中文科教師的

百分率 

63.4% 25.9% 62.5% 40.6% 58.5% 32.6% 64.8%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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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英文科教師 

 

2004-2005 學年 2005-2006 學年 2006-2007 學年 2007-2008 學年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英文科教師在

入職時已符合

要求的人數 

163 110 227 91 207 134 199 79 

英文科教師在

入職時已符合

要求的人數佔

同年度新入職

英文科教師的

百分率 

58.2% 35.1% 67.6% 39.6% 58.8% 45.1% 54.2% 42.9%

 

(iii) 2004-2005 學年入職的教師須於 3 年期限取得有關資歷的情況註 二 

 

中文科 英文科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2004-2005 學年入職的教師人數 224 294 280 313 

須於 3 年期限內符合有關學歷要求

的在職教師人數 
37 66 54 69 

已於 3 年期限內符合有關學歷要求

的在職教師人數 
21 28 39 39 

未能於 3 年期限內符合有關學歷要

求的在職教師人數 
16 38 15 30 

 

註一： 有關資料擷取自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內學校／教師自行申報的資歷資料，只作統

計參考之用。 

註二： 2004-2005 學年入職者，5 年期限未到；2005-2006 學年或以後入職者，3 至 5 年

期限未到。 

 

附件二 

 

2004-2005 學年前入職的在職語文教師資歷的統計數字 

 

中文科 英文科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尚未具備有關資歷的人數 828 3  734 1  040 2  748 
尚未具備有關資歷的百分率 20.4% 55.4% 27.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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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津貼計劃申請情況 

 

 2003-2004

學年 

2004-2005

學年 

2005-2006

學年 

2006-2007

學年 

2007-2008

學年 

申 請 津 貼 計 劃

數目註 一  
3  164 2  421 1  843 1  038 377 

獲批數目註 一  2  841 2  132 1  625 914 304 

所 預 留 註 二 的 款

項（元） 
7,587 萬 5,375 萬 4,088 萬 2,360 萬 778 萬 

 
註一： 在不超出 3 萬元的 高資助額下，1 名教師可作多於 1 個申請。 

註二： 獲批申請的教師須於成功修畢獲批准的課程後，方可獲發資助，因此須預留款項。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根據政府提交的資料，我們看到 2004-2005 學年後

入職的中文科中學教師中，有 37 位須於 3 年內達標，但卻有 16 位在 3 年內

無法達標。市民非常關注當局如何處理這些教師，他們是否須轉教其他科

目，或現時是否仍然任教有關的語文科呢？我想問政府現時如何處理，如果

他們仍然任教有關科目，是否表示政府已給予他們寬限期？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林議員的補充質詢。 

 

 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教育局在 2004 年發出通告，請學校為

這些未具備相關資歷的新入職教師計劃其專業發展，以及協助他們取得所需

的資歷，並且向有關學校管理層報告。我們暫時沒有要求學校調配這些教師

任教其他科目。我們認為教師與學校其實也十分積極，希望能夠提升教師的

資歷。所以，我們會向有關學校和教師瞭解情況，以及考慮用甚麼辦法，進

一步協助有關教師盡快達到相關的資歷要求。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我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是，有些教師在 3 年內無法

達標，而政府當局表示仍然容許他們任教有關科目，既然政府現在無須他們

轉職，那麼，是否表示延長了政策的寬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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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這問題可以從兩方面考慮。教育局在 2004

年向學校發出通告，是希望某些教師可以在 3 年內取得所需資歷。我想林議

員也明白，2004-2005 學年入職的教師的 3 年期限現在才剛完結，即 3 年限

期在 2007-2008 學年才剛完結。所以，我們認為也應該看一看情況。據我們

瞭解，未能取得資歷的教師現時也在繼續進修。我剛才答覆時已指出，我們

現正與學校和教師多瞭解詳細情況，看看當局還有甚麼其他辦法，能夠協助

這些教師取得所需的相關資歷。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我可否要求當局以書面向我們提供現時計劃的詳

情？ 

 

 

主席：局長，你可否以書面答覆闡述詳情？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可以的。（附錄 I） 

 

 

主席：謝謝。 

 

 

梁君彥議員：主席，家長相當重視語文教師的質素，而商界也經常批評香港

學生的語文水平正不斷下降。 

 

 根據局長主體答覆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可看到相當大比數的語文教師尚

未達標。在語文教師全面達標前，政府會否有甚麼措施，保障我們的學生得

到優質的語文教學質素，而不是一拖再拖，一直放寬，令學生的語文水平一

直下降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梁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首先想提供一些資料。我們留意到，自從 2004 年實施這項政策以來，

並透過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所說的津貼計劃，在 2004-2005 學年之前入職而現

時仍然在職的教師中，取得有關資歷的教師已經由 2003-2004 學年的三成半

上升至 2007-2008 學年的五成八。這些數字顯示，在過去 4 年中，已經有一

成三的在職教師由不具備這些相關資歷，變為取得這些相關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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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這些數據可以令議員明白，教師、當局和有關的學校非常關注這

個問題，在有限時間內，大家可見情況已有一些改善和進步。我並想強調，

我們要求教授英文科和普通話科的語文教師（無論是中小學）必須通過語文

基準試，這個語文基準試已能確保語文教師的質素。我們希望透過提升教師

資歷的要求，進一步提高中文或英文科教師在語文教學方面的能力，並提高

他們的本科知識。 

 

 所以，可以說，我們現正以兩條腿走路，一方面透過語文基準試的機制，

維持語文科教師的基本質素；另一條腿則是對教師的資歷要求，希望利用一

些時間，陸續提升語文教師的語文能力、本科知識和教學方法的質素。 

 

 

梁君彥議員：主席，局長還沒有回答我，我是問她如何能夠保障學生得到優

質的語文教育質素，因為還有四成二教師未能達到語文基準標準，也沒有甚

麼新措施，這樣如何能夠保障學生得到優質的語文教學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梁議員提到四成二的數字，可能是較為籠統

的，因為在這四成二的數字中，我們讓部分教師以 5 年時間爭取我們希望他

們取得的學歷要求。所以，對這部分老師來說，他們還有兩年時間以取得我

們期望他們符合的資歷。這是第一點，亦是比較細緻的分析。 

 

 其實，我們主要保障學生在學習語文時，由取得適當師資的老師教導，

我們現時主要是透過語文基準試這機制來實行。我剛才已經說過，現時所有

語文科老師也須通過語文基準試，如果無法通過語文基準試，便不能任教語

文科目，只能轉教其他科目，這便是我剛才說的“第一條腿”。 

 

 除了第一條腿外，我們認為還可以多做一點，那便是提升老師的資歷，

我們現時在這方面已有十分積極的進展。 

 

 

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是否察覺，當局一方面要求新入職語文教師須取得

學位資歷，但另一方面，卻不能保證這些擁有學位資歷的語文教師受聘時得

到學位教席和相關薪酬，導致學校內有相當多年青、持學位的語文教師只能

以文憑教師的薪酬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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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有否計劃確保將來所有以學位受聘的教師也得到學位教席和相關

薪酬，不會出現高資歷、低薪酬的剝削，從而鼓勵其他教師努力向學位資歷

進發？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張議員的補充質詢。我相信張議員對這

方面的認識會比我多，而且我相信張議員也知道，教育局數月前已跟有關教

育界人士就這課題進行詳細討論，並且作出了一些決定。 

 

 據我記憶所及，由接着的學年（即 2008-2009 學年）開始，就着中小學

的非學位教師對學位教師的教席比率，政府會提升學位教師的數目。我理解

張議員非常關心這問題，也跟進了相當多年，教育局在 2008-2009 學年開始，

將會積極作出一些改變。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孝華議員：主席，雖然政府資助語文教師進修，但我看到一些報道，指教

師工作實在太忙，即使政府提供資助，他們也沒有時間進修。所以，政府會

否考慮其他方法，讓語文教師能夠抽出時間進修，以提高達到語文基準的比

率？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楊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也希望解答這方面的問題，但或許是所用於解答的

文字太簡短了。教育局現正向有關學校和有關老師 ─ 即無法在 3 年內取

得相關資歷的老師 ─ 瞭解情況，希望能夠進一步明白他們遇到甚麼困

難，我們也會鼓勵有關學校盡量關注教師的專業發展，多提供積極協助。教

育局在瞭解過這些情況後，會看看政府能否再提供一些其他的措施。 

 

 

主席：楊孝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楊孝華議員：我剛才問他們是否時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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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在教育局向學校和教師理解原因前，

我是無法確認或否認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委任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 

Appointment of Under Secretaries and Political Assistants to Directors of 
Bureaux 
 

3. 譚香文議員：政府早前公布了新委任的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的名單，

當中部分人士已經履新。至今，社會輿論仍對該政治委任制度提出批評（包

括招聘、遴選、薪酬和工作安排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聘 任 委 員 會 就 上 述 職 位 的 招 聘 和 遴 選 工 作 所 採 用 的 準 則 的 詳

情，以及政府會不會考慮檢討有關程序和準則，以提升透明度（包

括重新考慮進行公開招聘）；如果會，有關詳情是甚麼；如果不

會，原因是甚麼；及 

 

(二) 鑒於本人得悉現時有公務員對上述政治委任制度表達不滿（包括

薪酬水平和工作安排等），政府有沒有採取措施，避免該制度影

響公務員士氣；如果有，該等措施的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原

因何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立法會在去年 12 月通過開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位後，我們

便即時表明各界人士均可以提名人選或自薦。隨後，副局長及政

治助理的面試小組進行了多次面試，相關的司局長同事均有參

與。關於個別人士的聘任，都是先由面試小組作出評估，再由行

政長官主持的聘任委員會作出決定。總的來說，聘任的原則是集

體決定，用人唯才。 

 

 當 局 去 年 10 月 發 表 的 “ 進 一 步 發 展 政 治 委 任 制 度 報 告 書 ”

（“報告書”）已表明，在考慮人選時應作各方面考慮，例如他

們在各自領域內的網絡、對相關政策範疇可作出的貢獻、對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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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認識和經驗，以及他們的工作能力等。當然，聘任委員會

亦會考慮個別人選對服務社會和投身政治的承擔。聘任委員會是

在這框架下，就各個別人選進行全面評估。有關聘任程序中的決

定，都是由聘任委員會作出集體決定的。 

 

 至於質詢中提及公開招聘的可行性，我們在報告書中已作交代。

當局認為公開招聘雖然是聘用公務員所採用的制度，但並不適用

於政治委任，亦非目前聘用政治委任主要官員（即司局長）的安

排。政治委任官員須支持行政長官的政綱，以及承諾就政府施政

共同承擔政治責任。無論如何，正如我較早前所述，各方面人士

均可提名人選或自薦。 

 

(二) 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公務員隊伍的士氣。擴展政治委任制度，可以

加強給予司長和局長的支援，協助提升他們處理政治工作的能

力，亦有助維持公務員作為一支專業、常任及政治中立的隊伍。 

 

 關於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水平及他們與公務員的工作關係，我希

望作出以下解釋： 

 

─ 在薪酬水平方面，我們認為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的薪酬條

款必須具競爭力，以及能夠反映該等職位須承擔的責任。現

時適用於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薪酬條款，是在去年 12 月得

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正式通過的。副局長及

政治助理並非公務員，他們的薪酬亦並非與公務員隊伍掛

鈎，把他們的薪酬水平與公務員的薪酬水平作直接比較並不

恰當。事實上，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薪酬和福利均以現金支

付，他們並不會另外享有房屋津貼、旅費津貼及約滿酬金。

根據財委會批准的薪酬範圍，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薪酬，分

別為局長薪酬的 65%至 75%及 35%至 55%。作為一般參考，上

述薪酬範圍分別大致等同按合約條款聘用的首長級公務員

薪級第 4 點至第 6 點，以及高級專業人員至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薪酬（包括經折算為現金的各項津貼和約滿酬金）。 

 

─ 在工作安排方面，當局在制訂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責說明

時，已着重說明副局長擔當各方面政治工作的角色，以及政

治 助 理 在 提 供 政 治 意 見 及 進 行 政 治 聯 繫 方 面 所 擔 當 的 角

色，以令他們與公務員同事的職責分界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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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行政長官在 5 月 20 日公布副局長任命時表示，增設副局長

和政治助理的職位，是擴大政治委任制度的一個重要新安排，必

然要經過一個磨合期。不過，政府深信，每一位新任命的政治班

子成員都會跟各司局長本着團隊精神，與我們高度專業的公務員

同事全力合作，為香港市民大眾服務。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就局長的主體答覆，我的關注在於問責制。很多市

民擔心是否有這個黑色的箱子的存在，即有否黑箱作業？當然，這個箱子代

表了很多市民所關注的問題。政府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說是集體決定。這當中

是否有一個有人欽點的效果呢？此外，這個由政府推出的問責制，究竟是向

市民問責，還是向高官問責？現時，很多內容是沒有公布的，那麼要到何時

才公布呢？政府是否特意讓他們向高官問責呢？  

 

 

主席：譚香文議員，你一次過提出了 3 個問題，我不會指示局長應回答哪個

問題，由他決定。不過，我知道譚香文議員 希望的，是局長會全部作答。 

 

 

譚香文議員：是的，多謝主席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有關政治委任官員的招聘，我們

在 2006 年發出了公開諮詢文件後，聽取了社會的意見，也聽取了各位議員

就各方面所表達的意見，所以，我們是走前了數步。 

 

 現在，有關司局長的聘任，是特首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後，他便要組

成他的內閣班子。這 15 位 高層的政治委任官員，是由特首決定提名，然

後由中央委任。這個制度跟外國的政府經大選後組織內閣的情況相若，而我

們在 2002 年更把所有司局長加入行政會議，好讓我們類似的內閣制度政府

更成形。 

 

 外國的情況是，副部長的委任，主要是由政府首長決定，但香港的情況

則是我們會聽取大家的意見。因此，我們是更有制度，歡迎大家提名，亦歡

迎個別人士毛遂自薦。行政長官連同 3 位司長和其他局長會組成聘任委員

會，而委員會亦將面試的工作交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副局長面試小組進行，

或交由特首辦主任或由我主持的政治助理面試小組會見這些應徵者。我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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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甚麼集體建議，都會交由聘任委員會處理。所以，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已

公開交代了制度的規範和內部的集體決定，我們是用人唯才的。 

 

 至於譚香文議員特別問及的問責性，我們是非常着重的。政治委任的官

員，不論是司長、局長、副局長或政治助理，均須向公眾交代他們的工作，

在有需要時須來議會、向傳媒解釋我們特區政府的立場。 

 

 此外，我們已把主要官員問責制的守則擴大至涵蓋所有政治委任官員，

好讓所有司長、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均遵守同一份守則，向公眾交代。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尚未回答是否有人欽點？有否出現黑箱作業的

情況？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其實是很廣泛地聽取了不同人士和

組織的提名，例如政黨、智庫、中央政策組、各司局長提名的人士，以及毛

遂自薦的人士。既然我們是這麼廣泛地考慮聘用由各方面提名的人才，我認

為這個制度其實已是相當開放的了。 

 

 

陳方安生議員：我希望局長和特區政府正視，政府今次的整套安排惹來市民

極度不滿。我認為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每一位均有責任加強監察。 

 

 據我所知，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薪酬是會作中期檢討的。我想問局長，

檢討的準則和建議的薪酬調整，會否提交立法會審批？如果不會，原因是甚

麼？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去年在立法會財委會是先經大家早

兩個月的討論和審議，然後才把我們的政策和建議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文

件。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現時的薪酬條件，包括副局長的月薪等於局長月薪的

65%至 75%，而政治助理的月薪則等於局長月薪的 35%至 55%等，這些薪金點

是經立法會審議和批准的。 

 

 有關中期檢討，我們會按照為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制訂的職責說明，觀察

他們在立法會、公眾、傳媒、政府內部工作的表現，由相關的局長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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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向由行政長官主持的聘任委員會提交建議。這是有規可循、有制度的做

法，亦是符合立法會在去年 12 月所批准的薪級制度來辦事的。 

 

 

主席：陳方安生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陳方安生議員：是的，主席。我並不是與局長重溫舊事，我是說既然市民現

時表示極度不滿，局長會否把中期檢討的準則和薪酬調整建議提交立法會審

批？請他就此作答。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責說明和薪酬條

件，是已經獲得立法會批准，我們會按照立法會所批准的範圍辦事。 

 

 

湯家驊議員：我們其實是問及委任的準則，但局長的答覆卻是堂而皇之，放

諸四海皆可。 

 

 對於這羣政治委任的成員，市民是有些亂點鴛鴦譜的感覺，我們看不到

他們有一些明顯的經驗或學術背景，可適用於他們被委任的範疇內。我主要

其實想問局長，為甚麼局長在委任這些人士時，沒有考慮他們一向的工作背

景，例如環境局的便找環保方面的民間團體的人士，或教育局的便找一些學

術界人士？為甚麼現在找來的人，他們的背景跟他們要負責的範疇相差這麼

遠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其實已向各位議員解釋了

我們對這些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在工作上和能力上的要求，而我們在去年 10

月發表的報告書第 7 章已經有所開列。我們在聘用這些人士時，要整體地看

他們的資歷、經驗和能力，但我們對每一位同事皆是有一個準則的。例如，

我們期望，擔任副局長的同事在能力上足以讓我們評估到他們可以在立法會

代表特區政府闡述我們的政策立場，以及處理有關的立法事宜；他們要有能

力代表政府，在媒體前解釋我們特區政府的政策立場，以及處理有關的事

宜。至於政治助理，他們要有能力做好政治聯繫的工作，以及有能力提供政

治分析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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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我們今次招聘的十多人當中，大家可以看見，如果談到學歷，他們

的學歷均是相當不錯，有牛津、劍橋、哈佛等的畢業生，亦有在香港的高層

學府畢業和進行研究。此外，他們亦在不同的專業、學術或公共服務範疇具

有一定經驗。然而，政治歸政治，如果有人一直在傳媒工作，或有學者一直

有進行時事評論，他們可涉獵的範圍便會較廣。我們在招聘了他們後，把他

們分派到個別的政策局，大家驟眼看起來可能會以為他們以往的工作經驗未

必跟獲委派前往的政策局有直接關係，但因為他們已經對公共事務、對香港

的政制和大局有一定掌握，所以我們認為他們可以恰如其分地擔任副局長和

政治助理的職位。 

 

 

湯家驊議員：我不大明白局長的意思。局長是否說，他們總之好像局長般口

齒伶俐便行，以往的工作背景並不重要呢？局長是否這個意思？ 

 

 

主席：這並非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想他澄清...... 

 

 

主席：請你先坐下。質詢時間是不容許澄清的，但我會問局長他是否還有補

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唯一的補充是，在席每一位議員在口

齒方面均有一定能力，所以，我們在面對議員的質詢時，是有一定壓力的。 

 

 

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把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說得是天下無敵，但在署任時，

他們卻變得無影無蹤。現在有數位局長在 on leave，即放假，有關的副局長

卻沒有一人出席立法會會議。局長把他們說得那麼威風，為何他們不前來出

席會議，回答質詢呢？我真的是不明白，所以我想提出補充質詢。 

 

 局長說他們畢業自甚麼大學，是怎麼怎麼厲害的，但 重要的其實是實

踐的經驗。我們也會站起來回答問題和提出質詢。當局給予他們月薪 22 萬

元，現時有些局長正在放假，但卻沒有一名副局長前來立法會回答質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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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問林局長，他所說的那些“天下無敵”，為甚麼反而變成是無影無蹤，以

及似乎是很無能為力呢？局長可否就此作出回應？他們是否會繼續無影無

蹤兩個月，待立法會選舉過後，在新一屆的立法會展開了才到來回答質詢

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每一位主要官員和其副手，在能力

上也會有一些限度。我們在政府總部處理事宜，或前來立法會解答各方友好

的質詢，均要以謙厚的心情來處理。 

 

 至於我們在今次夏天的安排，由於只有數位副局長剛上任，我們會給他

們一小段時間熟習，所以，由現在至本屆立法會會期完結，整體而言，我們

暫時仍會沿用以往的安排，即例如李少光局長不在香港，有需要時，我會代

他回答大家的質詢，處理立法的事宜。不過，我不認為每一位副局長均一定

要待今年秋季過後，即在 10 月時才出場的。我們要視乎有關的事項須由甚

麼層級的同事處理，究竟是局長、副局長，還是其他同事，然後因應工作上

的需要，委派局長或其他副手前來立法會處理。我們會落實署任的安排，只

是暫時在這三數個星期沿用舊有的安排，僅此而已。 

 

 

李永達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質詢。他剛才解釋時說這些副局長已經很有

經驗，所以我的補充質詢很具體，便是既然按照制度，副局長會在局長放假

時署任，而現時亦有局長正在放假，為甚麼林局長不邀請這些這麼富經驗、

每月支取二十多萬元薪酬的副局長到來回答質詢呢？困難何在呢？是否要

花納稅人的錢再訓練他們數個月，他們才能擔任局長的職位，或署任局長的

職位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同事之間曾商量過，我們對這羣副

局長同事的工作能力是有信心的。我們亦相信他們經過一小段時間熟習工作

範疇後，便會正式署任，他們當然亦要前來立法會，以及向傳媒和公眾交代

政府的工作。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22 分鐘。現在進入第四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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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觀塘居民提供的醫療服務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d to Residents in Kwun Tong 
 

4.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有基督教聯合醫院（“聯合醫院”）的醫生向

本人反映，該院因資源及空間不足而面對重重困難，當中包括觀塘區內沒有

康復病床、缺乏部分專科服務（例如腦外科及腫瘤科）及診症室不足等問題。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該院所獲得的資源會不會被進一步削減，以及該院有沒

有因為診症室不足而須以屏風把門診的診症室一分為二，以便同

一時間可診治更多病人；如果有出現該情況，當局有沒有評估有

否需要制訂措施以改善情況； 

 

(二) 有甚麼措施令觀塘區的居民可以在原區獲得腦外科、腫瘤科及復

康住院服務；及 

 

(三) 是否知悉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為甚麼不盡快落實清拆該院

護士宿舍作原址擴建的計劃，以協助該院改善所面對的困境，以

及當局會不會提供協助，使該計劃可於本年度內落實？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為配合九龍東區的醫療服務需求，在 2008-2009 年度的預算中，

政府已額外撥款約 1,770 萬元予醫管局推出多項措施，以加強九

龍東聯網的服務，當中包括在聯合醫院設立耳鼻喉專科中心及設

立綜合乳科中心。此外，聯合醫院亦會加強中風病人服務、頸背

物理治療評估，並成立腫瘤科門診、為精神科病人提供職業治療

服務，以及提供 24 小時藥房服務予急症室及住院病人。 

 

聯合醫院專科門診部自 1995 年擴充服務以來，其專科門診求診

人次由當年的 21 萬人增至 2007 年的 435  000 人。為應付需求，

部分診症室要一分為二，供兩位醫生同一時間內為病人診治，但

診症室中間仍會有部分牆身及布簾分隔。同時，同屬九龍東聯網

的將軍澳醫院亦有提供專科門診服務，方便將軍澳區居民於當區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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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院亦檢討了診症室及其他設施的使用情況，並透過靈活安

排，盡量利用現有診症室的空間以提供服務。例如，院方安排外

科的乳胸科門診使用婦產科在星期三上午 4 間空置的診症室，以

及安排內科懷安科門診在星期三下午，使用兒科 6 間空置的診症

室。此外，院方亦會繼續研究其他可行的方案，例如考慮將現時

個別專科分科進行登記及掛號的做法，改為統一登記及掛號，以

騰出更多空間以提供診症服務。 

 

(二) 腦外科服務屬於需求較低，並須有複雜配套設備和技術人員提供

的專科服務。醫管局現時將這些專科服務集中於數間專科中心提

供，以跨聯網形式向市民提供服務。這安排能夠達致成本效益、

匯集醫療護理人員經驗及保證服務質素。現時九龍東醫院聯網的

腦外科服務，由九龍中醫院聯網的伊利沙伯醫院提供。 

 

在腫瘤科服務方面，九龍東聯網計劃在 2008-2009 年度在聯合醫

院增設腫瘤科專科門診服務及設立綜合乳科中心，以進一步加強

區內的腫瘤科服務。預計該腫瘤科專科門診每年可為 300 名癌症

病人提供服務；而綜合乳科中心則可額外提供 1  800 人次的診症

服務。 

 

至於復康住院服務方面，現時九龍東聯網總共提供約 300 張復康

病床。此外，鄰近的九龍中聯網內的復康專科醫院九龍醫院，亦

為九龍東聯網提供 192 張復康病床。 

 

(三) 醫管局會定期按照區內人口變化、服務需求增長及服務使用情況

等原則檢討聯網的服務，按需要為聯網的服務及設施進行規劃。

醫管局正進行聯合醫院擴建工程的初步規劃工作，並會按該局的

既定機制審議工程計劃及呈交政府考慮。現階段尚未有工程計劃

的詳情。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感到相當失望，局長表示會將計劃交給政府考慮，

其實便是由他本人考慮。 

 

 主席女士，我現在明白了。聯合醫院的醫生表示，他們連支付增薪點的

錢也沒有，有一個部門第一年要削減 250 萬元，第二年削減 450 萬元，第三

年削減 850 萬元，而九龍東病人平均的醫療成本是每天 2,97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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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現時看到的診所情況，是以一道屏風把診症室一分為二，而藥劑師

的諮詢服務也是只有兩道屏風作分。求診人次已由 21 萬增至 45 萬，但局長

還要我們繼續等待。 

 

 我現在明白了，因為九龍東獲撥款 28.4 億元，局長便慷慨地額外再撥

出 1,770 萬元，即增加了 0.62%，主席女士，是 0.62%。我問局長有甚麼解

決的方法， 重要的是，會否提供足夠資源，以及何時會讓它有一個新的專

科門診，包括擴建計劃？但是，局長對這些都完全沒有回答。 

 

 局長可否告訴我們，該區的病人何時才不用這麼可憐，在一間以一道布

簾一分為二的診症室內接受診治，或要在走廊診症、在走廊進行檢查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經說過，在硬件方面，聯合醫院現

時的確有一定的缺陷，所以已經在該院內加強軟件，以及作出彈性安排。同

時，聯網方面在加入將軍澳醫院的服務後也加強了。我們並計劃擴建將軍澳

醫院，這計劃正交由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審議。 

 

 至於聯合醫院的擴建計劃，我已跟聯合醫院方面溝通過。我上個月剛與

他們的員工舉行會議，他們也明白到有需要進行擴建計劃。至於詳細的情

況，由於醫管局總部正就計劃及其他工程一併進行審議，在他們完成審議計

劃並將其呈交政府時，我們便會盡快考慮。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的補充質詢是詢問聯合醫院，但局長回答的卻是

將軍澳醫院。主席女士，我剛才亦很清楚地問局長何時會有擴建計劃，他可

否告訴我們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過，我們在收到擴建計劃的申請

時，便會盡快考慮。 

 

 

李國麟議員：主席，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局長表示腦外科服務在九龍

東現時需求是較低的，因此由九龍中的伊利沙伯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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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局長，他可否舉出一些具體數字，說明現時九龍東腦外科服務

的需求量，例如有多少病人需要這類服務，以及在融合九龍中以後，總數又

是多少呢？由於要一併治理九龍東的病人，我擔心九龍中的腦外科服務資源

因而會分薄，令病人須輪候更長時間。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九龍東聯網提供的數字，腦外科手術現

時由伊利沙伯醫院支援。在過去 12 個月，由九龍東聯網轉介伊利沙伯醫院

的個案有 576 宗。其中 322 宗由急症室轉介，由病房轉介的則有二百四十多

宗，而要進行腦外科手術的共有 248 宗，這只佔伊利沙伯醫院工作量的一個

小部分。 

 

 由於他們認為把這類高危和高科技手術集中在一個地方進行，會比在地

方醫院進行有較佳效果，所以便作出了現時的這項安排。 

 

 我們會繼續密切注視這種做法，然後才決定九龍東聯網究竟是否有需要

設立一個獨立的腦外科單位。但是，大家要知道，政府正考慮成立一個全港

性的腦神經專科中心，以便集中處理部分腦外科手術及病人。 

 

 

李國麟議員：主席，首先多謝局長提供這些資料，但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

質詢。 

 

 有五百多宗個案，即平均差不多每天 1 宗，轉介會否令伊利沙伯醫院本

身的工作量增加或減少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這項安排並非 近才開始，已進

行了一段頗長的時間。我們採用的其中一種做法，是把九龍東聯網腦外科服

務所需的資源撥給伊利沙伯醫院。所以，他們會酌量增加人力來處理這問題。 

 

 

陳鑑林議員：主席，九龍東聯網的居民現時得到的醫療設施非常不足，遠低

於其他區域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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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聯合醫院正進行一些擴建計劃，我想告訴局長，

九龍東的人口在未來 5 年 少增加 10 萬，即使把護士大樓拆掉進行擴建，

能夠增加的服務亦很有限。我想請問局長，會否重新考慮加快步伐，例如在

九龍灣或新啟德興建區域性醫院，藉以在未來 5 年或 10 年增加周邊聯網的

服務水平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解釋，醫管局的九龍東聯網是包括將

軍澳的，這是有別於地區性的分別。所以，我們亦要考慮聯網如何共同處理

病人的需要。 

 

 至於在啟德方面，政府已預留一幅土地準備興建醫院。但是，我們要待

整體規劃，例如運輸及其他方面的規劃完成後才可以進行。我相信不能在數

年內做得到。就長遠的計劃而言，由於土地的面積很大，我們因此可興建一

間具相當規模的綜合性醫院。該區居民及九龍東的市民屆時便可得益。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到局長表示聯合醫院的硬件的確存在問題，而

他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專科門診的病人人數增加了一倍，而聯合醫院亦會加強

中風病人服務。 

 

 主席，中風病人一定須有復康服務，現在聯合醫院每天有差不多 100 名

老公公、老婆婆要到九龍醫院入住復康病室，這正是由於聯合醫院沒有足夠

的設施。局長剛才表示要待醫管局完成計劃時才考慮，但由於問題已相當迫

切，而重建亦需時，政府可否主動與醫管局盡快加速重建，而不是按正常程

序，等醫管局呈交計劃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醫管局要視乎每個聯網的需要。我相

信聯合醫院是一個較為有需要提供緊急服務的項目。 

 

 至於康復服務方面，據我所知，他們在規劃中已加入康復服務方面的需

要。在我們研究清楚後，希望能夠盡量在同區提供康復服務。 

 

 

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很清晰地問，可否不按

正常程序來處理這些重建工程呢？因為情況這麼急切，所以當局應該與醫管

局一起工作，而不是等待醫管局呈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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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醫管局不久便會把計劃呈交給我們，

因為我們已催促了他們一段頗長的時間。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想詢問有關聯合醫院擴建的問題，既然它在 1995 年

已知道求診病人陸續增加，但為何直到現在，相隔已十多年時間，仍然無法

進行擴建工程呢？ 

 

我想請問局長，聯合醫院其實本身是否已有一套擴建計劃呢？因為它不

會知道其他地方的情況，例如將軍澳醫院等。它是否本身已有一套計劃，而

只是醫管局未能履行其做法呢？我想知道它是否本身已有一套計劃，以及可

否加快進行這個計劃呢？這便是我的補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九龍東聯網是一個整體規劃，當

中包括將軍澳醫院、靈實醫院及聯合醫院這 3 間主要醫院。所以，他們的規

劃是從整體的協調方面進行。 

 

 至於聯合醫院的計劃，我知道醫院已將之呈交醫管局總部，而總部正就

計劃及其他申請進行審核。換言之，計劃很快便會交給我們作整體處理。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妥善的方法，真正來說，其實應該加

快 ― 對不起，我是問同一個問題 ― 即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為何不

加快聯合醫院本身的計劃？如果要連同其他計劃一起，進度便會拖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其他區、其他醫院也有很多緊急

需要，大家當然要平衡甚麼是 緊急和特別有需要。我同意我們的醫院一定

有不理想的地方，但須逐步改善、逐步翻新，甚至擴建。雖然這步驟是必須

進行的，但也一定要公平、公正。 

 

 

李卓人議員：香港人真可憐，要用另一區來打壓九龍東，還要公平、公正。 

 

 主席，不止是九龍東，其他地區的情況其實也是一樣。如果九龍東診症

室的情況是以一道布簾作分隔的話，如何保障病人的私隱呢？有沒有考慮過

這些問題呢？為何問題好像沒有這個迫切性似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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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局長可否作出承諾......醫管局現在表示會以既定程序來處理，

但它的既定程序也不知要等多少年，然後才交到衞福局 ― 不是，現在是

食衞局 ― 然後食衞局又要呈交立法會，這個程序還要等待一段很長的時

間的。請問局長可否承諾，所有醫院的擴建計劃，不單是九龍東，其實都是

有急切性的，究竟有沒有加快進度的方法，還是醫管局其實有意拖延，因為

一旦加建醫院，除了須在軟件方面增加資源外，人手方面也須增加，醫管局

是否有意拖延呢？局長，可否加快整體的速度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要說清楚的是，醫管局已很勤力和很迅速

地處理他們的問題，但他們的問題不止一個。 

 

 同時，我想各位議員都知道，任何動用公帑的工程都要經過一定的程

序。如果李議員有能夠把這程序縮短的其他好建議，甚至立法會可以有甚麼

加速的處理方法，我希望他可以向我們提供這些意見，讓我們研究是否可行。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是詢問醫管局會否加快工作？立法會是可以加快，我

可以向他承諾，就興建醫院這問題上，立法會一定可以加快審議程序，但問

題是醫管局會否加快步伐呢？ 

 

 希望局長回答醫管局會否加快，而不是問立法會能否加快，立法會加快

又如何呢？醫管局會否加快步伐呢？ 

 

 

主席：你是在評論局長的答覆，這並非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過，醫管局已很盡力及勤力地進

行他們的工作。但是，任何計劃也不能不經過審議階段，這方面的工作是一

定要做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現在進入第五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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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助計劃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s for Students 
 

5. 張超雄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除了在 2006 年就政府為中學、小學及幼稚園的學生提供的各種

資助計劃的全額津貼入息上限進行檢討外，政府對上一次是在甚

麼時候就該等計劃進行其他檢討；檢討後有沒有修訂該等計劃；

如果有，請按計劃列出修訂詳情； 

 

(二) 調整該等計劃所提供的資助金額的機制是甚麼，以及怎樣釐定資

助金額；及 

 

(三) 現時當局有沒有計劃再次檢討上述資助計劃（包括提高有關申請

人的家庭入息上限）；如果有，將於甚麼時候進行，以及有關修

訂將於甚麼時候生效；如果沒有計劃，原因是甚麼？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教育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政府的學生資助政策，

是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

現 時 透 過 多 項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 為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學 生 提 供 不 同 資 助 。 在

2006-2007 學年，各項適用於中小學生及學前兒童的資助計劃的實際開支超

過 17 億元，近 30 萬戶家庭超過 38 萬名學生受惠，有關資助計劃包括學校

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高中學費減免計劃、考試費減免計劃，

以及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就質詢第(一)部分，教育局及學資處曾於 2006 年就適用於各資助計劃

的全額津貼入息上限進行檢討。事實上，自 2000 年以來，我們亦有檢討個

別計劃的資助範圍、資助額及開支總額等，有關的改善措施已在獲得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通過後實施。我在此扼要地說明一下主要的改善措施。 

 

  在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方面，我們由 2000-2001 學年起撤銷有關計劃的津

貼總額上限，確保所有合資格學生均能獲得相應資助。此外，我們亦提高了

中學各級的書簿津貼額，由原來只計算所需課本平均價格的八成，調高至十

足資助。我們亦增設定額津貼，協助學生應付課本以外的其他就學開支。 

 

  在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方面，我們由 2000-2001 學年起為 有需要資助的

學生提供的車船津貼，由半價資助改為全數資助，以減輕有關家庭的經濟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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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此外，我們由 2004-2005 學年起取消小學生須跨網上學才可獲車船津貼

的規定，使更多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得到資助。 

 

  在高中學費及公開考試費減免計劃方面，我們亦已由 2000-2001 學年起

撤銷津貼開支總額的上限。換言之，所有合資格學生皆可按既定準則獲發資

助。 

 

  在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方面，我們由 2002-2003 學年起除全

額和半額幼稚園學費減免資助外，增設七成半學費減免額，為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更適切的資助。此外，我們由 2005-2006 學年開始，把有關計劃的範圍

擴展至所有接受學前教育服務的合資格兒童（包括幼兒中心的兒童），為家

長提供統一的資助計劃。 

 

  就質詢第(二)部分，我們一直按既定機制，釐定和調整各項計劃的資助

金額。 

 

  在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方面，資助範圍包括課本津貼和定額津貼，分別供

受惠學生購買所需課本及支付有關就學開支。每年，消費者委員會（“消委

會”）在學年開始前會就不同學校不同級別的學生購買課本的實際費用進行

抽樣調查。學資處在釐定各級別全額課本津貼額時，會以消委會的調查結果

為依歸。由於消委會的調查即年進行，所以結果已充分反映課本在有關學年

的實際價格。至於定額津貼方面，我們則按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每年作出

修訂。 

 

  在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方面，學資處會根據合資格學生在學期間往來居所

及學校所屬地區的平均公共交通費計算 高津貼額，每年亦會因應運輸署提

供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情況調整津貼額。 

 

  在高中學費減免計劃方面， 高減免額是根據合資格學生實際須繳付的

學費而釐定，每年學費的調整已計算在內。同樣地，考試費減免計劃下的減

免額，是根據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實際考試費而釐定，每年

考試費的調整已計算在內。 

 

  在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方面，自政府在 2007-2008 學年推行

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後的 5 年過渡期間，半日制幼稚園班級的學費減免上限等

同 終的學券資助額。有關上限擬於 2011-2012 學年與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一

併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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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質詢第(三)部分，現時由學資處審批的多項學生資助計劃均設有入息

審查機制，以確保公帑運用得宜，以及為真正有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適切資

助。有關入息審查採用“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運作，即以申請人的家庭全

年總收入及成員人數為基礎，以評定其領取學生資助的資格。有關機制每年

按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適用於中小學生及學前兒童的資助計劃，均

不設任何資產審查。 

 

  在 2005-2006 學年，我們曾就“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進行檢討。在考

慮到學生資助計劃的適用範圍、性質等因素後，我們認為現時在學生資助計

劃下，設定領取全額津貼入息上限的機制運作良好，應維持不變。我們已在

2006 年 7 月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匯報結果。至於調整個別計劃的資助額

方面，由於大部分學生資助計劃都設有既定調整機制，以反映物價變動，所

以我們並沒有具體計劃改變現有運作模式。 

 

 

張超雄議員：主席，對於很多有孩子的貧窮家庭，學生資助計劃是非常重要

的，這些家庭沒有領取綜援，但同樣是處於貧窮狀態。對他們來說，無論在

學費、交通費或書簿費等方面，學生資助計劃都是很重要的援手。然而，主

席，如果將這項計劃的入息上限跟綜援比較，便會發覺原來跟領取綜援的家

庭是差不多的。舉例說，如果一個二人家庭要領取全額學生資助，其入息上

限是五千餘元，這個水平其實已可領取綜援；如果是三人家庭，入息上限也

只是 6,700 元至 6,800 元左右，同樣地，這個水平已可申領綜援。 

 

 學生資助計劃其實是要幫助一些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家庭，那麼，其入

息上限是否應該定於申領綜援金的入息上限以上，甚至是申領綜援金的入息

上限以上的一個百分比，例如 120%？如果是這樣，便可以幫助一些真正沒有

領取綜援，但卻是貧窮、有孩子的家庭。我想問政府，會否以這種方式來釐

定入息上限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張議員的補充質詢。綜援和學生資助計劃兩

者的性質不同，但兩者均是政府協助一些低收入家庭的計劃。綜援是為一些

基於年齡、身體殘障、疾病、低收入、失業和家庭情況有問題，而不能在經

濟上維持生活的本地居民提供安全網，而學生資助計劃的 重要目的，則是

確保香港的幼稚園、中學和小學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 

 

 當然，由於綜援和學生資助計劃這兩項計劃所使用的是公帑，我們須確

保公帑用得其所，所以，這兩項計劃下有兩個不同的機制，以釐定哪些人、

哪些家庭 有需要接受綜援幫助，哪些家庭、哪些學生 有需要接受學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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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計劃幫助。我們是根據上述理念，在學生資助計劃下，定出我剛才在主體

答覆提到的“調整後家庭收入”的機制。教育局在 2005-2006 年曾就這機制

進行了一次全面檢討，檢討結果亦已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匯報。我們現時並

沒有察覺到繼續運用“調整後家庭收入”的機制，會導致有貧窮學生基於經

濟理由而不能獲得他們應有的教育。 

 

 

張超雄議員：我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會否考慮因應學生資助計劃的

目的幫助貧窮家庭的孩子，令他們不會因為經濟理由以致就學有困難？該計

劃的入息上限跟綜援差不多，甚至較綜援更低一些，這是否有點苛刻呢？如

果將上限定於申領綜援的入息上限以上的一定百分比便會有意義，他們也是

貧窮家庭，政府應該幫助他們，這便是該計劃的原意和目的。我問她會否這

樣做，但她沒有回答。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張議員的跟進質詢。我其實不希望將兩項資

助計劃作比較，因為事實上，綜援和學生資助計劃是兩項形式十分不同的計

劃，但張議員的跟進質詢似乎仍繼續要求把兩項資助計劃作一比較。或許讓

我粗略說一說。 

 

 在審查綜援計劃的申請人時，我們會一併計算申請人的資產，但在審核

學生資助計劃的申請人時，我們卻不會計算申請人的家庭資產，這是第一個

大分別。第二個大分別是在學生資助計劃下，我們只會把同住兄弟姐妹收入

的三成計算在家庭總收入內，但在綜援計劃下，這些收入一般是會百分之一

百計算在申請人的家庭總收入內，然後才釐定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申領綜援

的。 

 

 主席，我舉出這兩個例子，其實是希望議員明白綜援計劃有其本身的一

套機制，而審核綜援申請人的機制和審核學生資助計劃申請人的機制，是完

全不同。我相信張議員的出發點，是希望確保香港不應有任何學生礙於經濟

困難而不能讀書，我們認為現時的學生資助計劃正正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對

於任何關於進一步改善學生資助計劃的建議，我們也須根據有關建議的具體

內容和理據、政府可運用的公共資源及其他教育措施的緩急優次來作出考慮

的。 

 

 

張文光議員：主席，香港有部分學生（由幼稚園、小學以至中學），人數是

6  000 人以上，他們家住深圳，但須來香港上學，他們要支付非常昂貴的火

車費，尤其是由羅湖至上水的一段，他們甚至要付跨境車費，而深圳本身面

積也很大。就此，政府可否在現有的車船津貼計劃下，為越來越多的跨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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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設立一項跨境車費津貼，按照他們的實際需要計算出一個方程式，以提供

交通資助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據我理解，學資處會定期進行相當全面的抽樣調

查，以調查現時的幼稚園、中小學生平均每天上學所須支付的車資，以及根

據就車資、釐定車費津貼的數額等定期搜集所得的資料。我可以向學資處反

映，看看他們在有關調查中，有否兼顧跨境學童在車資方面的開支。 

 

 

李卓人議員：今天，教育局副局長沒有出席會議，很明顯，他們現在是受保

護動物。不過，主席，我當然不是想提出這個問題。 

 

 張超雄剛才說撇開綜援不談，因為局長指這裏所涉的是兩個不同的制

度。我想問俞局長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一家四口入息 8,399 元便到達了那條

線，一個入息 8,399 元的家庭，他們連吃也沒有得吃，為何不能把 8,399 元

的上限提高呢？現時，入息在 8,399 元以下的是全免，入息在 8,399 元以上

的則是半免，但一家四口入息只有 8,399 元，這其實是非常低的收入。我不

說綜援，但請局長拿出一點同情心評論一下，8,399 元的入息上限是否偏低？

為何不能幫助這羣困難戶呢？我們現在經常說通脹對低收入的人影響

大，這其實正是政策局的人 適宜採取，亦是 有效的手段，讓低收入的家

庭可以“透氣”。局長可否真的重新考慮和檢討，並跟教育局討論一下？不

過，局長今天應該是教育局“上身”。政府可否就這方面檢討一下，盡快給

我們一個答覆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李議員的補充質詢。據我瞭解，當學資處審

核一個申請家庭是否符合資格獲取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各項津貼時，是會撇除

該家庭用於教育方面的開支的。所以，例如李議員剛才提到的八千多元的數

額，當中不會包括任何用於教育方面的開支。如果一個入息八千多元的四人

家庭符合領取全額學生資助津貼，他們每月便能獲得大約 800 元的資助。換

言之，如果把該 800 元加進家庭入息，該家庭其實便有兩種不同的收入來源：

其一是僱主，其二是政府資助的學生資助計劃下的津貼，他們每月便會有大

約 9,500 元總收入，以應付各項開支（包括教育方面）。這純粹是一個解述。 

 

 我相信李議員補充質詢的重點，在於政府在釐定調整家庭收入，使之能

符合百分之一百津貼的限額方面可否有所提升？在這方面，我剛才在回答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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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雄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亦曾提及，對於任何希望進一步改善學生資助計劃的

建議，我們均須研究其具體內容， 重要的當然是要視乎每年撥出多少資源

予教育方面。此外，在這些資源下，由於在教育的範疇內有多項須實行的措

施，所以我們要研究在教育範疇內的緩急先後次序。李議員或張議員也會清

楚瞭解，現時，政府每年用於教育的經常開支已達 500 億元，這並非一個小

數目，是佔了政府經常開支約兩成半。所以，對於任何希望改善學生資助計

劃的建議，我們均須從我剛才提及的各方面作詳細考慮。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 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樹木移植 

Tree Transplantation 
 

6. 余若薇議員：主席，政府目前設置了某些場地，用作接收受工程影響而

須被移植的樹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個財政年度，政府每年用於移植樹木的開支； 

 

(二) 按樹木種類列出在 2005 年至 2007 年期間每年被移植到政府轄下

接收場地的樹木的數量； 

 

(三) 過去 3 年，有關的工程人員曾否為了符合道路交通法例對車輛負

載貨物體積的規定而修剪正被運往移植場的樹木；及 

 

(四) 被移植到政府轄下接收場地的樹木在移植 5 年和 10 年後的存活

率分別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在 2005-2006、2006-2007、2007-2008 財政年度，因應各項

工務及公屋工程在移植樹木的開支分別約為 400 萬元、350 萬

元、480 萬元，涉及樹木總數約 3  700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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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工程影響而被移植的樹木在處理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可

以直接移植至永久的種植地點；另一類則先要移植至一個臨時地

點暫存，之後才移植至永久的種植地點。就前者而言，我們會盡

量選擇在原工地移植。如不可能的話，樹木會被移植至其他工程

項目的範圍或適當的道路旁的美化市容地帶。至於後者，工程部

門或其承建商會自行尋找合適的暫存地點。一般而言，這些地點

包括適當的私人土地或由地政總署以短期租約或臨時撥地方式

批出的土地。同時，由 2004 年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

署”）在其 5 個樹木暫存苗圃及 7 個樹木庫有剩餘空間的情況

下，提供空間給工程部門或其承建商暫存樹木。但是，由於所提

供的空間有限，所以並不一定可以滿足所有工程項目的需求。在

這情況下，有關的工程部門或其承建商則仍須自行尋找適當的暫

存地點。 

 

(二) 在 2004-2005 財政年度，上述的暫存安排剛剛推出，康文署沒有

收到暫存樹木的要求。在 2005-2006、2006-2007 及 2007-2008

的 3 個財政年度內，則分別有 1 棵、217 棵及 75 棵樹木（共 293

棵）暫存於樹木暫存苗圃或樹木庫內，詳情如下： 

 

年度 樹種 數量 

2005-2006 王棕 1 

火焰木 27 

細葉榕 27 

垂花楹 24 

大班木 23 

羅漢松 23 

印度橡樹 22 

鐵刀木 20 

傘樹 15 

雞旦花 15 

宮粉決明 5 

落羽松 5 

大葉榕 5 

黃鐘花 3 

2006-2007 

鳳凰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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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樹種 數量 

台灣相思 39 

鐵刀木 12 

細葉榕 10 

耳果相思 7 

朴樹 4 

木棉 1 

大葉榕 1 

2007-2008 

青果榕 1 

總數  293 

 

(三) 在運送被移植的樹木時，有關部門及其承建商會在有需要時聘請

專業的園藝承辦商對樹木作適當的修剪，以符合交通法例對車輛

負載貨物體積大小的規定，並且會小心選擇樹木在運送的車輛上

的擺放位置，以盡量保存樹木的長度和闊度，減少修剪。一般而

言，只有較大的樹木才有需要進行修剪工序。 

 

 同時，為增加被移植樹木的存活率，政府已在工程合約內引入各

項相關的規格，確保樹木獲適當的處理。這些規格涵蓋移植前的

準備工作、樹冠及樹根修剪的限制、在運送過程中的保護措施及

移植後的保養等。 

 

(四) 存於樹木暫存苗圃或樹木庫的樹木，一般會在 1 年內移植到永久

種植地點（包括原工地範圍、其他工程項目的範圍或適當的道路

旁的美化市容地帶等）。我們沒有這些樹木在移植至樹木暫存苗

圃或樹木庫 5 年和 10 年後存活率的紀錄。 

 

 
寬免香港房屋協會轄下物業的差餉 

Rates Concession for Properties of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7. 王國興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 2008-2009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寬

免本年度的差餉，以每戶每季 5,000 元為上限。該項措施適用於香港房屋協

會（“房協”）轄下的物業。就此，政府可否提供關於房協向旗下各物業租

戶退還有關差餉的資料，並按下表列出該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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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租戶 商鋪租戶 停車場租戶 

屋邨名稱 
數目 

會否獲退還

差餉（若會，

會獲退還的

總金額） 

數目 

會否獲退還

差餉（若會，

會獲退還的

總金額） 

數目 

會否獲退還

差餉（若會，

會獲退還的

總金額）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協表示，其轄下出租屋邨的住宅單位租金及泊

車位租金已包括差餉，而非住宅物業（包括商鋪、街市攤檔，以及社區用途

物業）的租金則不包括差餉，相關租戶須另行向房協繳付有關的差餉額。 

 

 目前，房協轄下共有 20 個出租屋邨，當中共有 33 141 個住宅單位、618

個非住宅物業，以及 3  615 個泊車位。在 2008-2009 年度政府實施的差餉寬

免措施下，房協轄下的住宅單位和泊車位每月分別獲寬免約共 530 萬元和

34,000 萬元差餉額。 

 

 房協表示，一如過往，他們會將本年度獲寬免的差餉額從住宅單位每月

租金中減除。房協每個屋邨住宅單位在 2008-2009 年度每月的差餉退還額如

下： 

 

屋邨名稱 
該屋邨 

住宅單位數目 

該屋邨住宅單位 

每月的差餉退還額 

寶石大廈 267 $47,942 

偉景花園 448 $89,353 

祖堯邨 2 531 $401,362 

真善美村 1 027 $144,690 

祈德尊新邨 552 $129,019 

健康村 1 190 $242,192 

乙明邨 3 730 $547,494 

家維邨 1 676 $306,615 

觀龍樓 2 318 $429,041 

觀塘花園大廈 4 922 $767,132 

勵德邨 2 677 $574,075 

翠塘花園 234 $3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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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名稱 
該屋邨 

住宅單位數目 

該屋邨住宅單位 

每月的差餉退還額 

樂民新村 3 676 $540,486 

明華大廈 3 169 $455,647 

滿樂大廈 947 $102,178 

駿發花園 667 $143,748 

沙頭角邨 662 $73,758 

對面海邨 302 $29,896 

茵怡花園 971 $135,856 

漁光村  1 175 $131,727 

合共 33 141 $5,326,801 

 

 非住宅物業租戶在差餉寬免期間只須繳付租金，無須另行繳付差餉，當

中不涉及由房協退還差餉的安排。 

 

 至於泊車位方面，房協考慮到每個泊車位每月涉及的平均差餉額約只有

10 元，而安排退還會涉及相對地較高的行政成本，加上由於有些停車場同時

以月租和時租形式出租，技術上難以計算個別使用者應獲退還的差餉額，因

此不會就泊車位安排退還差餉。 

 

 

新界小型屋宇的通道 

Access to Small Houses in New Territories 
 

8. 梁國雄議員：主席，本人接獲一名大埔鳳園村居民的投訴，指因他的居

所被近年陸續建成的小型屋宇包圍，他須獲得鄰近屋主的同意穿越他們的私

人地段才可進出他的居所，對他造成極大不便。本人曾在大埔地政處人員陪

同下進行實地視察，發覺該投訴屬實。大埔地政處在回覆本人的查詢時表

示，由於上述個案涉及私人土地業權，故此，該處不便介入。此外，根據政

府在 2006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的新消防安全規定，倘擬建小型屋宇半徑 30 米

範圍內的屋宇少於 10 間，便無須闢設緊急車輛通道，但須採用消防安全

措施以作替代。大埔地政處表示上述個案正屬該情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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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上述的新消防安全規定實施以來，共有多少間新界小型屋宇獲

豁免闢設緊急車輛通道，當局須否就採用消防安全替代措施的小

型屋宇進行巡查；若有需要，至今進行了多少次巡查，以及有否

發現違規情況；若有，違規個案的數目； 

 

(二) 自 2006 年 7 月 1 日以來，新界地政處共接獲多少宗關於小型屋

宇的出入通道被阻的投訴；及 

 

(三) 鑒於闢設緊急車輛通道的作用，是要在一旦發生緊急事故時，能

確保緊急車輛（包括消防車及救護車）迅速駛進有關的村屋範

圍，當局會否考慮修訂有關的法例，確保緊急車輛能進入新界鄉

村，以免延誤救傷救災工作？ 

 

 

發展局局長：主席，新界鄉村屋宇出入通道受阻的主要原因為當事人的土地

被毗鄰的私人地段圍繞，與實施新消防安全安排沒有必然的關係，不能混為

一談。由於涉及私人土地業權，新界分區地政處一般會建議當事人聯絡毗鄰

地段的業權人，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法。 

 

 根據 1997 年實施的小型屋宇緊急車輛通道安排，倘發展項目包括 10 間

或以上的小型屋宇，在每間屋宇 30 米範圍內，須有一條可讓緊急車輛到達

的行車通道；至於 9 間或以下的小型屋宇，當局會視乎實際情況來決定是否

有需要闢設緊急車輛通道。 

 

 其後，新界鄉議局和不少村民向當局反映，鑒於新界鄉村地理環境的

限制，未必所有小型屋宇都能闢設緊急車輛通道。就此，當局和新界鄉議局

成立了工作小組檢討有關問題。經雙方詳細商議後，地政總署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新消防安全安排，以更務實和具彈性的手法來處理小型屋宇申請，

詳情如下： 

 

(1) 假如小型屋宇申請地點距離現有緊急車輛通道不超過 30 米，或申

請地點半徑 30 米範圍內的一組屋宇（連同申請屋宇）少於 10 間，

便無須闢設緊急車輛通道。 

 

(2) 假如申請地點半徑 30 米範圍內的一組屋宇（連同申請屋宇）達到

10 間或以上，申請人應先設法為申請地點闢設緊急車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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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如因為地理環境的限制，私人土地業權等問題而無法闢設緊急車

輛通道，申請人必須採用下列其中一項消防安全替代措施： 

 

(i) 自動灑水系統；或 

 

(ii) 火警偵測系統及消防喉轆系統（適用於 3 層小型屋宇，而各層

之間並無耐火分隔的情況）；或 

 

(iii) 在小型屋宇各層設置火警偵測系統及滅火筒（適用於 3 層小型

屋宇，而層與層之間具備耐火分隔的情況）。 

 

申請人如選擇採用第 (ii)項或第 (iii)項的消防安全替代措施，必須參

加一個由消防處安排的消防安全訓練課程。 

 

 我現就質詢的 3 部分答覆如下： 

 

(一) 截至本年 4 月 30 日，有關的數字如下： 

 

(i) 有 2  472 宗小型屋宇申請因申請地點距離現有緊急車輛通道

不超過 30 米，或申請地點半徑 30 米範圍內的一組屋宇

（連同申請屋宇）少於 10 間，而無須闢設緊急車輛通道；及 

 

(ii) 有 496 宗小型屋宇申請的地點半徑 30 米範圍內的一組屋宇

（連同申請屋宇）達到 10 間或以上。這些申請人須先設法

闢設緊急車輛通道，倘如上文所述理由而無法闢設緊急車輛

通道，他們必須採用上述其中一項消防安全替代措施。 

 

 當這 496 間小型屋宇建成，申請人向分區地政處申請完工證

時，分區地政處會聯絡消防處派員實地檢查有關消防安全設

備，以確定其裝置是否符合上述安排。 

 

由於上述安排自 2006 年 7 月 1 日才開始實施，按此批出的小型

屋宇一般仍在興建中，消防處至今只獲轉介 1 宗准許採用替代消

防安全措施的個案。消防處已派員巡查該小型屋宇的消防設備，

並未發現任何違例或不符合規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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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 2006 年 7 月 1 日，新界分區地政處共接獲 26 宗有關鄉村屋宇

出入通道被阻的投訴，而這些投訴地點全部皆與上述新消防安全

安排無關。以質詢提及的大埔鳳園村個案為例，在圍繞當事人土

地的私人地段上所興建的小型屋宇是在 2004 年獲批的。  

 
(三) 在實施上述新消防安全安排前，當局聯同新界鄉議局仔細考慮過

新界鄉村的地理環境限制和其他客觀因素，明白未必所有小型屋

宇都能闢設緊急車輛通道。因此，以消防安全替代措施及消防安

全訓練雙管齊下的方法，來處理小型屋宇申請的消防安全問題，

是平衡村民的消防安全保障和新界鄉村地理環境限制的切實可

行的做法。  

 
 就未有闢設緊急車輛通道的屋宇，消防處人員會把消防及救護車

輛駛至 就近的停車點，盡快展開適當的緊急救援工作。如現場

環境許可，會考慮調派急救醫療電單車駛近現場。  

 
 

自資學位課程的院校及私立大學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Self-financing Degree-awarding Institutions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9. 張文光議員：主席，《專上教育界別第二階段檢討報告》建議“促進本

地提供的自資學位課程的院校及私立大學的發展”，又預期“擴大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資助範圍以支援升讀自資學位課程的副學位學生的提議，會刺激經

本地評審的學位（及銜接學位）課程供求”。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每所院校在過去 3 年開辦的每項自資學位課程或銜接學

位課程的詳情（包括學額、入學要求、每年學費、每年畢業的人

數，以及頒授學位的機構名稱）； 

 

(二) 有否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和私營辦學

機構開辦的自資學位課程，以及這些院校或機構與非本地院校合

辦的銜接學位課程訂定入學準則；若有，有關的準則為何；若否，

當局如何確保院校只招收達到某學術水平的學生及不會濫收學

生； 

 

(三) 根據政府的政策，教資會資助院校開辦的自資學位課程或銜接學

位課程，在收生、教與學和結業水平上，是否應與該等院校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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帑資助學位課程一致，即達到指定的學術水平和進行質素監管；

若然，有關的機制為何；若否，當局如何確保自資學位課程的質

素，以及公眾如何可分辨同一院校所頒授的兩種學位有何分別； 

 

(四) 鑒於教資會資助院校具備自行評審資格，其轄下社區學院或持續

進修部門開辦的副學位課程無須經校外機制評審，是否知悉有關

院校有否監管轄下社區學院或持續進修部門開辦課程的質素和

頒授學位的質素，若有監管，有關的機制為何，若沒有監管，原

因為何； 

 

(五) 教資會資助院校轄下社區學院或持續進修部門是否享有頒授本

地學位的資格；若然，原因為何，以及當局如何確保社區學院頒

授的學位的質素；若否，修讀教資會資助院校的資助課程而取得

的學位，與修讀其轄下社區學院的課程而取得的學位在學術水平

和認受性上有沒有分別，以及當局如何確保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整

體水平和國際排名不會因為同時向轄下社區學院的課程畢業生

頒授學位而受到沖擊； 

 

(六) 教資會資助院校轄下社區學院及私營辦學機構分別須符合哪些

條件才會獲准轉型成為私立大學；政府有何措施確保這些院校有

公平的發展機會；及 

 

(七) 當局是否容許院校把政府向其提供作開辦副學位課程的資源改

用於發展自資學位課程；若然，有關院校須否事前獲得批准，以

及審批的準則為何；若無須獲得批准，理由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教育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就質詢第(一)部分，

根據院校提供的資料，各院校在過去 3 年開辦的全日制自資學位課程或銜接

學位課程的詳情載於附件。 

 

就質詢第(二)部分，教資會資助院校開辦自資學位課程之前，必須首先

通過院校所訂定的評審機制，以確保這些課程在入學資格、課程質素和教與

學水平等方面，均符合相應的要求。本地私營辦學機構開辦自資課程之前，

則須首先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評審，評審範疇包括課程的入學

資格、課程質素和教與學水平等方面，以確保有關課程的質素和教與學的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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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院校與非本地辦學機構合辦的銜接學位課程，受《非本地高等及專

業教育（規管）條例》（“《條例》”）（第 493 章）所規管，有關的課程

必須根據《條例》註冊，然後才能開辦。主要的註冊條件包括： 

 

(i) 頒授資格的機構是在所屬國家獲得認可的非本地機構；及 

 

(ii) 設有有效的措施，確保該課程的水平維持在可與該機構所屬國家內

進行並令學員獲取同一資格的課程比擬的水平；而上述課程水平可

相比擬的事實亦獲該機構、該國家的學術團體及該國家的有關評審

當局（如有的話）認同。 

 

《條例》亦訂明與特定的本地的高等教育機構合辦的非本地課程，可獲

豁免註冊，但該等獲豁免課程仍須一如註冊非本地課程般，符合註冊課程的

標準等規定。 

 

就質詢第(三)部分，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有資格自行評審 1 本身開辦的學

位及銜接學位課程，不論有關課程屬公帑資助或自資性質，它們都必須通過

其校內質素保證程序，以確保符合入學資格、課程質素和教與學水平方面的

要求。此外，教資會轄下的質素保證局（“質保局”）會以第三者的身份，

透過在各教資會資助院校進行質素核證，以確保它們頒授的所有學士及深造

學位課程（包括由教資會資助及自負盈虧的課程）的教學與學習經驗方面的

質素。 

 

就質詢第(四)部分，教資會資助院校轄下的社區學院或持續進修部門開

辦的專上課程，均受所屬的院校監管。它們開辦的專上課程，必須先經社區

學院／持續進修部門的相關學術決策委員會審議，然後再經所屬院校的教務

會批准。社區學院／持續進修部門所設的學術決策委員會，成員包括其所屬

院校的校長／副校長或其他高層人員。 

 

就質詢第(五)部分，教資會資助院校屬下的社區學院或持續進修部門，

並沒有獨立頒授本地學位的資格。它們開辦的自負盈虧學位或銜接學位課

程，與院校本部提供的課程一樣，須通過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教資會資助院

 
1  香港教育學院可自行評審本身開辦的學位及以上程度師資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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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所訂定的質素保證程序。此外，質保局進行的質素核證，會涵蓋由教資會

資助院校頒授的所有學士及深造學位課程（包括自負盈虧課程）。 

 

就質詢第(六)部分，根據現行規例，除按本身的條例成立的院校 2，任

何希望頒授本地學位的院校，必須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 章）註冊

成為專上學院。院校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前，須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

資歷評審局的評審。評審內容包括院校過往的成績、管治架構、學術水平及

質素、師資、質素保證架構及財政狀況等。成功註冊的專上學院，須尋求並

在取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後，方可頒授學位。 

 

提供學位課程的專上學院，可以進一步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申

請在個別學術範疇取得學科範圍評審資格。學科範圍評審資格相等於院校在

該學術範疇取得自我評審資格，院校可在該學術範疇內自行開辦有關課程並

頒授資歷，而無須把這些課程個別送交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 

 

成功取得學科範圍評審資格的院校，如果希望根據《專上學院條例》以

包含“大學”的名字來註冊，可透過教育局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申

請。一般來說，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會為有關院校進行院校檢討，以

評估該院校在學術及組織架構上是否具備作為一所大學的條件。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在考慮申請時，會按照每個申請的具體情況，並考慮其他相關因

素，包括院校的內部管理、質素保證架構、研究能力等，以決定是否讓院校

以包含“大學”的名稱來註冊。 

 

一般來說，為確保大學的質素，我們相信院校在成功取得學科範圍評審

資格後，須運作 低限度 1 至兩個評審周期 3，方有可能提供足夠資料支持

其使用包含“大學”名稱的申請。 

 

就質詢第(七)部分，院校如欲把政府向其提供作開辦自資副學位課程的

資源改用於發展自資學位課程，必須向政府提出申請。有關申請獲批准與

否，先決條件是院校必須具備開辦學位課程的資格。其他考慮因素包括院校

和課程的質素、院校長遠的發展計劃及整體配套、本地社會的需要、界別發

展的需要等。 

 
2  現時按本身條例成立的院校包括 8 所教資會資助院校、香港公開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 
3  評審周期一般約為 4 至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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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2006 至 2007-2008 學年全日制本地自資學位課程 

 

院校  學年  學額 入學 要 求  

每年 學 費  

(元 ) 

畢業 生  

人數 * 

頒授 機 構

2005-2006 735 45,000 227 

2006-2007 750 45,000 561 

香 港 樹 仁

大學  

2007-2008 1210

申 請 人 須 於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同 一 考 試 中 取 得

至少 3 科合 格（即 中 英文 及 1 科其 他 科目 ），並

於香 港 中學 會 考中 取得 4 科 合格，以 及中 國語 文

及英 文 達第 二 級／ E 級 或 以 上。  

 

備註 ：  部 分 課 程 接 受 具 備 內 地 或 海 外 同 等 資 歷

的申 請 人。  

49,000 未有 數 字  

香 港 樹 仁

大學  

2005-2006 - - - - 

2006-2007 - - - - 

香 港 理 工

大學  

2007-2008 40 申請 人 須取 得 ：  

(1) 香港 高 級程 度 會考 中 國文 學 科合 格，或 香

港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中 國 語 文 及 文 化 科 合

格，或於 香 港 中學 會 考的 中 國語 文 及英 文

科以 外 1 科 語 言科 目 取得 D 級成績 ；及

(2) 香港 高 級補 充 程度 英 語運 用 科合 格 ；及  

(3) 另外 兩 科香 港 高級 程 度科 目 合格，或 1 科

香港 高 級程 度 科目 及 2 科 香 港高 級 補充 程

度科 目 合格 ； 及  

(4) 香港 中 學會 考 5 科 合格 。  

 

備註 ：  部 分 課 程 要 求 申 請 人 須 於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中取 得 1 科 C 級成 績 ，以 及於 香 港中 學

會考 的 生物 科 或人 類 生物 科 取得 E 級成

績。  

63,000 - 

香 港 理 工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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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學年  學額 入學 要 求  

每年 學 費  

(元 ) 

畢業 生  

人數 * 

頒授 機 構

2005-2006 550 42,000 14 

2006-2007 700 42,000 

至  

63,000 

74 

香 港 公 開

大學  

2007-2008 700

申請 人 須：  

(1) 持有 副 學士 先 修課 程 資格 ;或  

(2) 完成 中 六／ 中 七， 或 同等 程 度。  

 

備註 ：  部 分 課 程 要 求 申 請 人 須 取 得 香 港 高 級 程

度會 考 2 科 合 格，或 香港 高 級程 度 會考 1

科合 格 及香 港 高級 補 充程 度 2 科 合格；以

及 取 得 香 港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英 語 運 用 和 中

國語 文 及文 化 科合 格，或香 港中 學 會考 中

國語 文 及英 文 達第 二 級／ E 級或 以 上。部

分 課 程 的 申 請 人 則 須 符 合 由 相 關 專 業 團

體提 供 的專 業 培訓 的 低 學 歷要 求 。  

42,000 

至  

63,000 

96 

香 港 公 開

大學  

2005-2006 735 45,000 0 

2006-2007 735 45,000 0 

珠海 學 院  

2007-2008 805

申請 人 須：  

(1) 於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取 得 3 科 合 格 （ 包 括 數

學），中 國語 文及 英 文達 第 二級 ／ E 級 或

以上，以 及 於 香港 高 級程 度 會考 取得 2 科

合格 （ 即英 語 運用 及 中國 語 文及 文 化） ，

並取 得 另 外 1 科香 港 高級 程 度會 考 或 2 科

香港 高 級補 充 程度 會 考科 目 合格 ； 或  

(2) 年滿 23 歲 。  

48,000 未有 數 字  

珠海 學 院

2005-2006 - - - - 

2006-2007 60 67,000 

至  

69,000 

- 

香 港 城 市

大學  

2007-2008 90

申請 人 須取 得 香港 高 級程 度 會考 2 科合 格，或香

港高 級 程度 會 考 1 科 合格 及 香港 高 級補 充 程度 2

科合 格（英 語 運用 及 中國 語 文及 文 化除 外 ），以

及 於 香 港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的 英 語 運 用 及 中 國 語 文

及文 化 2 科 合 格或 同 等學 歷 。  

 

備註 ：  部 分 課 程 要 求 申 請 人 須 於 指 定 科 目 取 得

合格 （ 如純 數 學、 物 理等 ） 。  

67,000 

至  

69,000 

未有 數 字  

香 港 城 市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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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至 2007-2008 學年全日制本地自資銜接學位課程 

 

院校  學年  學額 入學 要 求  

每年 學 費  

(元 ) 

畢業 生  

人數 * 

頒授 機 構

2005-2006 70 63,000 - 

2006-2007 180 63,000 52 

香港 城

市大 學   

2007-2008 224

申 請 人 須 持 有 由 認 可 專 上 學 院 頒 授 的 副 學 士 學

位或 高 級文 憑 或同 等 學歷 。  

 

備註 ：  部 分 課 程 要 求 申 請 人 於 曾 就 讀 的 院 校 有

理想 成 績。  

63,000 未有 數 字  

香港 城 市

大學   

2005-2006 81 63,000 - 

2006-2007 180 63,000 75 

香港 浸

會大 學  

2007-2008 210

申 請 人 須 持 有 由 香 港 獲 認 可 專 上 學 院 頒 授 的 相

關科 目 的副 學 士學 位 或高 級 文憑 。  

 

備註 ：  部 分 課 程 要 求 申 請 人 須 達 到 特 定 的 語 文

水平 。  

63,000 未有 數 字  

香港 浸 會

大學  

2005-2006 100 60,000 - 

2006-2007 100 70,000 64 

嶺南 大

學   

2007-2008 60

申請 人 須持 有 認可 的 副學 士 學位 或 同等 學 歷。  

80,000 66# 

嶺南 大 學

2005-2006 905 42,000 

至

96,000 

438 

2006-2007 800 42,000 

至

96,000 

563 

香港 理

工大 學   

2007-2008 735

申 請 人 須 持 有 相 關 科 目 的 副 學 士 學 位 或 高 級 文

憑或 同 等學 歷 。  

48,000 

至

96,000 

未有 數 字  

香港 理 工

大學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60 

院校  學年  學額 入學 要 求  

每年 學 費  

(元 ) 

畢業 生  

人數 * 

頒授 機 構

2005-2006 200 49,000 

至

55,000 

54 

2006-2007 400 42,000

至

55,000 

235 

香港 公

開大 學  

2007-2008 400

申 請 人 須 持 有 副 學 士 學 位 或 高 級 文 憑 或 同 等 學

歷。  

44,000

至  

55,000 

406 

香港 公 開

大學  

 

# 預計 人 數， 尚 待教 務 會通 過 。  

* 畢業 生 人數 指 在該 學 年畢 業 的學 生 。一 般 而言 ， 學位 課 程約 為 3 至 4 年， 而 銜接 學 位課 程 則為 兩 年。  

 

 

青山發電廠產生的污染物對屯門區內環境的影響 

Impact of Pollutants Generated by Castle Peak Power Station on 
Environment of Tuen Mun District 
 

10. 何俊仁議員：主席，就青山發電廠產生的污染物對屯門區內環境的影

響，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5 年，有關部門在屯門量度各種空氣污染物濃度所得數據與

其他地區的有關數據如何比較，以及政府有否評估屯門目前的空

氣質素是否較其他地區為差； 

 

(二) 過去 3 年，青山發電廠排放空氣污染物的情況，以及政府有哪些

措施確保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就青山發電廠向其提供準確的監測

數據；及 

 

(三) 有 否 措 施 監 察 青 山 發 電 廠 產生 的 煤 灰 對 鄰 近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影

響；若有，過去 3 年的監察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61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設在元朗的一般空氣監測站，監測範

圍覆蓋屯門、天水圍及元朗在內的新界西北區。因此，元朗監測

站的空氣質素監測數據，可反映屯門區的空氣污染物水平。 

 

 在 2003 年至 2007 年的過去 5 年，環保署在元朗監測站錄得的主

要空氣污染物濃度年均值與在市區及新市鎮錄得的污染物濃度

年均值的比較載於附表一至附表四。 

 

 從元朗監測站的數據顯示，整體來說，包括屯門在內的新界西北

地區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及二氧化硫的水平比其他地區偏高，而二

氧化氮的水平較其他新市鎮稍高但比市區稍低，臭氧的水平則較

其他新市鎮為低但大致與市區相若。新界西北地區的可吸入懸浮

粒子及二氧化硫的水平偏高的原因，除了是因為本地產生的污染

來源外，亦由於該區位處本港西北邊緣地帶，相對較易受到珠江

三角洲的區域空氣污染及光化學煙霧影響。但是，在過去 5 年，

各主要污染物水平並沒有明顯惡化的趨勢。 

 

附表一：各區二氧化硫年平均值 

（濃度單位均為微克／立方米） 

 

地區（註）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元朗監測站（覆

蓋屯門、天水圍

及元朗） 

18 31 28 28 24 

新市鎮 15 24 20 21 19 

市區 19 26 23 23 23 

 

附表二：各區二氧化氮年平均值 

（濃度單位均為微克／立方米） 

 

地區（註）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元朗監測站（覆

蓋屯門、天水圍

及元朗） 

60 67 58 5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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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註）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新市鎮 48 51 46 49 48 

市區 63 66 60 60 61 

 

附表三：各區臭氧年平均值 

（濃度單位均為微克／立方米） 

 

地區（註）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元朗監測站（覆

蓋屯門、天水圍

及元朗） 

31 35 32 32 36 

新市鎮 42 47 37 38 41 

市區 34 37 29 30 31 

 

附表四：各區可吸入懸浮粒子年平均值 

（濃度單位均為微克／立方米） 

 

地區（註）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元朗監測站（覆

蓋屯門、天水圍

及元朗） 

61 71 62 62 64 

新市鎮 54 61 54 53 53 

市區 53 60 55 54 55 

 

註： 

i . 新市鎮的數據取自沙田，大埔及東涌監測站的污染物濃度的總年均數值。 

 

i i . 市區的數據取自中西區，東區，葵涌，觀塘，深水埗及荃灣監測站的

污染物濃度的總年均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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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山發電廠在過去 5 年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數據如下：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二氧化硫 

（千公噸） 
51.0 51.6 45.9 35.8 35.0 

氮氧化物 

（千公噸） 
36.8 26.5 25.7 22.5 28.8 

粒子 

（千公噸） 
1.7 2.2 1.8 1.4 1.5 

 

 政府在指明工序牌照條款內要求發電廠須連續監測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的排放，並按監督指定的國際認同方法確定可吸入懸浮

粒子的排放量。發電廠並須傳送即時的監測數據至環保署受監

察，和依據歐洲標準 EN 14181 執行質量保證和質量控制程序，

以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和準確性。 

 

(三) 根據指明工序牌照條款，青山發電廠須使用高效能靜電除塵器以

減少由燃煤發電過程中所產生的粒子（即煤灰），有關煙囱內並

設有監察儀器以連續監測粒子的排放情況（以透光率計），並經

專線直接連線至環保署受在線監察，以確保污染物的排放符合牌

照的要求。在過去 5 年，青山發電廠的粒子排放情況均符合牌照

的要求，應不會對鄰近環境造成影響。 

 

 

光污染 

Light Pollution 
 

11. 涂謹申議員：主席，關於減少光污染，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於上月 28 日回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過去 3 年，共有

48 宗關於燈光造成滋擾的投訴針對政府部門轄下球場、公共屋邨

內的路燈和停車場以外的其他政府設施，請按接獲投訴的部門列

出有關投訴的分項數字、每宗投訴涉及的設施的位置和類別，以

及政府就每宗投訴採取了甚麼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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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鑒於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已訂立指引，確保公共屋邨的室

外照明設施不會對市民造成影響，該等指引於何時發布；有沒有

屋邨現時並未符合該等指引；若有，政府有否計劃全面檢討各公

共屋邨內路燈及其他發光裝置，並採取補救措施以減低光污染；

當局有否巡查公共屋邨，確保房屋署職員遵守在公共屋邨裝置及

使用室外照明設施的指引；若有巡查，過去 3 年曾否發現違反指

引的情況； 

 

(三) 鑒於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曾建議開放政府山坡、路燈及天橋作廣

告位置之用，在政府批出的有關廣告合約中，是否載有減輕廣告

造成光污染的指引或條文（例如禁止安裝閃動式廣告招牌及限制

廣告射燈的光度）；政府有否監管設於巴士站的廣告燈箱及其他

須經政府部門批准使用的廣告位的有關裝置是否造成光污染；及 

 

(四) 鑒於現時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未獲授權規管光污染及調查

有關的投訴，政府會否加強該署在這方面的角色，例如由該署負

責接收光污染的投訴？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3 年，有關政府部門轄下球場、公共屋邨內的路燈和停車場

以外的其他政府設施的燈光造成滋擾的投訴內容載於附件。 

 

(二) 房委會早於 1998 年發出有關室外公共照明的設計指引，以減低

室外公共照明設施對市民造成影響。房委會曾於 2007 年更新設

計指引，當中參考了路政署發出的《公共照明設施設計手冊》，

並建議在非正規比賽的球類活動場地避免安裝泛光燈，以減少可

能造成的滋擾。房委會轄下屋邨的室外照明設施已符合設計指引

的要求。此外，房委會亦會因應個別情況及配合居民的需要，採

取適當的措施。 

 

(三) 地政總署跟進了營商諮詢小組有關開放政府山坡、路燈及天橋作

廣告位置用途的建議。地政總署於 2000 年 11 月及 2002 年 2 月

發出兩份就使用山坡作廣告展示的短期租約。有關租約包含防止

有關廣告的燈光造成滋擾的條款。當中包括租戶不能採用令途經

駕駛者眩目的照明，閃動或閃亮的照明系統亦不會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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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於天橋及路燈展示的宣傳品一般不涉及照明裝置。至於巴

士站的廣告燈箱方面，根據運輸署發出關於設立巴士站上蓋的指

引，廣告燈箱的亮度應避免對駕駛人士及行人構成滋擾。 

 

(四) 現時，室外照明如廣告燈箱和射燈等設施，已於多個方面受不同

政府部門的規管，包括屋宇署、消防處、海事處、香港警務處、

民航處，以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各相關政府部門包括環保署、各

規管機構及設施管理人員會繼續因應其管轄範疇跟進及回應公

眾對室外照明的投訴。 

 

附件 

 

有關政府部門轄下球場、公共屋邨內的路燈和停車場以外的 

其他政府設施的燈光造成滋擾的投訴內容 

 

 設施位置 設施類別 政府的改善措施 
接獲投訴的

部門 

1. 皇后像廣場花園 

 

花園 

 

減少在廣場內設置宣傳

橫額的數目。把射燈的

強度設置在合理水平，

以及縮減亮燈時間至每

天數小時。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康

文署”） 

2. 維多利亞公園 公園 

 

調校泛光燈角度及關掉

部分照明。 

康文署 

 

3. 柴灣游泳池 

 

游泳池 

 

安裝時間掣，定時關閉

部分泛光燈。 

康文署 

4. 杏花邨遊樂場 

 

遊樂場 

 

調校泛光燈角度及關掉

部分照明。 

康文署 

5. 柴灣游泳池 

 

游泳池 

 

當每天的清潔工作完成

後 ， 即 關 掉 有 關 的 照

明。 

康文署 

6. 聯合道公園 公園 減少柱燈數目。 康文署 

7. 聯合道公園 公園 調校泛光燈的角度。 康文署 

8. 樂富公園 公園 調校公園燈的角度。 康文署 

9. 大環山游泳池 游泳池 調校射燈的角度。 康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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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位置 設施類別 政府的改善措施 
接獲投訴的

部門 

10. 康寧道公園一期 

 

公園 

 

康文署已向投訴人解釋

康寧道公園是一個 24 小

時開放的公園。為方便

職員巡邏及公眾安全，

公園燈須由晚上開啟至

翌日上午 5 時 30 分（5

月至 10 月）或上午 6 時

30 分（11 月至翌年 4

月）。 

康文署 

 

11. 荔枝角公園 滑板場 調校照明設施角度。 康文署 

12. 深水埗公園游泳

池 

游泳池 調校照明設施角度。 康文署 

13. 深水埗公園游泳

池 

游泳池 個 案 調 查 後 證 明 不 屬

實。 

康文署 

14. 深水埗公園游泳

池 

游泳池 個 案 調 查 後 證 明 不 屬

實。 

康文署 

15. 荔枝角公園游泳

池 

游泳池 加裝燈罩或遮光罩 康文署 

16. 上李屋花園 花園 關閉靠近屋邨斜坡的照

明。 

康文署 

17. 渡船街遊樂場 公園 更 換 較 佳 的 公 園 燈 設

計。 

康文署 

18. 九龍公園（迷宮） 公園 機電工程署已於有關泛

光燈加設燈罩及調校泛

光燈角度。 

康文署 

19. 香港文化中心平

台 

 

文化場地 

 

康文署已向投訴人解釋

有關具能源效益的燈光

裝置是為配合 13 分鐘的

“幻彩詠香江”燈光匯

演而設，相信不會影響

觀星活動。 

康文署 

20. 香港體育館外牆 文化場地 “幻彩詠香江 ”的燈光匯

演及測試中採用的燈光

角度，均不會影響鄰近

酒店。 

康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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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位置 設施類別 政府的改善措施 
接獲投訴的

部門 

21. 尖沙咀碼頭對開

長廊 

行人長廊 

 

面向尖沙咀碼頭的照明

設施的角度已作適當調

校。 

康文署 

22. 文東路公園 公園 已調校照明設施。 康文署 

23. 大菜園花園 休憩處 調校部分路燈的光度。 康文署 

24. 石湖墟平台花園 

 

花園 

 

每枝燈柱上的其中一個

燈泡已關掉。康文署正

計劃減少場地公園燈泡

的數量，由雙頭燈轉為

單頭燈。 

康文署 

25. 馬鞍山遊樂場 公園及 

遊樂場 

已更換破裂的燈罩。 康文署 

26. 三門仔兒童遊樂

場 

 

公園及 

遊樂場 

 

遊樂場內的相關燈光已

加上半透明的燈罩及換

上 70 瓦的黃光燈泡。 

 

此外，由於該場地的燈

光是為遊樂場使用者提

供照明用途，有關村代

表不希望減少該場地的

燈光，以免影響遊樂場

使用者。 

康文署 

27. 頌雅路兒童遊樂

場 

公園及 

遊樂場 

經機電工程署檢查後，

燈光光度屬於標準。 

康文署 

28. 香港體育館外牆 

 

文化場地 

 

“幻彩詠香江”的燈光

匯演及測試中採用的燈

光角度，均不會影響鄰

近酒店。 

康文署 

29. 大埔海濱公園 

 

公園及 

遊樂場 

 

有關的燈飾屬於臨時性

質，由大埔民政事務處

負責。此個案已經轉交

該處跟進。 

康文署 

30. 大埔體育館 

 

體育館 

 

在節省能源和不影響為

市 民 提 供 服 務 的 原 則

下，原本的 20 支射燈已

減至現時的 8 支。 

康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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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位置 設施類別 政府的改善措施 
接獲投訴的

部門 

31. 元洲仔公園 公園及 

遊樂場 

更 換 了 瓦 數 較 低 的 燈

泡。 

康文署 

32. 荃灣海濱公園 

 

公園 

 

機電工程署的測試顯示

該處的照明度符合規定

的標準。已將燈光照明

方向往下調節及集中射

向草地，以減低對鄰近

住宅的影響。 

康文署 

33. 沙咀道遊樂場 

 

公園及 

遊樂場 

 

機電工程署的測試顯示

該處的照明度符合規定

的標準。已關掉部分的

柱燈。 

康文署 

34. 湖山河畔公園 

  

公園 

 

由於設施在夜間的使用

量不高，因此已為有關

的 燈 光 設 備 安 裝 時 間

掣，於晚上 11 時關燈。 

康文署 

35. 屯 門 大 會 堂 外

（面向側門）的

燈箱 

 

文化場地 

 

燈 箱 是 由 私 人 公 司 管

理。康文署已向該公司

轉介有關投訴，該公司

已適當地調校燈光。 

康文署 

36. 屯 門 大 會 堂 外

（面向正門）的

燈箱 

文化場地 

 

燈 箱 是 由 私 人 公 司 管

理。康文署已向該公司

轉介有關投訴，該公司

已適當地調校燈光。 

康文署 

37. 天水圍龍園 花園 加裝遮光罩，以減低光

度。 

康文署 

38. 昂船洲污水處理

廠 

污水處理廠 減少燈具數量。 環保署 

39. 沙咀道遊樂場 

 

遊樂場 已 調 校 地 燈 亮 燈 的 數

目，使整體光度減少。 

環保署 

40. 屯門大會堂  文化場地 投訴人同意直接向有關

部門反映。 

環保署 

 

其餘 8 宗環保署接獲的投訴，經調查後證實並不涉及政府管理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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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干犯公眾地方潔淨罪行或違例吸煙罪行人士施加的罰則 

Penalties for Public Cleanliness Offences and Smoking Offences 
 

12. 陳偉業議員：主席，自 2003 年 6 月底起，公眾地方潔淨罪行的定額罰

款增至 1,500 元，而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法定禁止吸煙的範圍已擴大，

違例吸煙的人一經定罪， 高可處罰款 5,000 元。據悉，自有關的法例實施

以來，不少干犯上述罪行的市民由於未能支付罰款而被扣押，令他們的精神

及生活受到極大滋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有關的條例實施以來，每月向隨地棄置垃圾的人發出定額罰款

通知書及向在禁止吸煙的範圍內吸煙的人發出傳票的個案各有

多少，並按刑罰列出違例吸煙個案的分項數字； 

 

(二) 第(一)部分所指的個案中，有關的違例者未能繳交罰款的個案數

目；及 

 

(三) 政府會否考慮修改有關的法例，以社會服務令代替上述罰款，以

免低收入人士因未能繳交罰款而被扣押；若會，詳情為何；若否，

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陳偉業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及(二) 

 

 自 2003 年 6 月底，公眾地方潔淨罪行的定額罰款增至 1,500 元

以來，截至本年 3 月底，7 個政府執法部門每月因隨地棄置垃圾

而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數目，以及其中未繳交罰款而發出傳票

或法庭命令的個案數目表列如下： 

 

月份 
定額罰款通知書

數目 

未繳交罰款而發出 

傳票或法庭命令 

個案數目 

2003 年 7 月 1  781 33 

 8 月 1  720 41 

 9 月 1  708 35 

 10 月 1  886 45 

 11 月 1  576 41 

 12 月 1  40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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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定額罰款通知書

數目 

未繳交罰款而發出 

傳票或法庭命令 

個案數目 

2004 年 1 月 1  192 24 

 2 月 1  602 27 

 3 月 1  991 39 

 4 月 1  843 37 

 5 月 1  883 29 

 6 月 2  064 39 

 7 月 1  941 33 

 8 月 1  868 51 

 9 月 1  915 49 

 10 月 1  818 34 

 11 月 1  771 36 

 12 月 1  698 28 

2005 年 1 月 1  594 42 

 2 月 1  233 16 

 3 月 1  786 41 

 4 月 1  773 31 

 5 月 1  767 30 

 6 月 1  836 43 

 7 月 2  006 32 

 8 月 1  954 38 

 9 月 2  021 39 

 10 月 2  129 48 

 11 月 2  129 44 

 12 月 2  109 45 

2006 年 1 月 1  811 42 

 2 月 1  768 24 

 3 月 2  318 34 

 4 月 2  011 42 

 5 月 2  256 49 

 6 月 2  232 40 

 7 月 2  175 48 

 8 月 2  086 56 

 9 月 1  941 44 

 10 月 2  250 70 

 11 月 1  995 49 

 12 月 2  258 50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71

月份 
定額罰款通知書

數目 

未繳交罰款而發出 

傳票或法庭命令 

個案數目 

2007 年 1 月 1  916 55 

 2 月 1  622 53 

 3 月 2  220 76 

 4 月 1  913 58 

 5 月 2  017 75 

 6 月 1  984 54 

 7 月 2  045 76 

 8 月 2  143 86 

 9 月 1  925 88 

 10 月 2  285 114 

 11 月 2  272 148 

 12 月 2  401 184 

2008 年 1 月 2  289 175 

 2 月 1  621 144 

 3 月 2  443 116 

 

另一方面，衞生署控煙辦公室及警方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每月

在法定禁止吸煙區內發出違例吸煙傳票的數目如下： 

 
違例吸煙個案數目 

月份 
控煙辦公室 警方 

2007 年  1 月  92 211 

  2 月 101 133 

  3 月 200 150 

  4 月 178 190 

  5 月 267 254 

  6 月 318 187 

  7 月 338 216 

  8 月 445 213 

  9 月 398 135 

 10 月 493 147 

 11 月 438 184 

 12 月 512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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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例吸煙個案數目 
月份 

控煙辦公室 警方 

2008 年  1 月 582 229 

  2 月 567 173 

  3 月 671 184 

  4 月 570 191 

  5 月 517 200 

 總數 6  687 3  164 
 

已經法庭審理的 6  635 宗案件被判罰款如下： 

 

罰款（元） 案件數目 

0 9 

50 2 

100 12 

150 1 

200 39 

250 7 

300 70 

350 12 

400 35 

450 9 

500 479 

600 402 

700 2  512 
750 9 

800 174 

850 848 

900 166 

950 1 

1,000 376 

1,200 88 

1,300 90 

1,500 1  286 
1,600 4 

1,800 1 

2,000 3 

總數 6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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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08 年 6 月 12 日，有 226 宗個案當中的罰款在付款到期日

仍末繳交。 

 

(三) 在法律上，社會服務令是比罰款更為嚴重的懲罰。根據《社會服

務令條例》（第 378 章）第 4 條，“凡 14 歲或以上的人被裁定

犯了可判罰監禁的罪行，就該罪行判處該人的法庭可作出命令，

規定該人在命令有效期內，按照本條例的規定進行無薪工作”。 

 

 現時，吸煙罪行本身並不是可判罰監禁的罪行。香港現行法例

中，並沒有任何條文，容許不可判罰監禁的罪行以社會服務令作

為替代刑罰。 

 

 另一方面，如果觸犯潔淨罪行的人在收到亂拋垃圾定額罰款通知

書後對個案有爭議，他們可向有關執法部門要求安排法庭聆訊。

如果法庭確認有關罪行，便會對違例者判處其認為 適當的刑

罰，包括罰款金額及／或監禁或社會服務令。違例者如因經濟問

題難以支付罰款，可向法庭提出，請求減低罰款金額。現正在立

法會進行審議的《定額罰款（吸煙罪行）條例草案》中，政府也

建議就違例吸煙所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作同樣的安排。 

 

 實際上，凡遵守公眾地方潔淨條例及不在非吸煙區內吸煙的市民

都無須為罰款金額而感到憂慮。我們也不能認定未繳交罰款的人

一概都是因為財政上有問題。我們會繼續透過教育及宣傳工作，

協助社會人士遵守有關規定，從而免除繳付罰款的財政負擔。 

 

 

郵政服務 

Postal Services 
 

13. 蔡素玉議員：主席，關於香港郵政提供的郵政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去年分別開設、關閉和搬遷了多少間郵政局，預計明年的相應數

目，以及有關的詳情； 

 

(二) 關閉和搬遷上述郵政局之前有否諮詢相關區議會；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去年分別增加、取消和搬遷了多少個郵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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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已完成租用私用郵政信箱申請手續並正輪候該等信箱的申請人

數目，並按郵政局的名稱列出分項數字，以及現時的平均輪候時

間？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1 年，香港郵政關閉了 5 間郵政局、搬遷了兩間及暫時關閉

了 1 間郵政局，而在所關閉的郵政局附近亦設立了新的郵箱。香

港郵政現時未有計劃在來年關閉現有的郵政局或開設新的郵政

局，但個別郵政局或會因應特別情況（如商場翻新等）而須在原

區覓地搬遷。 

 

(二) 香港郵政在關閉郵局前，會向相關的區議會解釋有關情況；而在

搬遷前，會在受影響的郵政局張貼通示，和發新聞稿通知市民，

並通知區議會。 

 

 過去 1 年關閉、搬遷或暫時關閉郵局的詳情，見附表一。 

 

(三) 過去 1 年，香港郵政增設了 11 個、取消了 7 個及搬遷了 9 個郵

箱。 

 

(四) 在 45 間設有郵政信箱的郵政局中，27 間尚有空置郵政信箱可供

市民申請而無須輪候。至於其餘的 18 間，則由於沒有空置的信

箱而須輪候。截至 2008 年 6 月 5 日，共有 1  102 個輪候信箱的申

請（詳情見附表二）。輪候所需時間視乎有關郵政局所累積的輪

候申請數量，以及租戶停止租用信箱的情況。除個別郵局外，一

般輪候時間在半年以內。 

 

附表一 

 

郵政局 關閉／搬遷日期 原因及有關情況 出席或致函區議會的情況 

關閉郵政局    

黃竹坑郵政局 2007 年 10 月 2 日 黃竹坑邨清拆 ─ 郵政署長於 2007 年 6 月

28 日 的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 介 紹 南 區 的 郵 政 設

施，以及黃竹坑郵政局因

黃竹坑邨的清拆而須關閉

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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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 關閉／搬遷日期 原因及有關情況 出席或致函區議會的情況 

花園道郵政局  2007 年 11 月 1 日 使用率偏低及區

內已有足夠郵政

局供市民使用 

─ 郵政署長於 2007 年 6 月

28 日的中西區區議會會議

上，介紹中西區的郵政設

施，以及關閉花園道郵政

局及海港政府大樓郵政局

的詳情 

   ─  郵政署長其後於 2007 年 7

月 19 日的中西區區議會

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就關閉花園道

郵政局進一步解釋詳情 

海港政府大樓郵政局 2007 年 11 月 1 日 同上 ─ 同上 

廣東道郵政局 2008 年 1 月 2 日 同上 ─ 因區議會於 2007 年 10 月

至 12 月休會，香港郵政於

2007 年 10 月 31 日致函油

尖旺區議會秘書處，向區

議會解釋關閉廣東道郵政

局的詳情 

北角郵政局  2008 年 5 月 19 日 租金大幅增加而

區內已有足夠郵

政局供市民使用

─ 郵政署長於 2007 年 9 月

21 日 的 東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 介 紹 東 區 的 郵 政 設

施，並預先知會區議會有

關北角郵政局或因租約期

滿後租金大幅增加，以及

區內已有足夠郵政局供市

民使用而須關閉的事宜 

   ─  香港郵政於 2008 年 3 月

14 日致函東區區議會秘書

處知會有關關閉詳情 

搬遷郵政局    

九龍灣郵政局 2007 年 8 月 27 日 未能與業主達成

續租協議；已搬

遷至常悅道企業

廣塲繼續營運 

─ 郵政署長於 2007 年 7 月

19 日 的 觀 塘 區 議 會 會 議

上，介紹觀塘區的郵政設

施，並預先知會區議會有

關九龍灣郵政局或因未能

與業主達成續租協議而須

搬遷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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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 關閉／搬遷日期 原因及有關情況 出席或致函區議會的情況 

德士古道郵政局 2008 年 4 月 21 日 基於原址的物業

狀況，建築署認

為不再適合繼續

租用；已搬遷至

楊屋道樂悠居繼

續營運 

─ 郵政署助理署長（組織發

展）及總經理（策劃及發

展）於 2008 年 4 月 8 日在

葵青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介紹該郵政局

的搬遷詳情 

暫時關閉郵政局    

銅鑼灣郵政局 2008 年 2 月 18 日 業主收回鋪位；

香港郵政正在區

內為該郵政局尋

求適當的新址 

─ 香港郵政於 2008 年 1 月 4

日 致 函 灣 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向區議會解釋有關該

局須暫時關閉的詳情 

   ─  郵政署助理署長（組織發

展）及總經理（策劃及發

展）於 2008 年 4 月 1 日在

灣仔區議會發展規劃及交

通委員會會議上，介紹該

局須暫時關閉的詳情 

 

附表二 

 

 目前正輪候信箱的申請個案 

（截至 2008 年 6 月 5 日） 

港島區  

香港仔郵政局 23 

告士打道郵政局 21 

軒尼詩道郵政局 17 

興發街郵政局 34 

英皇道郵政局 31 

七姊妹郵政局 11 

灣仔郵政局 59 

筲箕灣郵政局 15 

九龍區  

旺角郵政局 15 

深水埗郵政局 38 

新界區  

馬鞍山郵政局 23 

粉嶺郵政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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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輪候信箱的申請個案 

（截至 2008 年 6 月 5 日） 

新田郵政局 5 

石湖墟郵政局   364 

屯門中央郵政局   186 

荃灣郵政局 115 

元朗派遞局 44 

元朗郵政局 87 

總數 1 102 

 

 

計算“平均地盤平整水平” 

Determination of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14. DR DAVID LI: President, in reply to my question at the Council meeting 
of 28 May 2008, the Government advised that, of the building plans approv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between 1 January 2004 and 31 December 2007, the sites 
in 125 building plans were located within zones in Outline Zoning Plans (OZPs) 
subject to a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given in metres or metres and number of 
storeys without reference to metres above the Hong Kong Principal Datum 
(mPD).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departmental guidelines regar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and whether these guidelines will al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o be establish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 reference to a point or points located outside the zoned area 
concerned; if so,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b) among the above 125 building plans, of the number of those which 

have one or more accesses or egresses at a ground elevation be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and for the buildings involved in 
each of them, the street address, the permitted building use, the 
elevation above or be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for each 
and every ground level access to or egress from the buildings,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the ground level at the lowest access or 
egress point to the main roof level, as well as the permitted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prescribed in the relevant OZ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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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hether, in order to enhance public accountability, the Government 
has any plan to require the publication and retention, on a 
government website, of information on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and the method of its determination for each approved 
building plan, in which the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is given in the 
relevant OZP in metres or metres and number of storeys without 
reference to mPD?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President,  
 

(a) as explained in my reply to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s written 
question on 28 May 2008, the concept of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is adopted in calculating the height of buildings in cases when 
the permitted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prescribed in the relevant 
OZP has been given in metres only, with no reference to the mPD.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is a term commonly adopted by the 
industry.  It means in general the average formed level of a site 
ready for development.  While the term is not defined in 
departmental guidelines,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in advising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n whether specific building works would 
contravene any approved or draft plan prepared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including on the aspect of building height, 
calculates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as follows under the two 
common scenarios: 

 
- where a formed site is completely flat,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is the level of the formed site on which the 
building stands; and 

 
- where a formed site is not completely flat,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means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the formed site on which the building st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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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height exceeding the restriction stipulated requires 
permission from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Where there is more than one building in a development project and 

the buildings are located on different formed sites at various level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of each building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part of the formed site upon which the 
building stands, rather than the entire site of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In other words,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will not be 
established with reference to a point or points located outside a 
building, let alone outside the zoned area concerned. 

 
(b)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go through all of the individual building 

plans in the time available.  As the concern is apparently with 
buildings with access or egress be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we consider it more relevant to look at buildings on a formed site 
that is not flat, that is, building plans with basements or on sloping 
or stepped sites.  Among the 125 approved building plans, we have 
identified some 30 belonging to this category and on closer 
examination, cases where there is no access or egress be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are excluded.  This leaves 15 cases and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these cases arranged by district is 
annexed.  

 
(c) As the concept of means site formation level and the method of its 

determination are technical issues not of interest to the general 
public, we do not see the need to publish them on the Government 
website.  The Building Authority approves building pla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takes account of guidelines issued from 
time to time as Practice Notes for Authorized Persons and 
Registered Structural Engineers.  In any cas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alculation of building height and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on an OZP can be provided to an applicant for building 
plan approval up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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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Approved Building Plans with Accesses/Egresses Below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above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be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the ground level 

at the lowest access/ 

egress point to the 

main roof level (that is, 

main roof level ― 

elevation of the lowest 

access/egress)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n the 

relevant OZP 
Site Address Lot No. 

Permitted 

Building Use 

(m) (m) (m) (m) 

Hong Kong Island 

1. 20 Tung 

Shan Terrace 

IL 2953 Residential No 6.455        

4.688 

17.125 10.67 

New Territories East and Islands 

2. San Shek 

Wan, Lantau 

Island 

DD 332  

LOT 727 

Residential No 3.3 10.5 

6.875 

7.5 

7.6 

3. Cheung Chau CC Lot 252 

s A RP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3.15 1.6 13.1 12 

4. Anderson 

Road, Sai 

Kung 

SD 2  

LOT 1984 

Residential No 10 19 9 

5. Anderson 

Road, Sai 

Kung 

SD 2 

LOT 1984 

Residential No 12.85 21.85 9 

6. Anderson 

Road, Sai 

Kung 

SD 2 

LOT 1984 

Residential No House A = 12.8 

House B = 7.48 

House A = 21.2 

House B = 16.11 

9 

7. Mang Kung 

Uk, Sai 

Kung, New 

Territories 

DD 243  

LOT 1447 

Residential No 3.93 10.9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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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above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be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the ground level 

at the lowest access/ 

egress point to the 

main roof level (that is, 

main roof level ― 

elevation of the lowest 

access/egress)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n the 

relevant OZP 
Site Address Lot No. 

Permitted 

Building Use 

(m) (m) (m) (m) 

New Territories West 

8. Wai Tsai, 

Ngau Tam 

Mei Road, 

Yuen Long 

DD 104 

Lot 4773 

Residential No House Type 1 = 3.65

House Type 2 = 2.53

House Type 3 = 5.23

House Type 4 = 6.35

House Type 5 = 9.65

House Type 6 = 10.78

House Type 7 = 12.75

House Type 8 = 14.18

House Type 9 = 16.05

House Type 10 = 17.4

House Type 1 = 12.75 

House Type 2 = 12.75 

House Type 3 = 15.45 

House Type 4 = 15.45 

House Type 5 = 19.88 

House Type 6 = 19.88 

House Type 7 = 22.45 

House Type 8 = 23.2 

House Type 9 = 25.75 

House Type 10 = 26.5 

9 

9. Tong Yan 

San Tsuen, 

Yuen Long 

DD 121 

Lot 2131 

Residenti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Industrial 

and Green 

Belt 

Site A = 2.15 

Site B ― No 

Site A = 0.85 

Site B = 0.85 

Site A = 18 

Site B = 18 

Residential ― 15 

Industrial ― 13

10. 93 San Tam 

Road, Ngau 

Tam Mei, 

Yuen Long 

DD 104 

Lot 4784 

Residential Houses 32, 33, 35 and 

36 = 0.75 

Houses 37 and 38 = 

0.65 

Houses 39 and 50 = 

0.55 

Houses 51, 52, 53 and 

55 = 0.85 

Houses 56 and 57 = 

0.6 

House 1 = 7.49 

House 2 = 6.81 

Houses 3 and 5 = 6.24 

House 6 = 5.94 

House 7 = 5.35 

House 8 = 4.77 

Houses 9 and 10 = 4.3

Houses 11 and 12 = 

3.8 

Houses 15 and 16 = 

House 1 =15.56 

House 2 = 15.03 

Houses 3 and 5 = 14.4 

House 6 = 14.1 

House 7 = 13.52 

House 8 = 12.94 

Houses 9 and 10 = 

12.47 

Houses 11 and 12 = 

11.97 

9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82 

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above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be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the ground level 

at the lowest access/ 

egress point to the 

main roof level (that is, 

main roof level ― 

elevation of the lowest 

access/egress)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n the 

relevant OZP 
Site Address Lot No. 

Permitted 

Building Use 

(m) (m) (m) (m) 

Houses 58 and 59 = 

0.35 

Houses 60 and 61 = 

0.22 

2.25 

Houses 17 and 18 = 

1.84 

Houses 19 and 20 = 

1.25 

Houses 21 and 22 = 

0.91 

Houses 23 and 25 to 31 

= 0.2 

Houses 62 and 63 = 

0.15 

Houses 65 and 66 = 

1.76 

Houses 67 and 68 = 

2.22 

Houses 69 and 70 = 

1.82 

Houses 71 and 72 = 

2.08 

Houses 73 and 75 = 

2.5 

Houses 76 and 77 = 

4.9 

House 78 = 5.63 

House 79 = 5.96 

House 80 = 6.29 

House 81 = 6.63 

Houses 15 and 16 = 9 

Houses 17 and 18 = 

8.65 

Houses 19 and 20 = 

8.18 

Houses 21 and 22 = 

7.48 

Houses 23 and 25 to 31 

= 6.78 

Houses 32, 33, 35 and 

36 = 5.83 

Houses 37 and 38 = 

5.93 

Houses 39 and 50 = 

5.93 

Houses 51, 52, 53 and 

55 = 5.73 

Houses 56 and 57 = 

5.98 

Houses 58 and 59 = 

6.23 

Houses 60 and 61 = 

6.5 

Houses 62 and 63 = 

6.78 

Houses 65 and 66 = 

8.34 

Houses 67 and 68 =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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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above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be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the ground level 

at the lowest access/ 

egress point to the 

main roof level (that is, 

main roof level ― 

elevation of the lowest 

access/egress)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n the 

relevant OZP 
Site Address Lot No. 

Permitted 

Building Use 

(m) (m) (m) (m) 

Houses 69 and 70 = 

11.63 

Houses 71 and 72 = 

12.01 

Houses 73 and 75 = 

12.4 

Houses 76 and 77 = 

12.79 

House 78 = 13.1 

House 79 = 13.43 

House 80 = 13.77 

House 81 = 14.1 

11. Ngau Tam 

Mei, Yuen 

Long 

DD 104 

LOT 4783 

Residential No 2.25 10.2 9 

12. 20 Nam Pak 

Road, Ping 

Shan, Yuen 

Long 

DD 122  

Lots 611 and 

1732, and  

STT 1285 

Village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2.03 2.04 

2.14 

2 

12 Village = 8.23

13. Ma Fung 

Ling Road, 

Tong Yan 

San Tsuen, 

Yuen Long 

DD 122 

LOT 1740 

Residential No Site A = 3.206 

Site B = 2.323 

Site A = 15.106 

Site B = 14.223 

15 

14. St Andrews 

Place, 

Sheung Shui 

DD 94 

LOT 943 

Residential No House 12 = 0.49 

House 15 = 1.53 

House 16 = 2.57 

House 17 = 3.6 

House 12 = 9.5 

House 15 = 9.5 

House 16 = 9.24 

House 17 =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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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above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Elevation(s) of access/

egress below the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that is, mean site 

formation level ― 

elevation of 

access/egress)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the ground level 

at the lowest access/ 

egress point to the 

main roof level (that is, 

main roof level ― 

elevation of the lowest 

access/egress)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in the 

relevant OZP 
Site Address Lot No. 

Permitted 

Building Use 

(m) (m) (m) (m) 

House 19 = 3.3 

House 20 = 2.74 

House 21 = 2.19 

House 22 = 1.63 

House 23 = 1.07 

House 25 = 0.52 

House 19 = 9.5 

House 20 = 9.5 

House 21 = 9.5 

House 22 = 9.5 

House 23 = 9.5 

House 25 = 9.5 

15. Phase II, Wai 

Tsai, Ngau 

Tam Mei 

Road, Yuen 

Long 

DD 104 

Lot 4773 and 

Extension 

thereto 

Residential No Type 1 = 10.73 

Type 2 = 14.13 

Type 1 = 19.4 

Type 2 = 22.8 

9 

 

 

使用專業團體管有的選民個人資料 

Use of Personal Data of Electors Kept by Professional Bodies 
 

15. 單仲偕議員：主席，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地方選區選民

要登記成為功能界別選民，須為該條例指定的團體（包括指定的專業團體或

商會組織）的成員。因此，該等指定團體持有大量合資格登記或已登記為相

關功能界別選民的人士的個人資料（例如姓名、住址、電話、電郵和工作機

構名稱）。該等資料較選舉事務處向有關的候選人提供的選民資料更為詳

盡。根據過往紀錄，部分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候選人也同時為該等指定團

體的管理人員或理事，他們因職務關係有權檢視或處理該等團體所管有的團

體成員個人資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制訂指引或良好行事方式，規範上述指定團體如何在立法會

選舉期間公平及公正地運用其成員的個人資料，以便各相關功能

界別選舉的候選人獲得公平的對待，從而確保選舉的公正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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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確保屬於該等團體的管理人員或理事的功能界別選舉候選

人不會因職務關係而有權檢視或取得該等團體的成員的個人資

料，以免該等候選人在聯絡選民及競選工作方面獲得不公平的優

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立法會選舉功能界別內的專業團體、商會或

其他有收集其會員個人資料的團體，以及上述團體的管理層和理事，均須按

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列明的保障資料原則來處理和使

用其會員的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印備了一份“個人資料私隱：競選活動指引”，

說明在進行可能涉及個人資料的收集及使用的競選活動時，應如何遵守《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包括所使用的個人資料是用合法及公平方式

收集，以及有關個人資料的使用是與該等資料的原本收集目的直接有關。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發出的選舉活動指引的附錄，均載有該份指

引。 

 

 此外，選管會如接獲投訴，指稱任何團體或組織曾不公平或不平等地對

待候選人，而選管會確信投訴理由充分，可發表公開聲明提出嚴厲譴責或譴

責，並公布獲優待及受虧待的候選人姓名。 

 

 根據法例，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向功能界別選舉的每名候選人，提供正式

選民登記冊內相關功能界別選民的個人資料。此外，候選人亦可向選舉登記

主任申請索取相關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的摘錄，用作與選舉有關的目的。按

照上述法例規定，每名參與功能界別選舉的候選人均可公平地獲取有關選民

的資料，從而令選舉可以公平、公開和公正地進行。 

 

 

公立醫院的藥物管理 

Drug Administration in Public Hospitals 
 

16.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新界東聯網自

2006 年 4 月起，實施經修訂的“三核五對”程序，以減少派錯藥的情況。

然而，該聯網轄下的沙田醫院於上月仍發生一宗藥物事故，醫護人員連續

7 天派發了錯誤的藥物給一名長者病人服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

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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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醫管局有否徹查上述事故；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該聯網自實施經修訂的“三核五對”程序以來，轄下公立醫院的

藥物事故數目，與之前兩年的數字比較如何； 

 

(三) 鑒於該聯網的行政總監曾於去年 9 月表示，在實施“三核五對”

程序後，派藥程序仍有可導致派錯藥的漏洞，而這些漏洞主要是

醫護人員弄錯藥物或病人、員工換班時溝通不足，以及醫生的藥

物處方太潦草，醫管局有何措施堵塞這些漏洞； 

 

(四) 鑒於有專家指出，近年病人的檢查及化驗項目不斷增加，令醫護

人員核對資料的難度提高，醫管局有否評估現時是否有足夠的前

線人手進行“三核五對”程序；若有足夠的人手，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及 

 

(五) 鑒於醫管局曾於去年 9 月表示正研究將病房派藥程序電子化，該

項計劃的 新進展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有關事件發生於今年 5 月 14 日，威爾斯親王醫院的一名護士誤

將病人甲的藥物處方紀錄存放至病人乙的醫療紀錄內。隨後，病

人乙連同有關醫療紀錄於同日轉往沙田醫院。沙田醫院的醫生為

病人乙診斷及參考其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治療紀錄後為他處方

藥物。由於當時醫生並無察覺病人乙的醫療紀錄內錯誤夾附了病

人甲的藥物處方紀錄，故此錯誤根據該紀錄處方病人乙本來無須

服用的一種藥物（低劑量的降血壓藥物 Lisinopril）予病人乙。

及後，該醫生在翻看病人醫療紀錄時發現錯誤夾附的病人甲藥物

處方紀錄，便立即停止處方該種藥物，並向病人乙解釋有關情

況。醫生替病人乙檢驗後，確定其身體情況穩定及對該項藥物沒

有任何不良反應。病人已於 5 月 23 日康復出院。院方亦確定沒

有其他病人受今次事件影響。 

 

 另一方面，由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護士誤將病人甲的藥物處方紀

錄存放至病人乙的醫療紀錄後，因而無法在病人甲的醫療紀錄內

找到上述藥物處方紀錄。他其後已通知醫生再處方一張新的藥物

紀錄予病人甲，故此病人甲的病情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87

 威爾斯親王醫院和沙田醫院均高度重視此事件，並已經透過醫院

事故匯報系統向醫院聯網管理層呈報。調查結果顯示有關事件是

由個別人員疏忽所致，而院方已對有關員工作出訓示，並提醒前

線 醫 護 人 員 必 須 妥 善 存 放 和 核 對病 人 醫 療 紀 錄 和 藥 物 處 方 紀

錄，並嚴格遵守有關藥物處方指引。如發現問題或遇有遺失，應

即時向主管報告，以提高警覺，並作出跟進。 

 

(二)至(五) 

 

 新界東聯網自 2006 年 4 月實施新修訂的“三核五對”程序。從

2006 年 5 月至 2007 年 4 月，聯網轄下公立醫院護士錯派藥物的

事故數目為 71 宗，而實施新程序前 12 個月內（2005 年 4 月至

2006 年 3 月）則有 106 宗該類事故，反映有關個案在實施新程序

後減少達 31%。醫管局在 2004 年或以前並無有系統地記錄護士錯

派藥物的數目，因此未能提供準確數據。 

 

 醫管局一直對正確處理藥物非常重視，並致力推行多項措施及

改善現有系統設計。其中包括 ( i )於 2004 年制訂確認病人身份

的護理守則，並在 2005 年制訂藥物安全自我評估的指引，

以提 高 前 線 人 員 對 確 認 病 人 身 份 的 警 覺 性 ； ( i i )自 2007 年

4 月 起 ， 醫 護 人 員 可 透 過 一 站 式 的 電 子 醫 事 匯 報 系 統

（ Advanced Inc idents  Repor t ing Sys tem）匯報相關的藥物事

故，研究事故成因，並從中學習；及 (ii i)改善住院病人確認身份

的手鈪的設計，將重要身份資料的字體放大，以方便醫護人員確

認病人資料。 

 

 “三核五對”是護理工作的基本原則及運作程序。醫管局一直致

力加強教育所有前線醫護人員，以提高他們的警覺性。至於將病

房派藥程序電子化涉及不同的步驟和考慮，醫管局正在研究有關

的可行性。 

 

 

兒童免疫接種計劃 

Childhood Immunization Programme 
 

17. 馮檢基議員：主席，關於兒童免疫接種計劃（“接種計劃”），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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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衞生署委託大學就把肺炎球菌疫苗、水痘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及

乙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納入接種計劃的成本效益所進行的研究

是否已經完成；若然，研究的結果為何；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

下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科學委員會”）有否就應否把

上述疫苗納入接種計劃作出建議；當局何時會決定修訂接種計

劃； 

 

(二) 鑒於有報道指政府已決定放棄原先研究為所有 12 歲以下兒童免

費注射流行性感冒（“流感”）疫苗的方案，改為以每人 100 元

方式資助 6 個月的嬰孩至 5 歲的兒童往私家診所接受流感疫苗注

射，新方案的詳情和每年所涉開支為何、採納新方案的理據，以

及如何解決私家醫生注射疫苗收費差異頗大及收費透明度不足

的問題；及 

 

(三) 鑒於有報道指當局正考慮為兩歲以下幼童免費注射肺炎球菌疫

苗，該計劃的詳情和每年所涉開支；有否估計在推行該注射計劃

後，每年可節省多少用於治療肺炎球菌感染引致的併發症的醫療

開支？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及(三) 

 

 衞生防護中心委託了本港一所大學進行研究，檢討將 4 種兒童疫

苗納入接種計劃的成本效益和經濟效益。該大學已將研究結果提

交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秘書處審閱，而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

科學委員會亦已於早前的會議討論研究的初步結果。整個研究仍

有待通過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的審閱程序之後才可作實。當研究

結果通過審閱程序後，政府會考慮研究結果及科學委員會的建

議，然後決定是否須把新的疫苗，包括肺炎球菌疫苗，納入本港

的接種計劃。 

 

(二) 科學委員會每年都會分析本地和境外有關流感疫苗注射的科學

證據、參考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以及評估流感的 新情況，然

後 列出建議接受流感疫苗注射的人士組別。科學委員會已經向政

府提交了 2008-2009 年度的流感防疫注射建議，建議亦已上載衞

生防護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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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科學委員會的建議除了包括 2007-2008 年度已經涵蓋的組

別之外，更會在現時已包括的“6 至 23 個月的幼兒”之上，增加

了“2 至 5 歲兒童”這個組別，藉以減低他們的入院率。同時，

亦建議把“患有可危及呼吸功能或欠缺自我照顧能力的長期神

經系統疾病人士”納入長期病患人士組別，換言之，科學委員會

建議這個類別的病人也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我們的疫苗接種政策的制訂是以科學理據為本。疫苗雖然可以減

少我們患上傳染病的機會，但亦會帶有一定的風險，例如副作用

或不良反應。我們現正認真研究科學委員會的建議，並會小心考

慮如何可以妥善地讓科學委員會建議的目標組別人士接受流感

疫苗注射。 

 

 “2 至 5 歲的兒童”再加上科學委員會以往建議的“6 至 23 個月

的幼兒”，總人數大約 33 萬。家長可選擇是否讓這些小孩接受

流感疫苗注射，但我們也希望透過一些方法鼓勵及方便家長帶適

齡的子女接受注射。 

 

 透過政府診所提供流感疫苗注射固然是其中一個方法。我們也在

考慮其他方案，例如藉着定額資助，鼓勵 6 個月至 5 歲的兒童在

私家醫生的診所接受流感疫苗注射。這種做法可促進私家醫生參

與預防性護理，符合政府推動建立家庭醫生的概念，與政府促進

公私營合作的政策方向相符。 

 

 但是，推行有關的資助方案必須有周詳的計劃，更要合乎一些基

本原則，包括政府的資助對象是接受疫苗注射的兒童，而不是私

家醫生；私家醫生提供的注射服務的定價，應基於疫苗的來價及

注射服務的合理收費而釐定；定價亦要有透明度及合理，讓市民

可以得到充分的資訊而選擇在哪裏接受疫苗注射；參與計劃的私

家醫生須事先向政府登記，他們亦必須妥善儲存有關疫苗注射的

資料和數據，包括兒童的姓名、住址、所讀學校等，並向政府提

供有關資料以作核對及監測的用途。 

 

 我們和衞生署正與私家醫生及有關部門商討，仔細研究資助方案

的詳情。視乎商討的情況，我們亦不排除 終由政府替兒童接

種。我們的目標是在本年度流感季節，資助 6 個月至 5 歲的兒童

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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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鐵路公司的物業發展權 

Property Development Rights Granted to Railway Corporations 
 

18. 劉江華議員：主席，政府於本年 4 月 23 日本會會議上答覆本人的質詢

時，提供了前地鐵有限公司和九廣鐵路公司在 2003 年至 2007 年期間的物業

發展收益數字。該等收益來自前地鐵有限公司發展機場鐵路及將軍澳線項

目，以及九廣鐵路公司發展尖沙咀東延線及馬鞍山線項目時，獲政府授予的

物業發展權，用以為鐵路項目提供財務支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政府就上述鐵路項目向鐵路公司授予物業發展權時，政府估計

每項物業發展能為有關的鐵路公司帶來多少收益，以及是否知悉

每項物業發展為有關的鐵路公司實際帶來多少收益；及  

 

(二) 鑒於政府表示，基於種種因素，政府向鐵路公司授予物業發展權

後不會比較相關物業發展的實際與估計收入，政府有否考慮，若

不作上述比較，如何能知悉原先估計的物業發展收入有多準確，

而欠缺這些比較資料亦不能幫助日後向鐵路公司授予物業發展

權時，作出更準確的估算？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鐵路項目不論在建造期或營運期間，均有需要投

放巨額的資本。對於一些在財務上並不可行，但符合公眾利益的新鐵路項

目，政府會採用不同形式的財務資助以支持這些項目，以履行政府在提供快

捷及便利的運輸基建方面的責任。向鐵路公司授予物業發展權是填補鐵路項

目財務上資金差額的方法之一。 

 

 我現就各項質詢，答覆如下： 

 

(一) 政府當年向鐵路公司授予物業發展權，以協助其融資興建機場鐵

路、將軍澳支線及東鐵線延線
1 時，鐵路公司當時對項目的物業

發展利潤估算如下： 

 

鐵路項目 
物業發展利潤估算 2 

（百萬元） 

機場鐵路 3,700 

將軍澳支線 5,200 

東鐵線延線 4,300 
 

註 1：  “東鐵線延線”項目包括尖沙咀東延線、馬鞍山線及落馬洲支線 3

個項目。 

註 2： 以項目推展年份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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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江華議員曾在 4 月 23 日提出關於前地鐵公司及九廣鐵路公司

就上述項目獲得物業發展利潤的質詢，我也已作了回應。但是，

由於有關項目的物業發展仍未完成，故此未能提供項目從物業發

展利潤的實際收益。 

 

(二) 鐵路項目是資本密集的投資項目。政府在考慮新鐵路項目財務上

所需的支持時，會評估 50 年營運期的現金流狀況，也會考慮營

運期內可能影響每年現金流的一籃子因素，包括項目成本、營運

及維修開支、交通需求、人口和經濟增長。經考慮上述不同因素

的估算下，政府會評估項目所需的資金差額，並決定提供財務支

持的方式。事實上，在鐵路項目的財務評估中，政府會採用財務

的模擬方法，當中會就有關的參數作出適當的假設。因此，在整

個營運期的收入與支出，例如營運及維修的支出，票務與相關的

收入，以及物業發展的利潤等，也許與財務審核時有所出入。但

是，我們會盡力做好這方面的評估。由簽署鐵路項目協議開始，

財務上的風險將由鐵路公司全面承擔，因此，如果只着眼於項目

到目前為止帶來的物業發展利潤，其實並未完全反映項目的實際

財務狀況。 

 

 正如我在 4 月 23 日的書面回覆中指出，就規劃中的各項鐵路項

目，政府會聘請獨立顧問評審工程造價，某些項目若考慮採用鐵

路加物業發展模式，政府亦會聘請獨立顧問計算該等物業發展可

能帶來的利潤，考慮制訂妥當的機制，確保從批予鐵路公司的物

業發展權估計所賺取的利潤，將與該鐵路項目資金差額相若。 

 

 

自動解除破產 

Automatic Discharge from Bankruptcy 
 

19. 梁國雄議員：主席，訂立自動解除破產制度的《1996 年破產（修訂）條

例》（“《修訂條例》”）已於 1998 年 4 月 1 日生效。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自《修訂條例》開始生效至今，破產管理署署長有否按《破產規

則》（第 6 章，附屬法例 A）第 158 條，在執行有關法例時有疑

問或難題的情況下，第一時間向法院申請作出指示；若有，有關

的申請個案的詳情（包括申請涉及的事宜，申請日期及法院的指

示）；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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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鑒於申訴專員在 2002 年 3 月發表有關 1 名破產人士就破產管理

署執行《修訂條例》有關解除破產的條文作出的投訴的調查報告

指出，該署就投訴人的個案向法院申請上述指示時，未有充分考

慮到投訴人的利益，在反對投訴人就法院的指示提出的上訴申請

提早聆訊一事上，該署亦沒有合理地行事，故此建議該署向投訴

人道歉，而該署已接受有關的建議，該署會否就在執行《修訂條

例》時未能充分考慮受影響市民的利益向公眾道歉和負上責任；

及 

 

(三) 鑒於根據《修訂條例》，除非受託人或債權人向法院提出有效的

反對，而法院在接獲申請後判令破產期延長額外 多 4 年，否則

首次破產人現時可在其破產令生效 4 年後獲自動解除破產，因

此，在現行制度下，破產期一般來說 長為 8 年，而當局在 2007

年 5 月 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回答本人的質詢時表示，由於《修訂

條例》為在該條例實施前被判定破產的人士提供 1 年過渡安排，

所以在 1998 年 4 月 1 日時破產令為期超過 42 個月（包括超過 8

年）的破產人士不能在《修訂條例》生效後自動解除破產，當局

有否檢討，將 1 年過渡期等同於延長破產期是否曲解了《修訂條

例》的有關條文及該條例的立法原意？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一) 破產管理署署長不時會依據《破產條例》第 82(3)條及《破產規

則》（第 6 章）第 158 條向法院申請指示，以澄清破產案所引起

的事宜。破產管理署署長向法院申請指示所涉及的事宜的例子包

括：(i)破產管理署署長在第 30C 條下的職責；(ii)法院在第 30A(9)

條下的司法管轄權；及 (iii)第 30A(10)(a)條的適當詮釋。破產管

理署並沒有就該等申請另行建立獨立的名冊，因而未能在此提供

有關申請的詳情。 

 

(二) 關於質詢中提及的個案，破產管理署已接納及履行申訴專員的建

議，並已向該投訴人道歉。另一方面，應注意的是申訴專員在總

結該個案時指出，沒有證據顯示破產管理署在處理該投訴人的解

除破產申請時犯上任何法律上的錯誤。申訴專員沒有再提出跟進

問題，而該投訴個案已經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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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訂條例》中的 1 年過渡期安排，源自法律改革委員會的“破

產研究報告書”。報告書提出，“......那些根據現行條文被判

破產的人......應於新條例實施 12 個月後自動解除破產......

破產管理署署長應可充分利用該 12 個月時間覆核所有破產案，

並裁定需就哪些個案向法院提出反對解除破產”。當局在 2007

年 5 月 2 日立法會會議上的答覆與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報告相符，

並無曲解有關條文的立法原意。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2008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BILL 
2008 
 

秘書：《2008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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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BILL 
2008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2008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公布的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向較低收

入人士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戶口一次過注入 6,000 元，以加強他

們的退休保障。符合資格獲得注款的人包括所有在今年 2 月底在職並月入不

超過 1 萬元的強積金計劃成員和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成員，以及所

有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前 1 年內曾經就業而當時符合薪金規定，並持有強積金

供款戶口或是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人。有關措施將可令大約 170 萬名市民受

惠。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提供一個法律框架，賦權並透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管理局（“積金局”）落實這項利民措施。由於根據現行的《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強積金條例》”），只會由僱主、僱員和自僱人士向強積

金戶口作出供款，因此我們必須修訂法例，讓積金局在收到政府就這項措施

而提供的撥款後，可以指示受託人把指定款項存入合資格人士的強積金戶口

內。此外，由於積金局沒有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帳戶資料，因

此有需要透過條例草案賦權積金局，收集、整合和核實相關資料，以制訂合

資格人士及其戶口的名單。 

 

 條例草案旨在為落實注款建議而清晰列明積金局和受託人等的權責。財

政司司長已在較早前公布有關可獲注款的資格準則，有關準則並不在修例範

圍之內。 

 

 注款建議自今年 2 月公布後，得到市民普遍支持。財政司司長在充分考

慮議員和市民提出的意見後，在今年 4 月底宣布把注款計劃的適用範圍擴

大。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積金局同期立刻跟進落實建議所需進行的準備工

作，包括釐定修例範圍和具體內容等。我們並已加快草擬有關法例修訂的條

文。 

 

 我們於今年 5 月，就落實注款計劃的詳情和相關立法建議諮詢立法會財

經事務委員會時已指出，我們會在今個立法年度盡快提交條例草案。由於積

金局須獲條例草案賦權及有充足時間進行帳戶資料收集和處理的工作，以編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95

製合資格獲注款人士和帳戶的名單，因此我們希望能夠盡早完成立法，使積

金局可立即啟動相關程序，以盡快落實有關措施。條例草案今天正式在立法

會作出首讀，我們會全力配合立法會處理條例草案的工作。 

 

 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我們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撥

款。我們的目標是致力在 2008-2009 年度開始向有關戶口注入款項。 

 

 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及盡早通過條例草案，以盡快落實這項有助提升較

低收入人士的退休保障的措施。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8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

案》的二讀辯論。 

 

 

《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NO. 2) 
BILL 2007 
 
恢復辯論經於 2008 年 1 月 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9 January 
2008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田北俊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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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我謹以《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法案委員

會原則上支持《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以改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的運作，特別

是執法工作。但是，部分委員非常關注各項建議能否有效堵塞現時的漏洞，

以及產生足夠阻嚇作用。 

 

 條例草案其中一項重要建議，是僱主即使沒有為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

劃，仍有法律責任支付強制性供款，當局亦可就沒有支付供款向僱主提出檢

控。法案委員會全體委員支持有關建議，並察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可透過民事程序向僱主追討早至 2000 年 12 月 1 日起所應支

付的強制性供款。 

 

 當局認為，依照上述建議，僱主有法律責任追溯繳付包括僱主及僱員兩

部分的強制性供款。有委員認為，如果僱主過去沒有從僱員的有關入息中扣

除任何款項，這規定等同要求僱主雙重支付僱員部分的供款。當局表示，如

果發生這情況，僱主可循民事途徑向有關僱員追討已支付的款項。部分委員

質疑這做法是否公平，因為僱主本身是有責任為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及

作出供款的。 

 

 條例草案亦建議提高強積金相關罪行的 高刑罰，與《僱傭條例》下拖

欠工資及非法扣除工資的罰則看齊。有委員認為建議的罰則過重，但亦有委

員質疑其阻嚇作用是否足夠。此外，委員非常關注一些有限公司的僱主，雖

經法庭裁定須負上責任，但仍拖欠支付強積金供款。為回應這些關注，當局

會對條例草案中擬議第 43BA 條動議修正案，訂明倘若法院作出命令，強制

僱主為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及支付拖欠供款，但僱主不遵從該命令即屬

違法，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這項修訂亦獲得全體委員支持。 

 

 有委員認為上述建議，均未能有效向僱主追回拖欠的強積金供款。經討

論後，法案委員會經投票後通過以法案委員會名義對條例草案動議兩項修正

案。第一項是將一項舉證責任加諸公司董事；第二項是訂明倘若公司持續拖

欠供款，在某些指定情況下，個別公司董事個人須負責支付公司所拖欠的強

積金供款，這點也包括股東。我及自由黨的議員並不贊同該兩項修正案，政

府也表態不支持。所以，這兩項修正案會由法案委員會副主席陳鑑林議員動

議。 

 

 主席女士，接着，我想談談自由黨對這兩項修正案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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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自由黨認為，有關強積金的條例運作至今，有些地方確須作

出改善。我們 初擔心的是，如果僱主不供款，政府當然應該追溯僱主以往

未供的款項，但很多例子證明，原來僱主不單沒有供款，他也沒有為僱員供

款。現在我們改正法例之後，將會令僱主由沒有法律責任，變成要負上法律

責任，代僱員作出供款。這點自由黨是支持的。 

 

 當然，我們也支持以下情況︰如果僱主代僱員支付多年來未支付的供

款，雙方經過民事程序，不管是磋商還是妥協，僱主可追討已付的款項。這

點自由黨也認為是可行的。當然，根據現時這項建議，僱主有了法律責任，

如果他們不供款便會負上刑事責任，我們也是支持的。 

 

 就小部分無良僱主可能會串通員工一起不供款的情況，有關的刑罰大幅

提高至罰款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自由黨也是支持的。 

 

 此外，還有一些例子，是僱主雖已扣除員工的入息，但卻沒有把員工的

入息連同自己的款項作強積金供款，自由黨認為在這些情況下，僱主應罪加

一等，因此支持刑罰加至罰款 45 萬元及監禁 4 年。 

 

 在辯論及商討的過程中，很多委員均引用《成報》的例子，對於這個別

的例子，我們認為政府要看看將來應否加強清盤程序，因為《成報》 終願

意支付款項，是基於政府使出撒手鐧，即提出清盤。但是，我相信《成報》

的做法是非常罕見的。他們用盡法律漏洞來找“着數”，我覺得他們的做

法，是令香港的老闆和國企蒙羞。他們以一間公司擁有資產，以另一間公司

聘用員工，而聘用員工的公司則完全不供款，可見他們曾深思熟慮地進行部

署。我認為香港絕大部分的僱主沒有這種心思要這樣做，也不會進行這些部

署。但是，如果這種不幸的情況再發生，自由黨認為清盤行動或須提早施行。

當然，也有人認為清盤會牽連很大，未必完全對員工有利，因為一旦清盤，

清盤官上場，有關企業 便 要停 頓 下 來 ， 可 能 會 即 時 對 他 們 的 工 作 產 生 影

響，甚至連出糧也成問題，更遑論為強積金作出供款了。但是，對於這點，

自由黨認為是要處理的。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關於陳鑑林議員代表法案委員會提出的兩項修正案，自由黨不會支持。

首先，是把舉證責任落在董事或股東身上，這跟現時普通法中的刑事案做

法不同，而且在全世界都通用的有限公司模式，也沒有這種做法。在所有舉

證的情況中，當事人須證明自己沒有罪，但事實上，香港並沒有這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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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昨天在電視上看見中原地產的經理被判有罪，也是由廉政公署證明

他有罪，沒可能反過來要他證明自己沒有罪的。 

 

 另一項修正案建議，如果公司真的不供款或沒能力供款，便要股東和董

事私自掏腰包為僱員供款。這當然會加強阻嚇作用，但我們要從全面的、宏

觀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要考慮香港的公司法、考慮有限公司、董事、獨立

董事及股東的定義，而且股東有大小之分，如果要股東賠償這些款項，執行

上也是不可行的。 

 

 後，對於這兩項擬議的修正案，事實上，強積金計劃運作檢討委員會

中的勞方及資方代表經商討後，均表示不同意，所以政府也不同意。基於這

個理由，自由黨不會支持這兩項擬議的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強積金條例》”）

由 2000 年生效至今，已經過無數次的修訂。我覺得一項新法例產生了，在

實施後發現了問題，必須及時予以修補。 

 

 可是，我關注的是，這些修訂是否已充分填補法例上的漏洞？近年，強

積金 大的問題是僱主欠供，甚至是刻扣了僱員工資而不作供款。我們工聯

會曾接獲無數的員工投訴，當中以飲食、建築行業的情況 為嚴重。 

 

 代理主席，今次政府提出的修訂，是向沒有為僱員供款、沒有登記強積

金的僱主加重罰則，與《僱傭條例》第 63C 條欠薪罰則看齊，即 高罰款為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對此，工聯會是贊同的，因為欠薪與欠強積金，理應是

一視同仁的。順帶一提，工聯會建議日後實行 低工資立法，不遵從 低工

資的僱主也應面對同樣的罰則。 

 

 至於那些扣起了僱員薪金但卻沒有供款的僱主，我們覺得更是罪加一

等，政府把他們的 高罰則提高至 45 萬元及監禁 4 年，工聯會表示完全贊

同。相信所有有良知的僱主也不應反對，因為如果扣起了僱員的薪金而不供

款，顯然是有欺詐員工薪金的成分，有良知的僱主也不會看得過眼。 

 

 問題是即使罰則提高了，但法庭會否判處這項 高罰則呢？根據我們觀

察和以往多年的經驗，答案往往是“不會”。其實，如果遇到一些屢屢拖欠

供款的僱主，政府實應要求法庭判處較高的罰則。否則，雖然法例修訂了，

並把罰款和監禁年期提高了，但法庭往往對無良僱主從輕發落，即使修訂了

法例也是徒然。其實，如果案情嚴重，實應判犯例的僱主監禁，這樣才可發

揮足夠的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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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強積金條例》修訂，不錯是提升了罰則，修補了一些漏洞，但

僱員要追討強積金仍然是非常困難的。第一種情況是，僱主寧可付罰款給政

府庫房，將罰款當作成本，也不願意支付強積金給僱員，《成報》事件就是

好的說明，它寧願繳交罰款也不願供強積金。 

 

 在審議法例時，政府解釋收取的罰款卻不可以轉給被拖欠供款的僱員，

即是說，僱主付了罰款給政府，僱員卻沒有受惠。這是非常荒謬的，被拖欠

供款的員工，在香港竟然成為了庫房進帳的“搖錢樹”。因此，我希望當局

應盡一切辦法，要僱主盡快償還拖欠的供款。強制清盤便是 好的撒手鐧，

這道撒手鐧一出，《成報》便要付款。 

 

 代理主席，5 月份積金局提交了一份文件給法案委員會，指出積金局如

何追討被拖欠的強積金，原來追討的過程、時間非常漫長，程序也十分繁多。

首先，當積金局獲悉僱主在發薪日 10 天內還沒有供款，便會向僱主發出通

知書，要求僱主在 14 天內清繳欠款 ─ 兩者加起來已經是 24 天 ─ 以

及繳交附加費。如果僱主再過 10 天仍拖欠供款，受託人才會通知積金局，

而積金局才會展開調查，並要求僱主清繳欠款。單單是這個過程，加起來已

經 34 天了。強積金顯然是僱員薪金的一部分，而欠薪 7 天已屬違法，積金

局為甚麼要如此寬待拖欠供款的僱主，讓他們拖足 34 天呢？ 

 

 經證明僱員被拖欠強積金後，積金局會代僱員透過民事訴訟向僱主追討

欠款，這涉及其後冗長的法庭程序， 慘的是我們不可以確定要追討多久才

能取回欠款。法庭一旦裁決僱主罪成 ─ 但之前還有一個過程，既要排

期，又要取證等，然後才交由法庭裁定僱主罪成。如果僱主繼續拖欠，積金

局本應立即追討，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仁慈的積金局是會先提醒僱主盡快

支付欠款，再折騰一番後， 後才考慮是否抄封或要求僱主清盤。再者，各

項如此繁複的程序均沒有時限，所以“打工仔”如要收回被拖欠的供款，便

可能要等待數年，這是何等的荒謬呢？ 

 

 其實，法庭一旦裁決僱主欠款，積金局便應立刻行動，查明僱主資產所

有，進行抄封或清盤。特別是一些有錢繼續經營的僱主，他們不想被清盤，

因為公司一旦接獲清盤令，所有營運都即時被停止。《成報》就是一個典型

的例子，當積金局發出清盤令，《成報》在清盤令生效前一天便繳清所有欠

薪和欠供的強積金。由此可知，清盤令是一道撒手鐧。 

 

 就此，我在討論過程中，提出一項議案，並獲當時的法案委員會通過，

要求積金局在法庭作出裁決後，即時向僱主採取行動，並就採取行動的時

間，訂出明確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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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金局接納了我的建議，從善如流，於 5 月 16 日提交 CB(1)1525/07-08(1)

題為“執行法庭裁決”的文件，承諾在判決債項支付日後的 14 天內查核僱

主有否付款，查明後 10 天內採取有關行動。積金局並且考慮在透過執達主

任抄封、申請押記令和申請第三債務人命令的同時，送達法定的要求償債

書，作為其後向拖欠供款的僱主公司提出清盤呈請的根據，因而大大加快追

討程序。此外，這份文件 後一句是這樣的：“特別是就該等持續拖欠強積

金供款的僱主，積金局會毫不猶豫地對僱主公司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及提出

清盤呈請”，我引述這段說明，是希望可以記錄在案，讓全港僱主也留意到

積金局已採納我們的意見，將有時限地執行和使用這道撒手鐧，因為我們希

望僱主不要再以各種理由拖欠僱員的供款，我並希望積金局真的信守其在文

件所作的承諾，從此不要手軟。對於積金局和政府採納了我的建議，我表示

歡迎。 

 

 代理主席，在今次討論這項條例的修訂的過程中，法案委員會同意提出

兩項修正案，這亦反映了參與委員的大部分意見。雖然法案委員會主席不同

意，但我覺得這兩項修正案是有真正的需要。 

 

 首先是第 12A 條，這條說明舉證的責任。為甚麼僱主和管理級人員要負

上舉證的法律責任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僱主和管理階層全面掌控所有資

訊和資料，他們從管理角度掌握所有的證據，但被拖欠供款的“打工仔”卻

沒有這些資料，所以他們很難舉證。因此，當積金局接獲舉報，調查發現有

拖欠供款的情況時，如果資方和管理層要證明並非故意疏忽、並非故意犯

法，便應列舉證據來證明。 

 

 此外，我們也看到當僱員意欲作證時，僱主或管理階層 ─ 我說的是

無良的那些 ─ 便會用職業保障來威脅、對付他們。要是僱員欲站出來作

證，我想他們還未作證便已被辭退了。我亦親自處理過不少這類個案。因此，

我覺得第 12A 條的修正案能回應有關情況，所以提出修正案是合理的。不過，

稍後辯論這項修正案時，我會再作補充。 

 

 至於第 12B 條，即加入公司董事及股東的民事責任，我覺得委員提出這

項修正案也是合理的。舉例而言，對於那些曾被定罪多於 1 次，早有前科的

無良僱主或積犯，為甚麼我們還要對他們那麼仁慈呢？關於加入的 (b)款，即

對於那些因所謂資產不足，以致積金局不能成功要求他們繳交欠款的僱主，

那些無良僱主其實是想盡各種辦法，將他們的資產轉名、轉公司、轉移，以

致當局無法發出傳票和抄封公司。如果我們不認真對付這些情況，便無法保

障僱員免被拖欠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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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公司明明有錢繼續經營，卻不肯供款 ─ 《成報》便是一個典型

例子，飲食業也有很多這類情況 ─ 僱主一方面拖欠供款，另一方面又開

設另一間公司。因此，在這項修正案中加入追究個人責任的規定，我覺得是

完全適當的。稍後就這方面辯論時，我會再發言補充。 

 

 無論如何，整體而言，今次這項條例的修訂是有進步，是值得支持的，

但仍然有不足之處，我希望政府和積金局也不要自滿，以為通過今次修訂後

（計時器響起）......萬事足矣......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民建聯就條例草案發言。 

 

 這項條例草案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提高對僱主沒有履行強積金計劃責

任的刑罰，二是明文規定即使僱主未有為僱員登記強積金計劃，仍然有責任

向積金局支付供款。民建聯認為，僱員的強積金法定權益必須得到保障，條

例草案把僱主拖欠供款的刑罰，以及僱主扣除僱員工資但沒有供款的刑罰，

與《僱傭條例》中拖欠工資的刑罰看齊，我們認為是值得支持的。雖然拖欠

強積金供款只佔僱員工資的一小部分，但在性質上與拖欠工資沒有分別，採

用同等罰則，是合理的做法。 

 

 此外，條例草案規定，僱主即使未有為僱員登記強積金計劃，仍然有責

任向積金局支付供款，這項修訂堵塞了目前法例中的漏洞，令積金局不但可

以檢控沒有為員工登記的僱主，也可以同時追究他們沒有為員工供款的刑事

責任，並作出民事追討。民建聯支持這項修訂，我們也認為，僱主的強制性

供款責任是自從《強積金條例》生效便一直存在的，因此，對於以往沒有為

僱員登記亦沒有為僱員供款的僱主，明文規定積金局可以透過民事程序追討

欠款，是合理的。這項修訂並不是針對這類僱主而施加新責任，因此與立法

的原意沒有衝突。 

 

 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有委員認為應該進一步加強立法，更有效阻

嚇公司的高層人員同意或縱容公司違反《強積金條例》，損害僱員利益。經

過商討後，我會以法案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代表法案委員會提出兩項修

訂。第一項修訂規定，如果公司違反該條例，除非有相反證據，否則可推定

為公司的高級或管控人員同意或縱容公司犯法，並與公司同屬犯罪。第二項

修訂規定，如果公司拖欠供款被定罪多於 1 次，但卻繼續在拖欠情況下經營，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102

而積金局也因為該公司資產不足而無法向其追討，則法庭可以在認為公平的

情況下命令公司的董事或股東自行清繳供款。 

 

 也許我現在順道表達我們對這兩項修訂的看法，待稍後提出修正案時，

便無須再次複述。 

 

 代理主席，民建聯一向支持加強立法和執法，以打擊個別無良僱主逃避

強積金供款責任，保障“打工仔”權益。對於一些人利用有限公司的形式來

逃避僱主責任，我們認為同樣不能接受，必須加以嚴懲。事實上，關於公司

犯法，管控人員也要承擔刑責的問題，目前的《強積金條例》第 44 條已有

規定，如果證明這些人同意或縱容公司違法，他們也同屬犯法，可被檢控。

但是，法案委員會提出的第一項修訂，是把舉證責任轉移到公司管控人員身

上，要他們舉證並無同意或縱容公司犯法。我們對這種做法有保留，因為涉

及刑事責任問題，我們認為不適宜輕易把舉證責任轉移。 

 

 根據這項修訂建議，無論公司是初犯或是屢犯不改，一旦被控告，有關

的管控人員均會被推定為同意或縱容公司犯罪，要為自己的清白承擔一定的

舉證責任。這在法律上是否屬“合理和符合比例”的舉證責任改變，是容易

引起爭議的。如果這項修訂影響了控方必須排除合理疑點以證明被告有罪的

憲制原則，那固然有問題，但如果這項修訂並沒有改變這項原則的話，那即

是說，實際上，控辯雙方在舉證方面的原有責任均不會有實質改變，檢控並

不會變得更容易成功，那是否有需要作出一項純屬形式的修訂呢？這一點我

們是存有疑問的。 

 

 對於法案委員會提出的第二項修訂，我們認為，打擊有限公司的個人股

東或董事規避僱主責任的 有效方法，仍然是利用第 44 條的刑事追討方式。

如果這些董事或股東連刑事責任也不怕的話，相信在循民事訴訟要求他們清

繳強積金欠款，也難有阻嚇作用。 

 

 總括而言，我們覺得，當局和積金局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加強執法，根

據現有的法例條文對操控公司違反《強積金條例》的股東或董事作出刑事追

究，決不姑息。這是針對這類人的 有效方法，相比之下，法案委員會提出

的兩項修訂建議並非更為可取。根據當局提供的資料，在 2006-2007 年度，

積金局就拖欠供款個案發出了 430 份傳票，當中近四分之一是針對公司董事

或經理發出的，這個比例看似不低，但目標對象只是針對十數人，至於在其

他個案中公司管控人員的個人責任，執法當局是否有足夠的重視和針對呢？

我們認為無論如何，當局皆有需要不斷檢討和提高執法效率，尤其加強調查

能力，這才是打擊和阻嚇個人操控公司違反《強積金條例》的正確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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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進行二讀。對於法案委員會提出

的兩項修訂，基於以上看法，民建聯是會棄權的。多謝代理主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要作出申報，我是積金局董事局的成員，

但我今天的發言，是以立法會勞工界代表的身份，就條例草案內容表達意

見。勞工界是歡迎今天有關《強積金條例》的修訂，條例草案修補了讓僱主

逃避為僱員設立強積金戶口的責任的一些法例漏洞，以及增加違例僱主的刑

罰。 

 

 在這次眾多修訂中的一個爭論點，是那些沒有為僱員設立強積金戶口的

僱主除了要繳回僱主欠供的部分，還要負責繳交僱員應供的供款，並可以透

過民事索償的形式，向僱員追討已支付的款額。在這一點上，法案委員會委

員的意見有重大分歧，有委員甚至認為，要僱主負責追溯清繳僱員的供款，

等同要僱主雙重支付僱員的強積金供款，是對僱主不公平的。我對這項修訂

同樣有保留，但這修訂出現的問題並不在於對僱主不公平，而恰恰相反，是

對僱員不公平。這個表面上平衡了僱主與僱員權益的安排，可能令一些手停

口停的“打工仔女”陷入困境，因為低收入僱員根本沒有餘錢來應付因僱主

不為僱員設立強積金戶口而引起的索償。那些認為這項修訂對僱主不公平的

意見，從沒提到為僱員設立強積金戶口是僱主的責任，我看不到為甚麼因僱

主失責而引起的問題，要由僱員來承擔，尤其這種承擔可能會令僱員面對無

法承受的法律責任和經濟壓力。 

 

 在條例草案審議過程中，政府和立法會的法律意見對強積金僱員供款部

分的責任問題有不同的理解，現時修訂條文亦沒有寫明拖欠強積金僱員供款

部分的責任問題，而是由有關的僱主和僱員協商折衷解決。這並不是一項理

想的安排，因為協商並不能明確保障僱員的權益，但我尊重法案委員會大多

數的決定。但是，在向僱員追溯強積金供款時，有一點是必須考慮的︰如果

有關的追溯把僱員陷入經濟困境，強積金計劃不但談不上保障僱員退休後的

生活，甚至會成為扼殺僱員在職生活的幫兇，這將會大大違背了訂立《強積

金條例》的宗旨。 

 

 另一點與僱員權益相關的，是如何有效地追討僱主拖欠的強積金款項。

香港確有部分無良僱主千方百計要刮盡員工的一分一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

方法層出不窮，不理會法院裁決的有之，轉移公司資產清盤“走人”的有

之，以至以無資產公司繼續營運、繼續不償還強積金供款的亦有之。我在這

裏要特別提出的是後者，因為法案委員會副主席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就此提出

修正案，訂明法院可應積金局的申請下令，要求無資產繼續營運的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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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東向積金局支付尚未清繳的供款。代表工商界的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內表

示不會支持有關修訂，但我認為，要保護森林裏的白兔不被獅子獵殺，便要

對獅子家族作出更多的限制，由於公司無資產，積金局往往難以追回僱主拖

欠僱員的強積金供款。這項修訂要求公司的董事及股東須承擔責任，只是稍

為約束肆無忌憚的獅子而已。 

 

 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還帶出了應否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

圍，以包括勞資審裁處裁決的強積金拖欠款項，或擴大強積金補償基金的保

障範圍，確保僱員能得到僱主拖欠的強積金款項。這些建議未能在法案委員

會中進行完整的討論和作出相關的修訂，但我個人認為，這些寶貴意見不應

隨着法案委員會委員完成了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便被淹沒。無論是在勞工顧

問委員會，或是在立法會，以至其他社會層面，我們均應促進有關的討論，

進一步完善《強積金條例》對僱員的保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歡迎今天的這項修訂，因為職工盟在過去多年曾

指出有關法例有漏洞，而今天終於可以堵塞漏洞。關於這個漏洞，我稍後會

闡釋。 

 

 現時是一個很適切的時間，因為政府剛提到注資 6,000 元至合資格的強

積金供款戶口。每當我外出，有人提及政府注資 6,000 元時，供款人便會感

到較緊張，這是一種副作用，對此，我作為勞工界的代表也感到有少許慚愧。

有人質疑如果政府注資，而他們覺得現時自己是沒有戶口的，因為僱主根本

沒有為他們供款，那麼他們會否取得政府的注資呢？我告訴他們，如果沒有

戶口，便不能取得到政府的注資。他們便緊張起來問：“那麼我們是否便會

失去 6,000 元？”我答這是對的，他們不會取得該 6,000 元了。他們問怎麼

辦，我說要舉報僱主，要求僱主為他們供強積金。 

 

 有時候，我自己也感到慚愧。其實，僱主不供款，僱員便應及早舉報。

作為僱員是很無奈的，因為他們處於弱勢，恐怕被解僱，所以僱主不供款也

不敢舉報。可是，現時在政府注資 6,000 元入強積金戶口之際，他們便緊張

起來，認為沒有理由不拿取政府的 6,000 元，這是人人有分的，他們沒有理

由不能拿取的，因此便問明情況。這種現象也是好的，我在電台節目中談論

了十多分鐘，便已經有二十多位聽眾來電，查詢有關強積金的事宜。由此可

見現時的僱員是越來越緊張自己的強積金戶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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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項修訂要堵塞的漏洞，便是我剛才提到的問題，例如僱員已工作

了四五年，但長期以來，僱主也沒有為他登記強積金計劃，因而無須供款。

今天的修訂 重要的部分，便是可以追溯至之前數年，甚至追溯至 2000 年

12 月 1 日，這一點是 重要的。未有修訂以前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情況是

很荒謬的。以前，僱員受聘後，如果僱主一直不為僱員登記，僱員只可以向

僱主提出刑事檢控，但僱員沒有權力追討僱主以往所欠的供款，僱主對以往

的供款是無須負責的。可是，經過今天的修訂後，除卻刑事檢控外，還可強

制及命令僱主重開戶口；如果僱主以前沒有供款的話，法庭亦可以為僱員全

部追討，僱主須注入以前所拖欠的供款，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權益保障。 

 

 因此，我在此向所有“打工仔女” 呼籲，如果自己已工作了多年而沒

有強積金戶口，現時可以一次過追討。不過，我覺得有時候追討的程序會較

為繁複。其實，凡是追討強積金或欠薪，有關的程序也是很繁複的。就這方

面，我稍後會說明可如何簡化程序。今天提出的修訂， 低限度可提供一個

良好的基礎，便是僱員可以追討欠款。 

 

 我想跟局長說的是，我現時是這樣對人說，但不知道是否正確：如果能

追討政府對強積金戶口所注資的 6,000 元，便可以了，因為已證明僱員在該

段時間有戶口；在證明該段時間有戶口後，僱主便須補回以前所欠的強積金

供款，而政府是沒有理由不向僱員注資該 6,000 元的。我對人是作出這樣的

解釋，如果我的解釋錯誤，請局長告訴我。我現時是這樣鼓勵僱員向僱主追

討強積金供款，便是說如果僱主以往沒有為他作強積金供款，他現時可以一

次過追討，只要他能證明以往是有強積金戶口，則政府所注資的 6,000 元，

日後也會注入他的強積金戶口。這方面是要弄清楚的，如果我理解錯誤，請

局長告訴我，那麼，我便會要求局長一定要作出修訂，以確保能達致這效果。 

 

 我希望今天這項法例的修訂在獲得通過後，所有還未有強積金戶口的

“打工仔女”，能盡快一次過追討欠款。我們在法案審議委員會的審議過程

中，也有一種顧慮，便是如果向僱主追討，而僱主須支付全部 ─ 無論是

5年或 7年的勞資雙方的供款，那麼僱主又可否追討僱員本應供款的部分呢？

這方面便有不同的法律觀點，我真的有點替僱員擔心。 

 

 我覺得無論如何，大家也要先取回應得的供款。僱主能否向僱員追討，

又或會否向僱員追討，則是另一個問題，屆時大家再面對。我們的法律顧問

曾表示並不能追討，因為已經過時，現時僱主只是承擔僱主應有的責任，沒

有理由再向僱員追討。可是，我並不清楚這方面的情況，屆時我們再研究，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106

但 低限度，今天的修訂可以堵塞這方面的漏洞。我們希望所有以往未曾登

記的僱員可以一次過追討欠款，以及將來沒有登記的僱員，可以立即追討欠

款。 

 

 此外，修訂對條例作出的另一項改善，便是加重刑罰。現時的刑罰是達

至甚麼程度的呢？是與欠薪看齊，罰則 高是罰款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我

在法案審議委員會一直向積金局提出一項建議，而它 後也接納了我的建

議，便是如果僱主把替僱員供款的部分挪移入自己的口袋，便會額外加重刑

罰。大家也知道供款分為僱主及僱員兩部分，僱主如果取去僱員作為供款部

分的工資，沒有注入僱員的強積金戶口，僱主的罰款便會增加至 45 萬元及

監禁 4 年。因此，是有兩項罰則的。我對此表示歡迎，因為這是我們一直爭

取的。僱主挪移僱員的供款入自己口袋，是很危險及極不公平的做法，我覺

得這便等於偷竊僱員的錢，因為這部分工資是僱員應得的，本來預算被扣減

作強積金供款，豈料被僱主挪移，沒有注入強積金戶口。現時就此行為的罰

則會增加至罰款 45 萬元及監禁 4 年。我歡迎在這方面加重刑罰。 

 

 可是，始終也有一個問題，即使全部做了這些工作，我們也希望積金局

在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監察法院所判處的刑罰。如果法院所判處的刑

罰仍然很低，我們希望積金局提出上訴，必須把整體法院所判處的刑罰提

高。大家也知道，無論是欠薪或欠強積金供款，即使增加了 高罰款，法院

所判處的（刑罰）水平仍然是可以很低的。現時法院所判處的（刑罰）水平

非常低，以《成報》為例，全港也知道它欠供強積金，而它第一次罰款只是

4,000 元而已。罰款低至 4,000 元，連欠款的利息也不止這數目，根本是鼓

勵其他僱主不供款。然而，法院所判處的（刑罰）水平那麼低，政府一直束

手無策。因此，如果現時提高了法例所訂的刑罰，我希望隨之而來的，便是

整體平均所判處的刑罰全面提高。我希望積金局關注和監察，確保法院將來

提高刑罰水平，否則，便要上訴及一直追究到底。 

 

 此外，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我們討論到如何協助僱員追討供款。積

金局表示有“數招” 做法， 後是清盤，豈料 後“一招”沒有甚麼效用，

只有 5 宗個案曾採用。《成報》的例子很清楚反映出，當發出通知書表示在

21 天後再不支付欠薪便清盤，它便立即付款。這樣做勝於在前階段跟它糾

纏，例如以甚麼扣押令、執達吏等方法， 後也是無效果的。我們希望採用

的方法很簡單，便是當一發覺僱主沒有付款時，便對他說要把公司清盤，然

後施以極刑。僱主目睹斷頭台在眼前，便會立即付款；如果還不立即付款，

僱主便是耍賴皮。我們覺得應該盡快對無良僱主......這是僱員的辛苦錢，

也是僱員本身的欠薪，大家應該公道。 後，我認為應該盡快處理，不要拖

延時間，一旦讓時間拖得長了，僱主便有誘因不供款。如果不拖延，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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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執行法庭的判令，不付款的便會遭清盤，這樣做會“快、靚、正”得多。

我希望積金局盡快使用“撒手鐧”，協助僱員追討欠款。 

 

 後，我特別希望爭取大家支持法案委員會的修訂，這項修訂是獲得法

案委員會通過的，修訂非常簡單：刑事及民事的責任要由董事負上。我分兩

方面解釋，刑事責任由董事負上的條文，現時已存在，並非新事物，欠薪和

欠強積金供款的情況也如是。可是，現時控告是很困難的，為甚麼呢？因為

現時可令董事們刑事“上身”，一定要證明董事同意、縱容或疏忽，是須由

僱員舉證的。我曾處理很多欠薪的個案，與勞工處商議時，他們表示是很難

證明的，因為高級職員一定不會與投訴人合作，而向低級職員或欠薪者取錄

口供時，他們又怎麼知道董事是否縱容、同意呢？因此是束手無策的。對於

《成報》事件，我們也是束手無策，明明知道它欠薪、欠供強積金，但也無

計可施。因此，這項修訂本身是希望可以令當局有更多能力，可成功檢控。 

 

後，我們不用擔心會不公平，因為舉證的第一步是在董事一方，第二

步是在檢控一方。何謂舉證的第一步及第二步呢？我們曾與法律顧問商議，

得悉在舉證時，第一步是要董事證明沒有同意及疏忽，如果不能證明，便會

被檢控；第二步是在控方提出檢控後，由控方證明董事是同意的。我不知道

大家能否弄清楚這方面。所以，舉證不是全由董事一次過證明與他無關，而

是當他不能證明時，積金局便會對他提出檢控，不過，檢控時，也同樣須舉

證。因此，這並非易事，只不過較容易進行檢控而已。目前的弊端是，連啟

動檢控機制也不行，一旦啟動，便先要搜集證據，須證明董事是同意及疏忽。

不過，以後便無須這樣做了。如果董事不能舉證，便會啟動檢控機制，但在

啟動後，也須由控方證明。我希望可以說清楚這項較複雜的觀念問題，我們

曾與法律顧問討論過這問題，而 終也是說要舉證。 

 

 第二點是關於民事方面。坦白說，對於現時的修訂，我並不感到完全滿

意，其實是很難處理，是不容易追討的，因為要證明數件事，才可以令一間

公司民事“上身”。我亦明白一點，香港要令一間有限公司民事“上身”，

觀念上是有點困難的，因為對於有限公司，整個觀念便是只有有限責任，怎

可能要董事負責呢？ 

 

 所以，我也接受一條比較嚴苛證明的方程式，如果要令一間公司民事

“上身”的話，一定要經過多步曲。第一步是公司曾經先在刑事上受罰；第

二步是它繼續經營，如果公司已清盤，個案便完結。經過這兩步後，才進行

第三步，便是要令它民事“上身”，所以這是很艱難的。第一，先要公司在

刑事上受罰；第二，要公司還繼續經營；在這種情況下，才會令它民事“上

身”。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公司想繼續經營的話，即使不清盤，也應

該遭到民事“上身”了，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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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法案委員會提出的兩項修訂。我們除了希望

能對欠供強積金的情況這樣做之外，亦希望日後對欠薪的情況也這樣做。這

些是我們的一連串建議，希望可以保障僱員本身應有的權益。多謝代理主席。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李卓人議員）剛才發言時有語病，他說法院的水

平應該提高，但我相信是法院的“罰款水平”應予提高，他是無意冒犯法院

的。 

 

 此外，他把 6,000 元與今次的修正案扣在一起 ─ 局長現時在席 ─ 

其實是正面的。不過，現時要通過的是《2008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

條例草案》，注資 6,000 元本來是很簡單的事，今天是首讀，我看到文件有

8 頁，加上封面封底則有 10 頁，但我相信這條例草案很難在本年度獲得通過。

不過，局長，這其實是不用着急的，雖然這件事與撥款有關，但因為款項要

在僱員 65 歲之後才能使用......不過，我也覺得有點問題，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在這段時間內，即撥款之前逝世，該人可能便會失去該權益。所以，快

一點也是好的，我希望可以在本年度內完成立法。 

 

 促使這次修訂的，是市民開始着緊以前失去了的權益。李鳳英議員剛才

發言時......當然，我很同情一些基層市民面對的兩難問題，他們為口奔

馳，顧得上今天的生活，便顧不了退休的日子。我覺得退休也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情，簡單而言，李鳳英提出的問題是不應出現的，即“一個願打，一個

願捱”的情況：僱主無良，沒有付出應作的供款，而僱員卻害怕被辭退而忍

氣吞聲。 

 

 今次的修訂，例如加重刑罰等，事實上會大大改善法例中的漏洞。即如

條例草案所訂明，多位同事也曾提及，其效果是，沒有在強積金計劃下登記

的人也有責任供款，並在供款時引入責任。 

 

 其實，今天的所有修訂，不論是民主黨還是政府提出的，我們均會支持，

對於陳鑑林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我們也是支持的。既然我們

稍後會辯論該兩項修正案，我會在該部分才詳細討論。不過，對於加入新訂

的第 12A 條，其實並不是......對於政府解釋說不能接受，......當然，這

項修訂本身並不是一項很完美的修訂，但我們也是會支持的，因為這項修訂

（我是指法案委員會的修訂，不是政府的修訂）事實上也是我們覺得應該支

持的，因為這其實並非甚麼新事物，即李卓人剛才談及的責任問題，相類似

的做法在《版權條例》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即 Unsolicited Electronic 

Messages Ordinance）也有，不是新事物，只不過僱主看到加重了責任，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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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反彈而已。民主黨會支持條例草案，以及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修正案。我

稍後在該部分會再辯論。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強積金的條例在第一次獲通過時，大家其實也明白

這項條例有內在性或結構上的矛盾，根本的理念即開戶口和供款的 終責任

究竟在哪裏，有點弄不清。這項根本矛盾，是基於僱主和僱員之間存在並不

均等的議價能力。法例似乎漠視了這點，把僱主和僱員視為平等，處於可以

合理地互相議價的對等地位。 

 

 代理主席，如果大家清楚瞭解這項法例的根本要求，無論在法律上或行

政上，僱主也應被視為須負上絕對的責任。在法律上的責任，僱主當然要開

設戶口及供款，也要代僱員供款。在行政上，僱主可以自行決定所採用的方

法及僱用何種投資公司的服務來處理有關的問題。這種行政上的權利，僱主

其實是一向堅持要擁有的，因為僱主認為只要有這樣的權利，他們才能在行

政上辦得到。僱主亦覺得這是在行政上對他們有利的。 

 

 代理主席，雖然是這樣，但當我們審議修訂時，我卻聽到很多聲稱代表

僱主的同事在討論修訂期間，處處反對僱主須負上更多責任，這令我感到非

常奇怪。代理主席，我不相信每個香港的僱主都是既要餅，也要吃得到餅，

英文是 you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既然是希望得到一些行政上的便利和行

政上的權利，便應負上某些相對的責任。 

 

 代理主席，在過去 4 年，我們在這個議會內一直就這項條例進行討論，

亦希望政府對條例作出一些根本性的修改，例如容許僱員自行開設戶口或自

行選擇供款方法。但是，這些提議一再遭以自由黨為首的同事反對。到了今

時今日，仍未可以實行。在我們沒有這樣的法律基礎下，我覺得如果法例說

要...... 

 

（田北俊議員站立起來） 

 

 

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是否規程問題？你是想湯家驊議員澄清他的發言，

還是想澄清自己的發言？ 

 

 

田北俊議員：......請湯家驊議員澄清，他剛才說自由黨的議員當時對條例

諸多留難，我作為主席，只有我和梁君彥議員在那委員會裏，我不覺得我們

諸多留難、諸多阻延，請澄清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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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你是否想湯家驊議員澄清這一點？ 

 

 

田北俊議員：是的，請他澄清。 

 

 

代理主席：湯家驊議員，你是否願意澄清？ 

 

 

湯家驊議員：我相信要澄清的是“諸多留難”這數個字。我剛才發言是說他

們反對僱主須負上更多法律上的責任，我記得這是我剛才所用的詞語，我並

沒說他們“諸多留難”。至於我剛才所說的僱主反對僱員所謂可以自由攜帶

戶口的制度，我們過往在很多不同場合中也有提過這點，而自由黨一貫的立

場均是反對的。我相信我是沒有說錯的，代理主席，如果我說錯了，我願意

收回。 

 

 代理主席，在這情況下，我覺得政府這次所提出的修訂仍未“到肉”，

仍未能處理根本的問題。不過，在這項基本的制度下，如果我們要完全把政

府提出的建議改頭換面，是無法可以做到的。所以，在這情況下，我們被迫

支持這項修訂。但是，我覺得政府應慎重考慮，特別在疏忽開設戶口和拖欠

供款方面，政府其實應考慮把法例修訂為應由僱主負上所有的法律責任。 

 

 代理主席，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僱主無論是在疏忽、故意或在有

利可圖的情況下，違反法律要求其所負上的責任，可能會令僱員......例如

在很多年後，僱員要一次過追討僱主付款的責任，會是非常困難的，僱員亦

可能會因此而蒙受一些損失。究竟那些損失應由誰負上責任呢？我覺得很明

顯，如果是明白道理的人也會知道，這些責任很明顯應由僱主負上。因為我

剛才說過，這項法例根本、開宗明義的法律基礎是僱主有法律上和行政上的

責任。所以，代理主席，在拖欠供款的問題上，我覺得其實是不容置疑的。

不過，我相信我們今天這項修訂，雖然未能達致很多僱員認為理想的一步，

但 少是朝着同一方向走。所以，我們公民黨絕對支持政府提出的修訂。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我同時亦要談談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修訂。其實，我同樣覺得法案

委員會提出的修訂並未達到所謂足夠的地步。但是，大家也明白，在審議過

程中，大家也有提出和接受意見 ─ give and take，在這方面，我們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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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僱員認為更完善的修訂。至於要求董事負上法律上的責任，我覺得這絕

非新意，亦完全符合香港的社會，特別是營商的環境。大家也明白，在法律

上，僱主的定義是指聘請工人的人或法人，而這個法人可以毫無資產，甚或

是海外的公司，即是說法律未必能達致基本的目的，便是有人要負上真實的

法律責任。把這項法律責任轉移給董事，在法律上其實也並非新鮮的處理方

法。 

 

 我們過往其實有很多例子，例如在《版權條例》、《公司條例》、《破

產條例》之下，董事很多時候要負上一定的責任，而董事的定義亦包括並非

真正被委任為董事，但卻被賦予董事權利或身份的人。在《公司條例》中有

一個名詞，稱為 shadow director（影子董事）。影子董事是指在公司運作上

通常提出公司運作指示的人，便要負上董事責任。在這情況下，要董事或我

剛才所說的影子董事負上法律責任，我覺得絕對是符合社會的要求，也符合

法律的要求。 

 

 至於有關舉證責任方面，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是絕對正確的，即使他並

非律師。在我們律師的語言中，“舉證責任”這個中文詞語其實包含了兩種

不同的意義。普通法的程序有 evidential burden 和 legal burden 的分別，即

法律上的舉證責任和真正、純粹的舉證責任。分別在於：舉證責任在於辯方，

但 終的法律檢控責任在於控方，這是完全符合法律要求的，也有 1 宗以上

的終審法院判決能明確地判出這樣的分野。這是法律上可以接受的，亦沒有

違反《基本法》在這方面跟隨國際人權公約 ─ 我記得應是第 14 條的要

求。所以，這是絕對符合我們的法律制度的。 

 

 至於民事責任方面，我本人是有所保留的。我覺得民事責任其實幫助不

大，因為始終也要依賴員工申請法援，或排除萬難地經過法律程序來追討，

所以我覺得幫助其實是不大。不過，代表工人的議員當然能明白工人在這方

面的看法，我絕對尊重他們的看法。如果他們認為這是一項多重的保障，他

們可以接受，我們是一定會支持的，即使我個人覺得我們其實還可以向前多

走一步。我希望來屆的立法會組合容許議員在這方面有進一步的改善。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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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二讀的。  

 
事實上，過往，很多例子證明了這項《強積金條例》，特別是對於僱主

為僱員提供強制性供款的該部分，存在着很多漏洞，而這些漏洞亦引致這次

政府提出修例建議，特別是新加入的第 7AA 條訂明，如果僱主沒有為其僱員

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仍然有法律責任支付強制性供款。對於所有受僱的僱

員來說，這是一項比較進步和周詳的法律條文。  

 
 然而，《強積金條例》執行至今，政府只提出這項單一或比較狹窄的修

訂，所以我要表示極大的失望。大家還記得數個月之前，積金局主席，即我

們行政會議的成員范鴻齡先生也提過，很多僱員和僱主辛辛苦苦賺錢來繳交

的供款，其實被強積金經營者和基金經理等透過高昂的管理費蠶食了很多。

在整項法例的精神下，政府有需要更完善地規管這些提供強積金計劃服務的

商營機構，令其收取的費用和利潤均受到規管。現時的《強積金條例》只是

針對僱主所遵行的法律的責任，沒錯，這能令《強積金條例》自 2000 年實

施至今，一些我們看得到的毛病得以部分解決，但對於更大的一個“黑

洞”，我們是無法解決得到的。政府在聽取了這麼多意見，包括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和積金局主席的意見後，仍然無法作進一步修訂，對此我

要表示很大的失望。  

 
 事實上，在今時今日討論《強積金條例》，特別是我們現在討論的第 7

條、第 43B 條等這數項，其實是有深層意義的。在 3 個月之前，政府提出一

份新的醫療融資文件，希望透過其中一個醫療融資方案，以強積金的方法收

取市民或僱員的供款，以支付將來高昂的醫療費用。但是，我們看到《強積

金條例》和強積金計劃實施至今出現了種種問題，包括僱主供款上的問題，

以及沒有在立法上監管關於強積金計劃的高昂行政費用、手續費及機構利潤

等。其實，有很多香港僱員將來是要依靠這些強積金過活的，如果政府強行

推出醫療融資，透過新的醫療供款條例，把責任推卸在市民身上，這正正便

是把更多市民或僱員辛辛苦苦賺來的金錢，送給基金經理和基金經營者。  

 
 在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政府有責任再完善強積金的運作方法，

特別是以一些比較有效的法例和安排，令僱員和僱主付出的款項和供款，不

致被一些商營基金的運行和基金經理蠶食得一乾二淨。我覺得政府須在短期

內推出一些新法例，令很多香港市民賴以作為退休後保障的強積金制度，得

以完善。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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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民主黨支持二讀條例草案，並支持法案委員會提出的全

部修正案。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標是增加執法當局，即積金局的權力，以確保僱主履

行供款責任，以及增加僱主根據法律在供款方面的民事和刑事責任，我們覺

得這是應該的。當然，如果這項修正案能早些實行便更好。 

 

 我只想簡單回應，指出修正案是有爭議的，尤其如果僱主是有限公司，

其董事的民事責任是有爭議的。我記得，反對這項修正案的同事，包括政府

官員， 強調的其中一點是，這項修正案可能違反了整體商業法例的基本原

則，即如果是以有限公司的形式營運，股東的責任便應該是有限的。 

 

 有同事剛才指出了一些觀點，我不重複，但我想強調，在理念上來說 ─ 

那些例外情況我不再談了 ─ 有限公司的有限責任，其實是應該對一些與

該公司做生意的人而言的。這即是說，某人跟某有限公司做生意，知道對方

的責任有限，如果公司虧本，便只是虧蝕了所付出的資本而已，但這個概念

怎可以適用於替它工作的員工呢？他們辛辛苦苦，付出血汗為公司服務、賺

錢，但有限公司的老闆卻竟然對他們說對不起，因為公司沒有錢，資本有限，

所以連員工從飯碗拿一點飯吃的機會也剝奪，這怎能說得通呢？因此，在理

念上說，“有限公司”這個原則縮限了僱主的責任，讓他們可不用支付欠

薪，我從頭到尾也覺得這完全是說不通的。就這一點來說，我不理會是否有

其他法例有同樣的例外情況，但我純粹是從薪酬來說，認為向員工支付薪

金，是天公地道的。我看不到僱主怎可以說有限公司的責任有限，所以便無

須負責。 

 

 此外，董事管理自己的公司，他們知道公司有多少資產，知道公司的狀

況，他們繼續要僱員為他們工作，希望在不利的營商環境下，員工繼續為公

司撐住，讓僱員有一個期望......公司其實是應該向僱員保證，既然僱員願

意為公司掙扎求存到 後，公司怎可能不負上責任呢？ 

 

 根據這項修正案，其實也不是可以立即向董事追討，還要經過數關，其

中一關便是不能成功追討，而公司還繼續營運。大家知道，這情況是會出現

的，因為可能沒有人辦理申請破產的手續，繼續拖拖拉拉地做生意，這情況

是經常出現的。即使知道董事正在申請破產，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

如果是由普通人辦申請破產的手續，便要多付出一筆費用。 

 

 我在法案委員會中其實提出過一個觀點。就我個人而言，如果要我不支

持這項修正案也是可以的，但我有一項要求，便是從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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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欠基金”）向員工支付欠薪。破欠基金是由僱主供款的制度，僱主一

同保證一旦有個別無良心的僱主 ─ 我不會說有很多 ─ 連工人的血

汗錢也不肯支付時，便由破欠基金集體負擔。我記得當時有些做生意的同事

又反對，他們說破欠基金不是這樣用的，不是用來擔保這些事項的，僱主又

不想額外供款。對不起，如果大家仍要這樣爭拗，我便看不到為甚麼其他同

事不應該一致支持這項修正案。我剛才已說出了原因，那是很簡單的，便是

公司作為僱主，沒有理由連一個 低限度的責任也不履行，向自己的員工支

付他們以血汗賺回來的薪金的。員工為僱主工作得那麼辛苦，如果連吃一碗

飯的回報也不能取得，那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在刑事責任方面，李卓人剛才已說得很詳細，然後湯家驊議員也解釋

了。湯家驊議員是資深大律師，他很清楚這些法律的原則，亦解釋得很清楚，

我只想多強調一點。我剛才聽到陳鑑林議員代表民建聯提出反對的理由，主

要是基於法律的原則，他說得好像是違反了我們普通法的原則、舉證責任似

的；如果作出這樣的改變，便似乎影響了一些人的人權。他這種說法非常值

得我們重視和回應。當然，兩位議員剛才已解釋了，我希望他們回去......

民建聯有七十多名律師，要澄清他剛才說的觀點，其實沒理由會有困難，他

們稍後也是有一些時間澄清的。  

 
 不過，我只想強調，在回歸後，即《基本法》生效後，終審法院再一次 

─ 湯家驊議員剛才說過了 ─ 確認了在證據層面上，舉證責任有時候落

在被告身上，這除了是合乎《基本法》外，我也要再一次強調，香港有很多

法律其實是長年以來行之有效，如果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不把舉證責任放到

被告或涉嫌的一方身上，法律便是不能執行。  

 
 其中一個例子是，近二三十年，香港在反貪污方面之所以取得成功，便

是因為我們的《防止賄賂條例》有舉證責任。我想主席或各位議員也很清

楚，如果一名公務員的入息與其生活水平不相稱，或其收入與財富不相稱，

他是要解釋的。他要解釋為甚麼會有那麼多錢？在從入息扣除了支出後，為

甚麼他還會有那麼多收入呢？為甚麼會有那樣的生活水平呢？如果他不能

解釋，便會推定他是貪污，他應接受刑罰。這項條文，多年來都是廉政公署

有效的工具之一。  

 
 當然不止這方面，毒品的情況也是一樣。如果在某處所找到一些毒品，

管有該處所的人便可能要解釋，他是否不知情？為甚麼會在他管有的處所內

尋獲毒品？如果每件事也要由主控尋找所有證據，即使發覺某人月薪只有數

萬元，但卻過着億萬富豪的生活，如果找不到證據證明他有收受“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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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讓他逍遙法外的。這樣，試問我們整個制度怎能夠確立呢？所以，這

些舉證責任，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中其實是存在的，在很多重要的法律中也有。 

 
 因此，對於陳議員剛才作出一個這麼根本性的質疑，我便有些擔心。他

可能未曾請教黨內很多法律知識豐富的律師，否則，他們會告訴他這種說法

是錯的。我希望他稍後再想一想，然後再以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支持法

案委員會所提出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主席：陳鑑林議員，你的發言是否被曲解了？你可以澄清你剛才發言中被曲

解的部分。 

 

 

陳鑑林議員：是的，主席。主席，何俊仁議員剛才指我們會反對稍後提出的

兩項修正案，我其實並沒有說過我們會反對，我們只是對於修正案本身所存

在的一些問題保留意見，所以我們會放棄表決。此外，我們所提出的一些見

解，從來沒有涉及人權的問題。至於何俊仁剛才提及的其他問題，我不在此

複述，也不在此辯駁，我只想特別作出澄清。多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請容許我再澄清，因為他似乎也...... 

 

 

主席：他是否曲解了你所說的話？ 

 

 

何俊仁議員：是的。其實...... 

 

 

主席：那麼，你只可以澄清有關部分，因為這並非一項辯論。 

 

 

何俊仁議員：我其實只是告訴他......我剛才已說得很清楚，他其實是以法

律原則提出質疑，如果他再說回那番話，似乎便是否認他們是用法律原則提

出質疑。所以，我再強調，第一，他們的觀點是法律原則。第二，我說他是

反對，那是因為在分組表決下，放棄表決便等於反對。我的意思便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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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我想我要進一步澄清。第一，我這篇講稿是由我們的律師替我

撰寫的。第二，我們也是從法律觀點提出我們的見解，如果何俊仁議員未有

詳細聆聽我的講解，我願意讓他看我的講稿。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耀忠議員：主席，當初實施強積金時，很多市民均對強積金詬病，特別是

僱員更提出了很多意見，他們認為要從日常的薪金中撥出部分作供款，並須

待至 65 歲後才可以提取，會對日常生活構成重大壓力。這是當時的看法。

事實上，很多低收入的人至今仍是這樣對我說。他們的薪金並非低至無須供

款，即收入不高但卻要供款，這種壓力仍然存在，問題至今仍未能解決。 

 

 無論如何，這項法例要告訴我們的是，大家年老時便會有退休保障，這

是法例的精神。不過，很可惜，自 2000 年至今，強積金雖已實行多年，但

我們仍發覺有些僱主竟然至今仍未為僱員開立供款戶口，以致僱員日後退休

時大概會得不到任何保障。我們必須面對這問題，而今天這項修訂法例正是

要針對這一點提出一些方案。這方向是正確的，而且我認為是必需的。然而，

問題是即使有了這項修訂法例，是否便可以解決全部問題呢？我覺得這才是

有需要深入討論和值得局方多加關注的問題。 

 

 主席，為何我要這樣說呢？因為自有關法例實施至今，我們看到一些

很普遍的現象。第一種情況是僱主拖欠供款。正如湯家驊議員剛才所說，這

項法例未能給予僱員平等的地位。如果僱主不願意供款，僱員或可冒着跟僱

主反目的風險控告僱主。但是，控告僱主會有甚麼後果呢？便是可能會失去

工作。這問題確實存在。很多時候，僱主拖延了很長時間也沒有供款，令僱

員無法受惠。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亦大致相若，便是有些僱主一直為僱員供款，但其後由於

經濟情況欠佳便不再供款，甚至結業，然後更失去影蹤，而供款亦一併失去。

這種情況亦時有出現。既然公司已經結業，那怎麼辦呢？僱員根本無法追

討，這對僱員未來的生活會有很大的影響。 

 

 今天的修訂法例旨在堵塞這些漏洞，但能否完全堵塞呢？我擔心未必

可以完全堵塞。我剛才也提到一種情況，便是如果僱主一直拖拖拉拉不肯供

款， 後更結業並申請破產，那怎麼辦呢？可否在法律上交代這情況？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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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確為僱主工作了一段時間，有些僱主甚至從僱員的薪金中扣除供款的

部分，並留在自己的口袋中，現在連錢也沒有了，怎麼辦呢？我想請局長稍

後向我們解釋，在這情況下，這項條例能否提供協助？據我所知，這條例似

乎也未能提供任何協助，因為當中並沒有任何保障。很多同事問可否擴大破

產欠薪保障基金的範圍至涵蓋這方面的保障，所以我們現在才有這次的討

論，但這並不屬於今天所討論的法例的範圍之內。不過，主席，我可以告訴

你，這些情況並不少，而且真的不少。僱員未獲保障是個大問題，我不知道

局長何時才可以為我們堵塞這方面的漏洞。我不可以說這問題很普遍，但情

況卻是嚴重的。我希望這方面的漏洞必須加以堵塞，而且是急須進行的。 

 

 此外，還有些涉及強積金的問題至今仍未獲得處理，例如一些不平等

的個案。法例原本說明供款是由僱主和僱員各自支付 5%的，但很多時候我也

接獲一些投訴，指僱員須承擔全部 10%，因為供款已從僱員的薪金中悉數扣

除，僱主完全無須供款。很多僱主會要求僱員支付所有供款，如果不願意的

話，便放棄這份工作。僱員只有這個選擇，要麼供款 10%，要麼失去工作。

對僱員來說，雖然這筆錢 終也是屬於他們的，他們將來可以取回，但事實

上，在目前的環境下，他們是變相被減薪，真的明顯是被減薪。可是，現時

的法例卻未能幫助他們，這也是問題之一。大家可能會問有沒有這種現象？

主席，答案是一定有。我已跟主席說過很多次，我妹妹的情況正是如此，這

是千真萬確的。那麼，法例可以提供些甚麼幫助呢？在這方面是幫不到的。

所以，我希望局長可以想辦法堵塞這方面的漏洞，否則，法例有等於無，又

或是令我們的“打工仔”處於很不利的位置。我希望這方面可以加以改善。 

 

 此外，修訂條例建議加重刑罰，誠屬好事。不過，未知局長稍後可否

給我解釋一種情況，便是如果在法例實施後，僱主自動就拖欠供款投案，而

且不久之後更再度供款，還補供以往欠供的款項，這樣會否違反法例呢？如

果僱主補回供款是不違法的話，我希望局長能延長豁免期，讓僱主盡快補供

款項，這較追究責任和訴諸法庭好，因為訴訟必須拖延一段時間，而其間又

不知道僱主會做些甚麼影響僱員得益的。所以，我希望局長可以就這方面清

楚說明。 

 

 後，很多同事，特別是單仲偕議員，剛才也提到部分僱員的強積金

戶口獲注資 6,000 元，這做法跟這項法例有否關連呢？事實上，真的是有關

連的。我和李卓人議員也接獲很多工友的查詢，問及即使他們一直有工作，

但如果僱主沒有為他們開立戶口，他們是否有機會取得那 6,000 元？我希望

局長能夠澄清在這項法例實施後，如何保障那些沒有開立戶口的員工，將來

也有機會取得那 6,000 元。很多員工也很着緊這問題，所以希望局長可以澄

清一下，並就這數方面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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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現時這項修訂法例大致上是多年以來較為重要的修正，對無良

僱主來說是頗大的打擊。在這方面，我是支持的，只是當中仍有很多漏洞。

我希望局長能聆聽我們的意見，在未來盡快堵塞那些漏洞，以保障員工的利

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今天討論《強積金條例》的修訂，內容是關乎提高

罰則，修補法例中部分的漏洞。如果政府按照該內容提交修訂，我是不會反

對的。不過，老實說，很可惜，這項修正案完全沒有切實處理強積金計劃中

當前部分的漏洞，諸如老闆欠付供款，老闆扣除了員工供款但沒替他們供

款，老闆多次對不同的員工羣作不同處理，就本身於公積金方面的惡行一直

死性不改，《成報》老闆便是一個例子。 

 

 主席女士，這些例子已呈現在眼前，《成報》似乎是拖欠工資，但《成

報》同樣欠供強積金，直至經政府多次催促，而政府在 近 4 月更動用了撒

手鐧，表明如果《成報》再不繳付所拖欠的數百萬元供款，便要封鋪。 

 

 主席女士，我要這麼說，是因為我覺得很感慨。我也曾參與審議強積金

的條例，本來，我是不喜歡強積金的，我喜歡的是 CPF（即中央公積金）。

主席女士也知道工聯會一直不喜歡強積金，但當沒選擇時，因為當時主體法

例已提交立法時，我們便只能在法例基礎上提出我們的一些建議。 

 

 在審議法案當時，我們已就當中有關欠供，以及某些僱主的行為的問題

全部提出了意見 ─ 包括 近政府提出的保證基金，政府說保證基金是保

證大家，還指那是“嫻姐”建議，這些簡直是廢話。如何保證呢？我們當時

也提出了這些全部的問題。 

 

 好了，這些問題很不幸地被我們這羣有預見能力的人士像從看着水晶球

中看到般都靈驗了。接着，我很想強調，事實上，政府就這些問題並沒正視

我們的建議。 

 

 主席女士，我在 近接到一些求助個案，當中圍繞着對強積金欠供及拖

供的情況，而找我們的求助人還有很多。所以，對就法例作出的這些修修補

補，加強罰則等做法，我們不反對，但實際上，這些做法是否足以解決問題

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相信，積金局在過去一年多也曾向立法會提交兩

三次修訂，主席女士，是可見他們經常提出修訂的，但這些修訂的內容不踏

實，零零碎碎的，只做表面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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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談談今次的擬議修正案，局長雖然上任不久，但我也希望局長能從

一位學者的角度出發，用學者喜歡探研問題的學術態度審視這項法例，找出

其中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希望當局在運作上能真的作更好的處理，於是便無

須使用我們的委員會修訂。 

 

 主席女士，上個月，我們在地區的工會接獲天水圍一間餐廳結業的消

息，老闆欠薪二十多萬元，除這欠薪外，發覺原來老闆從來沒替員工繳付過

強積金供款。局長可能會提出，既然是這樣，員工便應前往投訴。老實說，

很多時候，在這些事情中，積金局也會這樣對我說的。我亦指出，大家都知

道，如果老闆不供款便投訴。我處理過很多這類投訴的個案，但我告知積金

局，即使投訴了， 後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其中所涉的是人手問題，以及

舉證的問題等。 

 

 當局很多時候告訴我們，老闆沒供款，員工便應第一時間通知當局。我

向當局表示，是有通知的，但沒用。當局的反應是，當然，員工通知當局時

不願提供姓名，當局怎能追討他們的老闆呢？員工則表示，如果說了姓名，

局長是否知道有關員工結果是被辭退的呢？在強積金計劃實施了七年多以

來，我曾遇過一些投訴個案，投訴者是表明姓名的，但他們全部都沒好下場，

全部都被老闆“即沽”，開除了。 

 

 主席女士，從昨天公布的失業情況，我們可見飲食業和零售業的失業率

繼續上升，試想想，員工為了保住飯碗，明知僱主欠供款，他們只有找我們，

而且一定不會把姓名告知我們，因為他們恐怕失去工作，其實，在目前這個

情況下，你教員工怎有膽量把一切說出來呢？局長要明白才行。他們為何不

願向積金局提供證據？因為一旦提供了，他們便連工作也會失掉，於是惟有

啞忍。我曾接獲一個經典的個案，有關員工啞忍數年，但 後，老闆跑掉了，

他們的境況真的慘得很。所以，積金局應嘗試從員工、從基層勞工的角度看，

客觀地就這難題及各種狀況多加思考。 

 

 此外，說到真的向積金局作出的投訴，有一間連鎖經營的茶餐廳員工知

道僱主自 2002 年從工資扣除了強積金供款，卻一直沒繳付強積金供款，很

多員工也因此到過積金局。積金局對這宗個案的處理手法，一如我剛才在提

及此個案時指出，是很離譜的。積金局調查時，問員工他們之中有誰來過積

金局投訴？在此情況下，茶餐廳的王國興是否有膽量站起來承認？茶餐廳的

張文光是否有膽量站起來說“是我作出投訴的”？他們當然無膽量這樣說

了，對嗎？提出“誰到過我們的辦事處投訴？”這個問題是一種很絕的手

法，這些積金局的人員是否不吃人間煙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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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三說出這些情況，是希望局長明白我們的情況，明白我們的困難。

有人指積金局人員的做法很官僚，不吃人間煙火，老實説，當局要進行調查

便取證，我們在審議有關法例時已授予積金局很大的權力，如果發現他們有

欠供情形便可使用撒手鐧，包括封鋪，即等於對待《成報》一樣，是可以用

這些方法的。然而，實情卻並不是這樣，當局又不進行調查，所採取的做法

便好像某個官員般，只問，“誰曾到我們的辦事處投訴？”這樣的情況便令

這羣曾具姓名、地址作出投訴的員工很憤怒，如果政府想知道其中詳情，我

是可以告訴它的。 

 

 實施強積金計劃，原意是保障工人的退休生活，不過，自實施以來，出

現了我剛才指出的一系列情況，到了今天，勞工在供求市場上在沒議價能力

時，積金局卻根本沒有走前來保障他們。 

 

 此外，在實施強積金計劃的過程中，很多行業，特別是建築地盤內及飲

食業兩個行業的工人被變成自僱人士。不熟悉該等業界的陳局長可能不知

道，建築業工人成為自僱人士後，表面上好像沒分別，但接着如果工人受到

工傷時，勞工保險是沒有給他提供保障，也沒法索取保險賠償，可見在建築

行業中的工人有多慘。在積金局 初成立的兩三年，這些投訴很多，每次我

均被居民抓住問，“‘嫻姐’，為何你會支持這樣的法例？”等。工人的境

況很淒涼，他們變成自僱後，受到工傷時不可以索取保險賠償，你可見他們

是何等的淒涼。試想想，三行工人是會經常受傷的，政府又是否知道這些情

況呢？有沒有做這些工作呢？是沒有，政府只是眼巴巴地看着基層勞工有這

種情況。 

 

 主席女士，實際上，說到這裏，我也想數一數積金局。積金局內有一個

運作委員會，我不知道現在有否轉換了主席，以前的主席是夏佳理先生，

鄺志堅先生也曾是該委員會委員，但後來可能因他另有看法而退出了。該委

員會是檢討有關的法例中的漏洞，理論上，如果發現漏洞，便要實事求是地

處理，但很多時候，在我們提出了一些意見後，我們認為政府有需要出手時，

當局卻不動。由於政府不願出手，積金局的職員基於政策局的意見，便作出

了今次的修訂。他們是沒有錯的，加重罰則，以阻嚇欠供的老闆，但加重罰

則，對於我剛才指出的漏洞，是否能有效地堵塞呢？對不起，大致上是堵塞

不了的。 

 

 說到這些問題，我們今天討論欠薪，我打從第一天在立法局審議此有關

法例時已指出，我們仍面對一項很嚴重的問題 ─ 就是對沖。強積金，顧

名思義，是為我們的將來未雨綢繆，退休時有保障，即使所得的保障只猶如

一棵菜，或一個橙般微小， 低限度也會有一棵菜，一個橙。但是，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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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設立了強積金計劃後，我們看見存在着這麼多問題，而當中有一個尤為重

要的問題是對沖。有了這個對沖的因素，便即是說，如果陳婉嫻一生做了三

四份工作，所做的每間公司都遇上一如不管是大大、八佰伴，或大丸的命運

般，那麼在我這一生之中，老闆為我支付的強積金供款便會全部化為烏有。

我當作這強積金計劃已運作了 30 年，而我剛在這個時候遇上這些公司全部

結束，那麼全部供款都會以遣散費名義給對沖了，而老闆是無須支付這部分

的供款，所以，在此方面，作為老闆的會很有利。 

 

 因此，我很多時候也指出，強積金本來是為員工在將來退休時提供保

障，不管員工拿到的是一棵菜，還是一個桔也好。但是，計劃至今已運作了

7 年，快將 8 年了，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當計劃運作到 20 年後，便更會

看見問題凸顯出來，屆時我們已變成老人，在無法維持生活時，我們同樣會

向政府申領綜援，境況也是同樣淒涼的。政府屆時又要設法解決這些問題

了。這是法例中的很大漏洞。 

 

 不過，政府至今仍沒有思考過這些，也沒有在檢討委員會中就這些鐵一

般的事實提出解決辦法。政府只表示，當時勞工界跟政府商議此計劃時，商

界也向政府表示 多只能支付到這個程度，但要包含對沖的做法。然而，到

了今天，時移世易，政府是否有需要作出一些考慮呢？這是我要說的一點。 

 

 此外，我當然也說到，現時的退休保障，事實上要解決我剛才指出今天

的年青人，即將來退休的人的保障問題。就此當局還可做一點工夫來協助整

個社會（也不單是勞工界），是甚麼工夫呢？就是設立一種全民退休保障。 

 

 新加坡的情況便是這樣了。新加坡先由 CPF（即中央公積金）開始，在

某些方面進行了修補，再加添一些內容，又另外進行一些修補。我不斷在想，

政府為何不考慮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呢？我早已在這裏說過多次，現時有很多

即將退休的長者，例如我陳婉嫻，如果我沒有其他財力來源，又只供了強積

金七八年甚至十年八年的時間，我哪裏有足夠的錢維持退休後的生活呢？我

很貧窮，怎麼辦呢？假如有一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我相信像我這般的長者

將會過得好一點。 

 

 “肥彭”曾提出 OPS（即老人金計劃），好了，當時的政府欺騙了市民，

沒有做到。到了今天，政府如何安置這羣已退休的長者和家庭主婦呢？如果

我們今天設有全民退休保障，可能也能修補現存的一些漏洞，但政府卻沒有

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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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今次條例草案委員會提出的修訂，是我們要求如果老闆、董

事、股東等持續欠供強積金，即須於限期內清繳所欠供強積金的供款，否則

便要負上個人法律責任。主席女士，我在 3 月份到北京開政協會議時，帶同

《成報》的例子上京，因為《成報》的老闆之上的一名老闆是國內的話事人。

我還向北京政協問道，這些有關人物在香港做生意，分明是倚靠財技來行

惡，無論是以 1 間公司或 10 間公司行事，發薪不同，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同

一的問題， 後令員工無法追討欠薪，內地政府面對這樣的情況，是否也要

對這些人進行監管呢？他們卻說，“陳小姐，對不起，他們在哪裏犯法，便

由當地政府負責了”。他們還指出，按照我們熟悉的普通法也是如此行事

的。當時我只有啞然，但我仍然跟進此事，還一直進行游說。 

 

 我想告訴局長，《成報》明明是現成的典型例子，用任何方法追討也奈

它不何，在第一次欠薪時已是這樣的表現，政府也拿它沒法，第二次再欠薪

時，它亦不理睬當局。老實說，面對這情況，我認為前事不必再提了，政府

應索性在法例中訂明，身任董事的，以及曾任董事的，均須負上責任。現時

的做法並非如此，政府指它要先發傳票，理論上董事是要收傳票的，但很多

董事收不到傳票，如何是好呢？也有人跟我說，“嫻姐，不要這麼嚴厲吧，

有些董事揹着很多職銜的”。我則認為“食得鹹魚抵得渴”，他既然接受董

事一職，便應知道多一點，即法例中如果有罰則， 低限度便要在這方面加

倍小心，人家指其所屬公司多次欠付工資，便要緊緊看管着管理層，不要讓

公司負累他，不然他將來也會受牽連。我所用的字眼是“多次”，並非“一

次”。 

 

 主席女士，事實上，我很希望自由黨能支持我們目前的修訂，“有良”

僱主應不怕接受這樣的修訂。 

 

 主席女士，我 後想強調一點，《強積金條例》施行至今，便應作全面

檢討，看看究竟是否有需要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例如，當各項法例修訂已無

法修補相關漏洞時，政府是否應效法破產墊支基金般的做法呢？是否應成立

一個強積金的墊支基金呢？事實上，對於強積金計劃包括對沖問題，政府實

在是有需要進行全面檢討的。 

 

 主席女士，大家今天看見一個牽涉大家退休後生活的很重要制度，我很

希望大家也想想如何能令法例中的漏洞修補得更好。我認為這除了政府要做

工夫外，立法會每位議員也是有責任投票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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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田

北俊議員和各位委員，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提出的寶貴意見。我們因應委

員的意見提交了修正案，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有關修正案。 

 

 大家也知道，強積金制度自 2000 年 12 月實施以來已運作了七年多。政

府和積金局不時根據實際運作經驗檢討制度下的各項安排。同時，局方亦會

因應議員、市民和業界提出的意見來改善各項措施，以提升效益。 

 

 政府當局在今年年初已透過立法修改《強積金條例》，讓積金局落實執

行二十多項改善措施，當中包括取消強積金供款的 30 天結算期，以加快追

討欠款程序；以及擴大積金局為執行法例的目的而要求僱主和其他人士出示

紀錄的權力等。這些修訂均有助加強積金局的執法工作。當局透過現在審議

的條例草案，進一步提出多項針對性措施，加強打擊僱主沒有為僱員登記參

加強積金計劃和拖欠強積金供款的違法行為。 

 

 跟各位議員一樣，政府和積金局亦非常關注有僱員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

情況，因此，我們積極完善法例，而積金局亦投放了不少資源來切實執法。

積金局會全力為受影響的僱員向法院提出民事申索，並把追回的款項悉數存

入僱員的強積金戶口內，以保障僱員的權益。積金局內設有一個 200 人的專

責隊伍跟進個案，所有相關的法律費用一概由積金局承擔。經過積金局介入

和跟進後，超過九成的欠款個案皆獲得解決。根據 2007-2008 年度的數據顯

示，約 94%的申索款額皆於取得法庭判令後獲得支付。積金局會繼續竭力執

行法庭判令，代僱員追討未支付的供款。 

 

 針對那些屬極少數的頑劣僱主，我們在條例草案內建議賦權法院在完成

刑事審訊後，可向僱主發出命令，要求他們在指明期間內為僱員登記參加強

積金計劃和清繳拖欠的供款。為了增加建議條文的阻嚇性，我們會於稍後提

出修正案，在條例內清楚訂明違反法院命令屬於刑事罪行，可被判處 高罰

款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以及就罪行持續的每一天處以每天罰款 500 元。我

想強調，在這建議下，如果公司不遵從法院命令，未有在指明期間內糾正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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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行為，該公司的董事和管控人員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44 條亦可能“刑

事上身”。因此，這新訂條文將大大加強法例的阻嚇作用。 

 

 條例草案亦建議，把現時對於未有為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和拖欠供

款所設訂的 高刑罰，增加至罰款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對於那些已從僱員

入息中扣除強制性供款，但沒有把該筆款項悉數支付予強積金計劃的無良僱

主，我們建議進一步提升罰則至 高罰款 45 萬元及監禁 4 年，以凸顯罪行

的嚴重性。如果修訂獲通過，法庭將可在量刑時把新訂的 高罰則，連同屢

犯僱主的定罪紀錄一併考慮在內，我們相信這項建議能收懲罰和阻嚇之用。

條例草案的另一項重要修訂，是在法例內清楚訂明即使僱主沒有為僱員登記

參加強積金計劃，他們仍然有法律責任支付僱員的強制性供款。有關修訂可

讓積金局對有關僱主拖欠供款的行為採取刑事檢控和民事追討的執法行動。 

 

 我知悉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不少議員表示關注積金局為僱員追討欠款

時所採取的程序和它們的成效。積金局已向法案委員會解釋相關程序，並同

意將來在追討欠款過程中，會提早開始考慮向僱主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和申

請清盤令。 

 

 主席女士，我很高興條例草案及政府建議的修正案均獲得法案委員會的

支持。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及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

修正案。陳鑑林議員於稍後代表法案委員會提出的兩項修正案，並未得到法

案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同意，我呼籲議員反對有關修正案。我會於稍後對修正

案作出回應時，再闡述政府所持的理據。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

（第 2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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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NO. 2) 
BILL 2007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7 年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2、6 至 9、13 至 16、18、19、21、23、24、26 至 30 及 33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該等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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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3、4、5、10、11、12、17、20、22、25、31 及 32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訂剛讀出的條文，修正案的內

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現在就主要的修訂作簡單介紹。 

 

  條例草案第 3 條修訂《強積金條例》第 43B 條，有關沒有為僱員登記參

加強積金計劃和欠供強積金的罰則。我們提出的修正案是一項技術性修訂，

目的是訂明現時違反第 7A(1)條及第(2)條的罰則，於修訂後的第 43B 條仍然

適用。修正案的另一個目的，是更清楚訂明如果僱主已經扣除僱員工資作供

款用途，但中飽私囊，不把全數已扣除的工資作為強積金供款的話，這些無

良僱主便須面對更重的罰則，即 高可被判罰款 45 萬元及監禁 4 年。由於

條例草案第 11 條的修訂跟第 3 條類同，因此我們亦有需要對條例草案第 11

條作出類似第 3 條的修正。 

 

  條例草案第 5 條在《強積金條例》加入新的第 7AA 條，訂明僱主即使沒

有為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仍有責任為僱員作出強積金供款。為更清楚

訂明僱主的供款責任，我們就這項新增條文的草擬方式提出了修正案。此

外，由於現時星期六並非銀行的結算日，我們順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建議

修訂第 7AA 條中“供款日”的定義，把星期六剔除於供款日的定義外。 

 

  條例草案第 12 條賦權法庭在完成審理未有為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

或支付強制性供款的案件後，可以向僱主發出命令，規定僱主必須安排僱員

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及繳付所拖欠的供款。我們提出的修正案，目的是確切

訂明僱主不遵從法庭命令時所必須面對的刑事責任，以加強阻嚇作用。修正

案建議任何人違反法庭命令，可被判 高罰款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以及就

罪行持續的每一天處以每天罰款 500 元。 

 

  條例草案第 31 條旨在清晰訂明積金局可以對強積金核准受託人的控權

人施加的核准規定，以加強對受託人的監管。因應法案委員會的建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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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修正案，把第 31 條及 32(b)條中對“間接控權人”的提述，修改為“幕

後董事”，使之與《公司條例》下的用詞一致。此外，我們亦接納法案委員

會對第 31 條的另一項提議，修改該條文所指大股東的涵義，使任何人士，

連同附表 8 所指的有聯繫者，如果共同控制核准受託人 15%或以上有表決權

股份，均會被視作該受託人的大股東。 

 

  主席女士，全部的修正案均已得到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懇請委員通過

我動議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見附件 I）  

 

第 4 條（見附件 I）  

 

第 5 條（見附件 I）  

 

第 10 條（見附件 I）  

 

第 11 條（見附件 I）  

 

第 12 條（見附件 I）  

 

第 17 條（見附件 I）  

 

第 20 條（見附件 I）  

 

第 22 條（見附件 I）  

 

第 25 條（見附件 I）  

 

第 31 條（見附件 I）  

 

第 32 條（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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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3、4、5、10、11、12、17、20、22、25、31 及 32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12A 條  高級人員、管控人員及合夥人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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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二讀新的第 12A 條。 

 

 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法案委員會關注到，縱使條例草案建議提高

多項罰則以加強阻嚇作用，倘若違例的僱主是法團，便不能被判處監禁。委

員察悉，根據現時《強積金條例》第 44(1)條的規定，凡公司所犯的罪行被

證明是經公司的經營人管控，或高級人員同意或縱容，或因其疏忽所致，則

這些人員亦會被檢控及處罰。部分委員認為，現行的舉證責任可能會令當局

較難檢控違例的僱主。法案委員會曾參考在其他法例下公司董事所須承擔的

刑事責任，為方便作出檢控及加強阻嚇作用，部分委員建議把提出證據的責

任加諸被告的董事，由他提出證據，以顯示自己對公司所犯的罪行並不同意

或並沒有縱容；其他委員則對此做法表示保留，並且關注此舉對無罪推定的

普通法原則的影響。 

 

 法案委員會經討論後，通過以法案委員會的名義對《強積金條例》第

44(1)條作出修訂。由於法案委員會主席田北俊議員表示，他們會反對這項

修訂，因而請我以副主席的身份，代表法案委員會提出這項修正案。主席，

由於我在剛才二讀時已就我們民建聯對這項修正案的立場作出表述，因此我

不會在此複述。 

 

 我謹此陳辭。多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12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剛才已表示，會在逐項審議這項修訂的條文時再發言，

因為這項法例本身並不是......首先，我並不完全同意把舉證責任交予董

事。 

 

 第一，現已有兩項法例使用這個概念，是在我們現行法例中已經有的 

─ 局長現時不在席 ─ 簡單來說，便是《版權條例》和《非應邀電子訊

息條例》已引入這個概念。所以，並不是把舉證責任交了給董事，其實，控

方仍須證明該公司沒有為僱員登記和供款，這是一定要的。問題是，正如這

項修正案所說，“凡公司犯本條例所訂罪行而 (a)除非有證據顯示下述人士並

沒有同意或縱容該罪行”，這裏寫得十分清楚，該人士須證明他沒有同意或

縱容該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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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坦白說，這是不難決定的，大家試想想，這項條例由 2000 年實

施至今已經約 8 年，僱員和僱主均知道，但凡工作超過 59 天的，便須供款

和登記。所以，引入這項罪行，第一，並不是新概念，第二，阻嚇作用較大，

而且有效程度亦較原先的第 44(1)條低很多，即檢控時會弱很多。類似的罪

行本身已經存在，現時只是改變某些做法而已。當然，一般而言，雖然引入

這概念 ─ 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指出 ─ 是增加了董事解釋的責任，但

亦是有 defence（辯解）的，例如在《版權條例》下，如果公司董事在公司

內盡了某些職責，包括提供資金購買正版軟件，以及指示員工一定要使用正

版軟件，不能使用盜版軟件等，如果他盡了這些職責，對員工來說，便屬一

種辯解。 

 

 其實，在這情況下，類似的概念也是存在的。簡單來說，如果董事已指

示員工或管理階層一定要供款，並有證據顯示在公司財政中已預留 budget

作供款，這些已可視作辯解，所以並不是說把舉證責任完全推卸給董事的。

簡單而言，如果公司在財政預算案、在 instruction 中已做足這些工夫，便可

算是一種辯解。 

 

 主席，我覺得第 12A 條是一項有效的新增修訂，相對現有的條例，這項

修訂能更有效阻嚇僱主不得不供款。我覺得政府其實是應該 take up 來作出

修訂的。主席，我是支持這項修正案的。 

 

 

李卓人議員：如果今天這項修正案不獲通過，以致又返回原來的狀況的話，

便會很難控告董事，要他負上責任。如果難以控告董事要他負責，以致他不

用負上刑事責任的話，他在背負強積金的責任時，便可完全採取放任態度，

因為法例永遠不會令他負上刑事責任。如果董事所屬的是有限公司，難道找

該有限公司的印章來“坐監”嗎？還是找支取工資的僱員來坐監？這樣對

支取工資的僱員並不公平，因為話事人 後反而可脫身。 

 

 當然，有人或會說，根據現行法例，如果有證據的話，是可以找出話事

人，並對他提出檢控的，但問題是，要證明這一點卻很困難。可是，如果我

們通過這項修正案，首先的舉證責任便會在董事身上，其後當案件提交法庭

時，再由控方根據程序提出證明，舉證責任仍然是在控方的。 

 

 所以，這樣的安排是 好的，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便會一如以往，很

難找到董事負責，這豈不是又會縱容僱主，尤其那些董事、話事人繼續欠供

強積金？如果我們回顧積金局的紀錄，便會發現只有很少董事 ─ 用手指

也數得出來，只有十多個 ─ 曾經要負上刑事責任，所以，我希望大家也

可以支持這項修正案，但看來通過與否也有點“危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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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真的不明白，單仲偕剛才提到《版權條例》是如此，《非應

邀電子訊息條例》也是如此，當時自由黨沒異議，民建聯又表示 OK，是否

涉及工人的問題時，他們便就此作罷？還是他們對於工人的權利特別不着

緊？還是怎樣呢？讓他們自行跟香港的“打工仔”解釋吧。他們一個提出反

對，另一個表示棄權，但如果是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他們便甚麼也贊成，

究竟他們純粹是因為保皇而這樣做，還是他們特別針對工人、特別不理會工

人的福祉而這樣做呢？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是沒有理由的，其他條例已有先例，而且當時大家

也表示同意，但在工人權益、強積金權益的法例方面有同樣的修訂時，他們

卻不贊成，我不禁要問，大家是否很明顯地、根本漠視工人應有的權利呢？ 

 

 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剛才在第一輪發言時，已表明我支持法案委員會對第

12A 條的修訂。 

 

 其實，有關這項修訂，在法案委員會討論的階段已反反覆覆討論了很多

次。既然這項修訂在法案委員會內已獲得過半數支持，我希望當天支持提出

修訂的，不論是議員或團體，今天也能繼續支持，千萬不要在當天支持法案

委員會提出修訂，但到了今天卻又改變立場，這是第一點。 

 

 提出這項修訂，是由於我們經常收到有關拖欠款項的投訴，為何作出檢

控這麼困難呢？對於這個情況，積金局和政府是完全知道的。為何政府不採

納呢？我也覺得很奇怪。這項條例是協助政府加強執法，但政府明知難以執

法，卻又“放生”無良僱主，對於政府這種做法，我覺得十分奇怪。 

 

 對於商界的有良僱主，這項條例不是針對你們，而只是針對那些無良僱

主，為何你們又會精神分裂，不支持這項條文呢？這是一項協助你們維護商

界良好商譽的法例。因為往往在很多拖欠款項的案件中，被拖欠的“打工

仔”要被迫出來當證人，而他們站出來當證人後便會失去工作，所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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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害怕站出來舉證。本來 能掌握資料的是受託人，他完全可以提供有關的

資料，令積金局可以進行檢控，但政府卻沒有考慮這點。 

 

 正如我在首次發言時所說，資方和管方掌握了全部的資料和資訊，如果

他們認為自己沒有犯法，他們應該出示有關的證據，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

現在政府無須他們這樣做，卻要求員方舉證，至於“打工仔”，他們根本無

法提供這些資料，他們正處於一個被威脅的位置上，而政府卻要求他們這樣

做，這正是“強資本、弱勞工”的勢態，是欺壓“打工仔”，是十分不公允

的。 

 

 這種做法，對於類似《成報》那樣的無良僱主，其實是縱容他們。以《成

報》為例，他們很聰明，他們在《成報》轄下成立了多間不同的公司，某間

公司負責支付薪金，某間公司負責會計，或某間公司負責其他事務等，換言

之，他們化身為很多間不同的公司。在他們擁有資訊、證據的情況下，“打

工仔”又如何能舉證呢？另一方面，政府卻放縱他們，他們無須證明有意犯

法，這其實是否“放生”他們呢？ 

 

 再者，剛才也有議員提到，在香港現有的《版權條例》及《非應邀電子

訊息條例》中，均引入了一個概念，便是被告須舉證，以證明自己是否有疏

忽。為何相同的概念，今天卻不能應用在保障“打工仔”的強積金權益上

呢？為何要反對呢？其實，我很希望反對及不贊成的議員能說出他們的理

由。否則，我們如何能令全港三百多萬的“打工仔”心服口服呢？政府一方

面鼓勵他們供強積金，作為儲蓄，但另一方面，政府又不確保他們的強積金

不被拖欠，而且要做一隻“無牙老虎”，試問政府怎可以這樣呢？ 

 

 所以，我希望不贊成第 12A 條的同事能說出他們的理由，以說服我們的

“打工仔”。如果政府不肯這樣做，也請它說出理由，以說服我們，如果政

府不贊成這項條文，又有何條文或辦法，可以堵塞這個漏洞呢？政府可否回

答呢？ 

 

 我很希望局長的解釋能夠令我們信服。謝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不是“打工仔”，不過，我相信不一定要身為“打工

仔”，才可以理解到香港工人正處於一種非常不公平的情況。我覺得，任何

一位議員也有責任在看到不公平的情況時，加以矯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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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局長剛才發言時說，會於稍後就修訂發言。對於局長這種做法，

我感到非常遺憾，因為如果局長剛才有提出他的看法，我們在這時段便可以

公開就他的看法進行辯論，或許我有機會說服他。但是，如果他把自己的看

法收藏起來，在稍後才說出來，主席，我明白到在程序上我們便不能回應政

府在這方面的看法。所以，在這方面，我感到非常遺憾。 

 

 主席，這項修訂是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得到大多數出席法案委

員會的同事認同。如果有同事反對這項修訂，其實只有兩個原因，其一可能

是政策上的反對，另外則可能是法律上的原因而提出反對。 

 

 主席，如果是政策上的反對，自由黨的反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自

由黨開宗明義是代表僱主的利益，他們有他們的立場，我絕對尊重。 

 

 但是，如果是從法律的觀點來提出反對，我則希望持有這些觀點的同事

能再三反省。首先，這個議事堂上有不少律師，我自己也是一名律師，我不

敢說自己比其他律師對法律的理解更深入或更獨到，不過，公民黨內的律

師、民主黨內的律師，以及我們的法律顧問均覺得，在法律上這項修訂是沒

有問題的，而我們這個議事堂亦曾通過其他的法例，當中亦是以相同的標準

來處理這些問題，到現時為止亦沒有問題。 

 

 主席，如果我們今時今日通過這項修訂，而法庭日後認為是有問題的

話，法庭可以作出裁決。但是，如果今天因為不夠票數而不能通過這項修訂

的話，那麼，連法庭也沒有機會就這個問題提出修正了。換言之，對於“打

工仔”來說，是完全失去了一個讓不公平的情況矯正過來的機會。 

 

 主席，我在此希望，對於這項修訂持保留態度的民建聯，能想清楚這方

面的論點，因為以我的理解，根據陳鑑林議員剛才的發言，他是從法律的角

度來看這個問題。如果他們在政策上同意應該協助“打工仔”，而他們又真

的棄權的話，我希望他們會想想應否繼續坐在議事廳內棄權，因為大家都知

道，在這個制度之下，這樣的棄權方式，其實就是否決了這項修訂。如果這

項修訂因此而不能獲得通過的話，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主席，我呼籲民建聯三思，並希望他們能想想“打工仔”的處境。  

 

 

李鳳英議員：主席，我覺得第 12A 條的修訂，目的並非在有理無理情況也要

股東“上身”，“要拉要鎖”，而只是要對一些無良的、明知故犯的、挑戰

法律的人施加多一重約束。為何我們議會內的同事也不可以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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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不同的場合，一些代表商界的同事也跟我說，他們對一些刻意

逃避責任的人也很反感，也很不認同他們的做法，還覺得這些人令他們蒙

羞。我覺得正因為如此，我希望不同界別的代表能對第 12A 條的修訂投下贊

成的一票。我們試想想，如果這些人刻意挑戰法律，而我們又說香港是法治

之區，在法律面前，人人須遵守法律，我們也在這裏制定法律，但我們卻可

以容許一些人無視法律，這是否公義呢？因此，主席，我在剛才的發言中也

強調，這項修訂只是為了對一些無良的人、刻意挑戰法律的人施加多一重限

制。所以，正是為了這麼簡單的原因，我希望這項修訂能獲得其他同事的支

持。我不重複我剛才的論點了。多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在這項條例的修訂過程中，我身為法案委員會主席、

新界東直選議員，以及商界代表，我想我們要說清楚這是甚麼一回事。 

 

 對於有些僱主沒有為僱員作強積金供款，我們認為是絕對不正確的，我

們現在首先分析這些是甚麼僱主。根據政府的資料，去年有 5  000 宗拖欠強

積金供款，除了工聯會多位議員剛才多次提及的《成報》是較大型的企業

外，涉及該 5  000 宗的全部都不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而是小型企

業，即全部都是小規模的公司，可見自由黨並沒有維護商界或大僱主的利

益。李鳳英議員說得對，可能那些大老闆全部都是沒有問題的。 

 

 既然如此，為甚麼自由黨覺得在現時的實際情況下，對這項修訂也有意

見呢？如果在這些小僱主中，大部分有時候會延遲供款或不供款，自由黨對

他們的行為都是不認同的，但是否立刻要這些小型公司的股東自行舉證，以

證明自己無罪呢？我覺得對這些小老闆來說，會有很大的困難。 

 

 我再強調，我們並不是要維護小老闆，因為我也不是小老闆，但幸好在

這議事廳內，數位公民黨議員是大律師，工聯會的議員未當過老闆，而民主

黨的議員也沒有，即使是自由黨的議員，全部不是小老闆。但是，我想，小

老闆的困難，可能真的要小老闆自己才會明白，我也不大明白。如果我今天

在新界東開了一間茶餐廳，可能會由於各種理由，延遲為數名員工作強積金

供款，租金也會延遲繳交，甚至沒有繳交電費等。 

 

 我不是認為他們的做法正確，只不過實際的情況是，在 2006-2007 年度，

有 5  000 間公司延遲供款，而根據政府及積金局的資料顯示，經追討後，去

年已有九成一的公司供款，即在 5  000 間公司當中，有 4  500 間已經供款，

只有 500 間沒有供款而已。我們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沒有具體問及該 500 間

沒有供款的公司，是否全部都是中小企？是否全部都只聘請 2 至 5 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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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付供款，是否由於生意太差？那麼，可能不但沒有為強積金供款，還可能

連工資、租金也沒有支付，或甚至已經破產。如果公司已破產，這些老闆也

可能變成“打工仔”。 

 

 我絕對不同意某些議員所說，我們自由黨不維護“打工仔”的利益，我

們現在所說的這些僱主，隨時都是“邊緣”老闆，我覺得他們每月的收入，

隨時比我們這些當議員的更少，我們當議員的收入已較主要官員少得多，但

我相信那些小老闆連每月五萬多元的收入也沒有。那些陷入邊緣的老闆隨時

會變成夥計，他們就是身在這樣處境的人。 

 

 所以，我們覺得既然政府現在決定作出修訂，將刑罰增加至罰款 35 萬

元及監禁 3 年，應該會提高阻嚇作用。當然，如果這些措施無效，數年後仍

然出現 5  000 宗拖欠供款的個案，我相信政府屆時也會作出檢討，而我們也

會同意的。 

 

 後，陳婉嫻再次呼籲自由黨給予支持，我想她應該先向民建聯的同事

作出呼籲。 

 

 多謝主席女士。 

 

 

陳婉嫻議員：事實上，我向所有同事也作出呼籲，因為老實說，不論是自由

黨或民建聯的同事，我們也希望你們能從這角度支持我們這羣同事，或說這

羣勞工界的朋友。大家一直希望政府會就有關強積金的條例作出修訂。我剛

才也說過，修訂是加重罰則，我不反對，但他們能否以加重罰則的情況來處

理問題呢？現在可見是處理不到的。  

 
 我們的整個態度是，如果政府處理不到，便應以法例針對處理不到的

情況，主席女士，我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跟數位法律界朋友傾談時，他們

說我們應該針對我們存在的問題，具體地清楚寫出來。大家也知道國內的法

律跟我們的有點不同，他們說我們要具體地寫清楚，還解釋 common law 跟

他們的法律有甚麼不同。當我跟內地人說起這些事情的時候，可見他們也很

清楚。他們覺得在有關工人的事情上，不要欺騙工人，不要令“打工仔”受

不妥當的待遇。如果他們感到不妥當，便會造成社會問題。因此，我很希望

在這點上說得廣闊一點。  

 
 對於第 12A 條中所指明的高級人員、管控人員及合夥人的法律責任，

我覺得不光是大資本、中資本、小資本的公司有此責任，成為僱主的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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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責任遵守法例。這便等於我胡亂橫過馬路時，我要被罰款，雖然我是

small potato，但也要懲罰我的，大家明白我在說甚麼嗎？即應施予懲罰時便

懲罰，違反規則者便是違反，便是要予以懲罰的，也即是說，要一視同仁。

無論你是甚麼人也好，政府規定你要遵守本地的法例，便一定要遵守。  

 
 現在，我們的法例實際上是寫得不清不楚，不知道政府是否故意讓有

關人士可以開脫。我認為政府寫法例的時候 ― 如果我走到極端，我會說

政府是故意這樣寫的；如果不走極端，我便說是因為在實施計劃的過程中，

政府看不到問題所在。正如我的數位同事，例如王國興也說，《版權條例》

出現了問題時，政府也是要處理的。我很希望政府能看看，在法律面前，如

何在不同的地方就同樣的行為，也要給予同等的位置。正如我剛才所說，如

果你橫過馬路而違反法例，不論你是甚麼人物，也同樣要受罰的，這是同樣

的道理。  

 
 我對中小型企業的情況甚為明白，實際上太小型的企業不致亦不會這

樣做，因為很小型的企業是很依賴僱員的，很小型的店鋪只有兩三名僱員，

大家是緊密地互相依靠，有時候，員工蒙受不公平也不一定會控告僱主的。

只有那些較大型的，但又未至於特别大型的或是中型的企業的做法，才會令

員工感到很氣憤。  

 
 主席女士，我曾接獲這類個案，那些人通常是氣沖沖地走來，而且他

們是很有意見的。例如，參與強積金計劃的三行行業、飲食行業等員工，他

們來到我處均是氣沖沖的。我覺得作為僱主的應有些責任感，不應欺負工

人。王國興剛才說，在“強資本、弱勞工”下，這樣的僱主違反了一些法例，

而我們是看到他們在違反這些法例的，我便不理會他們是屬於哪一類的資

本。自由黨的田先生說，他們的黨員基本上也不屬於這類資本，那麼，不要

緊，便由你們向他們作出呼籲吧。我們每一個人也要做守法的人，包括大僱

主、中僱主和小僱主。我想，這便等於政府 近檢控一間公司，那是日本食

物店......我很喜歡吃日本菜的......政府也不理會它是大、中、小的企

業，食環署是會根據法例秉公辦理的。  

 
 我想強調一點，我們無意針對哪一類資本的僱主，不過，我覺得所有

僱主也應對工人公道一點。我剛才說出了很多例子，那些個案也為時數年

了，有些由 2002 年欠供款至今，而有些個案中的員工在僱主欠款數年以來，

一直向我投訴，但卻不敢作證。其後，我們把個案告訴積金局，但該局又未

能處理， 後連有關老闆也走掉了。我無意說這些個案的數量有多少，而這

些個案所涉的實際上是客觀的情況。大家可以嘗試問問基層勞工，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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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問，身處在“強資本、弱勞工”情況下的工人有過百萬，他們通常是啞

忍的。如果大家說要伸張法律的正義，便是確保公平、合理、公義得以昭彰，

正如立法會大樓頂的石像般，不論是甚麼人也好，我們也須拿着天秤來量度

一下。我覺得，既然目前法律上出現了這麼大的漏洞，政府便應該做點事。 

 
 我很想再三強調，我們要做些甚麼呢？我們說“凡公司犯本條例所訂

罪行，而除非有證據顯示下述人士並沒有同意或縱容該罪行”，這是很重要

的，王國興說，舉證的責任並非在我們，而是要由他們自行舉證，證明自己

沒有犯事。我覺得我們這樣修訂法例很合理，主席女士，是真的很合理的。

他們是甚麼人呢？“該公司的任何高級人員；或任何其他與該公司管控有關

的人或任何看來是以該身分行事的人，可推定為同意或縱容該罪行；或該罪

行證明可歸咎於上述任何高級人員或其他人的疏忽”。主席女士，便是這麼

簡單，對不對？我們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覺得執法的時候，也是人

人平等，犯法的人不會因為......我不想太具體地說。我期望 ─ 正如立

法會大樓 高處的那座石像般 ─ 維護公平、合理、公義。我希望能予以

支持。多謝主席女士。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聽了這麼久，我也支持同事就條例草案第 12A 條提出

的說法。 

 

 不過，我還想補充一點，甚麼是強積金呢？簡單來說，我覺得強積金是

員工薪酬的一部分。現時，很多僱主在聘請員工時，其實已把 5%強積金計算

在內，並把它看成是薪酬。所以，對工人來說，這是他付出勞力後應得到的

收入和報酬。我認為強積金其實便是薪金。 

 

 可是，強積金比薪金更為重要，原因是這筆錢現在是不可以動用的，而

必須留待退休後才能拿取。換言之，強積金除了具有薪金的作用外，還擔當

着工人在退休後的生活費的角色。一名工人在退休後，便處於他生命中賺錢

能力 弱的時期， 沒有條件和能力賺錢，所以這筆錢是屆時才會供他使用

的。由此可見，強積金的重要性在於其較僱主能否支付薪金具有多一層意

義，便是社會意義。這數十年來，即自 1970 年代、1980 年代起，我們一直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和退休金，所以現在便有這種薪金演變成退休金的變化。

因此，我認為這比僱主拖欠薪金更為重要。 

 

 現時共有五千多宗無法追討的個案，我真的認為一宗也嫌太多，田北俊

議員。我們總不能說如果個案數目在數年後仍然有這麼多，我們屆時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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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法例，那麼，這些人現在怎算呢？我覺得大家不可以再等數年才說支

持，如果現在這已經是事實，為甚麼不可以現在便處理這個問題呢？這是我

要說的第二點。 

 

 至於第三點，便是我不會把問題分類，以研究是否涉及中小企。當然，

大家可以說，現時的五千多宗個案大多數涉及中小企的僱主，所以大家可能

會針對中小企的僱主。可是，這些僱主的薪酬可能比立法會議員還要低。問

題的主角並不是僱主，而是工人。他們已經付出和完成他們的工作，並盡了

本分，而且也符合僱主的要求，但卻收不到應得的回報。這些還不是他們今

天應得的，而是他們退休後所應得的。我覺得這個問題頗為嚴重。此外，如

果中小企的僱主的收入真的是較立法會議員為少的話，我相信他們的工人的

薪酬應較其他規模較大的中大企所得還要低。按照這比喻，這羣工人應較其

他非中小企的工人更慘。如果大家覺得中小企的僱主慘，他們的工人亦同樣

慘，甚至更慘。 

 

 我覺得拿蘋果跟香蕉作比較是很困難的，我也不想這樣來比較，我只

是按 基本的原則來考慮。無論香港是國際金融都市也好，是商業都市也

好，總括來說，也是一個相當富庶的社會。主席，我們去年人均的本地生

產總值是 25,000 美元，兌換為港元便是每人 180,000 元。以一個四人家庭

計算，便應該是 180,000 元乘以 4，即 720,000 元收入。試問有多少名中小

企的“打工仔”可以賺得這平均數，根本是不可能的。 

 

 現時的制度已令富有的人越來越富有，而且賺錢更容易。我不是妒忌他

們，我只想問，人力為甚麼如此卑賤？人 基本的東西是甚麼呢？是四肢和

五官。他們用了自己作為一個人所能做到的，以自己的生命、力量和時間來

工作，換取一筆錢養活自己和家人，而在香港這麼富庶的社會卻竟然換不到

跟中小企一樣的薪酬，所說的可能只不過是每月 5,000 元而已。我剛才也提

過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是 180,000 元，相比之下，這是否合理和公道呢？

我們是否還要令這情況延續下去呢？我們是否真的覺得人力是如此卑賤，連

垃圾也不如、比垃圾還要差呢？我覺得這是不可以接受的。 

 

 此外，還有舉證的問題，雖然我不是律師，我相信湯家驊一定會較我清

楚，但我作為一個普通人，我並不覺得舉證很困難。當我的公司已經沒有資

金並欠下巨債，連自己作為中小企僱主也沒有支薪時，又怎會是有意圖欠供

強積金呢？這本身是否已是很好的舉證呢？公司沒有錢，並欠下巨債，而自

己亦沒有支薪，加上薪酬比立法會議員少，這不是很好的舉證可免入獄嗎？ 

 

 我覺得這項法例 重要的原則，便是“打工仔”所擁有的性命，是在吃

飽後由四肢和五官所產生出的工作能力。如果這些能力未能換取應有的薪

金，甚至未能換取準備在將來退休後使用（儘管可能仍不敷應用）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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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是很不合理的。特別是在如此富庶的香港，如果仍然要這樣壓迫這

些“打工仔”，我想問在席立法會議員的心何在呢？我們的好心、良心、善

心、仁慈的心、公義的心還在嗎？ 

 

 數據是很清楚的，而 重要的是只要僱主能夠舉證，我覺得他們是完全

有條件也有能力說服別人和法官，他們不是故意瞞騙以圖避免就強積金供款

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王國興議員：主席，對於身為自由黨主席的田北俊議員剛才的一番話，我感

到非常不滿。我會用 3 句話共 12 個字回應田議員剛才的發言，我認為他“顛

倒是非、混淆黑白、挑撥矛盾”。第 12A 條要解決的是公義問題、是舉證責

任的問題，而並非針對資本的大小，也不是針對小老闆。他完全弄錯了，真

的難為他是新界東的直選議員，試問他如何向新界東的“打工仔”交代呢？

請他日後作出交代吧。 

 

 事情不是這樣的，大家又怎會因應老闆的大小或資本的大小而決定舉證

責任的呢？大家在此一起審議，甚麼也可以談，但事情卻不是這樣的，對嗎？

第二，並非由於去年有 5  000 宗個案，據《成報》報道，有九成一的個案如

今已支付供款，只有 500 宗仍未付的情況極少，也不是這個原因。此外，也

不是因為有邊緣老闆不繳付強積金，所以便要他們向政府和積金局解釋。這

顯然是老闆的責任，但為何要“打工仔”舉證呢？“打工仔”何以會有難言

之忍呢？因為一旦他們舉證，便會被解僱。 

 

 我們多次遊行到積金局請願，說要我們舉證也沒有問題，但政府可否保

證舉證的“打工仔”不會被解僱呢？政府說現時並沒有這種保證。除非局長

今天告訴他們，保證他們即使作出舉證也不會被無理解僱，那麼我們才滿

意。可是，局長卻沒有這樣說。 

 

 各位同事，我想列舉 3 種實際情況，讓大家想想由僱主和管方承擔舉證

責任是否合理。以下讓我舉出 3 個情況，請大家平心而論之。第一，大家知

否現時的受託人是誰挑選的呢？是由老闆挑選的。打從公司開始參加強積金

計劃，僱員便沒有選擇，而是由僱主挑選的，現行法例也容許他們這樣做。

他們大可挑選與其業務有往來的金融機構或銀行，彼此是利益相關的。如果

局長是明白事理的，既然有這樣的先決條例，為何在發生拖欠供款事件時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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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要求僱主提供證據，證明他們並非真的故意犯法呢？這是沒有道理的，

受託人是由僱主挑選的，“打工仔”根本沒有這種權利。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是，現時所有“打工仔”的強積金供款都沒有“自由行”，

他們是不能“自由行”的，因為現時沒有“自由行”的規定。他們必須向僱

主所指定的機構供款，完全沒有選擇，也不得自由選擇。 

 

 第三個情況是，我們的知情權不足。我們一直說要有“紅簿仔”，但積

金局卻一直推說資源不足，竟然說沒有錢購置電腦，不知要到何時才有。不

過，它卻設立了熱線電話讓人查詢，但到查明結果可能已是數個月後的事情

了。在這情況下，我們現時必須加強守則，迫使老闆做應該要做的事情，每

月向受託人供款 5%。這是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只要按時供款便成。如果僱主

沒有這樣做，便要解釋原因。如果僱主真的無法經營而要破產，便另作別論。 

 

 田議員剛才說修訂是無論如何也要僱主立即舉證，田議員身為老闆應該

很明白，還要很久才走到這一步。一旦訂立這樣的法例，當一個被拖欠強積

金的“打工仔”到積金局舉報，積金局便會向僱主追討供款，既要發信，又

要通知。我在第一輪發言時已經說過，這需時數十天 ─ 是 34 天，然後

積金局才會就僱主不供款的情況搜集證據，繼而才會排期入稟法院，在一年

半載後才交由法庭審理。直至法庭開審，被控的僱主才會被要求舉證，證明

自己沒有犯法。過程便是這樣，又怎會是好像田議員所說般，立即要求僱主

舉證呢？這些根本不是事實。 

 

 所有沒有把黑色說成是白色或把白色說成是黑色的同事，一定要同意我

剛才所說的過程，因為這些事情天天也在發生，主席。所以，我在此懇切呼

籲，無論大家是甚麼政治背景、從事甚麼生意或行業，其實都不會拒絕維護

社會公義。如果社會上有無良僱主無視法律、無視他們應為所聘員工作出強

積金供款的責任，這樣的社會會好嗎？ 

 

 我覺得很奇怪，不明白為何我們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所以，我很希望

當天支持法案委員會的意見的人，今天不要精神分裂。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田北俊議員舉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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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田北俊議員，你是否要澄清你剛才的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 

 

 

田北俊議員：主席，很簡單，我覺得我無須回應王國興議員，因為我不想提

高他的知名度。 

 

 

全委會主席： 你只可以澄清你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你剛才的做法並不符合

《議事規則》。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你是否想

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反對這項修正案。 

 

 我想指出，現時的《強積金條例》已賦權積金局就公司的違法行為，向

公司的高級人員、管控人員和合夥人提出檢控。如果證實有關人等同意或縱

容公司的違法行為，或有關違法行為可歸咎於他們的疏忽，他們便須負上刑

事責任。這種安排與審訊一般罪行要求控方提出證據以證明被告有罪的做法

一致。我想指出，目前積金局的執法是有成效的。過去兩年，積金局已透過

有關條文成功檢控 25 名董事和管控人員。 

 

 很多委員剛才也提到《成報》事件，對積金局如何處理《成報》事件作

出了不少評論。我想指出，積金局是按步驟對《成報》採取行動的，而結果

亦能在不花僱員一分一毫的情況下，成功收回《成報》所拖欠的強積金供

款。這證明積金局的執法工作已取得成果。 

 

 固然，在執法方面，我們一向也覺得有完善的執法程序和執法力度。剛

於今年 1 月通過的《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已賦予積金局

更大權力來搜集證據，以加強執法力度。根據有關修訂，積金局可為執行《強

積金條例》的目的，向僱主、公司董事或職員等有關人士要求提供資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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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查閱公司所有供款紀錄、帳目紀錄和銀行結單等文件，以確定公司董事或

管控人員有否同意或縱容違法行為，或該違法行為是否由於他們的疏忽所

致。此外，積金局亦可要求公司董事和管控人員提供 新地址的資料，以便

採取檢控行動時向他們送達傳票。 

 

 各位委員，有關修訂自今年 1 月實施後，已大大促進積金局的執法和檢

控工作。積金局亦已增加資源和人手，由 2005-2006 年度約 100 人增至現時

的 200 人，以加快處理欠供個案。我們不認同這項修正案指明公司的董事或

管控人員須提出相反證據，否則便會被推定為同意或縱容公司所觸犯的罪

行。我相信很多委員也同意，假設公司的全部董事和管控人員皆清楚知悉公

司內部一切運作，是不合理的推定。這種推定對一些沒有參與公司人事管理

或強積金安排的董事和管控人員來說，未必公平。 

 

 因此，我在此呼籲各位委員反對這項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想問我們可否再次發言？ 

 

 

全委會主席：是可以的。我剛才已寫了字條向田北俊議員道歉，因為他是應

該有權再次發言的。你現在是否想再次發言？ 

 

 

陳婉嫻議員：是的。 

 

 

全委會主席：陳婉嫻議員，請你發言。 

 

 

陳婉嫻議員：當我聽罷局長的發言，我的怒火就來了，他說，《成報》的欠

款 後又不是已追了回來嗎？但是，局長，你是否知道追收了多久？他是否

知道我每天致電多少次給積金局主席范鴻齡？我既“拍檯”，又“拉刀”，

局長又是否知道呢？局長是否知道我們用了多少人力資源呢？包括向商業

調查科和證監會投訴，我們已向數不清那麼多的部門作過投訴，局長知道

嗎？他是否知道浪費了多少警力，浪費了多少政府部門的錢呢？在追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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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欠供強積金的過程中，范鴻齡 後採用了我大吵大鬧時提出的建議，因

為我曾說，如果《成報》仍不供款的話便封它的鋪。范鴻齡當時說：“‘嫻

姐’，不要封它，還有人是替《成報》做工的，這樣會對他們有影響。”我

便說，對於這樣的公司，欠了一羣又一羣那麼多人的供款，為何還不行使權

力來對付它？ 

 

 局長，不要再說《成報》的供款已能夠追回，不要再說這是政府的功勞

了，如果沒有民間的努力 ─ 我相信 重要的，還是《成報》員工的毅力 

─ 試問可以追回嗎？可以拿走數百萬元嗎？局長是否知道，《成報》的董

事......讓我想想一位人士的名字，他是資深傳媒人，他也被《成報》欠款

數十萬元，我們不召開記者招待會，他也不獲還款。他曾經是無綫電視的資

深傳媒人。他們找我......他叫甚麼名字？請大聲一點，不是，他是《成

報》的......他現在已不在人世了，甚麼？包雲龍，對，沒錯 ─ 主席，

不好意思 ─ 包雲龍的家人在他去世後，是多麼渴望能追回他們哥哥的數

十萬元強積金欠款。當初我跟進個案時，他們也想進行，但後來沒有進行，

其後當其他員工成功追回欠款後，給了他們信心，他們便想進行了。於是我

便跟他們說，首先要依從法律程序找出究竟誰是遺產的承繼人，他們也依着

這樣做妥了，但《成報》仍然沒有任何行動，直至我們召開記者招待會，跟

某些資深傳媒人一起站出來，它才還款。 

 

 我說出這個例子，是想告訴局長這是個怎麼樣的老闆，局長不要那麼輕

鬆地說：“不是已把欠款追回來了嗎？”我想問，他是否知道我們動用了社

會多少資源，才令這樣的管理階層或老闆就範......又或是他在玩弄我們，

透過我們的追討，有其他人“泵水”過來，局長又是否知道呢？局長有機會

請找我們傾談一下 ─ 他自從擔任新局長後，似乎還沒找工聯會傾談過 

─ 好讓我可在強積金範圍內向他一訴工人的苦況。 

 

 此外，局長表示現在已就二十多宗個案提出起訴，這樣又令我感到怒火

沖天了，他是否知道共有多少宗個案？積金局有很多個案尚且未公開，我在

兩年前曾跟積金局負責管理這部分的人員說，我們接獲很多宗個案，多達 10

萬宗以上。當時，那人員說：“‘嫻姐’，沒那麼多，只有數萬宗而已。”

我回答說，數萬宗已經是夠多了。 

 

 我想告訴局長，不要恃着那二十多宗的成功個案，因為那是完全沒有說

服力的，他有沒有成功地說服過我們這羣人，說服香港的“打工仔”對香港

政府的現行法例表示支持呢？是沒有的。我跟王國興說他們正是 ─ 主

席，有時候，我發言時說得太急，一下子記不起要引述的話 ─ 是“說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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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天下......說則天下無敵......（行，行，行）......做則無心

又無力” ─ 主席，你不要生氣，我現在是有點怒火，你不要生氣，多謝

你對我們的包容。 

 

 我想告訴政府，如果它是做得妥當的，又何須在處理這些問題的過程中

做那麼多工夫呢？我想跟主席說，我正怒火中燒，我本來不想 ─ 主席，

我不知道我可否再發言，但當時我很生氣，於是便站起來向你發言。局長在

說甚麼呢？他以為個案的數目沒有工聯會經常說的數十萬宗那麼多，好吧，

那就算是有數萬宗吧，不過，數萬宗也可算是很多吧？他為何不加理會呢？

如果按照田北俊所說，這些是中小企，其實，中小企正佔據着香港主要的經

營方式的一個大比例，如果是這樣，他便更須理會了。所以，即使局長今天

不接受我們法案委員會的修正案，我也希望他回去能就此事多加思考，如果

他是仍然不清楚實情，我很願意奉告，我會告訴他關於我們手邊的所有個

案，如果他再說只有陳婉嫻才會這樣說，我便找所有跟進勞工個案的同事跟

他說，我們這羣同事都是前線的員工，他們也很生氣。 

 

 很老實說，如果局長跟一名貧窮地區的工人說關於今天的修正案，他一

定會被喝倒采。主席，我希望你對我和我的同事寬容一些，因為我們真的感

到很生氣，如果我們不是一直在前線跟進個案，我們可以不知道很多東西

的，我們也有一羣同事在前線跟進個案。到了這個地步，我也不得不反駁局

長了。多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局長其實是在駁斥自己。他還好意思說出有 25 名董事被檢控。

我剛才說有十多名董事，原來是記錯了。他說有 25 名，這樣也好，大家便

“攤”出來說吧。違例的事件有那麼多，每年達數千宗，但卻只有 25 名董

事被檢控，法例是否有問題呢？為甚麼被檢控的董事只有那麼少呢？ 

 

 這其實很容易解釋。正如欠薪的情況般，勞工處的檢控數字也是很少，

主要原因是根本無法舉證。所以，修正案的目的只是令有分作主的人能夠被

檢控。如果有分作主的人站出來，證明自己真的不知情 ─ 田北俊議員離

開了會議廳 ─ 那名僱主應該是沒有事的，因為他能夠證明自己不知情。

如果董事能夠證明自己不知情，他是無須“上身”的，他只是要走出來舉證

罷了。如果董事知情並且同意，他便要走出來接受檢控，然後證明他自己原

來是不知情的，這其實是十分公道的。 

 

 此外，我完全不明白的是，既然《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可以有這樣的

修正案或訂出這樣的條文，《版權條例》亦一樣，為甚麼這項法例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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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強局長由始至終也沒有解釋。此外，我覺得陳家強局長剛才說了一句十

分“離譜”的話，他說“不費一分一毫便可向《成報》追討”，但僱員是多

麼的“勞氣”和氣憤，而且還要承受精神壓力。另一方面，大家想一想，積

金局也花了多少分、多少毫呢？你也同意吧？積金局花了那麼多分毫，其中

一個原因是當局永遠無法把董事捉住，令他接受檢控。如果當局將來能夠把

董事捉住，令他接受檢控，積金局所花的分毫便會少得多。 

 

 所以，主席，整項修正案也是為了讓積金局可以較容易令話事人接受檢

控，並有助於將來執法。民事追討的費用將來會少得多，甚至可能可以省掉

所有民事追討的費用，因為只要把董事抽出來，令他答辯和接受刑事刑罰，

那麼，循民事追討的款項，他隨時可能已經悉數付清。所以，主席，我覺得

整件事根本是政府漠視了它本身應有的責任，即沒有保障僱員的強積金權

利。 

 

 不過，我相信是很難說服自由黨的了。田北俊始終無法洗脫商界代表的

身份，他始終無法回到直選議員的身份，無法真正聽到僱員的聲音。所以，

我相信今次這項修正案可能也是“煲湯”成分居多，但我們一定會繼續爭

取。如果當局堅持不修改，諸如《成報》的事件只會是沒完沒了。這只會令

政府、積金局的權威、管治威信蕩然無存。 

 

 主席， 後，我相信也是很難再游說自由黨的了，民建聯我便不知道。

陳婉嫻剛才說“拉刀”，她說要“拉刀”才把它“搞掂”。我其實不知道

“拉刀”是甚麼意思，但“拉刀”聽起來像是很厲害似的。如果“拉刀”可

以一併“搞掂”民建聯，我便希望大家一起“拉刀”了。 

 

 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可惜田北俊議員現在不在席，他只是留下了一句，說因

為不想提高知名度，所以不駁斥我。我覺得這是十分可笑的，對嗎？如果他

們有道理，站出來說好了，怎能夠以這樣的一句話來“遮醜”呢？現在，整

個自由黨也沒有一位議員在席；田北俊不說，便由其他議員說好了。是非黑

白，其實是十分清楚的，對於自由黨，我只說到這裏。 

 

 局長，我剛才問你的問題，你尚未回答，我希望你回答，便是政府有甚

麼法例和措施，保障被拖欠的僱員在舉報和作證後不被解僱呢？局長沒有回

答。我這個問題是一個焦點，如果當局能夠保證他們的“飯碗”不被打破，

這是沒有所謂的，即使沒有第 12A 條，我覺得也不要緊，但局長卻沒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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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你不可以聽了當沒有聽到的，你今天一定要在這裏向我們議會交代。這

是我希望局長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我剛才問局長，為甚麼《版權條例》和《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可以使用這概念，但這項法例卻不可使用呢？政府豈非自己也有雙重標準？

當局的理據在哪裏呢？為甚麼不把概念引用到這項法例呢？局長要回答我

這個問題。如果局長不回答，只是在這裏呼籲大家反對這項修正案，我便覺

得政府的立場有問題。問題在哪裏呢？便是不公平和不公正，沒有確保僱員

應有的權利，只是縱容無良僱主拖欠工人工資。 

 

 主席，我希望局長回答我這兩個問題。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必須向局長道歉。主席，我剛才......主席，你知道

我是“新丁”，雖然我當了議員 4 年，但仍是“新丁”。我剛才看講稿，以

為我是不能發言的，所以我剛才說局長先前不就這項修正案發言，讓我感到

遺憾。不過，主席似乎也有少許錯誤， 低限度，“ I am in good company”，

我所犯的錯不是很大，我在這裏向局長道歉。 

 

 我聽罷局長剛才那番發言，仍無法感到滿意。我剛才已說過，反對這項

修正案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法律的原則問題，另一個則是政策問

題。局長並沒有提及法律上的原則問題，所以我希望民建聯的同事聽到，既

然政府也不覺得法律上有問題，便請他們千萬不要以法律的原因放棄表決，

因為放棄表決等於反對。由於我們希望這項修正案能夠獲得通過，所以我希

望民建聯的同事不要堅持用這個原因，而且坐在議事廳內，但同時卻放棄表

決。 

 

 至於在政策上，局長亦沒有指出為何我們無須有這項修正案。 重要的

原因其實是，所有強積金供款、開立的強積金戶口、維持運作的資料全部都

在僱主手上，如果僱主不負起我剛才提及的法律責任，僱員根本很難令僱主

受到法律制裁。 

 

 至於董事本身的責任，我剛才也說過，很多法例其實是把董事的責任跟

公司的責任分割，從而令董事負上個人責任。正如我剛才舉出的《公司條

例》、《版權條例》及《破產條例》等，都有這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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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舉證責任，多位同事剛才都提到，《版權條例》及《非應邀電子訊

息條例》皆有這些例子，所以，這完全是一個適用的方法。我們所針對的問

題是，如何能令僱主負上法律責任、受到法律制裁，保障員工不會遇到一些

不公平的情況。 

 

 在這方面，我相信政府應該認同這個主旨。既然是這樣，局長為何要呼

籲委員反對呢？我希望局長稍後能夠詳細解釋他的立場。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真的同意湯家驊議員所說的話，就是我不大明白局長

為何要反對？這項法例本身其實是不應該存在的。為甚麼不應該存在呢？如

果所有僱主都能合法地履行他們應有的責任，準時供款，這項法例根本便不

應存在，對嗎？問題在於僱主是否願意合作，準時供款，履行他們應有的責

任。 

 

 局長，你也同意現在真的有僱主沒有供款，你同意有這個情況存在。既

然如此， 大的受害者其實是誰呢？當有僱主沒有供款時，受害的自然是僱

員，對嗎？問題在於如何保障僱員呢？唯一可做的便是立法，阻嚇僱主或董

事，不可不履行這項責任，這樣才會有作用。因此，我認為這項法例 大的

功能在哪裏呢？就是先有阻嚇性，阻嚇僱主不可不供款，他們要承擔這個責

任，這才是 重要的事情。為何局長要阻止呢？我真的不大明白。既然我們

不想有這現象出現，不想令僱員受屈或受到不合理對待，得不到僱主的供

款，那麼，我們便要有這項修正案，起阻嚇作用。如果他們真的會履行供款

責任，我們也不想有這項法例。 

 

 此外，在舉證責任方面，眾所周知，僱員完全是被動的，他們可以做甚

麼呢？由於他們是被動的，他們甚麼也不知道，對公司的運作一無所知，他

們如何舉證呢？要僱員舉證，這是荒天下之大謬。如果不是由當事人、僱主

或董事舉證，還有誰可以舉證呢？我們不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出現《成報》

的事件，我們真的不想。這事件是眾多事件中的一件，能夠被揭露，讓傳媒

報道，兼且鬧上法庭，我們才會得知，但有很多事件其實是無聲無息的，這

是絕不為奇。今天，這項修正案的原意是打擊無良僱主，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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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局長提出阻嚇性的措施會更好，我們為甚麼不這樣做呢？在這

項修正案前，局長，你同意了其他的修正案，為何對於這一項修正案你卻不

同意呢？這項修正案是有效果的。因此，我希望局長能夠三思。如果可以的

話，我希望局長重新三思。我們是希望先有阻嚇性，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不

想他們犯法，你可否這樣做呢？這才是 重要的。同時，我們亦希望保障員

工不會得不到他們應得的保障，這是第二點。 

 

 我希望局長稍後再次發言時能改變看法，呼籲同事支持這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好的，多謝主席。 

 

 “嫻姐”剛剛離開了。對於強積金的運作和執法方面，陳婉嫻議員及各

位議員一向也很關心執行的成效。就此，我可以向各位議員保證，政府跟大

家一樣，是非常關注強積金的執法的，因為打擊無良僱主及設法解決拖款的

問題，我跟議員一樣，也是相當熱心的。我們亦因此看到在短短的時間內，

的確有很多關於《強積金條例》的修訂，因為我們完全能切實回應議員和市

民對這方面的要求，而且我們的執法情況也得到改善。因此，陳婉嫻議員及

其他議員所做的工夫，我們是完全同意的。 

 

 剛才提到《成報》一例，並非是一種輕佻的說法，我只是提出，當大家

向政府和積金局提出意見時，他們是有執行和處理事件的。正如我剛才發言

時提到清盤程序要如何進行，也是基於《成報》一例的經驗，讓我們有更多

執法的方法。我不想重複剛才的演辭，但我想提出，我們並非說董事無須負

責，而就目前來說，是的確有刑責的，只不過我提出的觀點是，在現行機制

下，我們執法的情況是否有效和足夠。我們認為除了一連串的動作外，加上

在今年 1 月通過的條例，就目前來說，積金局其實有更多執法的方法，並加

強了執法的能力，以做好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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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王國興議員提到舉證的僱員有否受到保障的問題，我當然也瞭解。

以往我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時，也經常提到如何保障舉證的僱員的權利。我

瞭解到積金局其實在這方面已做了工夫，對於如何保障舉證僱員的權利，令

他們不會因舉證而被解僱，積金局已向我們提交了一些文件。所以，我們正

積極回應各位對這方面的關注。但是，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發言所說，基於我

們看到目前整項條例賦予我們的權力，我認為我們正有效地執法，所以無須

以第 12A 條這修正案來達到目的，因為我們對提出證據方面，是有相當的保

留的。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王國興議員，你是第三次發言了。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尚未回答我，為甚麼政府會採用雙重標準？為

甚麼只在諸如《版權條例》、《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等法例中，才可以容

許由被檢控一方負上舉證責任？政府沒有回答，我希望透過主席請局長回答

這個問題，請他不要迴避這個問題，此其一。 

 

 第二，局長剛才回答我說，當局為擔任證人或作出舉證的僱員做了工

夫，積金局已經提交了文件，讓他們避免因此被解僱，大家聽得很清楚。如

果我不反駁局長，大家便以為真的有這樣的一份文件。主席，其實是沒有這

份文件的。我要請局長告訴我們，哪一份文件能保障僱員在舉報拖欠供款，

並在擔任證人後不會被解僱？如果有，請拿出來，並且請局長談談方案是甚

麼，不要欺騙天下間的人。是沒有這方案的。便是因為政府不能回答我們，

所以我們便要有第 12A 條。今天在會議席上，如果我不反駁局長，我便“食

死貓”了。市民會問，為甚麼政府會有一份文件，能保障他們這些“打工仔”

的，而王國興卻不告訴他們呢？ 

 

 所以，我希望為正視聽，請局長立即在此回應，請他說出是哪一份文件，

該份文件在何年月日擬備，文件中提及甚麼內容，建議甚麼措施來確保舉報

拖欠強積金供款和出庭作證的僱員並不會因此被解僱等。我希望透過主席向

局長取得明確而清晰的答覆。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150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沒有參加審議這項條例草案，但我很清楚和用心聆聽

多位議員就第 12A 條作出的發言。我非常瞭解第 12A 條對工聯會和很多工人

代表是很重要的。但是，沒有第 12A 條，並不代表工人便沒有了保障，我剛

才清楚聽到政府方面的解釋。此外，批評自由黨不支持第 12A 條，亦並不代

表自由黨或田北俊不支持工人。因為對於這裏的每位商界代表 ─ 我也是

一位商界代表 ─ 如果沒有工人，大家便不能做生意。就做生意而言，工

人是很重要的，我們非常支持工人，而沒有第 12A 條，並不代表工人沒有了

保障。 

 

 我覺得我們要瞭解整件事情，是否必須控告董事，要讓董事坐牢才能解

決問題呢？我們要平心靜氣地看看。我剛才聽田議員發言，他很清晰地解釋

自由黨反對第 12A 條的整體理由。他並非反對工人，而是說出整體的理據。

問題不是要指出各方面的對與錯，我覺得 重要的是要視乎反對第 12A 條的

人的用意是甚麼，他是否真的反對工人呢？我並不覺得自由黨是反對工人，

我們一直覺得工人是很重要的，亦認為要支持保障工人的權益。 

 

 為何香港今時今日沒有好像某些國家般，出現工人和僱主關係惡劣的情

況呢？我希望大家能平心靜氣地瞭解這件事情。大家的理據很強，但並非今

天反對第 12A 條，便等於反對工人。我會表決反對，但並不代表我會反對工

人。 

 

 以田議員為例，他是在新界東選區選出的議員，而他是非常支持工人

的，我知道他對本身公司的工人也很有承擔。主席，很多自由黨同事對本身

公司的工人也很有承擔，我認為不應藉此機會把事情政治化，而是要看看如

何能保障工人的權益。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暫時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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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簡單回應王國興議員，我所說的文件是積金局向

我們提供的初步立法建議，我們現正委託律政司研究。 

 

（王國興議員舉手示意） 

 

 

全委會主席：王國興議員，你是否知道自己第幾次發言？ 

 

 

王國興議員：主席，雖然我是知道，但如果議員是有提問的權利，那麼，我

是否也有權提問呢？ 

 

 

全委會主席：現在是進行辯論，並非讓你提出問題，但當你在辯論過程中發

表自己的意見時，你詢問官員有否那樣的事情，這是絕對可以的。作為主席，

我無權阻止你發言，但為免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討論時間過長，我唯一可

以做的，便是讓你知道你已發言多少次。 

 

 王國興議員，請你發言。 

 

 

王國興議員：多謝主席的提醒。 

 

 我本來也不想多次發言，但由於問責局長一再迴避我的問題，所以我惟

有一再追問，並在追問過程中闡述我的理由、理據。例如，主席，我已兩次

問政府為甚麼對這項條例竟然持雙重標準？《版權條例》、《非應邀電子訊

息條例》可以要求被控的一方舉證，但本條例卻不採用這個概念。我已連番

提出這項問題，但問責局長仍然迴避這個問題，這是十分奇怪的事。他完全

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有，我是一定會聽到的。局長並非失聰或有其他問

題，他為何要迴避呢？我只能推測，局長迴避問題是因為政府覺得自己理

虧，不能說出道理，便顧左右而言他而不回答。 

 

 我看看局長稍後會否回應我這個問題吧。政府說已向法律草擬方面提交

立法文件，研究如何確保舉證的僱員不會被解僱，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文件可

供討論。況且，我剛才問得很清楚，如果政府有一份對“打工仔”提供那麼

好保障的文件，請政府提出方案、措施和辦法。即席提出來的話，可能可以

成功游說我支持政府，反對訂立第 12A 條。陳局長，我現在很想支持你，但

你不能不清楚說明，並硬說已告訴了我們，已向我們提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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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覺得我受屈。所以，既然局長已有一份那麼好的文件，並說已

曾討論，何不請他的助手立即把文件影印，派發給我們？讓我看過後立即作

出決斷，支持政府，反對第 12A 條。我是可以這樣做的，如果真的能找出方

法 ─ 我們現在是希望找出方法來解決問題，而並非想兜兜轉轉，浪費時

間。所以，主席，在我提出我的理據後，如果政府不能拿出文件 ─ 即使

沒有文件也不要緊，如果政府不能提出其道理、方法和措施，便說已完全告

訴我們，那麼我便覺得這是太過豈有此理，根本是蠻不講理。 

 

 所以，我再次透過主席，懇請局長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今天，第 12A

條是大多數會被否決的，我不會幻想它會獲得通過。但是，今天在立法會這

個殿堂內，便必須說清楚道理，讓我們全港的“打工仔”日後知道為何無法

控告僱主，讓他們在看到這段文字紀錄和聽到這段錄音後，知道政府今天的

態度，以及知道支持政府的議員所說的話，讓他們知道死因。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局長，你是否要再次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搖頭示意不發言） 

 

 

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你是否要再次發言？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無須再次發言了。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 12A 條，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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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李卓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E Cheuk-y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李卓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出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詹培忠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黃容根議員及黃定光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

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

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陳方安生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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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

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8 人贊成，16

人反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16 人

贊成，2 人反對，6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

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6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two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新訂的第 12B 條  加入條文。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12B 條。我以法案委員會副主席的

身份，代表法案委員會提出這項議案。 

 

 法案委員會察悉，在一些個案中，即使被法院裁定得直，積金局仍未能

成功為僱員向僱主追討所拖欠的強積金供款。法案委員會亦非常關注一些僱

主為逃避供款責任，會利用各種手法把公司資產轉移至其他公司。 

 

 一些委員認為，不論是現行法例或是條例草案，均未能堵塞漏洞及加強

阻嚇作用。有委員指出，倘若公司持續拖欠強積金供款，公司的董事及股東

應負上個人責任，繳付該等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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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委員會經討論後，通過以法案委員會名義提出這項修正案。由於法

案委員會主席田北俊議員反對這項修正案，所以我以副主席身份，代表法案

委員會提出這項修正案，以便在現行條例中加入第 44A 條，訂明在指明情況

下公司董事及股東的民事責任。這項修正案旨在更有效追討拖欠的強積金供

款，以及加強對屢次違例的僱主的阻嚇力。委員亦知悉，上述建議與現行

《公司條例》第 275 條類似。 

 

 主席，亦有委員關注擬議修正案對個別公司董事（尤其非執行董事）是

否公平的問題。事實上，這項建議包含了一項內在保障，即由法院全權酌情

作出決定。法院只會在信納作出命令是公正公平的情況下，才會對董事（不

論是執行或非執行董事）或股東作出命令。 

 

 主席，由於我剛才已提出我們對修正案的意見，因此我不會在此重複民

建聯對這項修正案所持的態度。 

 

 我謹此陳辭。多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12B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王國興議員：主席，第 12B 條的建議，其實跟剛才那一項修正案一樣，在法

案委員會進行討論時，是獲得當天在席的大多數委員支持的。這項修訂的提

出，是經過大家冗長的辯論，並考慮到社會現今的情況和過往的案例，覺得

完全是有必要和應及時在這次修訂法案中加入這些內容的。 

 

 這並不是多餘，原因這項修正案是要針對現時所謂的影子董事，他們往

往躲在名義公司之後，令他們可以逃避責任。此外，在修正案的後面已說明，

在法院信納的情況下，可作出下述命令，要有關的管理階層或有關的資方持

份者承擔責任。其實，這項修正案一點也不複雜，一點也不困難，希望大家

能夠支持。 

 

 舉例來說，這裏舉出了數個情況，其一是屢次拖欠的情況，即已有前科

的，那麼，為甚麼還要放縱他呢？如果僱主說他資不抵債，其實，在我們處

理的很多個案中，往往是僱主他們把資產非法轉移了。我曾親手處理一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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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牛奶公司的個案，僱員願意出庭作證，但他的無良僱主竟然把公司的註冊

地址改成一間會計師樓，掛了名義，以致根本無計可施。該無良僱主把有價

值的資產全部轉名，來逃避他應有的責任。他便是利用追討過程時間冗長來

轉移這些資產或資金。我認為法例進行修訂時，是不可能無視這種情況的。 

 

 此外，飲食業很常見的情況是，今天結束了一間酒樓，明天便用另一羣

董事來註冊成立另一間酒樓，繼續經營，但同時繼續拖欠原先那間酒樓的供

款。 

 

 現在這項修正案，便是特別針對這 3 類情況來作出修訂和補充。其實，

這些是從近年強積金出現的漏洞所總結的集體智慧而作出的建議，但很可

惜，我們的政府並不贊成，還呼籲大家反對，這是完全沒有道理，是完全不

講理的。所以，主席，今次我不會問很多次，因為在上一個階段我問了很多

次，但政府仍要麼迴避，要麼不回答。所以，我在發言的結尾，想用 4 句說

話，共 16 個字，送給局長和政府，以表示我的憤怒。局長，這 16 個字是：

“罔顧公義 不分是非 偏幫老闆 犧牲勞工”。 

 

 多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其實，王議員這 16 個字在形容政府，永遠是對的。不過，我

想說回今天這項修正案，希望盡 後努力來游說大家。 

 

 其實，這項修正案旨在令對欠付的強積金供款的追討過程更容易，又或

說是開闢多一個渠道來追討欠付的強積金供款。這個渠道的作用是，如果循

其他渠道（尤其積金局一定會循民事來追討）一直追討不果， 後便惟有用

這個渠道。換句話說，如僱主已被刑事定罪，但他繼續經營，此時，你只可

以使出撒手鐧，要求把他清盤。 

 

 然而，這項修訂是，在未清盤、未使出撒手鐧之前，可有多一個渠道，

無須把他的公司清盤 ― 因為他已被定刑事罪，而仍然繼續經營，證明他

是仍想繼續經營下去的 ― 現在該渠道便是要其公司董事在民事上負起

這個責任。 

 

 如果董事在民事上負起這個責任的話，屆時法庭便可頒令由董事來支付

有關的金額。其實，董事本身也可有一個很容易的方法來逃避這個責任的。

在某程度上，我擔心即使這項修正案獲得通過，董事也有其他方法來逃避責

任，便是立即自行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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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採用這個方法，是假設董事是不想清盤的，因為如果他想清

盤的話，可能早已把公司清盤了。所以，這項修正案只是開闢一個渠道，而

且也提供一個公道的方法，當該公司繼續經營時，其 高負責人（即董事本

身）也須負上民事責任。如果他已被定刑事罪，但法庭一直追討亦追討不果

的話， 後，這項修正案便開闢多一個追討的渠道。 

 

 所以，這是很合情合理的。不過，現實是，政府可能提供了很多好處給

保皇黨，像甚麼副局長、甚麼政治助理等，大家既然已經進行政治分贓，

後他們當然支持政府了，尤其這既不涉及他們所屬業界的範疇，也不涉及功

能界別的範疇，可是，很多時候，工人便會被犧牲了。 

 

 謝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剛才發言時曾清楚指出，在法例和根本的法律基礎下，

法律責任和行政責任皆是在僱主一方的，所以，在理論和公義上，要僱主承

擔違例的法律後果，我覺得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對於為何一再有人覺得僱主

不應負上額外的責任，真的令我非常難以理解。 

 

 主席，提出這兩項修正案時，我個人對於第 12B 條是有少許保留的，我

覺得如果第 12A 條能獲得通過，其阻嚇作用其實已遠遠超過第 12B 條，所以

可能無須再有第 12B 條。對於第 12B 條，我本身亦有少許保留，因為今天這

修正案設有太多關卡，要真正達到阻嚇作用或讓工人藉此以取回一點小小的

公道，我相信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基於第 12A 條已遭議會否決，我希望剛

才棄權的民建聯會轉為支持第 12B 條，因為我覺得這是立法會 低限度能為

工人做到的事情。 

 

 

陳婉嫻議員：就這項條例，剛才聽到湯家驊議員發言提及我，我初時以為他

不支持，幸好聽他後來所說的話，我知道他是支持的，我很多謝他，因為我

很同意他的說法。即是說，如果第 12A 條獲得通過，會令人感到舒服很多，

當然，第 12A 條已不獲通過，而對於這項條文能否獲得通過，我也是感到很

悲觀的。 

 

 大家剛才經過了一輪激辯，包括跟政府和跟一些同事進行辯論，因為我

們想再一次闡述“打工仔”的困難。事實上，我們目前是與政府另外一些部

門 ─ 關乎福利及勞工的部門 ─ 及張建宗進行商討，就他們也面對僱

主欠薪的問題負起應負的責任，他正準備“度橋”。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也給他訂出了限期。政府曾提及 7 方面，張建宗已多次出席立法會，目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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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表明在本屆立法會會期內，他一定能夠做得到，但無論如何，我也認為

他很有誠意，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對嗎？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就坐在我前

面 ─ 主席，我是望着劉千石議員說話 ─ 因為當時我倆跟他表示，如

果他不做便......。 

 

 陳局長要明白我們，我個人認為，我們所指的那羣工人，在香港勞力市

場上，是真的沒甚麼能力向別人爭取甚麼的，即他們是完全沒能力的。當他

們投訴被人拖欠工資或強積金供款時，他們是很寄望政府能保護他們的。 

 

 政府剛才仍然堅持不會支持第 12A 條，不過，當局被王國興議員多番追

問後，也表示有些地方會有需要修訂，例如就工人舉證方面，當局會考慮到

對他們的工作會產生的影響。當局至今仍未做出甚麼行動給立法會看，也仍

未提交文件予王國興議員及我們看。我也希望局長可就今天前部分所說的提

交文件給我們看，不過，局長可能說不行，說有關文件只能提交政府內部，

不能提交立法會，但始終他也必須釋出善意才行。當工人舉證時要面對可能

失去工作的困難時，我很希望當局能釋出善意，替工人想想辦法。 

 

 至於這條文，到了這個地步，我也很希望，正如湯議員所說，予以支持。

因為條文事實上也寫得很寬鬆，我們也無意把它收緊，但其中還設有很多關

卡，我希望能就這些關卡寫得平衡一點。例如，關於定罪多於一次方面，讓

我讀出條文：在“公司董事及股東的民事法律責任”之下“(1) 凡 ─ (a) 

任何屬公司的僱主根據第 43B 條被定罪多於一次；”這是一點，而第二點是

“ (b) 管理局向該僱主追討拖欠的強制性供款因該僱主資產不足而不成

功；”這裏便是我剛才所指的資產轉移。 

 

 今天我們經常提及《成報》，我們現時對《成報》的個案存有很多疑點，

但類似的個案，在我自己處理其他例如飲食或建築業界的個案，很多時候也

存在的。在有些個案中，甚至商業調查科也懷疑這些經營者，不知他們為何

開了一間酒樓甲，欠下工人的薪金、海鮮檔的貨款、裝修工人的工資，接着

表示沒錢，於是結業、申請破產。然而，其後又開設酒樓乙，甚至開設酒樓

丙。很明顯可見的是，經營者在即將結業前是轉移了一些資產，甚至有些更

狂妄的，會在年底該業界的生意高峰期開業，做了一輪生意才結業。換言之，

是在年底開業，過年後便結業。政府面對這些人的所為，為何不做點事呢？

以現行法例就上述漏洞來採取行動，是頗為困難的。 

 

 此外，我也想一併說 (c)款，該項條文是：“該僱主繼續經營業務並持續

沒有支付任何到期應支付的強制性供款”。局長，人家已踩到上你的頭來

了，他們是踩着整項《強積金條例》，還踩着甚麼呢？就是踩着《僱傭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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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表示（照王國興議員所指說給我聽），這項修訂不太要緊，因為例

如《版權條例》也有類似的情況，可是，不知為何不能施行的。我們是已透

過立法會法律顧問，為我們找出相類似的條文放在一起來研究。當然，儘管

我這樣說，局長仍可能很強硬，表明無商量餘地的。不過，我相信他也想就

舉證責任方面作出改動，所以他現在已開始思考。 

 

 就我們現時討論的這部分，那些經營者多次觸犯法例，他們明明踩在法

例上，我們也奈他們不何。他們把這間店鋪結業，接着開另一間，再開第三

間，當局做不做事呢？容許他們轉移資產，讓這些人說......我又以大家都

熟悉的《成報》為例，有些情況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成報》的做法便是

這樣，它拖欠工人的工資，公司卻是甚麼資產也沒有，工人是無法拿取甚麼

的。這些經營者就是踩着法例中的灰色地帶，透過現代的所謂財技，玩弄着

政府 ─ 開業，隨而結業，留下工人向政府追討，拿取破欠基金的錢；開

業，隨而結業，工人拿破欠基金的錢吧，開業，隨而結業，工人拿破欠基金

的錢吧......這個情況，局長可能 近也有所聽聞，科網爆破，我便曾經帶

着一批科網業界的高級專業人士前往數個決策局討論這個內容。 

 

 近，有一間新加坡公司很明顯是看準香港的《強積金條例》及其他有

關法例中的漏洞來襲擊我們。該公司臨近結業前半年向員工表示，他們不用

緊張，屆時會有破產基金墊支工資，他們是可以申領的。這種情況，在《強

積金條例》剛通過時，即大約 2000 年左右，還沒有現時般嚴重，主要因為

破產基金還可以墊支。 

 

 局長，有跨國公司正注視着我們法例中的漏洞，伺機來蠶食破產基金的

墊支機制。我們曾指出僱主可犯的七宗罪 ─ 我們向張建宗指出，他初時

不承認是政府說的，後來才同意 ─ 是要針對着僱主這七宗罪來處理的。

我感到今天我們再說甚麼，局長也不會理睬我們，可能他還須回去商量一

下，特別是立法會內現時有人這麼支持他。我現時看不見會有甚麼變化的

了。不過，我想起剛才王國興議員向他提出兩個問題，他已回答了其中一個

問題，那是政府目前正進行的工作，是有關工人舉證方面，說政府會保護他

們。我認為這是好信息，局長能否在這裏說出，既然《版權條例》及其他條

例也有這樣的做法，所以當局將會同樣就這條例作出考慮？ 

 

 主席女士，這只是個很卑微的要求，王國興議員問了兩次也未獲答覆，

這是我第一次提問。我希望局長告訴我，人家正踩着特區政府的法律灰色地

帶，來領取從破產基金墊支的款額，局長會如何處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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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希望局長答覆這個問題而已，我也很希望局長在答覆時，

不要令我好像王國興議員般，要站起來數次來追問。謝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有關第 12B 條的修訂，即有關民事權力方面，剛才已有

同事表示，有此規定是好的，但對“打工仔”來說，要控告僱主卻是很困難

的。局長當然會同意這部分，但如果政府要做，其實也可以考慮透過立法賦

權，由積金局取得當事人的 consent 或同意後，賦權積金局代表僱員以 class 

action 的名義控告僱主，這樣做便會有效。 

 

 正如李卓人剛才所說，要“打工仔”自行出資控告僱主是很困難的。如

果僱員與積金局簽署同意書，授權積金局，那麼，積金局便可以代表僱員提

出控告。當然，是用強積金的款項來進行控告。但是，大家看看法例，僱員

連強積金也追討不到，對嗎？我知道這項修訂一定不能獲得通過，不過，我

相信局長也要考慮如何能令......我想法案委員會同意這項修訂的其中一

個原因，是它已想盡辦法來協助市民。對於這一點，政府可能不會接受。政

府能否設法來考慮我剛才提出的意見或其他意見呢？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這次辯論當中，大家均對如何增強強

積金的執法有很多看法，不止在今天，在過往也有很多這樣的討論。無論大

家的角度和意見是怎樣，大家都是朝着如何令積金局獲賦更多權力執法的目

標向前邁進。在這方面，我可以向各位議員承諾，政府當局，正如單仲偕議

員所說，一定會想盡辦法行事，並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回顧我們在過往對

各方面條例的修訂，包括今天討論的條例及今年年初所通過的，均是所有辯

論和諮詢所得到的結果。 

 

 為何我們反對第 12A 條這項修正案呢？因為這項修正案無論在理念上和

實施上都存有不少問題。首先，根據《公司條例》第 275 條，只有公司在清

盤過程中經營任何意圖欺詐公司債權人的業務，法院才可指示參與公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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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業務的人士，必須就公司的債項承擔個人責任。但是，現時的修正案，

卻建議立法訂明公司的所有董事和股東，即使未有參與管理該公司的強積金

安排或未有進行欺詐業務，均可能須為該公司的強積金欠款承擔個人還款責

任。我們認為修正案在沒有充足理據的情況下，要求所有公司董事和股東代

替公司償還欠款，是不可接受的。 

 

 況且，公司股東一般不會參與公司的日常運作，亦不會掌握公司內部管

理的資料，把償還強積金欠款的責任加諸公司股東身上，並不合理。 

 

 對於那些沒有參與公司內部管理，亦沒有因為公司拖欠供款而得益的董

事和股東來說，修正案如何適用於他們和對他們造成的影響實在難以預計。

問題是，這項修正案的現實效果，是否就是引入恍如無限個人責任的要求？

又是否會令一些有能力、經驗和資格的人士對於擔任公司董事的邀請卻步？

這又會否影響香港作為亞洲區內主要商業城市和投資目的地的優勢呢？這

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三思的。 

 

 相反，政府和積金局一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在這次修改法例的工作中

制訂具針對性的措施，相信能更有效打擊違法行為。條例草案內的各項建

議，都是積金局經過詳細檢討目前的機制和過往的執法經驗，以及考慮各界

的意見後提出的。我們相信條例草案內有關加強罰則和增加刑責的建議，已

能有效提高阻嚇作用和進一步改善積金局在執法方面的成效。 

 

 單仲偕議員剛才提到關於由誰控告僱主的問題，現時來說，積金局是代

表僱員控告拖欠供款的僱主，這方面是利用積金局的資源進行的。我相信在

實事求是的原則下，我們可為將來如何增強執法多做工夫，正如我們一定會

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改善執法問題一樣。因此，我呼

籲各位委員反對第 12A 條這項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湯家驊議員：主席，為何局長說第 12A 條？我們正在討論第 12B 條，他是否

說錯了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Sorry，是第 12B 條，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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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皆因局長他由始至終都在說第 12A 條。 

 

 主席，從局長的發言，我察覺到局長可能完全誤解了這項法例的主旨。

局長剛才引述了《公司條例》的一項條文，該條文只是在法律上處理某一種

情況的方法。我們這項修訂，按我的理解，我相信也是所有同事的理解，就

是並非規定所有董事或股東會在毫無辯解的情況下，完全承受某一項法律責

任。這項條文的原意，按文字所表達出來的意思，是透過我們立法，授權法

庭，在一個公平、公正的原則下，決定由哪一位董事或多位董事負上民事責

任。這種透過立法的授權，是完全符合我們一向處理民事程序的方法，也完

全符合在實施普通法的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執行法律時，各有不同

功能的這種分別。 

 

 主席，我們絕對不是想透過一項法例，要求所有董事，無論他們知情與

否，都要分擔某些法律責任，我們不是這個意思，條文的草擬方式也不是如

此。因此，當局長明白了真正的意思後，他或許會改變初衷。 

 

 

陳婉嫻議員：主席，有同事告訴我，局長剛才仍然沒有回答王國興在上一部

分問的問題，所以我到了這一部分仍會追問局長，為甚麼同一內容，可以在

《版權條例》中存在，但在這裏卻沒有呢？ 

 

 此外，我剛才已對他說，張建宗已答應我們，就《僱傭條例》的灰色地

帶遭人利用此點，他會處理這個問題，他還提出了 7 項要點。 

 

 或許我的表達能力不佳，導致局長聽不清楚我的發言。我說，局長在上

一部分回答王國興的問題時說，有關工人如站出來舉證職業會受影響的問

題，當局願意進行研究，對此，我是歡迎的。但是，當來到這部分，我的問

題是：我們能否在《強積金條例》中草擬類似《版權條例》中有關董事方面

的條文呢？局長仍未回答這問題，我希望他能回答，好嗎？謝謝。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們剛才就第 12B 條的修訂進行討論，但很可惜，局長

的回應全是答非所問，所說的並不是第 12B 條。 

 

 主席，只要細看第 12B 條的條文，內容其實是非常顯淺的。這是為了多

提供一個渠道，讓積金局維持公義，當中主要針對 3 類僱主，即列於 (a)、(b)

及 (c)的那 3 類，我不會讀出來了，不過，當中是有限制性的：第一類僱主有

前科；第二類僱主曾把資產轉移；第三類僱主繼續經營業務，也繼續拖欠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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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以，條文所列的僱主是有指定性的，並非泛指所有僱主的。為甚麼如

此合理的條文，政府也完全不予考慮呢？ 

 

 局長剛才說，他們已想了很多辦法，並盡了一切辦法，還承諾會維護“打

工仔”在強積金方面的權益。但是，事實上，全部也只有一個“講”字。我

們這項修訂，是經過法案委員會的集體智慧討論出來的，是十分明確及具有

指向性的，我們已想出了辦法，但當局卻完全不採用，即使不採用，也應說

出不採用的道理，但當局卻完全說不出道理，這教人怎能接受呢？ 

 

 再者，主席，這項修訂是設有數個關卡的。首先，須授權司法管轄權的

法院，即本港司法管轄權的法院。我稍後會說另一方面，好讓各位同事明白

問題的嚴重性。 

 

 第二，法院信納作出下述命令是公正、公平的。換言之，要經法院審理，

聽取控辯雙方的證供，並信納其發出的命令是公平、公正。這是第二個關卡。 

 

 第三，須應積金局的申請，如果積金局沒有提出申請，法院不會作出命

令。 

 

 主席，須經過這 3 個關卡，才可以運用權力，要求剛才所說的 (a)、 (b)、

(c)這 3 類，或我姑且稱之為無良僱主，支付所欠供款，只此而已，政府有甚

麼理由反對呢？它可以反對，但請說出理由。可是，它不說出理由，數足票

數便說反對，這是說不通的。我覺得政府應向公眾交代、向“打工仔”交代。 

 

 如果能夠提供多一個渠道和方向來保障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而且

這項修訂是透過集體智慧想出來的，局長是沒有理由不接納，政府也沒有理

由反對的。我們在座多位議員均具有商界背景，他們也沒有理由反對這項修

訂的，如果他們要反對，請說出理由，好令我們信服。 

 

 主席，我現在想說說問題的第二部分。為甚麼這裏寫明“具有司法管轄

權的法院”呢？主席，因為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指出一個危機，就是有可能很

多公司的註冊地點不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內地，由於兩地缺乏司法互助，條

文便完全沒有影響力。我們正正是從《成報》事件中看到這個危機，所以要

求政府必須加以考慮。如果強積金日後滾存越來越多，參加的人也越來越

多，但這些漏洞卻沒有解決，怎麼辦呢？政府完全迴避了我們所指出的這個

危機。這裏說“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為甚麼要特別這樣寫呢？因為香

港法院的權力所限，如果有關公司的註冊地是在中國大陸，根本便無法執

行，局長，那怎麼辦呢？如果你是負責任的，我希望你回答我這個問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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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決這個危機呢？局長完全沒有回應的。即使沒有回應也不要緊，我們現

在已想出了這個好辦法，不過，儘管局長說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一個辦法，

但他仍不採用我們的建議。局長確須說一說他的道理。 

 

 主席，本屆立法會剩下的日子無多，身為勞工界議員一分子的我，確信

自己有責任清楚說出及履行自己的職責，並且要力爭到底，對於政府這些不

合理的施政措施，我一定要強烈反對，並希望日後當“打工仔”被拖欠強積

金時，知道真正的“死因”為何，就是因為這項條例的修訂未臻完善，留下

了這些漏洞，讓無良僱主可以有恃無恐地利用法律罅隙拖欠供款，這便是真

正的原因。 

 

 主席， 後，我再次向各位委員呼籲，請憑着自己的良心，支持第 12B

條的修訂。多謝主席。 

 

 主席，我仍希望局長能夠回應我剛才對他提出的質疑。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局長，你是否要再次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聽到委員的意見，但我沒有新資料可作補充。多

謝。 

 

 

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沒有新的補充。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 12B 條，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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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梁君彥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LE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出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黃容根議員及黃定光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

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

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陳方安生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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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

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8 人贊成，14

人反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5 人

贊成，2 人反對，6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

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4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two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新訂的第 18A 條  參與僱主須計算有關入息及支付強制性供款 

 新訂的第 24A 條  釋義。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18A 條及 24A 條，

有關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新訂的第 18A 條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第 122 條內“供

款日”定義。跟委員剛才通過對條例草案第 5 條的修正案一樣，第 18A 條旨

在把星期六剔除於供款日的涵義外。 

 

  新訂的第 24A 條修訂《強積金條例》第 2 條有關“有聯繫者”和“控權

人”的定義。有關修訂跟委員剛才通過對條例草案第 31 條的修正案一樣，

使任何人士，若連同有聯繫者控制強積金核准受託人 15%或以上有表決權股

份的，便會被視作該受託人的控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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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項新訂條文都是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所提出，並且獲法案委員會

支持。我希望委員支持這項議案。 

 

  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18A 及 24A 條，予

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18A 及 24A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8A 及 24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18A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24A 條（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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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8A

及 24A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NO. 2) 
BILL 2007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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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

（第 2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TRADE DESCRIPTIONS (AMENDMENT) BILL 2007 
 
恢復辯論經於 2008 年 1 月 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9 January 
2008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李華明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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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我以《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報告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商品說明條例》，把條例第 2(1)條“商品說

明”的定義範圍擴大，涵蓋與貨品保養及售後維修服務有關的事宜，使條例

中關乎虛假商品說明的條文，適用於售後服務的虛假陳述。條例草案亦加入

3 項新訂的罪行條文，以禁止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展示誤導性的價格

標誌；規定零售商售賣 5 種電子產品時，如果售價不包括基本配件，必須在

顧客付款前說明；禁止任何人作出虛假或誤導陳述，訛稱零售商與有名望人

士或機構有關連或得到其認可。 

 

 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以加強保障消費者。但是，委員關注到法例

修訂的範圍狹窄，而且條例草案只規管貨品而非服務的供應，未能打擊近年

出現多種不良營商手法及規管服務的供應。當局指出，《商品說明條例》有

關虛假商品說明、虛假標誌和錯誤陳述的條文，只適用於貨品而非服務。關

乎加強現行規管機制，以及規管服務業的不公平銷售手法，已涵蓋在消費者

委員會（“消委會”）進行的全面檢討中，消委會亦已於 2008 年 2 月發表

題為“公平營商 買賣共贏”的報告。就此，法案委員會促請當局加快展開

全面檢討涵蓋法例的修訂工作，保障本地消費者及旅客，維護香港購物天堂

的美譽。 

 

 就擴大“商品說明”的定義方面，法案委員會認為，貨品的售後檢查及

維修服務應包括零件的供應。委員支持當局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以清楚表明這一點。 

 

 就規管貨品價格標誌方面，法案委員會察悉，有關條文只規管顯示按重

量單位計的價格標誌，為防止無良零售商在顯示貨品的價格時使用其他量度

單位，以規避遵從有關條文，委員促請當局考慮擴大擬議條文的範圍，以涵

蓋其他量度單位。就此，當局會動議修正案，把擬議第 13A 條的範圍擴大，

以涵蓋所有數量單位，包括長度、闊度、高度、面積、體積、容量、重量及

件數。法案委員會亦曾研究，是否有需要在法例中清楚列出價格標誌的規

定，例如標誌的大小及顏色、標誌上字母、字樣、符號及數字的字體大小，

以及它們之間的距離等，以便零售商遵從，方便當局日後執法。 

 

 鑒於零售業的營商手法存在極大的差異，當局認為制訂價格標誌的規定

既不實際，亦會影響零售商的創意。但是，考慮委員的意見後，當局同意提

出修正案，以改善條文的草擬，更清楚反映當局的政策用意，即價格標誌必

須以清晰易明的方式顯示貨品價格。此外，為防止零售商的不良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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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當局作出修訂，如果賣方展示不同的標誌，以提供貨品的價格及數量單

位的資料，有關標誌會被視為單一標誌，須受第 13A 條規管。 

 

 擬議第 13B 條規定 5 種電子產品的賣方，如果產品價格不包括有關的基

本配件，便須通知買方。當局解釋，有關規定適用於平行進口的產品，而零

售商在遵從規定方面將不會有困難。如果零售商在價格標誌上清楚訂明價格

並不包括某些基本配件，則會被視作已遵從有關規定。當局進一步解釋，“基

本配件”的定義及決定貨品價格是否包括基本配件的準則，已清楚列明於有

關條文中。為給予法院在考慮上述事宜有較大彈性，當局會對擬議第 13B(3)

條及附表 2 作出修訂。 

 

 法案委員會關注到，擬議第 13C條的涵蓋範圍廣泛及要求嚴苛。第 13C(1)

條訂明，任何人在營商過程、業務運作或職業事務中作虛假陳述，指賣方與

任何個人或團體有關連，或獲得任何個人或團體的認可，即屬犯罪。第 13C(2)

條更規定，當被表述為與賣方有關連的人或機構的名稱，與另一有信譽的人

或機構的名稱相同或非常相似時，作出有關陳述的人必須採取步驟，防止消

費者誤信賣方與有信譽的人或機構有關連，或獲得他們的認可。如果作出有

關陳述的人未能這樣做，即屬犯罪。此外，有團體關注把以上的誤導性陳述

刑事化是否恰當，因為現時假冒行為的民事法已經訂明，知名人士可就關乎

他們與各方有關連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提出異議。 

 

 當局強調條文的目的，是保障消費者免受賣方的詐騙行為損害。第 13C(1)

條針對虛假陳述，第 13C(2)條則針對誤導消費者的陳述。後者基本上是一項

反迴避條文，防止出現規避第 13C(1)條的情況。當局亦澄清，假如賣方沒有

在售賣貨品時向消費者作出任何陳述，表示他與任何一方有關連的話，擬議

的第 13C(2)條便不適用於賣方。 

 

 委員察悉，被控觸犯條例所訂罪行的人可援引《商品說明條例》第 26

條作為免責辯護，而新訂的第 13C(4)條亦為被控觸犯第 13C(1)條所訂罪行

的人提供免責辯護。為釋除委員對第 13C(2)條的疑慮，當局同意動議修正

案，使該條的適用範圍只限於作出與供應貨品有關，或與宣傳供應貨品有關

的陳述，並加入新訂的第 13C(5)條，為因觸犯此罪行而被檢控的人提供免責

辯護。 

 

 以上是我作為法案委員會主席，代表委員會支持這項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辯論，以及政府提出的各項修正案。 

 

 主席，以下我想多說一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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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我們是全力支持這項規管貨品、保障消費者的修正案。但是，局

長，你可能亦留意到，我不斷在這個議會及不同的委員會上指出，服務供應

方面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包括有關美容、瘦身、減肥及纖體這類服務引

來很多投訴，而消委會亦收到越來越多市民的投訴，但目前有關這方面的監

管正處於灰色地帶，所以我希望局長在這階段完成了《商品說明條例》的修

訂後，能夠盡快在新一屆的立法會規管服務的供應，讓市民作為消費者能夠

得到更好的保障。 

 

 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今次的《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有很大程度的先天不足。正如李華明議員剛才發言時說，它是涵蓋

或針對 4 類不良銷售手法：第一，誤導性標價；第二，貨物是否有需要配上

配件，以及有關配件的資料是否有誤導成分；第三，售後維修服務是否有說

清楚，或有否誤導的陳述；及第四，零售商有否借用知名人士或享譽的機構，

作出一些誤導的陳述。李華明剛才亦說，這是有關規管售賣貨物，並沒有包

括銷售服務。 

 

 主席，談到提供服務的問題，除了李華明剛才所說，關於美容或瘦身的

服務外，我們作為議員，亦經常在辦事處接獲大量投訴。主席，我見到你點

頭，我想你也知道這情況。香港有很多不良銷售手法，推銷諸如度假屋、旅

遊／時分會籍，而很多時候亦採用一些接近刑事威脅的手法推銷一些服務。

其實，很多這些投訴，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根本是應接不暇的。 

 

 政府修例，通常是後知後覺的，現在針對的虛假陳述，是五六年前發生

在海味鋪的情況，它們標價若干元一兩，但那個“兩”字卻寫得很小，令顧

客誤以為標價是以每斤計算，以為很便宜便購買，待切了片後發覺價錢貴得

不合理，店員便說已經切了，顧客一定要買。我們所討論的法案，全部都是

在很辛苦地，過了很多年後才能追上潮流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當時我還未加入立法會，消委會已經在談論這個問

題，說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越來越失色，很多問題出現了，但卻投訴無門，

因為很多時候牽涉一些旅客，他們作出投訴後便離港，沒有一個容易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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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此外，亦沒有一個機構進行檢控和事後的跟進工作以保障消費者，導

致類似的不良銷售手法繼續發生。 

 

 主席，消委會其實發出了一份報告，題為“公平營商 買賣共贏”，當

中除了列出所有引起關注的範疇外，有數段我覺得是跟這項條例草案有關，

很值得在此讀出來： 

 

 “令人關注的地方是：即使經過政府多年的努力，現存的架構，不單未

能杜絕長期存在的種種不公平營商手法，亦未能應付市場的急劇變化。結

果，消費者仍繼續受不公平營商手法的損害。更甚的是，受損的不單是香港

消費者，有關內地遊客在消費時受騙的消息，更引起了公眾強烈的不滿。消

委會認為必須立刻採取果斷的行動，以防止問題惡化，危害到香港在遊客心

中的地位。” 

 

 “消委會主要的建議，是制定一條全面的消費者保障法例（即營商手法

法例）及由一專責公共機構來執行這條新法例，以解決問題。在這充滿動力

和不斷創新的經濟環境中，新的保障機制將為消費者提供一個可適應由這環

境衍生出來的多種情況的基本‘安全網’，針對不公平的市場行為，為消費

者提供全面的保障。在這建議的機制內，現存的行業自我規管架構及在普通

法下消費者現有的權利，將仍繼續保存。” 

 

 “現行讓消費者抗衡不公平營商手法的法律架構只針對個別範疇，可說

是零散和互不協調的，因而存在不少的漏洞，讓不良的行徑易於得逞。更重

要的是，這種種互不協調的法律規定，使消費者難於理解自己應有的法律權

益，也令營商者難於掌握他們對消費者應有的責任。” 

 

 “再者，現行的條例主要是透過公共機構以刑事制裁來執行。由於刑事

制裁在執行上困難，因而並非經常運用。若希望有效促進市場行為的整體改

變，刑事制裁實非合適的機制。對於受損的消費者來說，除了尋求消委會協

助調解外，他們追討補償的唯一途徑，就是自行提出民事訴訟了。” 

 

 主席，你也知道，就民事訴訟而言，即使要消費者到小額錢債審裁處追

討，很多時候其實也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很多年前，當時我還未加入立法

會，這個問題消委會仍在討論時，他們已經提倡授權一個類似消委會的機構

代表消費者提出訴訟，監管不良廣告，防患於未然。很多這些監察或執行的

行為，其實不應該透過刑事的法例進行，而是應該透過一個針對消費者權益

的公共機構來執行。不過，談了很多年，政府也沒有聽，而且多年來，消費

者的投訴越來越多，而消委會所獲得的撥款亦不大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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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基於這個原因，我剛才便說這項條例草案是先天不足。不過，我

們作為議員，這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因為這個政府要行政主導，要由它提

出了法案，我們才能處理。 

 

 主席，我們今次看到，條例草案有些地方依然是較狹窄的。例如政府

初提出條例草案時，只是針對斤和兩等的重量問題，我們說沒有理由，尺寸、

大小的問題又如何？政府後來接納了我們的建議，改為包括所有量度單位。 

 

 此外，我們覺得另外一些地方卻是過分寬闊。例如政府針對的其中一種

銷售手法，是利用某些知名人士的名字或聲譽推銷一些貨品。政府 初是寫

得很闊的，總之如果公司老闆的名字恰好是劉德華，把他的名字說出來時便

麻煩了，因為市民可能會誤以為是著名藝人劉德華，所以公司便有法律責任

向公眾解釋，這個名字是指他們公司的老闆，並非指藝人劉德華。對於營商

者來說，這亦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一個不必要的負擔。所以，我們要求當局

在這方面收窄。政府亦接受了我們的意見，將有關的條文收窄至在銷售和宣

傳的過程中，如果賣方曾經提及一些與知名人士相同或相近的名字時，便要

求賣方須向消費者澄清實際的情況，亦有一個免責辯護。我們在這方面提供

了很多意見，公民黨亦有代表在聽證會上提供了很多意見，指出條文字眼的

寫法可以改進。 

 

 在這些範疇上，我很高興政府的確接收了議員和聽證會上很多團體所提

供的意見，在有限的範圍內的確是有改良。可是，主席，我依然重複，討論

了很多年的老問題仍未解決。談到消費者的權益，香港無論作為一個購物天

堂或旅遊景點，為香港本地消費者所提供的保障其實非常不足。我希望政府

盡快檢討現行法例，以及盡快落實消委會在這方面的多項建議。 

 

 多謝主席。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相信大家仍然記得去年這個時候，內地旅遊團的零

團費事件為香港傳媒帶來天天新款的頭條新聞，指某內地旅客以十多萬元購

買了一隻與國際名牌差不多的手表，但當回到內地一問，卻原來是未聽聞過

的牌子，或是不值這個價錢的手表；又或是買了所謂 新的影音產品，但原

來是舊型號等。一時間令香港的旅遊業和零售行業均遭受嚴厲的批評，弄致

香港購物天堂的聲譽瀕臨被毀。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175

 在這情況下，政府提出《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旨是針對一些零售商的不良營商手法，以及加強現有的規管制度，

以保障消費者和旅客的消費權益。對於這樣的理由，零售行業自然不會反

對，在整個立法諮詢和法案商議階段中，各個相關行業均曾積極作出回應，

提供意見，並且支持條例草案。  

 
 不過，俗語有云：“法例是要來防君子，不是防小人的。”守法者永遠

是法例收緊下的犠牲品，而希望透過收緊法例來加以規管的投機者，卻總是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但是，如果為了少數的投機者、一句消費者

權益，政府便不斷收緊有關經營條例的話，那麼，零售行業的營商空間便會

越來越緊，購物環境自然會受到影響。屆時，購物天堂這個美譽亦同樣會受

到影響。所以，在消費權益已經無限擴張的情況下，我們希望政府今後如果

再考慮相關法例的時候，能夠平衡各方的利益。 

 

 我為何這樣說呢？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禁止零售商作出虛假或誤導

的陳述。但是，有些正確的資料很多時候皆會被這些投機者濫用，例如中藥

材行業經常會使用的兩個形容詞“野生”和“野山”，前者（即“野生”）

是指在野外自然生長，而後者（即“野山”）是指在山野種植，可能是培植

的藥材，所以前者一定較為珍貴，而後者則應相對沒那麼珍貴。但是，也有

報告顯示，有些旅客以“野生”藥材的價錢，買了“野山”藥材的貨，因為

兩者，無論在字面和口語均差不多。所以，我相信，即使今天條例草案獲得

通過，投機者作出誤導陳述的情況是仍會發生的。 

 

 對於“清楚及顯眼地展示貨品的重量單位”，或要求數碼攝錄機、數碼

相機、手提電話、數碼音響播放器，以及便攜式的多媒體播放器這 5 類電子

產品要列明詳細資料，例如是否包括基本配件、有否售後服務等，將來在櫉

窗中的價錢說明牌可能較手提電話的面積還要大，但零售行業仍願意合作。

然而，這樣是否便能杜絕刻意瞞騙顧客的現象呢？大家皆知道，是沒有可能

的，政府有關部門亦沒可能天天透過巡查電器商鋪來執法。其次，這亦可能

會被某些消費者濫用，因為如果選擇了內地保養，香港代理商便自然不會提

供保養。萬一又有消費者、旅客投訴，並成為某媒體的頭版後，是否又要政

府把《商品說明條例》再作進一步收緊呢？ 

 

 我們當然不希望這些個別不誠實的個案，對零售行業的地位造成打擊，

近的禽流感個案便是一個明顯例子。數隻雞（可能是傳聞的“走私雞”）

的雞糞，不單令整個行業要停市 3 星期，甚至可能導致整個行業提早消失，

令香港從此沒有新鮮雞吃，美食天堂亦會因此而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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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樣做才能夠一方面保留理想的營商空間，另一方面又能夠打擊不法

商戶呢？我希望政府除了立法外，還要“揚惡揚善”，一方面把“黑店”的

名稱、地址公布，其次是加強推廣優良商譽的認證計劃，包括香港旅遊發展

局（“旅發局”）轄下的優質旅遊、與商會合作的“正版正貨”、行業自己

推出的足金成色及優質翡翠認證計劃等，這些皆是正面的做法。 

 

 上星期大雨成災後，方剛議員前往上環的海味鋪向其業界瞭解損失情

況。有一位老行尊跟他表示，海味街的鋪位近數年很少空置，一有吉鋪，便

會有行家搬來，尤其在曾經出現欺騙旅客的海味店那區，自從曾被廣泛報道

後，旅客皆不敢光顧，使生意受到影響。所以，那些良好商人寧願搬來聲譽

較好的海味街繼續經營。 

 

 事實反映，當有負面新聞影響行業的時候，業界皆紛紛希望能驗明正

身。所以，我希望政府在對付不法零售商方面，除了透過今天的立法加強規

管外，還要公布不法營商者的資料，例如好像旅發局的做法般，把所有“黑

店”資料上網。 

 

 但是， 好的方法仍是投放資源，推廣香港現時不同的優質購物認證，

以及可靠而具特色的購物區。批發零售行業的商會，每個皆歷史悠久，他們

非常重視自己商會的聲譽，一定會很小心謹慎處理簽發認證的工作。一些購

物街能夠打響名聲，是經過很長的時間，這一點亦是我們希望市區重建局能

夠保留旺角波鞋街的原因之一，因為有聲譽的地方可帶來理想的生意額。 

 

 旅發局轄下的優質旅遊標誌 ― 即大家見到在商戶門口玻璃貼着的

“優”字標誌 ― 近年的會員數目正不斷上升，2005 年已上升了 15%，過

去兩年，每年均有 4%至 6%的增長，而參加行業商會和知識產權署合辦的“正

版正貨”認證的商戶數目，亦正不斷上升。 

 

 主席女士，商業零售和旅遊業均是香港的支柱行業，它們經過數十年的

努力，創下聞名全世界的“購物天堂”美譽，我們應該好好珍惜這個金漆招

牌，沒有人會想它被摧毀的。但是，各行各業難免會樹大有枯枝，有人想賺

“快錢”，如果為了少數人而每每收緊條例，只會影響守法的大多數。商業

是政府 少支持的行業，不像有些行業般不時獲得政府免除部分稅項，或獲

凍結租金來支持，他們反而要承受租金不斷飆升，經營成本不斷增加的壓

力。但是，“購物天堂”不單是行業的金漆招牌，亦為香港整體經濟（包括

零售、旅遊等各行業）帶來龐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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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議員詢問將來規管範圍可否拓展至其他的服務業呢？對於這一

點，我認為政府要謹慎處理。這次是關於影音器材、電器等硬件，是可以量

度的，而重量也可以磅測量，因為有度量衡。但是，說到服務行業，有些是

不能量度的，例如服務態度如何，試問如何作出規管呢？這是很難量度的。

所以，政府將來如果想再進一步收緊的話，我認為是可考慮收緊可以量計的

硬件，但如果要一籃子地拓展至所有服務行業的話，我恐怕將來會出現模糊

不清、難以執法的情況。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多花一些心思，以及給予多些資源來推廣和推動

發展，而不是單單思考如何規管。 

 

 我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及參加這個法案委員會的方剛議員支持條例草

案。 

 

 謝謝主席女士。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早前有不良零售商採用不正當的經營手法來欺騙消

費者，特別是去年年初揭發連串不法商人以虛假失實的經營手法欺騙內地旅

客，並被內地傳媒廣泛報道，引起大眾關注。為免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

被蒙污，促使特區政府針對這些不當的銷售手法，就《商品說明條例》的有

關範疇提出一籃子的建議。 

 

 有關法例主要針對不良店鋪的銷售手法，保障消費者權益，修訂內容包

括把商品說明的定義範圍擴大，涵蓋貨品有否提供保養及售後服務，以及相

關事宜。此外，加入 3 項新條文，包括禁止在營商或業務運作時，沒有提供

按數量單位計算價格的清晰價格標誌；5 種電子產品的零售價如果不包括基

本配件，必須在顧客付款前說明，以及禁止任何人訛稱零售商與某位有名望

和聲譽人士或機構有關連或得到其認可。 

 

 雖然有關修訂的內容不算多，但我覺得頗為仔細，例如有關展示價格標

誌的規定內容，所標示的“數量”可涵蓋甚麼單位內容，標示的形式如何能

“清晰易明”。此外，任何人在營商過程、業務運作或職業事務中，為免消

費者誤會，必須採取步驟，防止消費者誤信賣方與有信譽的人有關連或獲得

其認可，否則便觸犯法例。但是，法例同時亦給予免責辯護，如果能證明有

合理理由相信，資料接收者沒有把賣方所表述與其有關連的個人或團體誤當

為另一有信譽的個人或團體，便可以此作辯護。這些對於零售店鋪負責人和

店員來說，均是有需要加以詳細瞭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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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別關注到，在討論與《商品說明條例》相關的 6 項附屬法例時，規

定零售商在銷售 5 種電子產品，即數碼音響播放器、數碼攝錄機、數碼相機、

手提電話和便攜式多媒體播放器時，須發出載有 8 項交易資料的發票或收

據，當中包括產品型號、原產地和主要特點，以及有否售後服務和售後服務

資料等。我瞭解到，該規定亦適用於經營二手電器的攤檔，這為二手電器的

零售攤檔帶來沉重負擔，好像有不少專門售賣二手電器的小攤檔的深水埗鴨

寮街，他們通常出售低價的二手產品，但他們大多不具備所需的專業知識和

相關資料，所以，我提出此點，希望當局能給予他們豁免。對此，當局亦從

善如流作出回應，修訂相關法令，訂明有關銷售的發票或收據的規定，只適

用於已編入《差餉條例》估價冊內的物業單位經營商或經營受規管電子產品

的零售商，從而令街上經營小攤檔的零售商獲得豁免。 

 

 同樣，要符合今天將要通過的《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主體法例，對於大型集團式經營的銷售店鋪而言，未必

很困難，但對於一些小型零售商而言，也可能為了執行法例規定須提供更多

有關銷售產品的資料，而要額外增加資源，包括購買新電腦等。因此，當局

除了給予業界 6 個月的寬限期，使零售業能為新規例作準備外，當他們在履

行有關法例而遇到困難時，當局也應設立渠道提供諮詢和其他協助。 

 

 與此同時，希望當局在通過條例草案內容並成為法例後，能盡快向相關

商會和店鋪負責人、職員等作出宣傳和教育，例如印製小冊子和舉辦講座

等，讓業內人士能加深認識有關法例的內容，避免誤墮法網。另一方面，旅

發局和相關政府部門亦應向市民和旅客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這些工作亦十

分重要，讓他們知道更多本港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法例，建立他們在香港購物

的信心，令他們在購物時買得稱心，也買得安心，確保本港“購物天堂”的

美譽不損，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的發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代表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及有關修正案。多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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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衷心感謝《2007 年商品說明

（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李華明議員和各位委員，

於過去數月詳細審議《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並就其內容及草擬方式提出寶貴的意見。我稍後會在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動議有關修正，當中大部分是採納了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其餘則旨在

改善條例草案的條文，使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機制更為完善。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要擴大《商品說明條例》的範圍，以遏止不法

商戶向消費者提供誤導標價，或就貨品的保養及維修服務、電子產品售價是

否包括基本配件、商店有否得到有名望或聲譽的人或機構的支持，作出虛假

或誤導的陳述。 

 

 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有 3 部分： 

 

 第一部分有關條例草案第 4 條。我們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第 2(1)

條，把商品說明的定義擴大，使它涵蓋一些與“貨品保養及售後維修服務”

有關的陳述。《商品說明條例》經修訂後，與“售後服務”有關的虛假陳述

將會受“虛假商品說明”的條文規管。 

 

 第二部分，我們建議於《商品說明條例》中，增訂第 13A 至 13C 條以訂

明新的罪行。3 項新條文的目的是： 

 

(i) 禁止商戶展示一些誤導性或沒有提供清晰價格的標誌； 

 

(ii) 規定商戶售賣 5 種電子產品，即數碼相機、數碼攝錄機、手提電話、

數碼音響播放器及便攜式多媒體播放器時，假如售價不包括基本配

件，必須在顧客付款前說明；及 

 

(iii) 禁止任何人作出虛假或誤導陳述，訛稱商戶與其他人或機構有關連

或得到其認可。 

 

 第三部分有關條例草案第 8 條。我們建議上述新罪行的刑罰與現行條文

一致，即新罪行的 高刑罰是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5 年。 

 

  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 5 次會議，其中一次是與有關的團體代表會晤。在

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法案委員會全面檢視條例草案的內容，也深入討論

多個事項，包括條例草案的應用範圍、規管商戶的新條文是否清晰，以及條

例草案對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成效等。法案委員會亦建議對條例草案某些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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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技術性修訂，使行文更為通順及容易理解。我將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詳述有關修訂。 

 

  總括來說，我們深信條例草案及修正案的各項建議不但可有效加強保障

消費者，長遠而言，更可增加消費者及遊客在香港購物的信心，有助推動零

售業和旅遊業的發展，鞏固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地位。 

 

  對於余若薇議員及李華明議員剛才的意見 ─ 我希望他們聽到我的

回應，因為他們現時不在席 ─ 我們現正詳細研究消費者委員會（“消委

會”） 近提出有關公平營商的報告，我們計劃在年底諮詢公眾；至於規管

服務業方面，這也是諮詢公眾的其中一部分。對於楊孝華議員剛才要求我們

在營商環境及保障消費者之間找出平衡，我們是完全同意的。事實上，就今

次的條例草案，我們於去年 8 月及 9 月諮詢了 132 個商會，現時的建議是得

到支持才提出修訂的，所以楊孝華議員可以放心，我們在保障消費者之餘，

亦會顧及香港的營商環境。黃定光議員剛才提出的很正確，我們要多作宣

傳，其實消委會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現時設有網頁，讓內地遊客在

前來香港前可先瀏覽該網頁，知道如何做一個精明的消費者，這網頁已於去

年推出。所以，消委會已做了大量教育工作，希望所有來港遊客，甚至本港

的消費者，皆做個精明的消費者。 

 

  主席女士，我在此要再次感謝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並懇

請議員支持我稍後動議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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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TRADE DESCRIPTIONS (AMENDMENT) BILL 2007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7 年商品

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2、5、6、8 及 9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該等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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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3、4、7 及 10 條。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訂《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3、4(2)、7 及 10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發送給各委員的文件內。這些修訂已經由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我現在只會

詳細說明主要的修正內容。 

 

  條例草案第 3 條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 章）的詳題，使條

例除了禁止作出虛假商品說明、虛假標記和錯誤陳述以外，也禁止經營者在

提供貨品時使用具誤導性或不完整的資料，令詳題更清晰地反映立法原意。

修改後的詳題會涵蓋增訂的第 13A 條至第 13C 條所針對的不良營商手法。我

們建議的修訂是於“具誤導性或不完整的資料”之前加上“虛假”一詞，以

清楚指出條例亦規管一些以“虛假資料”欺騙消費者的不當手法。   

 

  條例草案第 4(2)條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中“商品說明”的定義，

把定義擴大，以涵蓋一些與“貨品保養及售後服務”有關的陳述。我們現建

議在《商品說明條例》第 2(1)條 (k)至 (p)段中加入“零件”一詞，清楚表明

“商品說明”經修訂的定義，會涵蓋提供零件的資料。 

 

  條例草案第 7 條建議於《商品說明條例》中增訂第 13A 條至第 13C 條，

以禁止商戶採用誤導標價和作出虛假或誤導陳述欺騙消費者。我們建議修訂

這 3 項條文，使條例草案的內容更清晰和更清楚反映政策原意。主要修訂內

容包括： 

 

(一) 第 13A 條的規管只限於按“重量單位”計的價格標誌。我們現建

議把第 13A 條的“重量單位”改為“數量單位”，把條文的應用

範圍涵蓋長度、闊度、高度、面積、體積、容量、重量及件數計

算的單位。 

 

(二) 第 13A 條可能未能處理當貨品價格及數量單位分別展示在兩個標

誌的情況。針對這種可能出現的不良手法，我們建議加入第 13A(3)

條，訂明如果賣方展示不同的標誌，以提供貨品價格及數量單位

的資料，有關標誌會被視為單一標誌，須受第 13A 條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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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13B(3)條訂明 5 項準則，以斷定電子產品的價格是否按常理應

該包括一些基本配件。這些準則包括現行的行業慣常做法、賣方

所作的陳述、貨品及配件的包裝方式等。為使法庭能考慮其他相

關因素作出判斷，我們建議加入第 13B(3)(f)段，增加一項“任何

其他有關的考慮因素”的準則。 

 

(四) 法案委員會認為第 13C(2)條規管在任何營商過程、業務運作或職

業事務中所作出的誤導陳述，適用範圍可能會過於廣泛。為更清

晰表達立法原意，我們建議作出修訂，使條例的適用範圍規限於

作出與“供應或可能供應貨品”有關，或與“宣傳供應貨品”有

關的陳述。此外，我們建議加入第 13C(5)條，為觸犯第 13C(2)

條罪行而被檢控的人提供免責辯護，即被告如果能證明有合理理

由相信資料接收者沒有把有關個人或團體誤當為另一有信譽的

個人或團體，便可以此條文作出辯護。 

 

  條例草案第 10 條建議於《商品說明條例》中加入附表 2，列出第 13B 條

下所指明的 5 類電子產品。由於這 5 類電子產品是按照其“首要功能”作出

歸類，我們在附表 2 第 2 部第 2 條中列出了斷定電子產品首要功能的因素，

包括產品包裝上的描述、關乎產品的推廣或廣告的描述等。我們現建議增加

一項“任何其他有關的資料”的準則，使法庭在斷定首要功能時可考慮其他

因素。 

 

  上述各項建議的修訂旨在更清楚反映政府的立法原意，亦平衡了消費者

與零售業界利益的需要，方便營商者遵從條例草案的條文之餘，也確保政府

有效執法。此外，我們也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對某些條文作出技術性修

訂，使條例草案的行文更為通順及容易理解。有關的修訂細節已載列於議程

內。 

 

  我謹此陳辭，並請各位委員支持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各項修

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見附件 II）  

 

第 4 條（見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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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見附件 II）  

 

第 10 條（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3、4、7 及 10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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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TRADE DESCRIPTIONS (AMENDMENT) BILL 2007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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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DOMESTIC VIOLENCE (AMENDMENT) BILL 2007 
 
恢復辯論經於 2007 年 6 月 2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7 June 2007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張超雄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謹以《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

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工作。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家庭暴力條例》（第 189 章）以加強對家庭暴力

（“家暴”）受害人的保護。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包括把《家庭暴力條例》

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涵蓋前配偶或異性同居關係中的前伴侶或指明的“親

屬”騷擾；賦權法院可在合理地相信答辯人相當可能會導致申請人或有關兒

童身體受傷害的情況下，在強制令附上逮捕權書；將強制令的 長有效期延

長至 24 個月；在發出強制令時更改或暫停執行管養令或探視令，以及規定

發出的強制令所針對的人參與獲社會福利署署長核准旨在改變施虐者態度

和行為的計劃。 

 

 部分委員認為，向家暴受害人提供的保護應適用於所有人，不論其性

別，只要屬於同居關係即可。他們認為，擴大《家庭暴力條例》的保護範圍

以涵蓋同性同居者，其目的在於保護該等人士免受另一方騷擾，而不應視為

等同在法律上承認同性關係或給予該等人士法定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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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考慮委員的意見後，同意擴大《家庭暴力條例》下的保護範

圍，包括同性同居者。然而，由於把同性同居者納入《家庭暴力條例》涵蓋

範圍的修訂建議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因此該修訂建議將須以另一項修訂法

案予以實施。就此，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將會在稍後動議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時，承諾在下一個立法會會期內盡快就《家庭暴力條例》提出修訂，把

同性同居者納入《家庭暴力條例》的涵蓋範圍。 

 

 委員亦認為，政府當局應在《家庭暴力條例》中界定“騷擾”一詞，使

之毫無疑問地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 

 

 政府當局解釋，雖然《家庭暴力條例》沒有為“騷擾”一詞下定義，但

判例顯示，“騷擾”的概念在家庭案件的範疇有廣泛含義，除較常見的身體

毆打外，亦可引申至任何其他形式的虐待，包括令受害人身心健康嚴重受創

的身體虐待、性虐待或精神騷擾或侵擾，以及威脅作出上述任何形式的騷擾

或侵擾。此外，鑒於香港及英國已有大量法院判例，如果在《家庭暴力條

例》中就“騷擾”引入定義，或會在無意間縮窄了法例的涵蓋範圍，以及引

起難以判斷的爭端，因而削弱對家暴受害人的保障。引入新定義亦會導致數

以千計的舊有判例不再適用，這或會損害家暴受害人的利益。 

 

 根據條例草案，申請人或答辯人的子女（包括親生、領養或繼子女）均會

受到強制令保護。委員關注，如果一位未成年人被同住的人騷擾，但與該同住

的人沒有條例草案下界定的家庭關係，則該未成年人不會受條例草案的保護。 

 

 政府當局考慮委員的意見後，會提出修正案，恢復《家庭暴力條例》對

任何與有關申請人同住的未成年人的保障，使他們免受申請人的配偶或同居

者騷擾，並延伸保障，使任何與有關申請人同住的未成年人免受申請人的前

配偶或前同居者騷擾。 

 

 法案委員會支持在今天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並支持修訂條例在獲

得立法會通過後於 2008 年 8 月 1 日生效。 

 

 以下是我個人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主席，家暴在香港已經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近，警方的“一哥”

說，去年的家暴個案已達 7  509 宗，相對於 2006 年，增加了 60%，即增加了

3  000 宗。兒童權利關注會 近訪問了 300 名貧窮兒童，詢問他們 2008 年十

大 關注的問題是甚麼？他們表示，首要關注的是疏忽照顧和家暴。所以，

家暴在香港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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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人驚訝的是，較早前政府委託了香港大學的學者陳高凌進行了一項

相當廣泛的研究，訪問了過千人，當中包括成年人及兒童，該研究是有科學

性的推敲和根據。他發覺，獲報告及發掘出來的家暴個案與實際發生的家暴

比例，原來是 1:99，這是相當驚人的。換言之，我們所看到的數千宗家庭暴

力個案，真的是冰山一角。如果我們不及早對就家暴問題制定有效的法例 

─ 這當然亦須有其他相當多的服務配套 ─ 我恐怕家暴問題對香港家

庭的影響會很大。 

 

 今次對於《家庭暴力條例》所作的修訂，我們是非常歡迎的。事實上，

該條例在 1986 年已經訂立，在過去 20 年來，基本上並沒有改變，而且基

本上也是根據英國在 1976 年的有關法例制定。所以，當中採用的文字已相

當過時。現時，在法律架構內，就家暴的保障或有關的法例，其實不多。

在刑事方面，只有《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12 章）和《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都是一般性的侵害人身體的刑事條例。香港並沒有就家暴

訂立任何刑事條例，清楚表明家暴是有刑事後果。在民事上，當然有《保

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 213 章）及《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這

些條例主要是賦予一些緊急的監護令和委任一些法定的監護人。此外，便

是《家庭暴力條例》（第 189 章），當中所提供的保障，主要是容許申請

人申請禁制騷擾令、禁止進入令和進入令。這是一個民事的框架，但當中

所提供的保障，仍然是有限的。 

 

 今次這項修訂，其實在數方面都是有進步的，首先，保障範圍的確是擴

大不少，與政府在一年多前所提出的 初概念比較，大大擴闊。我記得，當

時我們還有一項爭議，便是虐老的問題，即老人家被虐待是否屬於家庭暴

力？我們很高興政府今天已經在這方面作出一些比較寬闊的修改，令保障的

範圍包括長者、已分居的前配偶和前同居者，並包括同住的親戚和兄弟姐妹

之間，如果發生家暴事件，也可以引用民事條例伸延他們的基本保障。 

 

 兒童亦可透過起訴監護人，自行申請有關的保障。強制令亦可以附上逮

捕權書，而有效的時間亦由 6 個月延長至 24 個月，這跟一般離婚的訴訟的

時間比較配合，亦令有關的申請人能夠在離婚訴訟期間免受騷擾，對於這個

配合，我是非常歡迎的。此外，法院亦可以在離婚的訴訟期間，更改或暫停

管養令或探親令，這相對來說，也是容許法院可彈性地通過這些更改，對施

虐者加強阻嚇作用。 

 

 此外，家事法庭亦可以要求強制性的施虐者輔導計劃，在條例中稱為反

暴力計劃。這些都是我們非常歡迎的一些改動，我們亦希望這些改動能更容

易使用，讓家暴受害人可以通過這些法例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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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去年年初，多個關心《家庭暴力條例》修訂涵蓋範圍及內容的

團體，對現有法例進行了相當詳細的分析及與外國的法例比較，然後提出了

相當具體的修改建議。我感到高興的是，當中的建議，頗多獲得政府接納。

所以，在今次提交的條例草案，其實相對地已把一些民間聲音歸納在內。我

覺得這種合作關係，以及在公民社會中有這麼多的團體和關注者集思廣益，

把他們的關心轉化成一些有水平、有法律理論支持的建議，然後向政府提

出，而政府亦願意接納，這是相當好的例子。我但願今後的各種政策都能夠

通過這種合作關係及法例的修改，進一步回應社會上的需要，我也希望日後

會有更多這些情況。 

 

 在這項法例獲得通過後 ─ 我希望稍後會獲得通過 ─ 還須有很

多配套，而並不是通過了法例，保障增加了，我們便可以功德圓滿。事實上，

影響是深遠的。第一，今次的修訂令法庭多了“反暴力計劃”這個工具，而

施虐者須強制性接受計劃。其實，這項計劃已經在香港實行多年，我們也有

一些先導計劃，做了兩年的工夫，獲得初步的成效。外國亦有很多文獻和經

驗，反映這類計劃是有相當的效果。但是，在法例修訂後，政府會否相應地

增加適當的資源，擴充這類服務，令它有效地推行呢？我們現在只知道政府

已撥出 100 萬元，以預備一些新增的需要。政府預計，1 年內可能會有 100

人參與這個計劃，換言之，每個單位成本約需款 1 萬元。我則擔心這個推算

可能比較保守。事實上，根據過往先導計劃的一些統計，即是社會福利署

（“社署”）本身已有超過 200 名參與者，而一間 NGO 推行的先導計劃，

也約有 200 名參與者。此外，其他 NGO 亦有推行類似的計劃。所以，如果

資助不足，我們恐怕雖然有法例，但到實際推行時，仍然是相當困難。 

 

 此外，我們亦覺得整個程序須予以簡化。雖然現時有禁制令、保護令、

探視令及進入令等，可令受害者阻止施虐者進一步的騷擾，以及可以取回或

進入其基本處所，繼續其正常生活，但作出這些申請並不容易。以我們所見，

過去的數字很低，1 年只有十多二十宗，平均也不超過 30 宗，而且在執行上，

往往申請人須通過律師才可以申請這些強制令。我覺得在這過程中，政府須

與司法部門配合，令申請過程避免那麼繁複。以外國為例，警察局內也存放

這些表格，這些表格是普通人也懂得如果填寫，而無須透過律師用法律語言

才可以申請這些禁制令。如果通過這些申請，通過警方、社署或與家暴個案

有接觸的社工單位，便可以為他們申請禁制令的話，家暴的發生便能及早

阻止。如果法例通過後遭放置一旁，我恐怕它不能獲得充分利用。配合的過

程或許仔細，但仍須進一步的商討。舉例來說，強制令常以英文發出，但接

收的人可能根本不瞭解強制令甚至逮捕權書的內容。所以，這些配合必然須

作詳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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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以我們所見，在司法程序中，家事法庭未必能配合家暴事件的整

個訴訟過程。所以，民間亦有聲音，希望政府或司法部門考慮成立專責的家

暴法庭，令這些個案能獲從速處理，以及更有效和有系統的處理。 

 

 後，我想指出，就對家暴的關注，福利事務委員會一直有討論這個問

題，而在該事務委員會之下，亦設立了有關家暴事宜的小組委員會。這個小

組委員會在過去三四年的工作中，一直獲得很多團體和議會同事的很多貢

獻，探索了很多不同範疇的工作，包括房屋的安排、警方的執法問題，以及

事件發生後的社會服務配套，包括提供輔導或臨時庇護中心、生活安排及經

濟援助等。所有這些服務的安排和配套，均不能忽視。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通過了條例，便以為可以感到滿意的話，其實是絕對不行的。所以，在今天

通過了法例後，我希望政府能更着緊，無論在服務的編排或在資源方面均有

相應的配合。 

 

 後，我也想說一說同性伴侶的關係，我亦很歡迎政府願意在此作出相

應的修訂。很可惜，政府表示，有關修訂超出了應有的範圍，而我們覺得這

項修訂是必要的。如果家暴的定義不涵蓋同性伴侶，而這些伴侶其實也是在

親密關係之下受到騷擾，我便會覺得法例未臻完善。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同事支持這項修訂。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會用“十分”來支持政府修訂的《2007 家庭暴力

（修訂）條例草案》 ─ 我強調，是“十分支持”，而我是有很大感慨的。 

 

 正如剛才我們的法案委員會主席張超雄所說，我們看到政府（我較為年

長，張超雄，我參與了兩屆議會）組成針對家庭暴力（“家暴”）的小組。

我們看到政府從 初不接受，到後來目睹一宗宗社會慘案發生後而逐步正視

問題，又從起初的“修修補補”，搞一些甚麼男性關注組（其實，投放少少

資源，是解決不到家暴的核心問題），至上屆末，今屆開始，我們看到政府

有所行動了。因此，我想向主席女士報告，立法會委員會屬下的一些小組是

有作用的。有數十個團體對我們立法會是一直不離不棄，包括一些心理專

家，也有不同的前線專業人士，還有很多很多關注團體。 

 

 在這 8 年裏，我們的小組每次面對困難也會找他們協助我們解決，他們

畢竟是專業的、跨界別的專家。我與張超雄是輪流當家暴小組的主席，在今

個年度，又輪到我當主席。我很感謝我們的一些會員，因為他們實在是很難

得。我也感謝政府數位主要的審議官員，包括林淑儀等。無論是在這屆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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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末，這數位官員均以開放態度，以互動式而非抗衡式來處事。此外，我尤

其欣賞警方的表現。自從在天水圍發生了金女士的慘劇後，警方已走到 前

線。我甚少稱讚別人，不過，他們這個團隊是值得讚揚的。在外面等候我們

審議法例結果的朋友都很讚賞，我今天佩戴的紫色襟花便是他們所贈送的。

他們很高興今天能通過一項由政府修訂的《家庭暴力條例》並予以實施。 

 

 我這樣說，是希望順應民間的訴求，而要臻此目的，在在有需要得到整

個政府的互動。就在此之前討論的《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主席女士，你可見我們當時是相當動氣的，就是因為我

們看到問題完全得不到解決。局長，剛才在上一項條例草案通過後，我表示

要讚賞你，我讚賞你就《僱傭條例》對勞工出力，你願意就針對僱主的 7 個

問題解決工人被欠薪的情況，但我們在財經方面的陳家強局長卻仍未願意予

以正視。不過，他被我們追迫下， 後也在進行一些事情了。 

 

 我總認為整個特區政府應該明白一點，我們這羣人不是“沒事找事來

做”的，而只是由於面對社會問題時，我們是站在不同角度。如果政府所採

取的態度一如我們今次對待關於家暴條例的修訂般的話，我認為這樣才是和

諧的前提。我並不是要求人人都順從政府，做 yesman，這算是和諧嗎？廢話！

因此，我本人很希望特區政府有清晰頭腦，並希望政府在面對勞工市場上的

商界（即僱主）時，會令那把天秤平衡得好一點，政府要針對社會問題，才

能解決當前存在着的很多爭端，包括我們即將討論的 低工資問題。我們的

政務司司長居然說可以不立法，而我也只在今天才有機會問他這是否屬真

事。 

 

 我希望政府能汲取民間與我們這羣有分跟進的人一直討論這項條例草

案的意見。我用一個“十分”來支持，我甚少在立法會採用這“字眼”，不

過，我在上一項條例草案中也有用此字眼，並且還讚賞局長。對於今天與我

們一起審議條例草案的官員，我也很欣賞，尤其就同居同性問題的討論方

面。主席女士，香港大部分市民近年來（尤其在九七之後），家庭裏發生了

很多問題，大家一直為口奔馳，而且工時往往很長，生活負擔很重，工作壓

力也很大。很多人沒時間或方法排遣自己心理上和情緒上的鬱結，久而久

之，惟有在家中爆發和發泄，有些甚至演變成家暴事件。 

 

 主席女士，事實上，從近年的家暴事件的數字所見，是年年上升的。例

如警方去年錄得的家暴個案超過 7  509 宗，較前年多了五千多宗，高出近六

成。一些家暴慘案更經常在報章和新聞中出現。過往，家暴事件大部分出現

在夫婦或父母子女之間，但近年人口老化，在家庭裏也形成年青人跟長者的

衝突，從而觸發了虐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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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團體對虐老事件很關注，可說是不離不棄，我 近才替一個關注

家暴的協會進行了一次活動，該團體每次都有參與。由於該團體不斷把長者

受虐的情況向社會揭露，所以，以往在政府眼中，該團體是很不聽話的，而

張超雄剛才亦說，即使在一年多前，政府還未接受它所宣揚的，即家暴的條

例應該擴展至長者的這個概念。現時家庭中人口老化、居住環境擠迫，再加

上基層收入低，便令這些問題凸顯了。政府當初不願意處理這些問題，但這

團體不斷推動，要求政府把這方面納入有關條例之中，他們 近公布了數

字，指要注意一下今年的防止虐待長者協會的數字。他們今年接獲 1  830 宗

個案，可見虐老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事實上，家暴的問題大多數發生在我們基層的低收入和新移民的家庭

裏。由於這些家庭的生活壓力較一般家庭更為沉重，因而令家庭成員之間容

易產生衝突。他們通常沒有時間進行溝通，也沒有時間處理問題。至於新移

民方面，由於中港兩地生活和文化有差異，以及間中會有老夫少妻的情況等

問題出現，致令家暴事件更容易發生。我曾處理很多這類個案，我處理這些

個案後經常也會感到很不開心。早前，明愛的向晴軒指出，有四成新移民曾

遇到家暴事件，這數字較本地家庭的多出一倍。這個數字是一直處理這類個

案的向晴軒所提出的。 

 

 面對着本港的家暴事件越來越嚴重，當局提出了修訂《家庭暴力條例》，

可以說是解決這問題的第一步，而當局修訂條例的適應範圍擴大至涵蓋前配

偶、前同居者、直系親屬以及其他伸延的家庭關係。我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

決定，同時也回應了當前家暴越來越複雜的情況，因此，順應着政府一個解

決問題的態度，我是“十分支持”這項修訂的。 

 

 此外，我剛才已經說過，對於當局在下半年度再就《家庭暴力條例》提

出修訂，把同性、同居者納入涵蓋的範圍，我個人一直認為是要支持，不能

漠視社會上有些人會有同性同居關係，不能在家暴保障範圍內不理會他們

的。英國在這方面的法例也是在去年才修訂。事實上，政府在此方面應該走

到 前。因此，對於政府這做法，我是支持的，因為這樣才能令這些人面對

家暴時，受到同等的保障。既然政府表示現在馬上進行此事會有困難，而局

長也承諾在下年度盡快加入有關修訂，我是願意讓政府有較多時間來處理

的。事實上，就同性同居者應受到條例的保障而言，我認為政府應該從人權

的角度、人權的立場出發，皆因條例的目的是要讓居於同一屋簷下的每一個

人均可免受家暴的傷害。故此，我希望政府會盡快提出有關修訂。我是否留

在議會內並不重要，但我一定會很關注並會跟進當局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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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政府的修訂中，當局建議從原來的條例中刪去“同住”的規

定，以便兒童只須符合這親屬的關係便可受到條例保護，但在審議期間，我

們對政府當時的這個看法頗有點不同，並且認為在擴大條例涵蓋範圍的同

時，也應該保留“同住”的資格規定，使一些雖然與施虐者沒有親屬關係，

卻由於不同的情況而有需要跟施虐者居於同一個地方的兒童受到保障，而當

局（真的要讚許它） 終也同意了，並從善如流，進行了修訂。這是值得我

們表示讚許的，因為當局草擬原本的條例草案時是沒有該內容的，後來我致

電給它提供意見，它便就現有的修訂中作出修改，採用了這個看法，所以我

是支持該修訂的。 

 

 主席女士，我甚少讚許政府，今次是讚賞到連我也開始感到現在是應提

出批評的時候了。（眾笑） 

 

（有議員說：還有讚張建宗。） 

 

 

陳婉嫻議員：他又真的是能辦事，肯面對困難並設法解決的。不過，還得看

他如何處理 低工資，看看他是否真的有足夠魄力。（眾笑） 

 

 但是，我認為政府也有不足之處，尤其是在通過修訂後，政府對於就家

暴保障而提供的資源和配套問題，很令我們感到憂慮。正如今次的修訂中，

明明訂明發出禁制騷擾令時，可規定施虐者參與社署的反暴力計劃，這固然

是一項好措施，而反暴力計劃也是在這項條例草案中所提出來的。可是，在

上次的家暴小組會議中，當局表明未來反暴力的資源只有 200 萬元。張超雄

剛才已經說過了，這是不可能的，200 萬元怎夠辦事呢？如果所需是再多的

數額，那怎麼辦呢？我們也替那些執行條例部門的人員，以及一些非牟利團

體、關注家暴個案的人士在進行工作時感到辛苦。因為在這過程中，如果不

是經過深入輔導和長期跟進，在反暴計劃下要令這些個案獲得改善，是很困

難的。 

 

 局長須知道，這些輔導計劃是在防止家暴再次發生的工作上再加深一道

防線。如果這防線做得不好的話，則無論立法再多也是沒有用的。我深信局

長願意解決任何一個生活問題，對生活也有一定的瞭解，所以，讓我把有關

內容說給你聽吧。 

 

 其實，我們一直注視家暴問題，並強調家庭的價值及家庭裏的和諧，但

卻發現政府對於我們走在前線的社工，沒有提供一丁點的資源。主席女士，

在這屆議會中，有一個坐在這裏的社工團體經常提出這個問題，他們也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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淒涼的。即使政府願意正視問題，交由社署去做事，但我們可看到社署員工

及社工做事的困難程度仍很大，我也不在此提及了。我只想說出，他們是不

離不棄，無論任何事都只好跟張超雄說，讓他到這裏來提出，因為這些工作

在在是有需要運用資源的。在宿位方面，社工可怎樣辦？接着是受害者的情

況，即使受害者真的能走出來，未來的路依然崎嶇。因此，希望當局在有關

計劃上多花心思，尤其是局長，你有些很好的“左右手”，他們很願意協助

你做這些事情，他們會向你提供意見，問題只是你得先給他們資源，否則他

們怎能辦事呢？ 

 

 另一方面，當局對條例草案內“騷擾”定義的看法，令我們感到頗失

望。我們由上屆至今，一直希望把“騷擾”的定義引申。如果不把定義引申，

辦事時困難度會大，因為無論是有關團體或議員，包括我自己在內，皆認為

“騷擾”的定義應包括在精神上、身體上等的不同虐待。可是，當局告訴我

們，如果把有關定義如此引申，會縮窄了法律範圍，令條文被寫死。對此，

我是絕對不同意的。我也解釋過這說法其實是不可接受，因為我們須知道，

法例是否已被寫死或縮窄了範圍，從條例中的一些遣辭用字便可以看得出並

加以解決了。 

 

 主席女士，對當局的說法，我深有感受。 近，我做過有關“西九”投

標的條例的修正案，一時指我所涵蓋的範圍過闊、一時又指我所涵蓋的太

窄。究竟是闊還是窄呢？接着，又指我對法律條文的用詞欠佳。好吧！我便

找法律界人士來擬出，我今天下午外出一段時間，就是找他們給政府再草

擬，因為該有關“西九”的修正案被指不符合法律用字。 

 

 主席女士，這個“窄”與“闊”，令我很體會到問題在於政府是否肯

做。如果它肯做的話，它也無須在“窄”與“闊”之間跟我爭拗，何不在用

詞方面給我提供字眼呢？不過，無論如何，政府就這項條例草案大致上是聽

取民間意見，也聽取立法會內我們這批民意代表的意見，並且就某些問題亦

真的向前走了一大步，所以我們是全力支持的，只希望政府將來就“同性同

居”方面能盡快作出修訂。 

 

 主席女士，我想再三強調，當你今天詢問我們為何對這項條例草案作出

這麼多讚賞，而對 2007 年就強積金計劃的修訂卻有這麼多的批評時，我很

希望特區政府真的聽得出其中的意義。請特區政府的不管是“化妝師”也

好，是“謀士”也好，總結一下為何同樣是就條例作出修正案，卻得出兩種

不同的對待。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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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家庭暴力（“家暴”）是世界各國不同社會階層都

有的社會問題，香港也不例外。近年來因為香港社會急速變化，加上居住環

境擠迫，經濟壓力，以及中港婚姻因兩地文化差異出現問題等，暴力使用者

的兇悍程度越來越嚴重，動輒是“攞命”的，要“一鑊熟”的家暴有上升的

趨勢，傷害到無辜家人及幼小子女的例子亦俯拾皆是。夫婦之間“床頭打架

床尾和”已不單是家庭事，而是一個嚴重社會問題。 

 

 如果我們細心分析一下，不難發現很多家暴個案，其實在案發前已經有

些徵兆，例如一個爛賭的父親經常“賭輸錢”後回家找妻兒發泄，動輒對妻

兒拳腳交加。又或分了居的丈夫要求復合而無理騷擾妻兒，又或離了婚的丈

夫為贍養費或子女探視權而辱罵前妻甚至向其動粗。如果未能及時制止，這

些行為可能會釀成嚴重的人身傷害或甚至命案。如果這種事情可以及早防患

於未然，便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悲劇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發生。 

 

 然而，現行的香港法律在這方面顯然未能全面保護家暴的受害者。正如

我之前已提到，香港因其獨特的社會環境及結構，居住環境擠迫，同屋共住

的不單是配偶和子女，還可能有父母、祖父母及其他親戚等人。此外，很多

家暴的個案是涉及前配偶或前同居者，但現行法例只處理現存婚姻或同居關

係的人士，保障的範圍亦只局限於當事人或同住的兒童，因此很多家暴的受

害者都無法在現有法例下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此外，現時法院必須信納申請人或相關兒童曾經受到身體傷害，法院才

會於強制令上附加逮捕權書。我們會問：為何一定要毆打過才算數呢？打死

了又如何呢？我們是否應該在預防性、警覺性方面做得好一點呢？ 

 

 自由黨歡迎政府當局提出《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填補

現行法例的漏洞，除針對性處理上述的問題外，更提出多項的改善建議，擴

大受保護對象的範圍及令法院可以有更多的權力及更大的彈性處理家暴案

件。我們希望法例通過後，不單為家暴受害者提供更大的保障，更希望可以

減少家暴案件的發生。 

 

 法案委員會上，我們曾經討論過借鑒外國，例如英國的做法，成立一個

專責處理家暴案件的法庭。自由黨認為，本港家暴案件日趨複雜，與一般刑

事案件有一些區別，如果由有經驗或受過訓練的法官來審理，一定會比較妥

善。事實上，這種專責的法庭在本港亦有先例，例如建築及海事的案件，高

等法院會另有安排，由審案的法官以至案件進度安排，都與一般民事案件分

開處理。有了專責家暴的法庭，便可以更快捷、更有效地處理家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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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在法案委員會上表示，司法機構正研究這個建議的可行性。自

由黨支持這個構思，並敦促當局加快步伐，令這個構思可以早日落實。 

 

 在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時，有同事提出修訂應包括同性同居者。自由黨

認為，在我們的社會上，不論性別、膚色及性傾向的人士都應獲得平等對待。

《家庭暴力條例》的目的是要保護有家庭關係人士免受暴力騷擾之苦，因

此，現存法例除保障在婚的夫婦外，亦保障異性同居者，因為他們是建立了

家庭關係。雖然我們明白香港法律是不承認同性的婚姻，但我們不能否定同

性者如果決定同居，他們事實上是建立了家庭關係，因此，《家庭暴力條

例》亦不應該因他們是同性同居而不將他們納入保障範圍內。給予同性同居

者免受暴力或騷擾之苦，亦不等同承認同性關係或給予法定地位。政府當局

指出因為詳題的限制，在本條例草案加入同性同居者是有困難的。不過，政

府承諾會分階段修例，先通過現條例草案，然後在新的立法年度，再次修例，

把同性同居者加入受《家庭暴力條例》保障的範圍內。 

 

 基於目前的條例草案比現行法例跨進一大步，針對性地解決多年來受家

暴影響的人或家暴受害者的問題，令很多家暴受害者受惠，我們事實上不應

拖延這項條例草案。因此自由黨認為應先通過本條例草案，使其可以早日生

效，但同時，我們亦促請政府盡快提交保護同性同居者的條例草案，令《家

庭暴力條例》更臻完善。 

 

 自由黨認為，要打擊家暴， 有效的方法是令市民真正明白家暴的禍

害。我們發現，社會上有一個現象，就是有些被虐者即使受到傷害，但基於

傳統的家庭觀念，他們反而會擔心施虐者因此承受刑責，繼而放棄報警或起

訴。又或是執法當局往往以為這是“難審的家庭事”，以為充當魯仲連便可

解決問題，未有即時協助受虐者或檢控施虐者，令執法上大打拆扣。要解決

這問題，實在有賴我們加強教育及宣傳，讓每一名家庭成員建立絕不容許家

暴的意識，並認識怎樣保護自己的權利，以免受虐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發

生。因此，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可以加強公眾教育，透過不同媒體的宣傳及舉

辦講座等，對市民作更廣泛的推廣宣傳。或許政府也可效法其他地區，如美

國及英國的做法，把每年的某一個月或某一天訂定為反家暴月或反家暴日，

團結社會的力量一起對家暴說“不”。我們相信，用立法的手段，可以加強

打擊家暴，但如果雙管齊下，在公眾教育方面多下點工夫，效果必然會事半

功倍。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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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主席，家庭暴力（“家暴”）事件升幅驚人。根據警方的罪案

數字，去年的家暴案件總數為 7  509 宗，較前年大幅增加了六成，換言之，

差不多每小時都有 1 宗家暴案件發生。更不幸的是這種快速增加的趨勢，原

來已經持續了好一段時間。例如虐待配偶，去年的數字竟然是 10 年前的六

倍，而虐待子女，去年的數字也大約是 10 年前的三倍。再考慮到根據港大

一項有關虐兒及虐偶的研究反映，家暴的報案率，只有 1%至 2%，換句話說，

真實的個案數字，可能會較公布的數字高出五十至一百倍，情況實在令人驚

心動魄。 

 

 問題是這麼明顯，情況又如此嚴峻，故此民建聯支持盡快推行一切有助

減少家暴的措施和法例，包括本會今天討論的《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藉此遏止歪風不斷蔓延和增長。 

 

 與此同時，民建聯明白上述條例草案涵蓋的範圍十分有限，只是集中於

完善現行為家暴受害人提供的民事補救方法，包括禁止騷擾令、禁止進入令

和進入令的發出。事實上，行政長官曾蔭權曾在 2006 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要

處理家暴問題，不過，直到現在，除了今天擴闊家暴法例的範圍，以及成立

家庭事務委員會之外，未有根本性地解決存在已久的死結，例如社會福利署

（“社署”）和警方各自為政、前線社工人手嚴重不足等問題。 

 

 主席，先說回條例草案的內容。對於部分委員建議擴大條例草案的適用

範圍，以涵蓋同性同居者，民建聯認同向家暴受害人提供的保護範圍，應盡

可能適用於所有家庭成員，而我們也明白即使將同性同居者納入受保護的範

圍，也不等同在法律上承認同性關係或給予該等人士法定權益。不過，考慮

到政府現時的政策立場並不承認同性婚姻、公民夥伴關係或任何同性關係，

而這個議題關乎社會倫理道德，也很有爭議性，所以政策立場的任何改變，

都會對社會帶來較大影響，因此有必要謹慎行事，讓社會有充分討論，爭取

達致共識或獲得大多數意見的支持。民建聯支持政府分兩階段立法的做法，

讓條例草案中加強保護家暴受害人的條文能盡早實施，是不會因 新的修訂

建議而受到不必要的拖延。 

 

 此外，民建聯支持設立家暴專責法庭的建議。因為家暴受害人通常對司

法程序十分陌生並感到恐懼。對許多受害人來說，司法程序往往是一個重大

的難關。設立專責法庭，有助家暴案件得到迅速處理，避免身心飽受創傷的

受害者，因為審訊程序曠日持久，身心要再次承受打擊，更為難受。具體來

說，家暴專責法庭應從家庭的角度出發來處理家暴的案件，亦應賦予有關法

庭一併審理因家暴而引起的刑事及民事法律程序，為受害人提供更佳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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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本會在 2006 年 3 月通過一項經我修訂的議案辯論。正如我在當

時動議發言時已經指出，民建聯相信解決家暴問題的辦法，不會是簡單的，

而效果更不可能是立竿見影的。因為家暴的起因，千差萬別，相當複雜，不

可能單靠一兩道板斧就可以解決。要做到對症下藥，肯定要按照不同情況，

從不同角度入手，分別針對政府、警方、社署、服務機構，以至公眾，提出

一整套全面的改善建議。 

 

 所以，民建聯當時就指出，天水圍家庭服務檢討小組和死因裁判法庭分

別提出的一系列建議，包括研究如何在香港落實“零度容忍”家暴概念、檢

討家暴的法律條文、加強公眾教育和公職人員對家暴的培訓、明確建立政府

在社區建設中擔當的角色、制訂完備的福利服務規劃機制、檢討地區協調委

員會、靈活調動地區資源、推動跨政策局和跨界別合作等，範圍相當全面，

基本上可以涵蓋各方的實際需要。政府必須抓緊時間，制訂具體計劃和相關

指標。 

 

 此外，我們也促請政府盡快推動“一警署一社工”計劃，在每所分區警

署中增設專業社工，以便在有需要時提供即時的專業協助。因為家暴案件通

常夾雜着複雜的家庭糾紛，前線警務人員不宜隨便介入調解。 

 

 此外，當局亦必須投放更多資源，用以支援及強化家庭功能，以及處理

家庭危機等。不過，民建聯認為，要真正預防不幸事件的發生，歸根究柢，

除了有賴完善的社會支援服務之外，更關鍵的是要建立一個守望相助、關懷

互愛的社區環境。此外，預防勝於治療，重建家庭價值、加強家庭支援、建

立社區支援網絡，及早為亟需幫助的家庭提供協助。所以，我們促請政府增

撥資源及善用社區資源，加強家庭教育，同時推行支援計劃，主動接觸沒有

尋求協助的家庭，及早介入處理他們的問題和提供支援服務。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同樣重要的，是加強社區的聯繫。民建聯促請政府必須全方位協助居民

建立自助組織，如互委會、合作社等，利用居民的自有力量，促進鄰舍間的

聯繫，藉此更直接和更快速地消解糾紛，減少矛盾。一個社區的認同和歸屬

感，表面看來相當抽象，但往往就是這些無形而重要的特質，為社區成員提

供了一張安全網，在一家有事，各家幫忙的情況下，即使身處逆境，情緒也

較容易得到紓解，而且通過左鄰右里的互相照應，有問題的家庭也會較容易

被察覺，令專業人士能夠盡早介入協助，阻止悲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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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其實，我們曾建議政府給互委會或法團增撥資源，讓他們利

用自己開會的地方，聘請大廈內的一些半職義工，這些義工也會獲分配一個

傳呼機，令大廈所有居民均知道如果家中遇到困難，他們可以傳呼該位全職

或兼職的鄰里義工提供協助。當然，對於這些鄰里義工，政府須給予恰當的

培訓，讓他們知道如何處理問題。如果資源足夠的話， 好由一些有社工經

驗的人擔任。 

 

 與此同時，政府也必須意識到，社會資源可以逐步建立積累，但同樣可

以被輕易摧毀。例如當舊區被重新規劃發展的時候，居民過去所建立的關係

支援網絡，便會無可避免地被打破。此外，對於一些新發展區，居民之間缺

乏認識及聯絡，要加強居民之間的信任及安全感，政府便有需要早日透過服

務機構展開工作，才能夠形成有效的居民支援網絡。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三讀。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家庭暴力，又稱為家暴，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民協和我均認為政府必須正視家暴對社會的深遠影響，並且有責任竭力遏止

任何暴力的滋生，民協支持今天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 

 

 為了審議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在過去 1 年總共開了 9 次會議，並且會

見了 20 個團體，以及接收了 12 份意見書。我並沒有參加這個法案委員會。

我特別感謝 21 位議員同事，為修訂《家庭暴力條例》所付出的努力。 

 

 正如剛才其他議員的發言，修訂《家庭暴力條例》是事在必行的。雖然

政府在近年推行了一些防止家暴的措施，但家暴的數字仍然逐年上升，導致

嚴重傷亡的事件更是屢見不鮮。 

 

 代理主席，我手邊有一些虐待個案的統計數字和資料，單是虐待長者的

個案，去年就有 612 宗，較 2006 年上升 17.2%，接近六成是身體虐待，四分

之一的個案是精神虐待。有甚麼人會虐待長者呢？資料顯示，超過六成是由

配偶施虐，更有超過一成是子女虐待年邁父母的個案。 

 

 在虐兒方面，去年的個案有 944 宗，超過一半都是身體虐待，但亦有接

近三成是性侵犯。虐兒的人，接近七成是孩子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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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待配偶方面，去年的個案有 6  404 宗，即平均每天有 18 宗虐待配偶的

個案。同樣有接近七成是身體虐待的個案，另外三成是精神虐待，六成半的

個案都是由丈夫虐待妻子。 

 

 以上都是一些有呈報的個案，我可以肯定，還有很多個案根本沒有被呈

報，特別是虐老的個案，很多人根本不理解虐待的定義。我在地區就有不少

“老友記”來向我求助，我們不知道原來虐待除了指身體和精神虐待之外，

更包括疏忽照顧、侵吞財產及遺棄長者等。因此，我可以肯定上述數字只不

過是冰山一角，現實的家暴數字一定更嚴重。 

 

 代理主席，雖然今天我們均一致支持修訂《家庭暴力條例》，但部分的

家暴案件本來是可以避免或減少的。法律不能杜絕罪案的發生，但 低限度

它可以向社會發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我們對打擊家暴的決心，以及規定

施虐者接受輔導，減少他們重犯的機會。 

 

 可惜的是，政府過去遲遲不願意修改法例，政府明知道現時的條例，是

在 1986 年，根據英國在 1976 年，即是 32 年前的法例所制定的。過去 30 年，

其他先進國家已經先後為家暴法例作出種種修訂，尤其是從受害者的角度出

發，加強對受害者和施虐者的支援，以預防家暴問題惡化。 

 

 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8 年前已提倡改革這項法例，但政府的後知後覺，釀

成多宗家暴慘劇， 矚目的是 2004 年 4 月天水圍天恆邨的家暴慘案，即使

死因庭在 2005 年 8 月展開死因聆訊，政府亦要拖延至上年 1 月才來到立法

會，提交這項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 

 

 過去數年，關注家暴的議員和民間團體，便好像“急驚風”般，但偏偏

遇上政府的“慢郎中”，以致他們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蟻，但自命“以民為

本”的特區政府，雖然強調對家暴“零容忍”，卻處處漠視家暴所帶來的災

難性，一貫愛理不理的態度。 

 

 不過，今次修訂《家庭暴力條例》，亦只能從大原則修補好善後工作，

並未能有效遏止家暴發生。雖然社會福利署和警方設立了轉介機制，但多次

慘劇發生後的調查顯示，即使受害人曾經報警，卻仍未有社工作出跟進，令

所謂的機制如同虛設。此外，前線社工的人手和配套嚴重不足，亦令家暴慘

劇不斷發生。因此，要有效減少家暴，政府必須投放更多資源在社區的支援

服務上，以預防家暴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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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向晴軒在本月初發表的調查顯示，有四成新移民曾遭遇家暴，比港

人的兩成多高出一倍。經濟問題是導致婚姻衝突的第二個主因，僅次於夫妻

之間的溝通模式出現問題。 

 

 所以，我提醒局長，雖然家暴是跨階層的，但低收入家庭是家暴的高危

羣體，要徹底從根源消除家暴，政府必須摒棄“頭痛醫頭”的鴕鳥作風，盡

快凝聚社會共識，制訂有效的扶貧策略，為基層市民提供充足的社會及經濟

保障，以及相關支援配套，包括打擊通脹、就 低工資立法，加強託兒服務

等，以減低基層市民的生活壓力。我亦呼籲支持《家庭暴力條例》修訂的議

員，同時支持這些支援低收入僱員的政策。否則，即使新的家暴法例獲得通

過，亦只是勉強提高法律的堤壩，卻未能從根源減低甚至消除家暴的決堤威

脅。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的修訂。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我當然支持通過今天的《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多位議員今天也盛讚政府，但我稍後的發言可能會有點“潑冷水”的味

道。不過，這不等於我不欣賞政府代表今次作出的努力和對改善現存條例的

誠意。 

 

 代理主席，我們不要忘記現在做的是甚麼，我們只是對《家庭暴力條例》

作出一些修訂。《家庭暴力條例》是在數十年前通過的一項條例，它的範圍

是甚麼呢？只是為發生暴力的家庭提供民事方面的協助，換言之，當一個家

庭發生暴力時，為了防止暴力繼續發生，當事人可以用一種十分簡便的方

法，向區域法院申請禁制令，僅此而已，這項條例可以做到的，便是僅此而

已。所以，即使我們通過了今天的條例草案，也並不等於家暴便可以完全被

制止，還要在其他方面努力。 

 

 因此，代理主席，今天通過的條例草案雖然全部內容也是正面的，但我

反而覺得如此簡單的事情也花了那麼多時間，只有這麼少的成果，我們是否

要對政府的效率存有一些疑問呢？ 

 

 代理主席，其實，就着《家庭暴力條例》，律師會家事法律委員會早在

數年前已經完成了一份“《家庭暴力條例》檢討報告書”，提出《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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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現存的不足之處，並提出一些十分積極而具體的建議。其實，如果政

府當時願意接納律師會家事法律委員會的建議，應該很快便可提出這些修

訂。簡單而言，律師會提出了甚麼建議呢？ 

 

 其實，它要修改的範圍包括，第一，在政策上，要採取“零容忍”政策，

這是大家也明白的。第二，把家庭暴力的定義明確化，例如界定甚麼是家庭，

暴力或騷擾的範圍等，這是第一點。 

 

 第二而且 重心的，是誰該受到保護？現存的《家庭暴力條例》是十分

狹窄的，它只包括配偶或同居的人。所以，律師會建議要把家庭關係擴闊至

真正的家庭。因為整項條例是從預防的角度出發，即大家同住 ─ 英文更

清楚，便是 domestic ─ 在一個家庭環境內共同居住、經常有親密關係的

人發生暴力時，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受害人很難保護自己。此外，無論是

丈夫對妻子施虐或妻子對丈夫施虐，甚或是前配偶或同居而沒有婚姻關係的

人，他們也須受到保護，因為他們是共同居住的。因此，擴闊的着眼點便應

該在於：在同一家庭環境內居住而有親密關係的人，特別是有血緣關係的

人，包括兒童或未成年的人，這些人是應該受到保護的。從這個角度來看，

便會知道為甚麼須擴闊現時條例下的家庭關係，以及應該如何擴闊。 

 

 首先，很明顯，範圍須擴闊至“前任配偶”，而同居人士或前度同居人

士亦一樣。所以，律師會認為一定應該加入同性伴侶，為甚麼呢？第一，在

其他司法區，特別是英格蘭威爾斯（即英國）、加拿大等地方，同性同居人

士、前度同性同居人士也是受到保護的。現在政府無中生有的辯論便是，如

果保護那些同性同居人士，是否等於承認這段關係合法呢？甚或有承認同性

婚姻之虞。 

 

 大家不要忘記，這項修訂只是說在“ domestic”，即在家庭環境下有需

要受保護的人，這並不是《婚姻條例》，現在不是要求當局修訂香港的《婚

姻條例》，只是說在一個家庭環境內居住的人，應該受到這樣的保障。是否

因為同性的同居人士或前度同性同居人士沒有一紙婚書，沒有正式的婚姻，

所以便不保護他們呢？ 

 

 如果當局訂立這條例的出發點是要防止、減低家庭環境內發生的暴力問

題，除非是有特別的理由，否則也應該盡量涵蓋會遭受暴力和面對困難的家

庭成員。所以，如果不把這一點包括在內，我覺得無論如何是有問題的。我

覺得這是十分理所當然，根本無須爭辯，但卻討論了這麼久， 後還說基於

技術原因，這項修訂會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所以不能夠容納，令同性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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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還要等候一段時間。但是，代理主席，未必要等很久的，因為這種特別豁

除同性同居人士的做法，可能已經跌入性別歧視的範圍，市民是可以申請司

法覆核的。老實說，我真的很希望有同性同居者申請司法覆核，讓我們早日

把這條例清晰、理性地予以擴闊。 

 

 在兒童方面，我應該承認我是相對地滿意的。條例草案原先要把兒童訂

明是有真正血緣關係的子女，我覺得這是十分沒有必要的，為甚麼要在兒童

這方面收窄呢？其實，同住的兒童如果不是有血緣關係，屬真正的子女，便

是領養的或繼子女。代理主席，為甚麼要這樣呢？代理主席或許比我有更直

接的經驗，很多時候，家庭內有一個小朋友居住，他可能是領養或真正有這

樣的關係，但要證明這種關係未必容易，所以，既然是同住，何必一定要證

明他們有這種關係呢？ 

 

 對於政府願意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把條例擴闊，我覺得是

正確的做法，因此，代理主席，我會同意律師會原來的建議，廣義、原則性

地定義同一戶內居住的廣義家庭成員應該受到保護，即是說除了配偶、同居

人士、子女（包括親生或領養）以外，這些受惠人還應該包括家長、父母親、

岳父及岳母、胞兄弟姊妹及其配偶、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和配

偶、成年子女和與雙方有血緣、婚姻或領養關係的親戚，這是十分簡單的。 

 

 但是，代理主席，對於現時條例草案內的第 3A 條，我們覺得市民真的

應該欣賞一下。這裏包括 (a)至 (o)款 ─ 大家聽一聽 ─ 包括父親、母

親、繼父、繼母、配偶、配偶的母親、配偶的父親、領養父母、繼父母、孫、

孫女、外孫女、繼孫、繼孫女、孫媳婦、外孫女婿，還要說明不論全血親、

半血親或憑藉領養關係，還有其他甚麼繼父母、繼子女、甥女、表兄弟、表

姐妹、堂兄弟或堂姐妹，這裏寫滿一整頁紙。我不知道施虐者在施虐前是否

應該看看與被虐者的關係是否屬於其中一項，逐項關係確認，如果不屬於便

不要緊，即使是施虐，對方也無法申請禁制令。 

 

 代理主席，當面對家庭暴力問題時，受害人須盡速和直接地得到法庭的

保護，如果還要如此技術性，我覺得真的十分不適宜。在訂立一些法定關係

時，當然要採取這樣的處理手法，但在處理家庭暴力中應受保護的人時，真

的不應該採用如此技術性的做法。正正因為當局如此技術性，當初才會使用

法律關係來界定未成年人士，這是真正不適宜的，幸好當局也回頭是岸。 

 

 此外，律師會提及強制令，贊成將它改稱為限制及保護令。其實，名稱

並非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保護令的有效日期是否可以延長， 主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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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令它具有更實際的保護作用。現在當局把有效期加長，並且使法庭能夠

彈性地附加逮捕權，這是好的修訂，就着這一點，署方是做到的。但是，只

有這套法例是不足夠的。 

 

 法例應讓一些受害人受到保護，以及能盡速申請禁制令。即使禁制令實

際可行，還是不足夠的，一定還要有配套措施。為甚麼《家庭暴力條例》剛

推出的時候被認為是那麼好呢？便是因為它簡易。如果現在通過了這些修訂 

─ 沒錯，法例上是擴闊了 ─ 但受虐者真正提出申請時既要申請法援、

要找律師，還要等候很長時間才獲批准，禁制令便會形同虛設。所以，配套

措施應該是把手續簡明化， 好是填寫十分簡單的表格，即使他們沒有律

師，但社工已可在這些普通的個案提供幫助，才是 好和 實際的做法。 

 

 代理主席， 後，我也要一提家事法庭，因為這個部分也是律師會家事

法律委員會特別注意的，這裏說不少司法區的政府應採綜合做法，成立專責

的家事法庭。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其實，多位議員剛才也有提及，但 主要

的是 ─ 很多人說刑事歸刑事、民事歸民事 ─ 不過，大家也可看到，

特別是在英國威爾斯和加拿大的情況，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不能列作普通的

刑事案件來處理，因為在普通的刑事案件，如果該人有犯案，便可作出拘捕，

案情嚴重的話，更可判處入獄。很多時候......我們當然明白，很多婦女團

體向我們反映，不能認為家事只屬家庭爭吵，即使被毆打或受到傷害，也不

應以刑事手法處理。我們卻認為不是這樣的，以刑事手法處理是應該的。 

 

 但是，即使以刑事手法處理，大家也要明白，把施虐者拘捕，令整個家

庭立即陷入困難，不等於解決了問題，所以，第一點是如何解決問題，如果

不以綜合方式來處理，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可能要雙管齊下。 

 

 第二，無論是刑事或民事，受害人同樣也須作證。如果案件須經多個法

庭多重審訊，受害人便須多次作證，這對受害人的身心不但會造成殘害，而

且還會拖延問題。因此，律師會認為應該交由特設的家庭暴力專責法庭處

理。再者，很多法官也受本身經歷和專長所影響，慣於處理刑事的法官可能

只會關注舉證是否無合理疑點等，但處理家事、民事的法官可能會看得較全

面。所以，這專責的家事法庭並不是錦上添花，而是一定要成立的。因此，

希望署方盡快處理。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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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政府現時在對付家庭暴力（“家暴”）這項社會問題時，是同

意採取全面的方針和政策。今次這項有關家暴的條例草案，當然是整個系列

政策的其中一環，但我同意同事剛才發言時所說，這項條例草案所帶來的改

革......自從 2004 年的天水圍事件後，政府差不多要花 3 年才能做好這項

條例草案，而且改革又是非常溫和，甚至可以說只在現有的框架內作出一些

有限度的改進。 

 

 儘管如此，民主黨還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因為好歹也是一種改善。可

是，我們必須說出在整體討論中，政府其實應要考慮很多較宏觀的改革。立

法會以往其實曾多次討論這些宏觀的改革，例如吳靄儀議員剛才也提過，便

是設立一個同時享有民事和刑事權力的專責家事法庭。當然，提到這一點，

不得不同時考慮所謂家暴當中會否存在刑事成分，在進行法律改革時，讓它

在某些情況下構成刑事罪行。有關這方面，很多專家、學者，甚至律師會也

曾提議應從這方面考慮。 

 

 當然，政府說現時其實也有很多法例訂明傷人是刑事罪行，但大家也知

道，家暴的定義並非只是傷人，並非只是說暴力和肉體上受到侵害，在某些

情況下更包括精神虐待。這些當然是較為複雜，要小心、慎重考慮。正正如

此，如果我們要把家暴的行為在某些情況下刑事化，其實是更適合由一個享

有民事管轄權，同時又能頒布民事補救命令的專責法庭處理，看看是否有刑

事成分，這是更好的做法，較分開由兩個不同的法庭處理好。一定要從這樣

的觀念考慮，才可以有較全面、較立體的改革。這是第一點。 

 

 此外，多位議員曾在數年前提過要考慮設立贍養費局，讓離婚或分居的

配偶，尤其是帶着小孩的配偶，可以透過中介的贍養費局向另一方的配偶申

索或領取贍養費。很多國家其實也採用這些制度，我想局長一定知道。當立

法會在數年前進行辯論時，議員亦提出了很多比較研究，民主黨更有一本報

告是研究贍養費局的。經比較後，我們發現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和新

西蘭做得非常成功，而且很多專家認為贍養費局的成立，可讓一些來自不幸

的破碎家庭的成員無須再接受和面對不必要的折磨，無須因為贍養費的問題

仍要爭吵，繼而再造成衝突，甚至出現暴力的情況。這些其實是應要考慮的。 

 

 我再多說一點。其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1998 年曾提交了數份報告書，

但現在已過了 10 年，政府仍未進行研究。這些報告書包括監護權的改革、

管養權（即 custody）的改革、有關被拐帶兒童的法律責任的改革，以至調

解，即在家事訴訟糾紛中引進調解程序。到了現在，調解的範圍當然較闊，

並非如我們目前的家事法庭所說的先導計劃般，而是更全面的。由於至今已

過了 10 年，很多觀念其實已改變了。我記得從前很多婦女團體均反對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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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問題進行調解。所以，10 年前可能沒有提出過這些事情，但 10 年後，據

我所知，很多新看法認為即使面對家暴情況時採取零容忍的政策，但其實仍

然有調解空間，知道雙方面的衝突、矛盾何在，從而希望透過適當的調解，

在不能容忍暴力的同時，亦盡量減少暴力再次發生。 

 

 可是，對不起，政府在這方面完全沒有交過功課。我們數年前已提出質

詢，包括書面和口頭質詢，亦會見過一些官員，但政府只說正在考慮，至今

仍然沒有回應。一些家事法庭的法官告訴我們，如果作出適當的法律改革是

會有幫助的，不單可以處理家事訴訟，相信更可減低家庭暴力。 

 

 所以，今天通過法例後，其實只是走了一步，很多事情還是要做的。我

說了那麼多，當然不是說政府在這數年間甚麼也沒有做。我有分參與 2005

年天水圍事件的死因研訊，我記得在那十多天的死因研訊期間，很多熱心義

工、NGOs、熟悉這方面問題的人，一起以團隊方式合作，瞭解死因。我們

問了證人很多問題，進行了很多比較研究。在問了那麼多證人後，當時令我

非常震驚的是，我發覺我們原來真的很落後，很多社工的法律知識非常薄

弱，例如他們竟然不知道口頭恐嚇屬刑事罪行。如果有人拿刀斬人，這便是

刑事罪行，但他們卻不知道。他們只會覺得當事人可能只是說說而已，目的

只想嚇人，並非犯罪，因為沒有證據證明他們真的會做。他們的法律知識便

是如此薄弱。 

 

 此外，我亦很驚訝警員當時的觀念也是非常落後。他們認為如果夫婦打

架， 好先為他們調解，不要讓家庭中的支柱坐牢。他們是以此為先，這令

我感到非常奇怪。此外，當時是沒有清單的，張超雄議員和我們一樣，也感

到很驚訝。我們找出原來外國的警員和社工也有很清晰的清單，尤其是警

員，他們知道如何分類，他們有很多所謂 indicators，知道如何分類。 

 

 代理主席，這些事情已過去了。我知道這件事後，我要承認，亦要讚賞

當局，因為它其實已做了不少工作，包括找來香港大學進行研究，列出清單。

此外，也有很多資訊交換的平台，社工的法律支援亦增加了。可是，仍有其

他事情是當局未能做到的。當時的陪審團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細微到要攜

帶 call 機。原來屬於重案的受害人，在他們 危險時打電話找自己的社工是

找不到的，因為社工沒有留下 call 機號碼。他們連返回自己的庇護中心......

社工是很緊張的，他們到外面“接仔”，知道是很危險的，他們說會致電受

害人，但當受害人問社工可否致電他們時，社工卻說對不起，不能致電到庇

護中心，因為庇護中心的電話號碼不能留給受害人。一旦發生事故，受害人

致電熱線，電話是接不通的。讓我告訴大家，該電話是兩年以來也從未接通

過，該電話是經常接不通的，那電話有甚麼用處呢？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207

 我記得我當時提出，社工 ─ 尤其是負責重案組的社工 ─ 可否攜

帶 call 機？即使社工不把 call 機號碼告訴當事人，可否把 24 小時熱線中心

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們，並保證熱線中心的電話能接得通？這樣，當事人致電

後便可立即找到處理有關問題的社工，社工在有需要時可以立即介入，無須

當事人把故事重新再說一遍，因為當時可能已經“埋身”，當事人已處於

危險的時候，如果還要當事人重新說出故事......例如勸人不要自殺、施

暴，要在很短時間內找其熟悉的人， 有效地介入，包括進行游說。 

 

 我記得我曾提出，我當時跟張超雄合作，卻連累他被罵。很多社工，尤

其是政府的社工，他們問“有無攪錯，要他們攜帶 call 機？”我們跟他們也

進行了辯論。我問他們是否知道很多醫生、律師也攜帶 call 機？大律師可能

不用攜帶 call 機，但很多律師是有攜帶 call 機的。我告訴他們醫生一定會攜

帶 call 機，無論是多棒的醫生，他們也一定攜帶 call 機，這有甚麼大不了呢？

不過，社工卻覺得這種做法很不人道，他們已經工作得那麼辛苦，可否給他

們一些私人時間呢？ 

 

 代理主席，很多問題其實是要全面處理的。到了今天，據我瞭解，政府

是作出了很多改善。我必須同意的是，家暴小組見了很多政府方面的人，警

方也有所謂的家庭小隊，作出了很多改善，但法律的框架卻仍然不足。我剛

才已說出了數個重點，而張超雄、吳靄儀等數位剛才所提出的地方，我非常

同意是要全面地看的。 

 

 今次一項重要的改善，當然是擴闊了可申請禁制令的範圍，讓更多人可

以受助，而更重要的一點是，法庭可在民事程序中強制施虐者接受輔導，這

是很重要的。現時，犯人到了刑事法庭，如果法官頒布感化令，便只有在執

行感化令時，感化官要求當事人接受輔導，當事人才可以接受輔導，但那已

是太遲了，而且還要定罪。很多案件根本是沒有起訴的，因為警方覺得基於

其他考慮，所以不提出起訴。因此，這些是好的改善措施。 

 

 此外，在有關延長時間等方面，也是有所改善。唯一一點我們不明白的

是，在同性同居者方面竟然會有那麼多爭論。局長其實是否知道，我們在開

始時只因為爭論這點，便花了很多很多時間？我們其實真的難以理解。很多

法例，即使包括這項法例，也是要保障異性的同居者，免受暴力侵害。這個

就是目標，而並非要保障他們拿到財產。這項法例與財產權是沒有關係的。

大家也知道，真正會影響家庭成員之間的財產分配，要靠婚姻制度，但這項

法例與婚姻沒有關係，而且在我們的法律中，亦沒有家庭財產的概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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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法例說明即使沒有結婚，由於是一家人，所以某個人的財產是整個家庭

的成員也有分擁有。所以，我不明白為何會那麼害怕，說政府好像是亮了綠

燈，令婚姻制度有所改革？情況其實並非這樣。 

 

 令我更震驚的是，律政司的同事其實應該知道，終審法院曾對歧視的問

題......即不能歧視有不同性傾向的人。現時已有這方面的判例，但政府卻

竟然仍訂出這樣的條文，說同性的人士不受保障。當然，政府 後同意改革，

再制定法例進一步改正這一點。雖然是遲了，但政府不願意修改，我們也沒

有辦法。政府說是受到詳題限制，我們也不能強迫政府提出修正案，加上時

間亦很急切。不過，老實說，如果被人挑戰，好像吳靄儀剛才所說般，我便

不知道法庭會否看看是否受到詳題限制？我不知道法庭是否有權審議。原來

法庭不可以宣判它無效，因為受到詳題限制？對不起，我想法庭不會這樣看

這個問題的。如果這項法例是違反了人權法，便是違反了人權法。我希望要

盡快進行，真的不要再拖延了。 

 

 我還要說的是，很多事情到了現在仍未做好，例如社工人手的比例。張

超雄已說了很多次，這問題是無可挽救的。如果 1 名社工要處理五六十宗個

案，還要他們加緊工作，又要有清單和加強很多搜集資料的程序，他們是不

能做到的。以外國為例，張超雄說 1 名社工處理約 30 宗個案，但我們的情

況卻是加倍，那又怎樣做呢？所以，我覺得是要投放適當而合理的資源，社

工才能履行其職責。當然，調解的訓練是重要的，我希望政府在未來的日子

能真的進一步加強調解工作，尤其是幫助處理有暴力成分的家庭糾紛。 

 

 我支持二讀條例草案。 

 

 

李卓人議員：我支持今天的條例草案。對於婦女團體而言，可以說是望眼欲

穿，這項法例在 20 年前已訂立，但在這 20 年來沒有作出任何修訂。直至 2004

年天水圍的慘劇發生後，才有死因研究庭，還令整個社會很震憾、很震驚。

香港任何的改變，都要在有危機或有慘劇發生後才會出現，這是很悲哀的一

件事。還好的是，當局 終也就這項條例提出修訂。 

 

 我在第一次就這項條例草案進行討論時，已提出同性的問題，我們要求

政府把同性同居者包括在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基本法》的規定，

人權法案中也清楚訂明要平等及不應歧視。終審法庭的判決也很清楚，同性

戀、同性傾向是其他身份，人權法案訂明任何人不應因有其他身份而遭歧

視，所以同性同居者是沒理由不包括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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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興聽到政府表示，局長承諾稍後會盡快把同性同居者納入將來的

條例草案，在下屆立法會提交，我希望它在 10 月份已可以做到。 

 

 我也收到一些電郵，質疑這是否鼓勵同性同居？局長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不認同這些團體的意見。如果連就保護同性同居者免受暴力立法，也認為

會鼓勵同性戀的話，我認為是太極端了。我認為一些團體，尤其是有信仰背

景的團體，是不可能和沒有理由會容忍暴力的。 

 

 我們認為政府一定要堅持下去，在遇上這種壓力時，我們一定支持當局

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法例的涵蓋範圍，這是較為公道的做法。我們經常說，對

家庭暴力應零容忍，在範圍方面也應是零容忍，不論是甚麼家庭，甚麼類型

的家庭，均不應有理由容忍任何暴力發生，這是第一點。我希望局長稍後發

言時能作出更清楚的承諾，盡快在下年度制定這項法例。 

 

 第二點，我特別想強調的是，代理主席，資源問題。在 近的家暴小組

會議中，我們詢問政府會動用多少資源於強制輔導方面，而政府方面的回覆

是 100 萬元。這是如何計算出來的？請局長稍後澄清一下其計算方法。政府

代表上次是這樣交代的，每宗個案 1 萬元，100 宗個案便需 100 萬元，即當

局估計在作出修訂後，法庭要強制輔導的個案大約有 100 宗。 

 

 我認為第一，這估計是否略為保守呢？現時的家暴事件，大家每天都可

從報章看到或從街坊口中聽到。100 萬元是否足夠？為何不做得更徹底，例

如承諾每宗個案 1 萬元，不管法庭頒布多少宗個案，政府也有資源支援呢？

否則，即使法庭頒布強制輔導，資源接不上便嚴重了。所以，我希望局長能

作出澄清或承諾，反暴力的計劃一定有足夠資源處理所有個案，施虐者均能

得到很好的輔導。我希望局長稍後能就這點作出較清楚的承諾。 

 

 另一方面，代理主席，除了法例以外，要徹底解決家暴問題，還有很多

其他工作。我想特別指出 ― 這不屬局長的工作範圍，但我們在家暴小組

或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也多次提出房屋的問題。房屋的問題令很多受虐的

婦女感到很困擾。她們未必能在和諧之家可以居住較長的日子，如果資源不

足，不能獲公屋編配時也要被迫返回以前的居所，面對着以前的施虐者，怎

樣支持下去呢？子女和她本人怎樣支持下去呢？所以，房屋的安排能否接上

是很重要的。 

 

 另一個問題是，一旦有住戶離婚，房屋署很多時候會要求男性施虐者遷

出該單位。如果他能遷出便沒問題，但無法迫他遷出時，怎麼辦呢？因為按

現時的政策，代理主席，他們是要入住中轉屋，已住在中轉屋的人當然死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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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打不肯遷出，但也無法趕走他們。因此，受害婦女或整個家庭 終還是要

被迫面對施虐者，這情況其實是很危險的。在這方面，如果房署與和諧之家

在房屋安排方面接不上時，其實便是一個暴力危機的來源。如果不解決問

題，婦女始終要在恐懼下生活。就房屋的安排，希望局長將來特別跟房屋局

解決這個問題。 

 

 後，我要提醒警方，雖然警方多次表示已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加強訓

練和發出指引，但在家暴的現場，我們仍然聽到很多聲音指警方對家暴事件

不會徹底處理，並且沒有以保障婦女作為 大的前提。警方很多時候都是採

取息事寧人的做法，對男事主稍作警告便離開現場。我們在基層仍然聽聞這

種做法，警方經過很多培訓指引，至今也未能到位。我們期望當局將來一直

就這方面進行監察，而警方高層也應加大力度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今天的條例草案。多謝代理主席。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二讀。首先，我感謝條例草案小組的所有同事，特別是

小組主席張超雄議員。 

 

 我相信條例草案得以落實，對於香港數以萬計受到家庭暴力（“家

暴”）困擾的家庭來說是一種改善，可是，如果大家聽到我們多位同事，特

別是參與法案委員會的同事的發言，便會發覺儘管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其實

仍不一定等於將來可讓很多受到暴力困擾的家庭，得以把家暴完全或較理想

地送走。 

 

 我想提出數點。第一點是《家庭暴力條例》，現時其實仍然是透過民事

的法例來執行的，這是根據很多關心這項條例的志願團體，特別是由改革

家庭暴力條例聯盟所提出的，也正正是這項條例其中 大的敗筆或弱點。大

家也知道，很多時候，通過刑事的法例所提供的效力和保障，其實是較民事

的法例更大，對施行暴力的家庭成員有更大阻嚇力，甚至可令他們受到法律

制裁。但是，現時在民事法例下的《家庭暴力條例》卻沒有了這個 重要的

元素。 

 

 在法案委員會進行討論時，很多議員和申述團體均十分希望政府能在條

例落實的新修訂中，或令現時不同的刑事法例中關於家暴的部分內能包括該

元素，但很可惜，在現時的新修訂裏，由於該條例仍然是民事的法例，所以

只有當家暴事件達至相當嚴重的情況，例如程度到普通襲擊，毆打等刑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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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才可以進行起訴。其實，很多時候，在討論這類條例時也會談到，很多

家庭成員在事件中受到很大傷害，這些情況其實可以盡早避免的，甚至可引

用較完善的條例，令有可能犯法或條例中述及會受制裁的家庭成員，透過法

例程序使其受到約制。但是，正正由於新的條例仍然沒有包括這點元素，以

致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家暴事件，非要到了 嚴重的情況，例如有流血情

況、被報章報道，才會有人理會，這其實是 差的一種情況。 

 

 很多時候，有千千萬萬的家庭成員，特別是一些受虐的人，在家庭中是

處於弱勢，他們之中，很多並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沒有房屋，可說是甚麼

也沒有，於是便要啞忍家庭裏發生的家暴。可是，由於在法例上透過刑事來

就這些事件執法的空間很少，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真的要毆打至有人

要送入醫院，才可根據普通襲擊、毆打等罪名來約制。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

我們也舉出了多個地區的例子。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中，家暴已成

為刑事罪行；在英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家暴屬刑事罪行，但由於涉及家暴

的個案可因應不同的刑事罪行條文而得到處理的，所以，在其司法管轄的地

區內，家暴行為也受到刑事法的約束和規管，令很多家暴事件得以盡早警方

執法處理之，亦可根據法庭的判令保護受害人。我很希望......不過，代理

主席，現在已經太遲了，條例草案已到了恢復二讀的階段，不過，局長仍然

有很多時間，我相信如果他是有心做和有機會的話，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關於家暴的專責法庭，政府的回應是會繼續就這方

面進行研究。大家也知道，要處理這些家暴事件，很多時候其實是有需要靠

專職或有經驗的司法人員，根據條例所述的不同處境和不同應用來保護受到

家暴影響的當事人，換言之，其實是有需要透過專責的法庭來協助他們的。

大家也知道，很多時候，香港也有一些我們覺得是重要但未必很嚴重的問

題，須由某些法庭來處理，例如租務問題有租務的法庭，勞工事務也有勞工

的法庭，我們有很多不同的需要，在司法上也須有專門的司法機制來協助有

關的人。可是，談到社會相當關注的家暴問題時，偏偏政府在作出修訂時卻

未能把這點納入條例的涵蓋範圍內，或通過修例令情況得到改善，對此我是

感到有點失望的。 

 

 另一點我想說的，是關於對施虐者的強制性輔導。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

社會行政學會的陳高凌博士曾進行一項調查，發覺世界上現時有很多地區，

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新西蘭、新加坡，對施家暴者均設有強制

性的輔導，由法庭判處，限令所有涉嫌施行家暴的人必須接受強制性輔導，

如果他們不接受，便須面對刑事後果，包括判處罰款以至囚禁，這一點是重

要的。我相信對於任何家暴或任何其他暴力事件，我們均希望在開始、 輕

微、 能提供協助的時候來處理，絕對沒有人希望看到天水圍的慘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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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家試想想，在現時的情況下，如果社工或警方預見一些會發生家暴

的情況，認為可能施虐者有需要接受真正的輔導，而他卻拒絕接受的話，根

據現行法例，我們是甚麼也做不到的，我們只能容忍這個人繼續以這個模樣

存在，讓他回到他的家庭，但這樣是不能幫助到他的。 

 

 我相信任何法例都應該有兩面的功能，一面是希望對犯法的人作出懲

處，同時，法例亦應該讓我們看到它可以幫助有關的人，例如通過一些方法

強制他們接受輔助。甚至有人觸犯《公共衞生條例》時，我們也說要他接受

強制性的教育。另一例子是，我們知道現時如果有人違例駕駛，運輸署也可

通過強制性的課程來協助他改善行為，這方面才是 重要的。就家暴的情況

而言，我們 終其實也並不想造成家庭破裂，有關的人如果能夠自助的話，

便不會有那些事件發生了。他們是有需要得到外來力量的幫助，但並非所有

人都能夠主動接受輔導的。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法例框架，例如可提供強制

性輔導的，其實是真的可以幫助這些家庭，令他們重新認識家暴是可以防

止，家庭關係是可以改善的。我們既然能看見外國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今天

如果有機會，我相信政府是不應該把此類輔導拒諸門外的，不過，很可惜，

此類輔導至今仍然被拒諸門外，我不知道要等待到何時，才可以令我們認為

應該具備的這類輔導 後得以落實。 

 

 第三點我想說的，是關於保護令。其實，很多關注家暴的人和學者均認

為應透過一些保護令或物業令等，讓現時受到家暴影響的受害人能通過法律

獲得更多保障。大家試想想，如果有家庭發生了那些情況，當事人孤立無援，

自然希望得到法律上的保障，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亦保障他們有

居所，但現時在此方面又能夠做到些甚麼呢？仍然是甚麼也做不到的。我們

認為，即使社署可提供一些臨時的庇護式處所，也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難

道要他們一直住在那些處所裏嗎？這是沒有可能的，而且也不是政府的原

意。可是，如今沒辦法了，政府已拒絕了以保護令或物業令來代替強制令，

這亦導致法例無法完善地讓涉及家暴的當事人獲得較佳保障的其中一點。 

 

 後，我想說的，是關於纏擾行為。很多涉及家暴的行為均屬於“踩鋼

線”性質的，有些程度並未達到可以被法例容易界定為與暴力有關的行為，

有很多其實屬於纏擾行為。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也曾就纏擾行為

進行研究，甚至考慮將來可透過落實有關法例，以保障受害人或防止纏擾行

為，但很可惜，關於纏擾行為這部分的立法，顯然至今仍未得到社會的共識。

不過，如果把纏擾行為放在家暴的範圍來看而不涉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

框架，我相信大家便可能另有看法，因為如果家暴涉及纏擾行為，真的變成

很易理解和看得到的，而在執法上，我相信被拒絕的程度，肯定較涉及新聞

自由的框架低得多，兼且能更有力地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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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現時在審議條例草案時，不談纏擾行為，卻把這個問題拋回給法改

會或司法機構再作研究，我相信這樣便永遠也無法解決問題，代理主席，因

為纏擾行為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在現階段是很難得到社會共識的，以決定從

大的法律框架來處理纏擾行為。然而，以經過清楚立法並加以執行的《家庭

暴力條例》而言，纏擾行為是相當容易被理解的，就這一點，我們很多時候

也接收到市民的反應和個案。其實，有很多家庭慘劇 初可能也涉及纏擾行

為，又或很多家庭受到很大壓力或出現很多問題，均是源於其中一個家庭成

員不斷作出纏擾行為。但是，由於現時的法例範圍過於狹窄，沒有提供很多

保障，而且是透過民事程序來執法，以致這些均大大限制了《家庭暴力條例》

將來的執行，以及大大限制了受害人所能獲得的幫助，令受害人難以安全

地、有信心地受到保障。 

 

 即使我說出了這麼多，我相信條例草案今次的修訂仍是無法全部涵蓋

的。我當然支持條例草案盡快獲得通過，但我仍然覺得今天提交的條例草案

顯然是不完備的，其中還有很多殘缺和不足之處。如果政府和議員均一致認

為此法例值得進一步獲得改善和有優化的可能，我希望政府在修訂獲得通過

後，便立即展開下一輪的立法，讓這項仍然是美中不足的法例能得到更大的

改善。 

 

 我謹此陳辭，支持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多謝代理主席。 

 

 

楊森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及三讀通過，因為民主

黨基本上支持所有修正案。 

 

 代理主席，你會發覺這次辯論並沒有產生太多火花， 主要的原因是政

府在多方面接納了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所以我們的工作也較為順利，儘管所

需時間仍相當長。 

 

 首先，政府接受了有關擴闊家庭暴力（“家暴”）的定義的建議，訂明

除了婚姻關係外，亦承諾把同居甚至同性人士的家庭關係納入條例之內。當

然，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政府曾多次強調其政策對於同性人士的婚姻有

所保留。大家也知道，社會上對這種關係也有很大的爭論。不過，在審議這

項條例草案時，我們很強調這是家暴，所以即使是同性人士的同居關係，也

總不可以因為他們的同性關係而在其中一方受到虐待時，不給予法例的保

障，這樣便會完全凸顯《家庭暴力條例》的不足，對同性的同居人士相當不

公平。我希望即使是反對同性婚姻的人也能夠體會，如果有人因為其同性關

係而在受到家暴虐待時不獲保障的話，我相信這是不公平、不公義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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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意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盡早提交法案，我希望政府能夠遵守承諾。也許

局長在代表政府發言時，可以公開作出承諾。 

 

 代理主席，政府亦擴闊了“虐待”的定義。傳統上，虐待是比較集中於

肉體的傷害，但現時政府也準備接受精神上的傷害、忽略和纏擾等，我認為

這是好事。 

 

 在輔導方面，政府亦在法例賦予法官一定的權力，視乎案件的情況，對

施虐者加以強制性輔導。我相信除了懲罰之外，其實也有需要進行一些輔導

工作。我相信一個錢幣有兩面，除了懲罰施虐者外，其實他們大多數也有需

要接受輔導。如果透過輔導能夠改善他們在這方面的態度，甚至改善他們的

婚姻關係，我相信也是好事。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我希望政府日後能夠：第一，增撥資源，不止是培訓社工或警隊，還有

設置和諧之家庇護中心和擴張綜合家庭服務，以及如何配合法庭可能頒布的

強制性輔導工作等。因此，希望政府可以增撥資源，否則空有政策理念是不

足夠的。 

 

 李卓人議員剛才提到公屋政策的配合，主席女士，我想特別強調這是非

常重要的。大家也知道，在一般情況下，受害人大多數是女性，但間中也會

有男性。過去便曾有男性到我的辦事處要求成立關注組，特別關注他們受虐

的情況。然而，一般數字均顯示是以女性居多。她們在受到虐待後，可能由

於仍在辦理離婚手續而要繼續與施虐者同住，這其實是很痛苦的事，不單是

她本身很痛苦，連她的子女也很痛苦。因此，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我很希望

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能夠作出適當的配合，迅速地提供協助，讓受害人有機

會轉戶或搬到另一屋邨，我相信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現行政策下少有這

類措施，我希望局長能特別留意這一點。 

 

 第二點是希望政府能加強公民教育。中國人社會十分着重男性主導，但

這種傳統概念其實應該予以改革。很多女性受着傳統觀念的影響，又或是由

於家庭經濟來源的緣故，縱使受到男性虐待也不會報警。很多警務人員曾告

訴我，當他們到達現場後，受虐女性通常都會否認被虐待，因為她們不想丈

夫被檢控或入獄，以致失去經濟支柱。很多時候，女性除了受傳統觀念的壓

迫外，還受到現實的壓迫。我很希望政府能加強公民教育，重視兩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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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公眾教育方面，我還要強調一點，便是我們中國人傳統以來較重視

體罰，認為體罰可以教導小朋友走上正軌。但是，很多時候，過分的體罰會

令小朋友以為暴力的懲罰可以改變人的性格，甚或解決問題。我們在大學看

過很多研究，主席女士，很多小朋友看過父母以暴力解決問題，於是在長大

成人之後，便以為暴力可以解決問題，因為父母也是用這種方法來平息紛爭

的。此外，如果他們曾經看過一些暴力行為或受到暴力對待，將來為人父母，

也會採用同樣的方法對待他們的子女或伴侶。所以，當局應該加強公眾教

育，強調兩性的平等，同時強調採用暴力解決問題並不正確，因為暴力只會

帶來進一步的暴力。我很希望政府能夠增撥資源，多做這方面的工作。 

 

 第三方面當然是加強訓練，無論是警方、社工、護士或醫生亦然。為甚

麼我會提到這些機構的成員呢？因為他們 有機會接觸這些案件，如果學校

的社工、醫院的護士和醫生及前線警務人員能夠及早界定家暴，並進行轉

介，應能減低家暴的嚴重性。 

 

 此外，便是關於法院的安排。大家也知道，近年家暴案件不斷增加，但

一般法院排期的時間都很長，而且費用較高，因為要聘用律師。所以，如果

有專門處理家暴案件的法院，我相信無論是在時間和費用方面，均會有很大

的改善，而且在判定誰有罪之餘，還可以進行一些調解工作。其實，很多時

候，如果在某種情況下得到適當的調解，有些家庭或婚姻關係是可以有所改

善的，而未必一定要訴諸刑事程序或施以懲罰。現時，政府不大想接受這項

建議，但如果日後有機會的話，我希望政府能重新審視這情況，建立一個家

暴法庭，專注處理這些個案，並多做調解工作，而非純粹施加懲罰。 

 

 主席女士，我相信社會人士均希望這項條例草案能夠早日順利獲得通

過。我希望局長在看到議員很努力審議這項條例草案之餘，還會聽取更多公

眾意見。政府確是接受了一些意見，但我希望局長會把要改善的地方記於心

內。既然政府承諾會就同性的同居關係作出修訂，我希望它能履行承諾。 

 

 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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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張超雄議

員和各位委員在審議《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時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法案委員會和社會各界就條例草案提出的寶貴意見。 

 

  我特別感謝剛才發言的張超雄議員、陳婉嫻議員和楊森議員，給予我們

正面及高度的評價和稱許，我們感到十分鼓舞。不過，我強調，我們定會繼

續努力爭取及投放更多資源，加強對家庭暴力（“家暴”）受害人的直接支

援和配套服務，以落實條例草案有關的措施。 

 

  《家庭暴力條例》（“條例”）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民事補救，讓婚

姻其中一方或同居男女的其中一方，透過向法院申請強制令，禁制另一方騷

擾申請人或其同住的兒童。條例於 1986 年實施至今，已超逾 20 年。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擴大條例的涵蓋範圍，以及加強對家暴受害人

的保障。有關的修訂建議可歸納為 4 個主要範疇。 

 

  首先，條例草案大幅擴大條例的涵蓋範圍，由原來主要針對配偶、異性

同居者及同住兒童之間的騷擾行為，延伸至包括前配偶、前異性同居者，以

至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的直系親屬和其他延伸家庭關係的親屬，不論受

害人是否與施虐者同住一室。 

 

  此外，條例草案亦大大加強對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的保護。未成年人

將可透過起訴監護人代為向法院申請強制令，免受其父母或其他指明親屬的

騷擾。法院亦可在發出禁止施虐者進入某些地方的強制令時，更改或暫停執

行關乎相關兒童的管養令或探視令。 

 

  此外，條例草案亦旨在加強對受害人的保護：法院可在合理地相信施虐

者相當可能會導致申請人或有關未成年人身體受傷害的情況下，在發出強制

令時附上逮捕授權書，以更有效地防止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同時，法院亦

可視乎需要，不限次數延長強制令或逮捕授權書的有效期，上限由原來的 6

個月延長至兩年。 

 

  後，為了更有效地預防家暴，通過條例草案，法院將來可在發出禁制

騷擾令時，規定施虐者參與獲得社會福利署署長核准的反暴力計劃，以改變

其暴力態度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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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上述修訂將會大大加強對家暴受害人的保護，我們的建議亦

普遍得到法案委員會的支持。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委員和出席會議的團體

亦對修訂提出了很多寶貴及實質的意見，稍後我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一些修正

案，以期進一步完善條例草案的內容。 

 

  如果條例草案和修正案得到立法會通過，新的條文將由今年 8 月 1 日起

生效。屆時，對家暴受害人所提供的法律保護將會大大加強。 

 

  關於同性同居者方面，我們在藉條例草案把條例範圍擴大至涵蓋包括前

同居男女時，並沒有提出把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的範圍之內，我們當時的理

據是建基於以下 3 點： 

 

(一) 在香港，根據《婚姻條例》締結的婚姻，在法律上指不容他人介

入的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本港的法例反映政府的政策立場，

即不承認同性婚姻、公民夥伴關係或任何同性關係。認同同性關

係是涉及社會倫理和道德的課題，這項政策立場的任何改變，將

會對社會帶來重大影響。除非社會上已就此事達致共識或獲得大

多數意見支持，否則不應改變此政策立場； 

 

(二) 根據相關法例，不論施虐者和受害人有何關係，任何暴力行為均

會受到刑事制裁。在現行的刑事法律框架下，所有人士均會獲得

相同程度的保護；及 

 

(三) 在條例涵蓋範圍以外的人士可繼續根據民事侵權法或法院的固

有司法管轄權尋求保護。 

 

  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委員認為把條例的保護範圍擴大至涵蓋同性同

居者，目的是為了保護該等人士免受另一方騷擾，而不應視為等同在法律上

承認同性關係或給予該等人士法定權益。鑒於委員的意見，政府經過仔細探

討有關事宜後，認為就家暴這政策範疇而言，家暴個案可於短時間內演變成

人身傷害，甚或危害生命的局面。由於性命攸關，我們同意把條例的保護範

圍擴大至涵蓋同性同居者。然而，我必須強調，把條例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涵

蓋同性同居者的建議，僅為針對家暴的個別和獨特情況而提出。政府不承認

同性關係的既定和清晰的立場仍然維持不變。 

 

  由 於 條 例 草 案 的 詳 題 明 確 訂 明 其 範 圍 只 限 於 “ 異 性 人 士 的 同 居 關

係”，律政司的意見是，把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的涵蓋範圍的修訂建議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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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詳題相抵觸，超出了現有條例草案的範圍，政府因而不能透過向

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擴大條例的涵蓋範圍至同性同居者。與此同時，考慮

到本立法年度行將結束，而草擬有關修訂法例需時，因此我們決定向立法會

建議分兩階段立法。即是說，首先在今個立法年度恢復辯論條例草案，以確

保條例草案中加強對家暴受害人的保護的條文能盡早實施，不會因新建議而

有所延遲。政府當局其後會於下一個立法年度內盡快向立法會提出修訂建

議，把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的涵蓋範圍內。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解釋政府建

議分兩階段立法的務實做法，並獲得法案委員會的理解和支持，我對此衷心

感謝。我鄭重承諾政府當局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盡快提出修訂建議。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及我稍後動議的修

正案。 

 

 多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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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DOMESTIC VIOLENCE (AMENDMENT) BILL 2007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7 年家庭

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3、6、9、11 至 16 及 18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該等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4、5、7、8、10 及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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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剛讀出的條文。修正案的內容已

載列於發給各委員的文件內。 

 

 修正案主要可歸納為三大類。首先，是有關條例的保護範圍。在現行條

例下，與申請人同住的兒童，不論該兒童是否申請人的子女，都可受到條例

的保護。我們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4(5)條，保留對與申請人同住的未成年人

提供的保護，使其免受申請人的配偶或同居者騷擾。我們同時建議把保護範

圍擴大至涵蓋受到申請人的前配偶或前同居者騷擾的未成年人。 

 

 第二類的修正案旨在修正部分條文，以更清晰反映該等條文的立法原

意，釋除任何疑問。這包括修正條例草案第 4(2)條、第 5 條及第 7 條，清楚

訂明就“禁止進入令”而言，答辯人將不得“進入或留在”指明的範圍。我

們亦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7(1)條，重新訂明法院可應婚姻其中一方針對另一

方所提出的申請，在根據其固有司法管轄權發出“禁制騷擾令”或“禁止進

入令”時附上逮捕授權書。此外，我們亦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8(3)條，澄清

法院在發出強制令時，應考慮有關同居關係的永久性，不論有關人士是在目

前還是過去擁有同居關係。 

 

 後一類修正案屬技術性修訂，包括更新涉及時間計算和負責官員的條

文，以及一些文字性的修正，使中英文本的用詞一致。 

 

 主席女士，上述的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的一致支持。我謹此陳辭，

希望議員支持並通過以上的修正案。多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II）  

 

第 4 條（見附件 III）  

 

第 5 條（見附件 III）  

 

第 7 條（見附件 III）  

 

第 8 條（見附件 III）  

 

第 10 條（見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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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4、5、7、8、10 及 17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

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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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DOMESTIC VIOLENCE (AMENDMENT) BILL 2007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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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BUILDINGS (AMENDMENT) BILL 2007 
 
恢復辯論經於 2007 年 12 月 5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5 December 
2007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鄺志堅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鄺志堅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委員

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引

進簡化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按小型工程的規模、複雜程度和安全需要將其

分為 3 個級別。條例草案當中訂有與小型工程相關罪行的罰則，以及為小型

工程監管制度生效前完成的 3 個特定類別違例建築工程，訂定一項檢核計劃。 

 

 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認為引進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可

簡化現行有關小型工程的建築監管機制，使普羅市民能以更方便及經濟的方

式進行小型工程，並使政府資源得以更有效運用。 

 

 關於小型工程涵蓋的範圍，法案委員會贊同測量師學會的意見，認為不

應將有需要發出入伙紙的工程列為小型工程。政府當局其後就法案委員會的

關注進一步諮詢相關專業學會， 終同意小型工程不應涵蓋有需要發出入伙

紙的工程。當局會為此動議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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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建議，當局會為合資格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設立一個註冊制

度。屬個別人士的工人如果具有能力進行第三級別小型工程，可註冊成為第

三級別小型工程承建商。法案委員會關注到，一如中醫和建造業工人註冊的

情況般，申請註冊的個別從業員，在提供經驗證明文件方面會有困難。當局

表示，當局在核實申請人的經驗時會作出彈性處理，例如，申請人可透過法

定聲明，證明他們的工作經驗的某些部分。法案委員會對此安排表示歡迎。 

 

 法案委員會認為，由於在建議的制度下小型工程將細分為 114 項，當局

應考慮精簡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冊制度，方便他們經營。法案委員會並

建議當局規定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必須在宣傳資料中清楚展示註冊編號及

相關詳情。政府當局表示，為減少對多項工種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不

便，當局會考慮發出智能卡，以方便識別其進行小型工程的資格。當局同意

在諮詢業界後考慮法案委員會的建議，以及在日後訂立的規例中訂明詳細規

定。為此，當局會動議修正案修訂有關條文，以完善該條例有關制定規例權

力的規定。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可否把建議的小型工程註冊制度，連同《建造業工人

註冊條例》所訂的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一併理順，以便從業員遵從。政府當

局解釋，大部分第三級別小型工程從業員都參與多個《建造業工人註冊條

例》下的指定工種，而他們進行這些工程項目所需的技能水平要求，一般沒

有《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規定註冊熟練技工所需的技能水平那麼全面和嚴

格。因此，政府當局會考慮從業員的要求，在《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下就

小型工程另設一類工種。法案委員會察悉，《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所規定

的第一階段禁止條文已於 2007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有關條文禁止並非《建

造業工人註冊條例》所訂的註冊工人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有鑒於此，

委員促請當局應致力確保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與《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能互

相配合。當局表示，在《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所規定的餘下階段的禁止條

文實施時，工人須按其所屬的專業工種註冊為熟練技工，當局將會在實施這

階段前諮詢有關業界，並會參考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的工程項目分級，以便

從業員根據該兩個註冊制度進行註冊。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當局表示會考

慮精簡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的註冊程序。 

 

 根據條例草案，當局將引入一項檢核計劃，藉以理順在小型工程監管制

度生效前已完成的現有 3 類違例建築工程，即是與安裝冷氣機支架、晾衣架

和小型簷篷等裝置有關的工程。樓宇業主必須聘用建築專業人士或註冊承建

商，檢查並核證該等工程符合安全規定。法案委員會曾就檢討計劃在法律上

對現有的小型違例建築工程所造成的影響表達關注。法案委員會察悉，即使

已根據建議的檢核計劃作出檢核，現有未經現行條例規定下批准的上述 3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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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仍會被視為違例建築工程。就此，法案委員會已要求政府當局徵詢香港

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對建議計劃的意見，他們對計劃並無提出任何異

議。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就小型工程竣工後通知建築事

務監督的程序。法案委員會認為當局應設計簡單的表格，讓註冊小型工程承

建商在完成小型工程後通知建築事務監督。政府當局同意會使用指明表格，

設計會盡量簡單，方便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填寫。當局表示，承建商在證明

書上提供的資料，包括竣工工程的圖則或相片等，會經掃描後存放在屋宇署

的樓宇資訊中心。有關資料會上載互聯網，並由屋宇署作恆常及永久備存。

為此，當局表示會動議修正案，賦權建築事務監督以電子方式透過互聯網提

供建築圖則及文件，供公眾查閱。 

 

 條例草案建議，任何人如根據簡化規定進行小型工程，則必須聘請註冊

專業人士及註冊承建商進行有關工程。關於由他人代為進行小型工程的人的

法律責任，委員察悉，任何人明知而違反有關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

可判處罰款及監禁 6 個月。由於有關建議新訂條文並無指明樓宇業主是由他

人代為展開或進行小型工程的人，法案委員會認為，當局應更清楚界定涉及

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可能負上的刑事責任，特別是委員認為樓宇業主委託代理

人進行該類小型工程是相當常見的情況。就此，委員認為應為委託他人進行

小型工程的樓宇業主提供進一步的保障。經考慮委員的關注，當局表示會修

改相關的建議條文及加設新訂條文，訂明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如明知而沒

有委任註冊建築專業人士或註冊承建商，即屬犯罪。如果業主已委任另一人

安排進行小型工程，該名被委任的人士會被視為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人，而

業主將無須為該等工程的進行負上責任。 

 

 此外，法案委員會認為，考慮到小型工程的簡單性質及有關罪行並不嚴

重，政府當局對於可把由他人代為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士判監的建議，應予以

撤銷。經考慮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同意刪除在有關條文下的監禁

刑罰規定。 

 

 就宣傳工作方面，法案委員會認為，當局應向公眾和從業員提供宣傳資

料，加強他們對監管制度實施細節的認識，特別是樓宇業主對建築業內各專

業界別的職責分工的安排，以及有何渠道幫助感到受屈的樓宇業主。當局承

諾，當局會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和公眾教育活動，並會

製備簡單易明並附有說明圖表的小冊子和度身訂造的技術指引，以便業內不

同行業和有關樓宇業主和業主立案法團瞭解該監管制度的實施細節。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226

 當局因應法案委員會及團體的關注，並為改善條文的草擬提出各項修正

案，法案委員會對此表示支持。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張學明議員：主席女士，按照現行的條例，業主如要進行簡單的小型工程，

也要遵守一套非常嚴謹的準則，就如安裝冷氣機支架或在外牆安裝晾衣架，

市民均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有關圖則，並取得其同意才可展開工

程，更須委聘認可人士監督工程。我認為這種規管對小市民來說是非常嚴格

的，手續也非常繁複。 

 

 在這種嚴格的規定下，只會造成市民有法不依的現象。對那些不熟悉有

關法例的普通市民來說，他們根本沒有想到和意識到，原來安裝家居日常設

備也要遵守這套繁複的程序，才不會招致法律責任，惹禍上身。在社會長期

習非成是下，大多數人在進行小型工程項目時，根本沒有理會這項法例，工

程都是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進行，現行法例因而失去原有確保安全的意義。

因此，當局制訂一個簡化的監管機制，可說是有必要的。 

 

 就條例草案的落實，主要有兩項考慮，分別是對承建商的影響和業主的

影響。條例草案建議將小型工程分為 3 個級別。建築專業人士和註冊商須在

第一和第二級別小型工程展開前，通知建築事務監督，而第三級別小型工程

在展開前則無須作出通知。在完成有關工程後的一段時間內，屋宇署會就承

建商或獲委任人士所遞交的文件和圖則，決定是否有需要作出審查。如果沒

有需要，便會發出認可通知。如果要審查，而審核結果認為有關工程妥當，

屋宇署便會發出認收信。這項安排為業界提供了一套當局確認接納竣工小型

工程的程序和機制。 

 

 條例草案亦建議設立一個註冊制度，業界可以以公司或個人名義註冊。

由於個別申請人在註冊時，難以提供有關經驗方面的證明文件，當局將會彈

性處理，容許申請人就其工作經驗的某些部分作出法定聲明。此外，當局亦

會為以公司形式經營的申請人，提供為期兩年的臨時註冊安排。個別申請人

則無須進行臨時註冊，因為他們只須修讀為期 1 天的培訓課程後便可獲註冊。 

 

 在擬議的新制度下，一個竣工小型工程的資料庫將會成立。註冊的小型

工程承建商在竣工證明書上所提供的資料，包括有關工程的完工圖則、簡短

的描述資料或相片，均會被掃描並存放在屋宇署的樓宇資訊中心，公眾可自

行查閱，日後更會上載至互聯網。這項措施確立了業主已按該法例進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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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並為該工程達到滿意程度而提出憑證，正規化地記錄和保存該等資

料，也方便公眾日後作出查考。 

 

 由於現時業主或住客委託物業管理公司或提供安裝服務的冷氣機零售

商進行小型工程是相當普遍的情況，當局因而修正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訂

明被委託人士，即管理公司或提供安裝冷氣機服務的零售商，必須為其沒有

遵守新規定而負上刑責。這項修正案釐清了業主、住客及被委託代理人之間

的責任問題，為業主和住客提供了進一步的保障。 

 

 主席女士，新的制度簡化了有關小型工程的建築監管制度，小市民可以

更方便和更經濟地進行小型工程。再者，在新安排下，小業主可得到進一步

的保障，公眾亦能從日後屋宇署成立的資料庫中查閱有關小型工程的資料，

快速地瞭解實際情況。此外，制度也加強了由他人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責

任，較現行條例更能達到保障安全的目的。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有

關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根據現行法例，所有私人建築工程均受建築監管制

度所規管，即是說，即使小業主要進行一些芝麻蒜皮般的建築工程，例如安

裝冷氣機支架或晾衣架之類的工程，亦須向政府當局申請，在獲得批准後，

再由認可的建築專業人士進行工程。過程不僅繁複，而且要花費大量的時間

和金錢，可以說是十分擾民。就連政府也承認，對於風險較低的小型工程來

說，現行制度的要求過於嚴格，不符合實際需要。很多市民不知道，又或是

即使知道也不願意依循法定程序進行此類小型建築工程，因此造成很多違例

建築物，衍生了很多安全的問題，對人命及財物構成一定的威脅。 

 

 政府當局推出這項修訂條例草案，規範了小型建築工程的進行，因應工

程性質和風險制訂監管方式，引入簡單而有效的機制，將整個制度簡單化和

合理化，令市民容易遵守規定，從而令監管制度更為有效，避免僭建物的增

加，減少因違例工程而造成的意外。自由黨對此是支持的。 

 

 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涉及小型工程罪行的罰則，是各委員關注

的重點之一，尤其是聘用第三者代為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士的法律責任。政府

當局原先的條例草案的條文，對涉及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可能要負上刑事責

任，並沒有十分清晰的界定。舉例來說，業主或住客委託物業管理公司進行

大廈維修，或一般市民購買冷氣機時委託冷氣機零售商提供安裝，這些工程

均會被視作為他們展開或進行，原先條文是規定他們必須委任合資格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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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或註冊承建商進行工程，但實際上，他們不會進行這方面的委任，

因為他們已委託了管理公司或冷氣機零售商來進行這方面的委任。 

 

 我相信大家也同意，業主或住客經常有機會進行一些小型工程，例如安

裝晾衣架或冷氣支架等。如果法律不清晰，很多業主或住客，以至一般市民

均很容易會墮入法網，更可能招致牢獄之災，因為原來的條例草案對這些罪

行施加監禁的刑罰。大家試想一下，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怎會想到因購買冷

氣機或安裝晾衣架而 終要入獄的呢？因此，自由黨認為法例必須將這方面

的法律責任清楚界定。 

 

 我很多謝政府從善如流，同意對條文作出修正，訂明如某人已委任另一

人安排展開或安排進行小型工程，則作出委任的人不會被視為安排展開或進

行小型工程的人。因此，即使他們所委託的人，不論基於甚麼原因而僱用了

非合資格的人進行工程，他們也無須負上這項法例下的刑責。同時，政府當

局亦撤回監禁刑罰的建議。自由黨認為政府當局的修正案，對一般市民大眾

會有更大的保障，可能更為他們所接受，因此，自由黨支持通過本條例草案

及政府當局的修正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發展局局長發言答辯。在發展局局長答辯後，這

項辯論即告結束。 

 

 

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鄺志堅議員及其他

委員，為《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提供了很多

寶貴的意見。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法案委員會亦邀請了多個業界相關團體

發表意見，我們吸納了法案委員會及業界的意見，並作出相關的修正，使條

例草案內容更為完善。我將會在稍後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時詳細介紹

有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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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旨在引入一套進行小型工程的簡化監管制度，方便市民循較簡

便的法定程序進行小型工程，從而提升本港樓宇的安全。 

 

 在現行建築監管制度下，除豁免工程外，所有建築工程，不論其性質、

規模、複雜程度及安全風險，均受《建築物條例》下的同一套嚴格的制度所

規管。就較簡單及較小規模的小型建築工程而言，這套監管制度過於嚴格和

複雜，導致很多這類工程在未獲得適當批准的情況下進行。因此，我們認為

有需要簡化小型工程的審批程序，配合社會的需要。我很高興法案委員會和

相關的業界團體認同以上的政策目標。 

 

 條例草案會在《建築物條例》內加入新的“小型工程”類別。小型工程

會按其性質、規模、複雜程度和安全風險分為 3 個級別。新制度的 大特點，

是進行小型工程將不須事先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圖則和同意；3 個級別的小

型工程會實施不同程度的監管，業主可因應工程的複雜程度聘用不同資歷的

工程人員，從而節省工程所需的成本和時間，並增加靈活性。 

 

 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時 關心的其中一個要點 ― 剛才數位

議員均有提到 ― 就是業主在聘請合資格人士進行小型工程時的法律責

任問題。大部分委員認為須在我們提出原來的方案之上，進一步釐清安排進

行小型工程的人士的相關法律責任，給予業主進一步的保障，以免他們誤墮

法網。我們接納委員會的意見，並會提出相關的修正案。 

 

 法案委員會亦關注到進行小型工程的承建商在註冊方面的問題。新的制

度將會設立一個“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名冊。我們會向有關人士，尤其是

進行第三級別小型工程的前線工人，提供協助，讓他們充分瞭解新註冊制度

的安排。我們的目的是讓現時具有足夠資格和經驗的小型工程從業員，能透

過簡便的途徑註冊成為小型工程承建商。我們會為他們提供簡短的補充培訓

課程，以提升其水平及確保他們對新法例的認知。 

 

 法案委員會曾討論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與《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的銜接

問題。我們正積極諮詢業界人士，以考慮應如何修訂《建造業工人註冊條

例》附表 1，方便將來已在《建築物條例》下註冊的小型工程承建商，可在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下註冊為熟練技工。我們會繼續與業界保持緊密聯

繫，以求盡快達到共識。 

 

 為確保進行的小型工程符合法例規定，並達到一定的質素和水準，屋宇

署會對小型工程進行抽樣巡查，並對違例工程進行執法。所有根據簡化規定

進行的小型工程在竣工後，有關工程人員均須向屋宇署提交文件以作紀錄，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230

在一般情況下，屋宇署會在收到相關文件或進行巡查後的 14 天內，向業主

發出認收信，以確認紀錄備悉。該等紀錄會公開讓公眾查閱，方便市民確認

有關樓宇進行小型工程的情況。 

 

 我們亦注意到，在現行的制度下，小型工程時常會在未經建築事務監督

事先批准和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因此屬違例工程。常見的例子包括冷氣機支

架、晾衣架和小型窗簷等裝置。我們明白這 3 項裝置是市民日常家居生活的

實際需要。為讓業主保留和繼續使用該等設施，新制度會設立一個“檢核計

劃”。在經建築專業人士或註冊承建商檢查和核證，並在有需要時進行加固

工程後，除非有關工程的安全情況有變，屋宇署便不會就這 3 類違例小型工

程採取執法行動，而市民可以繼續使用該等裝置。參加“檢核計劃”並沒有

時限性，市民可待其樓宇進行大維修時，一併檢核單位的僭建物，以減低成

本。法案委員會滿意“檢核計劃”的有關安排。 

 

 法案委員會亦指出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是一項新的政策，當局必須讓業主

和業界充分理解新制度的內容和要求。就此，我們會展開大規模公眾教育運

動，促進各界人士對新法例的認識，便利市民遵從該監管制度。我們並會為

業主、小型工程從業員、樓宇管理人員及業界經營者製備度身訂造的指引，

切合他們個別的需求，重點介紹新制度的運作模式。除宣傳外，市民在遇到

關於小型工程的問題或困難時，亦可聯絡我們，尋求協助。屋宇署會與香港

房屋協會合作，為業主、承建商及工人提供諮詢服務，協助他們解決在遵行

法例時遇到的實質困難。 

 

 在新的建議下，小型工程監管的效率和靈活性將會大大提高。這個制度

一方面因時制宜，簡化小型工程的審批程序，另一方面亦能提高承建商的水

平和工程的安全水準，對各方面均有裨益。 

 

 在主體法例的修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我們會繼續有關附屬法例的草

擬工作，以制訂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具體運作細則，有關規例的初稿亦已於

較早前提交，供法案委員會參考。我們會在草擬過程中繼續聽取業界的意

見，並把相關規例盡快提交立法會審議。視乎審議過程及準備工作的進度，

我們希望可於 2009 年年底前實施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我很高興法案委員會認同及支持條例草案，亦非常感謝議員提出寶貴的

意見。我懇請議員支持我稍後提出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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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BUILDINGS (AMENDMENT) BILL 2007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7 年建築

物（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2、4、5、8、10、11、12、14、17、19、20、23、25、29 至 41

及 43 至 4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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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該等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3、6、7、9、13、15、16、18、21、22、24、26、27、28 及 42 條。 

 

 

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刪去第 18 條，以及修正其他剛讀出的條文。

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委員的文件內。我現就主要的修訂作簡單的介

紹。 

 

  正如我剛才在恢復二讀辯論時所介紹，為了回應法案委員會的建議，澄

清進行小型工程的業主或住客在委聘建築專業人士或承建商的責任，我們建

議修訂《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第 7 和 13

條。經修訂的條文清楚說明，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如果明知而沒有委聘合

資格的建築專業人士或承建商，即屬犯罪。此外，假如某人已委任另一人安

排進行小型工程，則只有獲委任的人須負上有關責任。舉例來說，當業主向

電器公司購買冷氣機，而該公司負責安排在業主的單位內安裝冷氣機，獲委

任一方，即電器公司，將被視作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士，而相關的業主則

無須負上有關條文的責任。這項修訂回應了法案委員會的意見，給予一般進

行小型工程的業主進一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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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修訂條文亦澄清，有關委聘程序的罰則，只適用於已實際展開或

進行的小型工程。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委聘了不合資格的建築專業人士或

承建商，但有關的小型工程並未真正展開，該人並未違反有關條文。 

 

  因應條例草案第 7 和 13 條上述的修訂，第 3、16 和 27 條亦須相應修改，

以保持《建築物條例》內有關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條文的一致和完整性。條

例草案第 27 條所作的修改，旨在說明未有根據簡化規定委聘合資格建築專

業人士或承建商進行小型工程的所訂罰則。我們亦會對《建築物條例》現時

的第 40(1AA)條作出修訂，以刪除該條文中根據現有制度進行建築工程，適

用於小型工程的罪行。此外，應法案委員會要求，我會撤銷根據簡化規定展

開小型工程監禁的刑罰。 

 

  以上建議的各項修訂，旨在更清晰、更合理界定分別適用於未有遵從小

型工程監管制度的一般人士，包括業主和住客，以及建築專業人士和承建商

所須負上的刑事責任。 

 

  在條例草案審議的過程當中，多個專業學會亦就條例草案提出了細緻意

見，我們與這些學會詳細研究，並諮詢法案委員會之後，提出下列修訂。 

 

  為方便業界理解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要求，並更清晰表達新制度的目

的，我們接納專業學會的意見，將“訂明規定”的定義改稱為“簡化規

定”。為此，第 3、6、9、15、16、21、22、24、26、27 及 42 條會作出相

應修改。 

 

  我們亦同意有關專業學會的觀點，認為小型工程無須涵蓋須發出佔用許

可證的建築工程，因此會把條例草案第 18 條刪除。至於豁免管制工程的定

義，有關專業團體建議應保留現行《建築物條例》第 41(3)條內有關描述建

築工程荷載的字眼。因此，條例草案第 28 條會作出修改。 

 

  法案委員會亦有委員指出，小型工程不會包括打樁工程。因此，我們會

刪去條例草案第 27 條內有關打樁工程的字眼。 

 

  此外，同時有委員建議，應規定小型工程承建商在宣傳資料中展示註冊

編號和相關資料，以便業主確定和識別承建商的資格。我們認為這項建議可

行，並會諮詢業界的意見，以在日後制定的規例中訂明有關的規管細則。為

此，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 24 條，賦予當局權力制定相關規例的條文，

以便將來落實這方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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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修正案中的其他條文亦包括一些字眼上及技術性的改動，例如在

第 3、24 及 27 條中，以“訂明建築專業人士”一詞代替“認可人士、註冊

結構工程師或註冊岩土工程師”，以及其他輕微的改動，以使條文更為清晰

準確，當中亦包括因應實施新制度對其他條例的相應修訂。 

 

  主席女士，上述的修正案均已在法案委員會詳細討論，並獲得法案委員

會的支持，我懇請各委員支持及通過有關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見附件 IV）  

 

第 6 條（見附件 IV）  

 

第 7 條（見附件 IV）  

 

第 9 條（見附件 IV）  

 

第 13 條（見附件 IV）  

 

第 15 條（見附件 IV）  

 

第 16 條（見附件 IV）  

 

第 18 條（見附件 IV）  

 

第 21 條（見附件 IV）  

 

第 22 條（見附件 IV）  

 

第 24 條（見附件 IV）  

 

第 26 條（見附件 IV）  

 

第 27 條（見附件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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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條（見附件 IV）  

 

第 42 條（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發展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有關刪去第 18 條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因此，第 18 條已

從本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經修正的第 3、6、7、9、13、15、16、21、22、24、26、27、28 及

42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

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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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23A 條  廢除條文 

 

 新訂的第 23B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41A 條  費用 

 

 新訂的第 44A 條  《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 

 前的新標題 

  

 新訂的第 44A 條  豁免證明書的效力。 

 

 

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剛才讀出的新訂條文及新標題，有關內

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委員的文件內。 

 

 第 23A 條、第 23B 條及第 41A 條旨在賦予建築事務監督權力，透過互聯

網，提供電子形式的建築圖則及文件供市民查閱。這項服務可以讓市民在互

聯網瀏覽建築紀錄及訂購複印本，當中包括小型工程的建築紀錄，方便小型

工程的進行及查詢。 

 

 至於第 44A 條，是為一項配合引進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技術性修訂，旨

在把根據《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興建的屋宇豁免於小型工程的監

管制度。 

 

 主席女士，上述新訂條文已在法案委員會討論，並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

持，我懇請各委員支持及通過有關的新訂條文。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剛讀出的新訂條文及新標

題，予以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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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23A、23B、41A 及 44A 條，以及新訂的第 44A 條前的新標題。 

 

 

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剛讀出的新訂條文及新標題。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23A 條（見附件 IV） 

 

新訂的第 23B 條（見附件 IV） 

 

新訂的第 41A 條（見附件 IV） 

 

新訂的第 44A 條（見附件 IV） 

 

新訂的第 44A 條前的新標題（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剛讀出的新

訂條文及新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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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BUILDINGS (AMENDMENT) BILL 2007 
 
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 

 

《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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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主席：各位議員，我想在現階段告訴大家，由於議程上尚有兩項無立法效力

的議案尚未處理，所以，我們今天是沒可能在午夜前完成所有事項。既然大

家已經預留明天早上繼續舉行立法會會議，我準備在完成了所有具立法效力

的決議案後便暫停會議，待明天早上恢復會議時再處理餘下的兩項無立法效

力的議員議案。 

 

 保安局局長，不好意思，事前來不及通知你。（眾笑）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動

議的 3 項決議案。第一項議案：延展《2008 年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

的修訂期限。 

 

我現在請劉慧卿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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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S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以研究 2008 年 5 月 16 日刊登憲報的《2008 年建築物

（規劃）（修訂）規例》的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動議

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  

 
 小組委員會共舉行了 5 次會議。小組委員會不反對該項修訂規例，為使

委員有更多時間研究有關修訂規例是否有地方要進一步澄清，委員同意由我

動議一項議案，將該項修訂規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8 年 7 月 9 日的立法會

會議。 

 
 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此項議案。 

 

劉慧卿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8 年 5 月 2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8 年建築物（規

劃）（修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8 年第 124 號法律公

告），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

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8 年 7 月 9 日的

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慧卿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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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第二項議案：延展《2008 年建築物（垃圾及物料回收房及垃圾槽）（修

訂）規例》的修訂期限。 

 

 在這階段，我本來應該請蔡素玉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但蔡素玉議

員現在不在會議廳內，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上

午 9 時正續會。（眾笑）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零 5 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five minutes past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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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1) 在建議的第 43B(1)條中，在英文文本中 — 

 

(a) 刪去“, and”而代以“and,”； 

 

(b) 在“a daily penalty”之前加入“to”。 

 

3(1) 在建議的第 43B(1B)條中，刪去“第 7A(7)條”而代以“第

7A(1)、(2)或(7)條”。 

 

3(1) 刪去建議的第 43B(1C)(a)條而代以 — 

 

  “(a) 如他已從僱員在有關供款期的有關入息中扣除任

何款額作為僱員供款，而就該供款期而言，他就

該僱員向核准受託人支付的供款的總額，少於如

此扣除的款額，則一經定罪，可處罰款$450,000

及監禁 4 年；及”。 

 

4 在緊接第(1)款之前加入 — 

 

  “(1A)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第

2(1)條現予修訂，在“欠款”的定義中，在“18”之前

加入“7AE 或”。”。 

 

4(1) 刪去“《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5 在建議的第 7AA 條中，刪去第(2)及(3)款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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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第(1)(a)款提述的情況下，僱主必須就

在本條生效時或之後終結的、而期間上述僱員並非註冊

計劃的成員的每一供款期 — 

 

 (a) 用該僱主本身的資金，向按照第

7AC 條斷定的註冊計劃作出供款，

款額則按照第(4)款釐定；及 

 

 (b) (除第(6)款另有規定外)從該僱員

在該供款期的有關入息中作出扣

除，以作為該僱員向該計劃作出

的供款，款額則按照第(4)款釐

定。 

 

 (3) 在第(1)(b)款提述的情況下，僱主必須就

在上述僱員成為有關僱員的日期之後終結的、而期間該

僱員並非註冊計劃的成員的每一供款期 — 

 

 (a) 用該僱主本身的資金，向按照第

7AC 條斷定的註冊計劃作出供款，

款額則按照第(4)款釐定；及 

 

 (b) (除第(6)款另有規定外)從該僱員

在該供款期的有關入息中作出扣

除，以作為該僱員向該計劃作出

的供款，款額則按照第(4)款釐

定。”。 

 

5 在建議的第 7AA(4)條中，刪去“第(3)(a)及(b)款而言，僱主

須就某一供款期支付的款額，為相等於有關的”而代以“第

(2)及(3)款而言，僱主須就某一供款期作出的供款的款額，或

須就某一供款期從僱員的有關入息中扣除的款額，為相等於

該”。 

 

5 在建議的第 7AA(5)條中，刪去“施行第(3)(a)及(b)款，”而

代以“施行該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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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建議的第 7AA(6)(a)及(b)條中，刪去“第(3)(b)款”而代

以“第(2)(b)或(3)(b)款”。 

 

5 在建議的第 7AA 條中，加入 — 

 

   “(6A) 僱主必須確保須按照本條就其僱員作出的

供款，均在供款日或之前，支付予管理局。”。 

 

5 在建議的第 7AA(11)條中 — 

 

 (a) 刪去“公眾假日，或是”而代以“星期六、公眾

假日或”； 

 

 (b) 刪去“既非公眾假日亦非”而代以“並非星期

六、公眾假日或”。 

 

5 在建議的第 7AB(2)(h)條中，刪去“第 7AA(3)(a)條”而代以

“第 7AA(2)(a)或(3)(a)條”。 

 

5 在建議的第 7AB(2)(i)條中，刪去“第 7AA(3)(b)條”而代以

“第 7AA(2)(b)或(3)(b)條”。 

 

10 在標題中，刪去“拖欠的強制性供款”而代以“欠款及供款附

加費”。 

 

10(2) 刪去在“修訂，”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在“屬到期須付予

管理局”之前加入“根據第(1)款或第 7AE 條”。”。 

 

11 刪去建議的第 43B(1D)條。 

 

11 在建議的第 43B(1E)條中，刪去“第 7AA(6)條”而代以“第

7AA(2)、(3)或(6)條”。 

 

11 在建議的第 43B(1E)條之後加入 — 

 

   “(1F) 僱主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第 7AA(6A)

條，即屬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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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如他已從僱員在有關供款期的有

關入息中扣除任何款額作為僱員

供款，而就該供款期而言，他就

該僱員向管理局支付的供款的總

額，少於如此扣除的款額，則一

經定罪，可處罰款$450,000 及監

禁 4 年；及 

 

 (b) 如屬其他情況，則一經定罪，可

處罰款$350,000 及監禁 3

年。”。 

 

12 在建議的第 43BA(3)條中，刪去“(1D)”而代以“(1F)”。 

 

12 在建議的第 43BA(4)條中，刪去“(1D)”而代以“(1F)”。 

 

12 在建議的第 43BA 條中，加入 — 

 

   “(4A) 僱主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根據本條作出

的命令，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350,000 及

監禁 3 年，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持

續的每一日，另處$500 每日罰款。”。 

 

17(5) 在建議的第 78(6)(c)(i)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刪去

“members’”而代以“member’s”。 

 

新條文 加入 — 

 

   “ 18A. 參與僱主須計算有關入息及 

支付強制性供款 

 

第 122(4)條現予修訂 — 

 

 (a) 在“公眾假日或”之前加入“星

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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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廢除“既非公眾假日亦非”而代

以“並非星期六、公眾假日

或”。”。 

 

20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20. 供款附加費的供款率 

 

第 134 條現予廢除。”。 

 

22 在標題中，在“供款”之後加入“或供款附加費”。 

 

新條文 在緊接第 25 條之前加入 — 

 

   “ 24A. 釋義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第 2(1)

條現予修訂 — 

 

 (a) 在“有聯繫”的定義中，在

“就”之後加入““控權人”的

定義的(d)段提述的自然人或”；

 

 (b) 在“控權人”的定義的(d)段中，

廢除“近親、合夥人”而代以

“有聯繫、近親”。”。 

 

25(1) 刪去“《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31 在建議的第 42A(2)條中，在“間接控權人”的定義中，刪去

““間接控權人”(indirect controller)”而代以““幕後

董事”(shadow director)”。 

 

31 在建議的第 42C 條中，在標題中，刪去“間接控權人”而代以

“幕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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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建議的第 42C(1)及(5)條中，刪去所有“間接控權人”而代

以“幕後董事”。 

 

31 在建議的第 42C(4)條中，刪去兩度出現的“間接控權人”而

代以“幕後董事”。 

 

31 在建議的第 42D(8)(a)條中，刪去“近親、合夥人”而代以

“有聯繫、近親”。 

 

31 在建議的第 42E(9)條中，刪去兩度出現的“間接控權人”而

代以“幕後董事”。 

 

31 在建議的第 42F(4)(a)條中，刪去“近親、合夥人”而代以

“有聯繫、近親”。 

 

32(b) 在建議的附表 4 第 II 部第 12E 項中，刪去“間接控權人”而

代以“幕後董事”。 

 

32(b) 在建議的附表 4 第 II 部第 12F 項中，刪去“間接控權人”而

代以“幕後董事”。 

 

32(b) 在建議的附表 4 第 II 部第 12M 項中，刪去“間接控權人”而

代以“幕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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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新條文 加入— 
 

“12A. 高級人員、管控人員及 

 合夥人的法律責任 

    
第 44(1)條現予廢除，代以— 

    
“(1) 凡公司犯本條例所訂

罪行，而— 
 

(a) 除非有證據顯

示下述人士並

沒有同意或縱

容該罪行— 
 

(i) 該公司的

任何高級

人員;或 
 

(ii) 任何其他

與該公司

管控有關

的人或任

何看來是

以該身分

行事的人，

 
可推定為同意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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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縱容該罪

行；或 
 

(b) 該罪行證明可

歸咎於上述任

何高級人員或

其他人的疏忽，

 
則該高級人員或該人以及該公司同

屬犯該罪行，並均可因而被檢控及

處罰。”。”。 

 
新條文   加入— 
 

“12B. 加入條文 

   
現加入— 

 
“44A. 公司董事及股東的民事法

律責任 
 

(1) 凡⎯ 

 

(a) 任何屬公司的

僱主根據第 43B

條被定罪多於

一次； 

 

(b) 管理局向該僱

主追討拖欠的

強制性供款因

該僱主資產不

足而不成功；及

 

(c) 該僱主繼續經

營業務並持續

沒有支付任何  

被否決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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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應支付的

強制性供款， 

 

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信納作出下

述命令是公正公平，則可應管理局

的申請作出命令，規定該僱主的董

事(包括影子董事) 或股東或他們之

中任何一人或多於一人須在該命令

指明的時間內個人向管理局支付拖

欠的強制性供款，以及根據第 18(2)

條須就該等欠款而支付的供款附加

費。 

 

(2) 就本條而言，“影子

董事”（shadow director） 具有《公

司條例》（第 32 章）第 2(1) 條給予

該詞的涵義。”。”。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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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NO. 2) BILL 200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3B(1), in the English text – 

(a) by deleting “, and” and substituting “and,”; 

(b) by adding “to” before “a daily penalty”. 

 

3(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3B(1B), by deleting “section 7A(7)”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7A(1), (2) or (7)”. 

 

3(1)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43B(1C)(a) and substituting –

“(a) in the case where he has deducted any amount 

from the employee’s relevant income for the 

contribution period concerned as the employee’s 

contribution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contribution 

paid in respect of the employee to the approved 

trustee for that contribution period is less than the 

amount so deducted,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45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4 years; 

and”. 

 

4 By adding immediately before subclause (1) – 

“(1A) Section 2(1) of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Cap. 485) is amended, in the 

definition of “arrears”, by adding “7AE or”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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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4(1) By deleting “of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Cap. 485)”. 

 

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A, by deleting subsections (2) and (3)

and substituting – 

“(2) The employer must, in the case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a), for each contribution period ending 

on or after that commencement during which the 

employee is not such a member – 

(a) from the employer’s own funds, 

contribute to a registered scheme 

that is to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AC the 

amount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4); and 

(b) subject to subsection (6), deduct 

from the employee’s relevant 

income for that period as a 

contribution by the employee to that 

scheme the amount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4). 

(3) The employer must, in the case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b), for each contribution period ending 

after the date the employee becomes a relevant employee

during which the employee is not such a member – 

(a) from the employer’s own funds, 

contribute to a registered scheme 

that is to be determin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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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AC the 

amount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4); and 

(b) subject to subsection (6), deduct 

from the employee’s relevant 

income for that period as a 

contribution by the employee to that 

scheme the amount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4).”. 

 

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A(4),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a) 

and (b), the amount to be paid by an employer”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s (2) and (3), the amount to be contributed by an 

employer, or to be deducted from an employee’s relevant 

income,”. 

 

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A(5), by deleting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3)(a) and (b)” and substituting “those purposes”. 

 

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A(6)(a) and (b),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b)”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 (2)(b) or 

(3)(b)”. 

 

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A, by adding – 

“(6A) An employer must ensure that 

contributions required to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ection in respect of an employee of the employer 

are paid to the Authority on or before the contributio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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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A(11), by adding “a Saturday,” 

before “a public holiday” where it twice appears. 

 

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B(2)(h), by deleting “section 

7AA(3)(a)”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7AA(2)(a) or (3)(a)”. 

 

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B(2)(i), by deleting “section 

7AA(3)(b)”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7AA(2)(b) or (3)(b)”. 

 

10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that are 

in arrears” and substituting “arrears and contribution 

surcharges”. 

 

10(2)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amended” and substituting “by 

adding “under subsection (1) or section 7AE” after “due for 

payment to the Authority”.”. 

 

11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43B(1D). 

 

1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3B(1E), by deleting “section 7AA(6)”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7AA(2), (3) or (6)”. 

 

11 By adding after the proposed section 43B(1E) – 

“(1F) An employer who,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fails to comply with section 7AA(6A)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 

(a) in the case where he has deducted 

any amount from the employee’s 

relevant income for the contribution 

period concerned as the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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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ibution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contribution paid in respect of the 

employee to the Authority for that 

contribution period is less than the 

amount so deducted,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45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4 years; and 

(b) in any other cas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35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3 years.”. 

 

1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3BA(3), by deleting “(1D)” and 

substituting “(1F)”. 

 

1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3BA(4), by deleting “(1D)” and 

substituting “(1F)”. 

 

1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3BA, by adding – 

“(4A) An employer who,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fails to comply with an order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35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3 years and, 

in the case of a continuing offence, to a daily penalty of 

$500 for each day on which the offence is continued.”. 

 

17(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8(6)(c)(i), in the English text, by 

deleting “members’” and substituting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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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y adding – 

“18A. Participating employer to 
calculate relevant income 
and pay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Section 122(4) is amended by adding “a 

Saturday,” before “a public holiday” where it twice 

appears.”. 

 

20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20. Rate of contribution 
surcharge 

Section 134 is repealed.”. 

 

22 In the heading, by adding “or contribution surcharges” after 

“contributions”. 

 

New By adding immediately before clause 25 – 

“24A. Interpretation 

Section 2(1) of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Cap. 485) is amended – 

(a) in the definition of “associate”, by 

adding “a natural pers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d) of the definition of 

“controller” or” after “in relation 

to”; 

(b) in the definition of “controller”, in 

paragraph (d), by repealing “, a 

close relative, partner or” and 

substituting “an associate, a close 

relative o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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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By deleting “of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Cap. 485)”. 

 

3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2A(2) – 

(a) by deleting the definition of “indirect controller”;

(b) by adding – 

““shadow director” (幕後董事), in relation to an 

approved trustee that is a company, means 

a pers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b) of the 

definition of “controller” in section 2(1) of 

the Ordinance;”. 

 

3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2C,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indirect controllers” and substituting “shadow directors”. 

 

3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2C(1) and (5), by deleting “an indirect 

controller”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a shadow 

director”. 

 

3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2C(4) – 

(a) by deleting “an indirect controller” and 

substituting “a shadow director”; 

(b) by deleting “or indirect controller” and 

substituting “or shadow director”. 

 

3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2D(8)(a), by deleting “close relative, 

partner” and substituting “associate, close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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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2E(9) – 

(a) by deleting “an indirect controller” and 

substituting “a shadow director”; 

(b) by deleting “the indirect controller” and 

substituting “the shadow director”. 

 

3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2F(4)(a), by deleting “close relative, 

partner” and substituting “associate, close relative”. 

 

32(b) In the proposed item 12E in Part II of Schedule 4, by deleting 

“indirect controller” and substituting “shadow director”. 

 

32(b) In the proposed item 12F in Part II of Schedule 4, by deleting 

“Indirect controller” and substituting “Shadow director”. 

 

32(b) In the proposed item 12M in Part II of Schedule 4, by deleting 

“Indirect controller” and substituting “Shadow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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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NO. 2) BILL 200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Clause Amendments proposed 
 

New By adding— 

“12A. Liability of officers, managers and 
partners  

  Section 44(1) is repealed and the 
following substituted— 

 “(1) Where an offence under 
this Ordinance is committed by a 
company and— 

  
(a) unless there is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 following 
person has not 
consented to or 
connived in the 
offence— 
(i) any officer of 

the company; 
or 

(ii) any other 
person 
concern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or 
any person 
who was 
purporting to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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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 in that 
capacity, 

is presumed to 
have consented to 
or connived in the 
offence; or 

  
(b) the offence is 

proved to be 
attributable to the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any officer 
or other person 
described above, 

 
the officer or person as well as the 
company commits the offence and is 
liable to be proceeded against and 
punished accordingly.” .”. 
 

New By adding— 
 

“12B. Section added 
 

The following is added— 
 
“44A. Civil liabilities of company 

directors and shareholders 
 

(1) Where— 
 

(a) any employer, 
which is a 
company, has been 
convicted more 
than once under 
section 43B;  

 
(b) recovery of 

mandatory   

NEGATIVED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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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ibution that is 
in arrears by the 
Authority against 
the employer is 
unsuccessful 
because it has 
insufficient assets; 
and  

 
(c) the employer 

continues to carry 
on business and 
persists in failing 
to pay any 
contribution due,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may, 
upon an application by the Authority
and being satisfied that it is just and 
equitable to do so, make an order that 
the directors (including a shadow 
director) or shareholders of the
employer or any one or more of them 
shall personally pay to the Authority
within the time specified in such order 
the mandatory contribution that is in 
arrears together with any contribution 
surcharge payable under section 18(2) 
in respect of those arrears. 
 
 (2)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shadow director”  （影子董

事）has the meaning assigned to the 
expression in section 2(1)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32).”.”.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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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2007 年商品說明(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在“具誤導性”之前，加入“虛假、”。 

 

4(2) (a) 刪去建議的(k)段而代以 — 

 

   “(k) 在某特定地方是否有 — 

 

   (i) 對貨品作檢查、維修或保養的服務；或

 

  (ii) 提供貨品的零件；”。 

 

 (b) 在建議的(l)段中，在“服務”之後加入“或零件”。 

 

 (c) 在建議的(m)段中，在“服務”之後加入“或零件”。 

 

 (d) 在建議的(n)段中，刪去“(k)”而代以“(k)(i)”。 

 

 (e) 在建議的(o)段中，在“服務”之後加入“或零件”。 

 

 (f) 在建議的(p)段中，在“服務”之後加入“或零件

而”。 

 

7 (a) 在建議的第 IIA 部的標題中，在“具誤導性”之前加入

“虛假、”。 

 

 (b) 在建議的第 13A 條中，刪去標題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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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A. 標誌上的按數量單位計的價格 

必須清晰易明”。 

 

 (c) 刪去建議的第 13A(1)(a)及(b)條而代以 — 

 

   “(a) 就陳列出售的任何貨品，顯示其按任何數量單位

計的價格；但 

 

 (b) 屬第(2)(b)款所指的未能以清晰易明的方式顯示

按該數量單位計的價格。”。 

 

 (d) 在建議的第 13A(2)條中，在(a)段之前加入 — 

 

   “(aa) “數量”(quantity)包括長度、闊度、高度、面

積、體積、容量、重量及件數；”。 

 

 (e) 在建議的第 13A(2)(b)條中，刪去“重量單位計的貨品

價格的標誌即屬沒有提供關於該貨品的實際價格的清晰

資料”而代以“任何數量單位計的任何貨品的價格的標

誌即屬未能以清晰易明的方式顯示按數量單位計的價

格”。 

 

 (f) 在建議的第 13A(2)(b)(i)條中，刪去“重量”而代以

“數量”。 

 

 (g) 刪去建議的第 13A(2)(b)(ii)條而代以 — 

 

   “(ii) 由於該標誌上顯示價格或數量單位的任何字母、

字樣、數字或符號的顯示方式，與該標誌上顯示

價格或數量單位的任何其他字母、字樣、數字或

符號的顯示方式，在以下方面有所出入 — 

 

 (A) 該等字母、字樣、數字或符號的大小及容

易識認程度；或 

 

 (B) 該等字母、字樣、數字或符號的顏色，與

它們的背景顏色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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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未有仔細閱讀該標誌的人，按理相當可能無

法清楚了解按該數量單位計的準確價格；或”。

 

 (h) 在建議的第 13A(2)(b)(iii)條中，刪去“重量”而代以

“數量”。 

 

 (i) 在建議的第 13A 條中，加入 — 

 

   “(3) 如任何人 — 

 

 (a) 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展

示 — 

 

   (i) 顯示任何貨品的按

某數量單位計的價

格；但 

 

  (ii) 沒有顯示該數量單

位， 

 

 的標誌；及 

 

 (b) 展示顯示藉以計算該貨品的

實際價格的該數量單位的另

一標誌， 

 

 第(1)及(2)款在猶如該等標誌是單一個標誌的情

況下，就該人而具有效力。”。 

 

 (j) 在建議的第 13B(2)(a)條中，在“仍屬”之前加入“(按

照附表 2 第 2 部第 2 條斷定 )”。 

 

 (k) 在建議的第 13B(3)(d)條中，刪去“；及”而代以分

號。 

 

 (l) 在建議的第 13B(3)(e)條中，刪去句號而代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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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在建議的第 13B(3)條中，加入 — 

 

   “(f) 任何其他有關的考慮因素。”。 

 

 (n) 刪去建議的第 13C(2)(a)條而代以 — 

 

   “(a) 在 — 

 

   (i) 與於或可能於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供

應貨品有關連的情況下；或 

 

  (ii) 與宣傳任何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供

應貨品有關連的情況下， 

 

 向任何其他人(“資料接收”)作陳述，指供應

該貨品的賣方，與任何個人或團體(“當事個人

或團體”)有關連，或指該賣方獲得當事個人或

團體的認可；”。 

 

 (o) 在建議的第 13C(2)(b)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兩度

出現的“有關個人”而代以“當事個人”。 

 

 (p) 在建議的第 13C(3)(a)(i)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

“其他”而代以“以其他身分對該賣方具有產權權

益”。 

 

 (q) 在建議的第 13C(4)條中，刪去“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陳

述屬真實”而代以“當時並不知道且無理由相信有關陳

述屬虛假”。 

 

 (r) 在建議的第 13C 條中，加入 — 

 

   “(5) 凡任何人根據第(2)款被檢控，被告人如

證明他當時是基於合理理由相信，有關的資料接收沒

有將有關的當事個人或團體，誤當為有關的有信譽個人

或團體，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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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1 部第 5 項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

“數碼”。 

 

 (b)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部第 1 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digital audio player”的定義的(b)段中，刪去

“an”。 

 

 (c)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部第 1 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digital audio player”的定義的(c)段中，刪去

“a”。 

 

 (d)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部第 1 條中，在“手提電話”的定

義的(a)段中，在末處加入“及”。 

 

 (e)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部第 1 條中，在“便㩦式數碼多媒

體播放器”的定義中，刪去“數碼”。 

 

 (f)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部第 1 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portable multimedia player”的定義的(b)段中，

刪去“an”。 

 

 (g)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部第 1 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portable multimedia player”的定義的(c)段中，

刪去“a”。 

 

 (h)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部第 2(b)條中，刪去“及”。 

 

 (i)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部第 2(c)條中，刪去句號而代以

“；及”。 

 

 (j) 在建議的附表 2 第 2 部第 2 條中，加入 — 

 

   “(d) 任何其他有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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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TRADE DESCRIPTIONS (AMENDMENT) BILL 200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a) By adding “false,” before “misleading”. 

 

4(2) (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paragraph (k) and 

substituting – 

“(k) availability in a particular place of – 

 (i) a service for the inspection, 

repair or maintenance of the goods; 

or 

(ii) spare parts for the goods;”. 

 (b) In the proposed paragraph (l), by deleting 

“facilities” and substituting “service or 

spare parts”. 

 (c) In the proposed paragraph (m), by deleting 

“facilities” and substituting “service or 

spare parts”. 

 (d) In the proposed paragraph (n), by deleting 

“faciliti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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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tituting “servic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k)(i)”. 

 (e) In the proposed paragraph (o), by deleting 

“facilities” and substituting “service or 

spare parts”. 

 (f) In the proposed paragraph (p), by deleting 

“facilities” and substituting “service or 

spare parts”. 

 
7 (a) In the heading of the proposed Part IIA, by 

adding “FALSE,” before “MISLEADING”.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A, by deleting the 

section heading and substituting – 

“13A.  Price per unit of quantity  
    on signs must be readily 
  comprehensible”. 
 

 (c)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3A(1)(a)  

and (b) and substituting – 

“(a) indicates a price set by reference to 

any unit of quantity for any goods that 

are exposed for sale; but 

(b) fails, within the meaning given by 

subsection (2)(b), to indicate the price 

per unit of quantity in a readily 

comprehensible manner,”. 

 (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A(2), by adding 

before paragraph (a) –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269

“(aa) “quantity” (數量) includes length, 

width, height, area, volume, capacity, 

weight and number;”. 

(e)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A(2)(b), by  

deleting “weight unit for any goods fails to  

 give clear information as to the actual price 

of the goods” and substituting “unit of 

quantity for any goods fails to indicate the 

price per unit of quantity in a readily 

comprehensible manner”. 

 (f)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A(2)(b)(i), by 

deleting “weight unit” and substituting “unit 

of quantity”. 

 (g)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3A(2)(b)(ii)

and substituting – 

“(ii) becau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manner of presentation of any letter, 

word, numeral or character on the sign 

that indicates the price or the unit of 

quantity and that of any other letter, 

word, numeral or character on the sign 

that indicates the price or the unit of 

quantity in terms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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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size and distinctiveness of 

the letters, words, numerals or 

characters; or 

(B) the colour of the letters, words, 

numerals or characters as 

contrasted with the colour of the 

background on which they are 

marked, 

it is reasonably likely that a person 

not having a close look at the sign  

will be unable to get a clear idea of 

the accurate price per that unit of 

quantity; or”. 

 (h)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A(2)(b)(iii), by 

deleting “weight unit” and substituting “unit 

of quantity”. 

 (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A, by adding – 

    “(3) If a person – 

(a) displays in the course of any 

trade or business a sign 

which – 

 (i) indicates the price of any 

goods set by reference to 

a unit of quantity; but 

(ii) does not indicate that 

unit of quant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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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isplays another sign which 

indicates that unit of  

quantity by reference to which 

the actual price of such goods 

is to be calculated, 

subsections (1) and (2) shall have effect in 

relation to the person as if such signs were  

a single sign.”. 

 (j)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B(2)(a), by adding 

“(as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 

of Part 2 of Schedule 2)” after “principal 

function”. 

 (k)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B(3)(d), by  

deleting “; and” and substituting a  

semicolon. 

 (l)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B(3)(e), by  

deleting the full stop and substituting “; 

and”. 

 (m)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B(3), by adding — 

“(f) any other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n)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3C(2)(a)  

and substituting – 

“(a) in connection with – 

 (i) the supply or possible supply of 

any goods in the course of any 

trade or business; or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272

 (ii) the promotion of the supply of any 

goods in the course of any trade or 

business,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any other 

person (“information recipient”) that 

the seller who supplies the goods is 

connected with or endorsed by any 

individual or body (“subject individual 

or body”);”. 

 (o)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C(2)(b), in the 

Chinese text, by deleting “有關個人” where it 

twice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當事個人”. 

 (p)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C(3)(a)(i), in the 

Chinese text, by deleting “其他” and 

substituting “以其他身分對該賣方具有產權權益”. 

 (q)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C(4), by deleting 

“had reason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was true” and substituting  

“did not know and had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was false”.  

 (r)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C, by adding — 

    “(5) It is a defence for a person  

charged under subsection (2) to prove that he 

believed,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information recipient did not mistak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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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individual or body for the reputable 

individual or body.”. 

 

10 (a) In Part 1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in the 

Chinese text, in item 5, by deleting “數碼”. 

 (b) In section 1 of Part 2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in the English text, in paragraph 

(b) of the definition of “digital audio 

player”, by deleting “an”. 

 (c) In section 1 of Part 2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in the English text, in paragraph 

(c) of the definition of “digital audio 

player”, by deleting “a”. 

 (d) In section 1 of Part 2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in paragraph (a) of the  

definition of “mobile phone”, by adding “and” 

at the end.  

 (e) In section 1 of Part 2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in the definition of “portable 

multimedia player”, by deleting “數碼”. 

 (f) In section 1 of Part 2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in the English text, in paragraph 

(b) of the definition of “portable multimedia 

player”, by deleting “an”. 

 (g) In section 1 of Part 2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in the English text, in paragraph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274

  (c) of the definition of “portable multimedia 

player”, by deleting “a”. 

 (h) In section 2(b) of Part 2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by deleting “and”. 

 (i) In section 2(c) of Part 2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by deleting the full stop and 

substituting “; and”.  

 (j) In section 2 of Part 2 of the proposed 

Schedule 2, by adding – 

“(d)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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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刪去“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而代以“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 

 

4(2)(g) (a)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excluding”而代以

“provision”。 

 

 (b) 在英文文本中，在“the respondent -”之前加入

“prohibiting”。 

 

 (c) 在建議的第 3(1)(c)(i)及(ii)條中，在“進入”之

後加入“或留在”。 

 

4(5) 在建議的第 3(3)條中，刪去在“(specified minor)指”之

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 

 

 (a) 屬有關申請人或答辯人的子女

(不論是親生子女、領養子女或

繼子女)的未成年人；或 

 

 (b) 與有關申請人同住的未成年

人。”。 

 

5 在建議的第 3A(4)(b)條中，在“進入”之後加入“或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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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a) 在建議的第 5(1)條中，刪去在“法院可在”之前的

所有字句而代以 — 

 

   “(1) 凡法院依據第 3 或 3A 條發出載有以下

條文的強制令，或應婚姻其中一方針對婚姻另一方提

出的申請，依據任何其他權力發出載有以下條文的強

制令 — 

 

 (a) 禁制任何人對另一人(“受保護

的人”)施用暴力的條文；或 

 

 (b) 禁止任何人進入或留在任何處所

或地方的條文，”。 

 

 (b) 在建議的第 5(1A)條中，在“附上”之前加入“在針

對該人發出的強制令”。 

 

 (c) 在建議的第 5(1A)(a)條中，刪去“答辯人”而代以

“有關的人”。 

 

 (d) 在建議的第 5(1A)(b)條中，刪去“答辯人”而代以

“有關的人”。 

 

7 (a) 加入 — 

 

   “(2A) 第 5(2)條現予修訂，廢除“或(視乎強

制令的內容而定)進入該強制令指明的處所或地方”

而代以“，或進入或留在該強制令指明的處所或地方

(視乎強制令的內容而定)”。”。 

 

 (b) 加入 — 

 

   “(5) 第 5(4)條現予修訂，在“警告日”之

後加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 

 

8(3)(a) 刪去““憑藉第 2(2)條”而代以““憑藉第 2(2)條而根據

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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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建議的第 7A(3)(b)(ii)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在

“包括”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在聆訊進行時備呈法院的

社會福利署署長的任何報告。”。 

 

17 在建議的附表中，在英文文本中，在“likely cause”之後

加入“actual”。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278

Annex III 
 

DOMESTIC VIOLENCE (AMENDMENT) BILL 200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By deleting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and 

substituting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4(2)(g) (a) In the English text, by deleting “excluding” and 

substituting “provision”. 

(b) In the English text, by adding “prohibiting” before 

“the respondent –”.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1)(c)(i) and (ii), by 

deleting “from –” and substituting “from entering or 

remaining in –”. 

 

4(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means a” and substituting – 

 “minor – 

(a) who is a child (whether a natural 

child, adoptive child or 

step-child) of the applicant or 

respondent concerned; or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279

 (b) who is living with the applicant 

concerned.”. 

 

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A(4)(b), by deleting “excluding 

the respondent from –” and substituting “prohibiting the 

respondent from entering or remaining in –”. 

 

7(1)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1), by deleting everything 

before “the court” and substituting – 

     “(1) Where a court grants, pursuant to section 

3 or 3A, or pursuant to any other power upon an 

application made by a party to a marriage against the 

other party to the marriage, an injunction 

containing – 

(a) a provision restraining any person 

from using violence against another 

person (“protected person”); or 

(b) a provision prohibiting any person 

from entering or remaining in any 

premises or area,”.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1A), by deleting “an 

authorization of arrest under subsection (1)” and 

substituting “under subsection (1) an authorization 

of arrest to an injunction granted against a person”.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1A)(a), by del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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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dent” and substituting “person”. 

(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1A)(b), by deleting 

“respondent will likely cause” and substituting 

“person will likely cause actual”. 

 

7 (a) By adding – 

     “(2A) Section 5(2) is amended by adding “or 

remaining in” after “entry into”.”. 

(b) By adding - 

     “(5) Section 5(4) is amended by adding “warning 

day or black rainstorm” after “gale”.”. 

 

8(3)(a) By adding “under section 3” after “made”. 

 

10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3)(b)(ii), in the Chinese text, 

by repealing everything after “包括” and substituting “在

聆訊進行時備呈法院的社會福利署署長的任何報告。”. 

 

17 In the proposed Schedule, in the English text, by adding 

“actual” after “likely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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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V 

 
《2007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發展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1)(a) 在建議的“違反本條例的條文”的定義中 — 

 

 (a) 在(b)段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簡

化規定展開的”； 

 

 (b) 在(c)及(d)段中 — 

 

  (i) 刪去“屬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簡化

規定展開的”； 

 

  (ii) 刪去“根據訂明”而代以“根據簡

化”。 

 

3(1) 加入 — 

 

  “(ba) 在中文文本中，在“臨街處所擁有人”的定義

中，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 

 

3(1)(c) (a) 刪去建議的“訂明規定”及“訂明規定小型工程”的定

義。 

 

 (b) 加入 — 

 

   ““指明文件”(specified document)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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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根據本條例或《1935 年建築物條

例》(1935 年第 18 號)或為施行任

何該等條例，而由建築事務監督

擬備、發出或給予的文件，或向

建築事務監督呈交或由建築事務

監督批准的圖則；或 

 

 (b) 該文件或圖則的任何部分； 

 

 “指明文件紀錄”(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指 —

 

 (a) 根據第 36C(a)條製作的指明文件

的紀錄； 

 

 (b) 根據第 36C(b)條製作的電子紀

錄；或 

 

 (c) 根據第 36C(c)條製作的電子紀錄

的副本；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指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或

註冊岩土工程師； 

 

 “電子紀錄”(electronic record)的涵義與《電子交

易條例》(第 553 章)第 2(1)條中該詞的涵義相

同； 

 

 “簡化規定”(simplified requirements)指在規例中

為施行本定義而訂明為簡化規定的任何規

定。”。 

 

3(2) 在建議的第 2(1A)條中，刪去“訂明規定小型工程，指該人核

證根據規例”而代以“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指該人

核證根據規例規定”。 

 

3(2) 在建議的第 2(1A)條之後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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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如小型工程在沒有第 14(1)條所指的建築

事務監督的批准及同意下展開或進行，而 — 

 

 (a) 一名訂明建築專業人士或訂明註

冊承建商，已就該工程獲委任；

或 

 

 (b) 該工程是由訂明註冊承建商展開

或進行的， 

 

 則為施行本條例，該工程視為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

工程。”。 

 

6(2) 在建議的第 4(1A)條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簡化

規定展開的”。 

 

7 (a) 刪去建議的第 4A 條而代以 — 

 

   “ 4A.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的委任︰在 

沒有批准及同意下展開或 

進行小型工程 

 

 (1) 本條適用於符合以下描述的小型工程 —

 

 (a) 在沒有第 14(1)條所指的建築事務

監督的批准及同意下展開或進行

的；及 

 

 (b) 規例規定須就該工程委任一名或

多於一名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2) 如本條適用的小型工程已展開或進行，而

安排展開或安排進行該工程的人，明知而沒有按規例規

定就該工程委任一名或多於一名(視屬何情況而定)訂明

建築專業人士，該人即屬犯罪。 
 

 
 



立法會 ─ 2008 年 6 月 1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8 June 2008 

 

284

 (3) 為施行第(2)款，如某人已委任另一人安

排展開或安排進行小型工程，則作出委任的人並不視為

安排展開或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人。 

 

 (4) 除第(5)款另有規定外，如就本條適用的

小型工程而獲委任的訂明建築專業人士，不論因委任終

止或任何其他理由，而不能行事或不願意行事，均不得

委任並非規例規定須就該工程獲委任的訂明建築專業人

士的人作取代。 

 

 (5) 凡就本條適用的小型工程而獲委任的訂明

建築專業人士因患病或不在香港，而暫時不能行事，該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可提名另一名規例規定須就該工程獲

委任的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在他患病或不在香港期間，

代他行事。”。 

 

 (b) 刪去建議的第 4B 條而代以 — 

 

   “ 4B. 就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獲委任或提名的訂明建築專業 

人士的職責 

 

 (1) 就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獲委任或

提名的訂明建築專業人士，須就該工程遵從簡化規定。

 

 (2) 在不影響第(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有

關訂明建築專業人士亦須 — 

 

 (a) 按照監工計劃書，監督根據簡化

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的進行； 

 

 (b) 採用簡化規定所訂明的方式，監

督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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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須就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呈交予建築事務監督的圖則所顯示

的任何工程一旦進行便會導致規例

遭違反的情況下，將該可能出現的

違反情況通知建築事務監督； 

 

 (d) 確保 — 

 

  (i) 按照第 16(1)(b)(ii)條

提述的實務守則，提供

關於根據簡化規定展開

的小型工程的消防裝置

或設備；及 

 

  (ii) 進行根據簡化規定展開

的小型工程，並不導致

就該等消防裝置或設備

而言，該守則下的有關

最低要求不獲符合； 

 

 (e) 確保進行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

型工程不會抵觸 — 

 

  (i) 任何成文法則；及 

 

  (ii)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 章)製備的任何

經核准的圖則或草圖； 

 

 (f) (如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是在位於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 章)製備的經核准的圖則

或草圖內的綜合發展區內進行)確

保進行該工程，不會抵觸城市規

劃委員會根據該條例第 4A(2)條核

准的總綱發展藍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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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全面遵守本條例。”。 

 

9(1)(b) 在建議的第 7(1)(ba)及(bb)條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

“已根據或將會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 

 

9(2) 刪去(b)段而代以 — 

 

   “(b) 加入 — 

 

   “(f) 曾核證在違反本條例的情況下進行的根據

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g) 曾監督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而

該工程的進行方式曾導致有人受傷(不論

是否在該項監督期間發生)； 

 

 (h) 曾核證建築工程(小型工程除外)，猶如該

工程是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一

樣； 

 

 (i) 曾監督建築工程(小型工程除外)，猶如該

工程是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一

樣；或 

 

 (j) 沒有就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執

行他在第 4B(2)(d)、(e)或(f)條下的職

責。”。”。 

 

9(3)(a) 在第 7(2)條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簡化規定展

開的”。 

 

9(3)(c) 在建議的第 7(2)(bb)條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

簡化規定展開的”。 

 

13 刪去建議的第 9AA 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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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AA. 訂明註冊承建商的委任及職責︰ 

小型工程 

 

 (1) 本條既適用於在獲得第 14(1)條所指的建

築事務監督的批准及同意下展開或進行的小型工程，亦

適用於在沒有該項批准及同意下展開或進行的小型工

程。 

 

 (2) 如本條適用的小型工程已展開或進行，而

安排展開或安排進行該工程的人，明知而沒有按規例規

定就該工程委任訂明註冊承建商，該人即屬犯罪。 

 

 (3) 為施行第(2)款，如某人已委任另一人安

排展開或安排進行小型工程，則作出委任的人並不視為

安排展開或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人。 

 

 (4) 獲委任進行展開的小型工程(並非根據簡

化規定展開的)的訂明註冊承建商，須 — 

 

 (a) 按照其監工計劃書，不斷監督該

小型工程的進行； 

 

 (b) 在建築事務監督就該小型工程批

准的圖則所顯示的任何工程一旦

進行便會導致規例遭違反的情況

下，將該可能出現的違反情況通

知建築事務監督；及 

 

 (c) 全面遵守本條例。 

 

 (5) 獲委任進行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的訂明註冊承建商，須遵從關於小型工程的簡化規定。

 

 (6) 在不影響第(5)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獲

委任進行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的訂明註冊承建

商，亦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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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不斷監督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

型工程的進行； 

 

 (b) 須就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

程呈交予建築事務監督的圖則所

顯示的任何工程一旦進行便會導

致規例遭違反的情況下，將該可

能出現的違反情況通知建築事務

監督；及 

 

 (c) 全面遵守本條例。”。 

 

15(1)(d) 在建議的第 13(1)(d)、(e)及(f)條中，刪去“訂明規定”而

代以“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 

 

15(2) 刪去(b)段而代以 — 

 

   “(b) 加入 ─ 

 

   “(f) 曾核證在違反本條例的情況下進行的根據

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g) 曾監督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而

該工程的進行方式曾導致有人受傷(不論

是否在該項監督期間發生)； 

 

 (h) 曾進行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而

該工程的進行方式曾導致有人受傷； 

 

 (i) 曾根據簡化規定進行建築工程(小型工程

除外)，猶如該工程是根據簡化規定展開

的小型工程一樣；或 

 

 (j) 曾核證建築工程(小型工程除外)，猶如該

工程是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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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在建議的第 13(4)(d)條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

簡化規定展開的”。 

 

16 刪去建議的第 14AA 條而代以 — 

 

   “ 14AA. 小型工程不需批准及同意  

 

 第 14(1)條並不就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而適用。”。 

 

18 刪去該條。 

 

21(1) 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 

 

21(2) 在建議的第 24(1A)條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簡

化規定展開的”。 

 

22 在建議的第 24AA 條中 — 

 

 (a) 在標題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簡化

規定展開的”； 

 

 (b) 在第(1)款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

簡化規定展開的”。 

 

新條文 加入 — 

 

   “ 23A. 廢除條文 

 

 第 36、36A 及 36B 條現予廢除。”。 

 

新條文 加入 — 

 

   “ 23B.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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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C. 製作指明文件的紀錄和紀錄的文本 

或副本的權力  

 

 建築事務監督或獲建築事務監督授權的

人，可 — 

 

 (a) 以下述形式製作任何指明

文件的紀錄 — 

 

  (i) 紙張文件； 

 

  (ii) 微縮影片；或 

 

 (iii) 電子紀錄； 

 

 (b) 將根據(a)段製作的紙張文

件或微縮影片形式的紀

錄，轉化成電子紀錄；或 

 

 (c) 為根據(a)或(b)段製作的

紀錄，製作文本或副本。 

 

 

 36D. 文件的處置 

 

凡任何指明文件在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時

或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時，是採用某形式，而該

文件無需或不宜以該形式保存，在製作該指明文

件的紀錄後，該文件可予以銷毀或處置。 

 

 

 36E. 指明文件紀錄視為指明文件 

 

就各方面而言，指明文件紀錄視為製作該

指明文件紀錄所據的有關指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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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F. 透過電子網絡向公眾提供指明文件紀錄 

 

建築事務監督或獲建築事務監督授權的

人，可製作任何可供任何人透過任何互聯網網站

、內聯網或相類似的電子網絡查閱的指明文件紀

錄。 

 

 

 36G. 指明文件的或指明文件紀錄的文本或 

副本等的發出、核證及查閱 

 

(1) 建築事務監督或獲建築事務監督

授權的人，可在訂明費用獲繳付後，向某人發出

指明文件的或指明文件紀錄的文本、副本、印刷

本或摘錄，以利便該人確定第(4)款所述的任何

事宜。 

 

 (2) 建築事務監督或獲建築事務監督

授權的人，可在訂明費用獲繳付後，向某人發出

已根據第 36H 條核證的指明文件的或指明文件紀

錄的文本、副本、印刷本或摘錄，以利便該人確

定第(4)款所述的任何事宜。 

 

 (3) 建築事務監督或獲建築事務監督

授權的人，可在訂明費用獲繳付後 — 

 

 (a) 在任何合理時間，於建築

事務監督或獲建築事務監

督授權的人指明的地點，

將指明文件或指明文件紀

錄提供給人查閱；或 

 

 (b) 藉第 36F 條所述的方法，

將指明文件紀錄提供給人

查閱， 

 

 以利便任何人確定第(4)款所述的任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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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1)、(2)及(3)款提述的事宜

為 — 

 

 (a) 關乎任何建築物的建造或

關乎任何建築工程或街道

工程的進行的事宜； 

 

 (b) 某建築物、建築工程或街

道工程的落成或進行，是

否符合本條例或任何其他

成文法則的條文；及 

 

 (c) 建築事務監督認為為公眾

利益適宜提供的任何其他

事宜。 

 

 

 36H. 核證指明文件的或指明文件紀錄 

的文本或副本等的權力 

 

建築事務監督或獲建築事務監督授權的公

職人員，可核證指明文件的或指明文件紀錄的文

本、副本、印刷本或摘錄，為該文件的或該紀錄

的真實文本、副本、印刷本或摘錄。 

 

 

 36I. 文本或副本等作為證據的可接納性 

 

(1) 任何文本、副本、印刷本或摘錄

如看來是某指明文件的或某指明文件紀錄的真實

文本、副本、印刷本或摘錄，且已根據第 36H 條

核證，則在任何法庭的刑事或民事法律程序中交

出時，可獲接納為證據而無須再作證明。 

 

 (2) 除非有相反證據，否則凡有經核

證的文本、副本、印刷本或摘錄向法庭交出，法

庭須推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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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關核證或簽署，是由建

築事務監督或獲建築事務

監督授權的公職人員作出

的；及 

 

 (b) 其為真實文本、副本、印

刷本或摘錄。 

 

 (3) 本條 — 

 

 (a) 不影響政府以交出任何指

明文件的正本或指明文件

紀錄會有違公眾利益為理

由而提出的、扣起該文件

或紀錄的索請；或 

 

 (b) 不影響若非根據本條條文

亦可獲接納的證據的可接

納性。”。”。 

 

24(1)(d) (a) 在建議的第 38(1)(ka)(iii)條中，刪去“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而代以“訂明建築

專業人士”。 

 

 (b) 在建議的第 38(1)(ka)(iv)條中，刪去“及”。 

 

 (c) 刪去建議的第 38(1)(kb)條而代以 — 

 

   “(kb) 為施行第 2(1)條中“簡化規定”的定義，訂明

任何規定為簡化規定，包括 — 

 

  (i) 就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獲委任

的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

的職責(不論是在該小型工程展開之前

或之後履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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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的展開、

進行、完成及核證的規定；及 

 

 (iii) 向建築事務監督或其他人呈交或交付訂

明圖則、證明書、通知或其他文件的規

定；”。 

 

 (d) 在建議的第 38(1)(kc)條中，刪去兩度出現的“訂明”

而代以“簡化”。 

 

 (e) 在建議的第 38(1)條中，加入 — 

 

   “(kca) 關乎利便任何公眾人士，就與本條例下的任何活

動有關連的事宜，確定他是否與在本條例下註冊

的承建商交往，而展示或顯示以下資料的事

宜 — 

 

  (i) 關乎任何訂明註冊承建商的註冊編號的

資料；及 

 

  (ii) (凡任何訂明註冊承建商就有關小型工

程而獲註冊)關乎該工程的級別、類別

及項目的資料；”。 

 

26 刪去建議的第 39C(4)條而代以 — 

 

   “(4) 凡根據第(2)款委任的人認為，為訂明建

築物或建築工程的安全起見，有需要進行小型工程，以

改動、糾正或加固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該等工程須

由訂明註冊承建商根據簡化規定進行。”。 

 

27(1) 刪去建議的第 40(1AA)條而代以 — 

 

   “(1AA) 任何人明知而違反第 14(1)條，即屬犯

罪，而如屬建築工程(小型工程除外)或街道工程的情

況，一經定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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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可處罰款$400,000 及監禁 2 年；

及 

 

 (b) 可就經證明並獲法庭信納該罪行

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20,000。 

 

 (1AB) 任何人犯第 4A(2)或 9AA(2)條所訂罪行，

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 

 

27(9)(c) 在建議的第 40(2A)(ba)條中，刪去“訂明”而代以“簡

化”。 

 

27(10) 刪去建議的第 40(2AAAA)條而代以 — 

 

   “(2AAAA)  任何訂明建築專業人士違反第

4B(2)(c)條，或任何訂明註冊承建商違反第 9AA(4)(b)

或(6)(b)條，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

款。”。 

 

27(12)(b) 在建議的第 40(2AC)(b)條中，刪去“打樁工程、”。 

 

27(13)(b) 在建議的第 40(2B)(d)條中，刪去“打樁工程、”。 

 

27(15) (a) 在建議的第 40(2F)條中，刪去“認可人士、註冊結構

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而代以“訂明建築專業人

士”。 

 

 (b) 在建議的第 40(2G)條中，刪去“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註冊專門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而代以“訂

明註冊承建商”。 

 

28(1) 刪去建議的第 41(3)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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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任何建築物內進行的建築工程(排水工

程、附表所列地區內的土地勘測、地盤平整工程或小型

工程除外)如並不涉及該建築物的結構，則獲豁免而不

受第 4、9、9AA、14(1)及 21 條管限。”。 

 

28(3) 刪去建議的第 41(3B)及(3C)條而代以 — 

 

   “(3B) 規例訂明的指定豁免工程獲豁免而不受第

4、9、9AA、14(1)及 21 條管限。 

 

 (3C) 在任何建築物內進行排水工程(小型工程

除外)如並不涉及 — 

 

 (a) 該建築物的結構； 

 

 (b) 供排放或擬供排放任何工商業污

水、化學垃圾、廢蒸氣、汽油、

碳化鈣、酸性物質、油脂或油類

的排水渠或污水渠； 

 

 (c) 改動該建築物的任何排水渠或污

水渠與公眾污水渠接駁之處的沙

井； 

 

 (d) 改動任何化糞池或污水池； 

 

 (e) 將額外的排水渠或污水渠直接或

間接接駁至化糞池或污水池；或 

 

 (f) 在附表 5 內稱為第 3 號地區的附

表所列地區的地下排水工程， 

 

 則獲豁免而不受第 4、9 及 14(1)條管限。”。 

 

新條文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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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A. 費用  

 

 (1) 第 42 條現予修訂，在收費表中，在第

10(a)項中 — 

 

 (a) 廢除 — 

 

   “根據本條例第 36(2)條發出的採用

以下形式紀錄的任何文件的經核

證文本、印刷本或摘錄(圖則除

外) —” 

 

而代以 — 

 

  “根據本條例第 36G(2)條發出某文

件的經核證的以下形式的文本、

副本、印刷本或摘錄，或發出據

該文件製作的指明文件紀錄的經

核證的以下形式的文本、副本、

印刷本或摘錄，而該文件是根據

本條例或《1935 年建築物條例》

(1935 年第 18 號)或為施行任何 

該等條例而擬備、發出或給予 

的 —”； 

 

 (b) 廢除兩度出現的“36(2A)(b)條查

閱該文件”而代以“36G(3)條查

閱該文件或紀錄”。 

 

 (2) 第 42 條現予修訂，在收費表中，在第

10(b)項中 — 

 

 (a) 廢除 — 

 

   “根據本條例第 36(2)條發出的採用

以下形式紀錄的任何圖則的經核

證文本、印刷本或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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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代以 — 

 

   “根據本條例第 36G(2)條發出某圖

則的經核證的以下形式的文本、

副本、印刷本或摘錄，或發出據

該圖則製作的指明文件紀錄的經

核證的以下形式的文本、副本、

印刷本或摘錄，而該圖則是根據

本條例或《1935 年建築物條例》

(1935 年第 18 號)或為施行任何該

等條例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或由

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 —”； 

 

 (b) 廢除兩度出現的“36(2A)(b)條查

閱該圖則”而代以“36G(3)條查

閱該圖則或紀錄”。 

 

 (3) 第 42 條現予修訂，在收費表中，在第

11(a)項中 — 

 

 (a) 廢除 — 

 

   “根據本條例第 36(2A)(a)條發出的

採用以下形式紀錄的任何文件的

文本、印刷本或摘錄(圖則除

外) —” 

 

 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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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條例第 36G(1)條發出某文

件的以下形式的文本、副本、印

刷本或摘錄，或發出據該文件製

作的指明文件紀錄的以下形式的

文本、副本、印刷本或摘錄，而

該文件是根據本條例或《1935 年

建築物條例》(1935 年第 18 號)或

為施行任何該等條例而擬備、發

出或給予的 —”； 

 

 (b) 廢除兩度出現的“36(2A)(b)條查

閱該文件”而代以“36G(3)條查

閱該文件或紀錄”。 

 

 (4) 第 42 條現予修訂，在收費表中，在第

11(b)項中 — 

 

 (a) 廢除 — 

 

   “根據本條例第 36(2A)(a)條發出的

採用以下形式紀錄的任何圖則的

文本、印刷本或摘錄 —” 

 

 而代以 — 

 

   “根據本條例第 36G(1)條發出某圖

則的以下形式的文本、副本、印

刷本或摘錄，或發出據該圖則製

作的指明文件紀錄的以下形式的

文本、副本、印刷本或摘錄，而

該圖則是根據本條例或《1935 年

建築物條例》(1935 年第 18 號)或

為施行任何該等條例向建築事務

監督呈交或由建築事務監督批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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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廢除兩度出現的“36(2A)(b)條查

閱該圖則”而代以“36G(3)條查

閱該圖則或紀錄”。 

 

 (5) 第 42 條現予修訂，在收費表中，在第

12(a)項中 — 

 

 (a) 廢除 — 

 

   “根據本條例第 36(2A)(b)條查閱採

用以下形式紀錄的圖則或文 

件 —” 

 

 而代以 — 

 

   “根據本條例第 36G(3)條查閱以下

形式的指明文件或指明文件紀

錄 —”； 

 

 (b) 廢除所有“圖則或文件，”而代

以“指明文件或指明文件紀

錄，”。”。 

 

42 在建議的第 48 條中 — 

 

 (a) 在標題中，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簡化

規定展開的”； 

 

 (b) 刪去“訂明規定”而代以“根據簡化規定展開

的”。 

 

新條文 在第 4 部中，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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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 

 

 

 44A. 豁免證明書的效力 

 

 《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第 121 章)第

7(1)(a)條現予修訂，在“9”之後加入“、

9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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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BUILDINGS (AMENDMENT) BILL 200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1)(a)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contraventions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  

(a)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b) in paragraphs (c) and (d) – 

(i)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ii) by deleting “the prescribed” and 

substituting “the simplified”. 

 

3(1) By adding – 

“(ba) in the Chinese text, in the definition of “臨街處所

擁有人”, by repealing the full stop and substituting 

a semicolon;”. 

 

3(1)(c) (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definitions of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prescribed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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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y adding – 

““electronic record” (電子紀錄)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in section 2(1) of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Ordinance (Cap. 553);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means an authorized person, a registered 

structural engineer or a registered geotechnical 

engineer;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 簡 化 規 定 ) means any 

requirements prescribed in the regulations as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efinition; 

“specified document” (指明文件) means –  

(a) a document made, issued or given, 

or a plan submitted to or approv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under or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inance 

or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1935 

(18 of 1935); or  

(b) any part of the document or plan;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指明文件紀錄) means –  

(a) a record of a specified document 

made under section 36C(a);  

(b) an electronic record made under 

section 36C(b); or 

(c) a copy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made 

under section 36C(c);”. 

 
3(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1A),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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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3(2) By adding after the proposed section 2(1A) – 

 “(1B)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inance, minor 

works that are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without the 

approval and consent of the Building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14(1) are to be regarded as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if –  

(a) a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or a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 has been appointed in 

respect of the works; or 

(b) the works are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by a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 

 
6(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1A),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7 (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4A and substituting – 

“4A. Appointment of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s: minor  
works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without approval and consent 

(1)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minor works – 

(a) that are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without the approval and consent 

of the Building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14(1);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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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respect of which one or more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s

are required to be appointed by the 

regulations. 

(2)  If minor works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have been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and the 

person who arranged for the works to be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has knowingly failed to appoint the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or the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s (as the case may be) required by the 

regulations to be appointed in respect of the minor works 

concerned, that person commits an offence. 

(3)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2), a 

person who has appointed another person to arrange for 

the commencement or carrying out of minor works is not 

to be regarded as a person who arranged for the 

commencement or carrying out of minor works. 

(4) Subject to subsection (5), if a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appointed in respect of the minor 

works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is unable to act, 

whether by reason of the termination of his appointment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or is unwilling to act, a person 

other than a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required by 

the regulations to be appointed in respect of the minor 

works concerned shall not be appointed in his place. 

(5) Where a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appointed in respect of the minor works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is temporarily unable to act by reason of 

his illness or absence from Hong Kong, that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may nominate another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required by the regulations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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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ointed in respect of the minor works concerned to act 

in his place for the period of such illness or absence.”. 

 (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4B and substituting – 

“4B. Duties of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appointed or  
nominated in respec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1) A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appointed or nominated in respec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shall, in 

relation to the works, comply with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2) Without affecting the generality of 

subsection (1), the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 shall

also – 

(a) supervi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pervision plan the carrying ou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b) supervise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in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the 

carrying ou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c) notif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f 

any contravention of the 

regulations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the carrying out of any works 

shown in the plan requir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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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 in respec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d) ensure that – 
(i)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or 

equipment in relation to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ar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de of Practice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6(1)(b)(ii); 

and  

(ii) the carrying ou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does not 

result in the relevant 

minimum requirements 

under the Code not being 

complied with in respect 

of the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or equipment; 

(e) ensure that the carrying ou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would 

not contravene – 

(i) any enactment; and  

(ii) any approved or draft plan 

prepared under th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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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ning Ordinance (Cap. 

131); 

(f) i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are 

carried out within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of an approved 

or draft plan prepared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Cap. 

131), ensure that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works would not contravene 

the master lay-out plan approved 

by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under 

section 4A(2) of that Ordinance; 

and 

(g) comply generally with this 

Ordinance.”. 

 
9(1)(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1)(ba) and (bb),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or to be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9(2)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by adding –  
“(f) has certified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contravention of 

this Ordinance; 

(g) has supervised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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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y have caused injury to a person

(whether or not while under such 

supervision);  

(h) has certified building works (other than 

minor works) as if it were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i) has supervised building works (other than

minor works) as if it were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or 

(j) has not carried out his duties under 

section 4B(2)(d), (e) or (f) in respec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9(3)(a) In section 7(2),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or to be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9(3)(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2)(bb),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or to be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13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9AA and substituting –  

“9AA. Appointment and duties of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s: mino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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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is section applies both to minor works 

that are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with the approval and 

consent of the Building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14(1) and 

to minor works that are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without 

that approval and consent.  

(2) If minor works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have been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and the person who 

arranged for the works to be commenced or carried out has 

knowingly failed to appoint a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 required by the regulations to be appointed in 

respect of the minor works concerned, that person commits 

an offence. 

(3)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2), a person 

who has appointed another person to arrange for the 

commencement or carrying out of minor works is not to be 

regarded as a person who arranged for the commencement 

or carrying out of minor works. 

(4) A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 

appointed to carry out minor works commenced otherwise 

than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shall –  

(a) provide continuous supervision in 

relation to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minor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supervision plan; 

(b) notif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f any 

contravention of the regulations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the

carrying out of any works shown in 

the plan approv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for the minor work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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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mply generally with this 

Ordinance. 

(5) A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 

appointed to carry out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shall, in relation to the works, 

comply with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6) Without affecting the generality of 

subsection (5), the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 

appointed to carry out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shall also –  

(a) provide continuous supervision in 

relation to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b) notif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f any

contravention of the regulations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the 

carrying out of any works shown in 

the plan requir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Building Authority in respect of 

the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and 

(c) comply generally with this 

Ordinance.”. 

 
15(1)(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1)(d), (e) and (f),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15(2)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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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y adding –  

“(f) has certified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contravention of 

this Ordinance; 

(g) has supervised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y have caused injury to a person 

(whether or not while under such 

supervision);  

(h) has carried out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y have caused injury to 

a person; 

(i) has carried out building works (other than 

minor works)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as if it were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or 

(j) has certified building works (other than 

minor works) as if it were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15(3)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3(4)(d),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16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4AA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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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A. Approval and consent not 
required for minor  
works 

 Section 14(1) does not apply in respec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18 By deleting the clause. 

 
21(1)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21(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4(1A),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2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4AA – 

(a)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b)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prescribed 

requirement minor works” and substituting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New By adding – 

“23A. Sections repealed 

Sections 36, 36A and 36B are repealed.”. 

 
New By ad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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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B. Sections added

The following are added – 

“36C. Powers to make records of 
specified documents and 
copy records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a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may –  

(a) make a record in the form of –

(i) a paper document;  

(ii) a microfilm; or 

(iii) an electronic record, 

of any specified document;  

(b) convert a record in the form 

of a paper document or a 

microfilm made under 

paragraph (a) into an 

electronic record; or 

(c) make a copy of a record made 

under paragraph (a) or (b). 

 

36D. Disposal of documents 

Where it is not necessary or desirable to 

maintain a specified document in the form in which it 

was submitted to or approv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the document may be destroyed or 

disposed of after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of it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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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s 
to be treated as specified 
documents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is to be treated 

for all purposes as the specified document from 

which the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is made. 

 

36F. Making available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s to 
public through electronic  
networks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a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may make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by any 

person through the Internet, an intranet or a similar 

electronic network.  

 

36G. Issue, certification and inspection 
of copies, etc. of specified 
documents or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s  

(1)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a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may, on the 

payment of the prescribed fee, issue to a person a 

copy, a print or an extract of or from a specified 

document or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to 

facilitate the ascertaining by that person of any 

matter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4). 

(2)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a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may, on the 

payment of the prescribed fee, issue to a person a 

copy, a print or an extract of or from a 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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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or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that is 

certified under section 36H, to facilitate the 

ascertaining by that person of any matter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4). 

(3)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a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may, on the 

payment of the prescribed fee, mak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  

(a) at any reasonable time, a 

specified document or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at 

a place specifi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by a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b)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by the means mentioned in 

section 36F, 

to facilitate the ascertaining by any person of any 

matter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4). 

(4) The matter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s 

(1), (2) and (3) are –  

(a)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y building 

or the carrying out of any 

building works or street 

works; 

(b) whether a building, building 

works or street works have 

been completed or carried ou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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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or any other enactment; and  

(c) any other matter that the 

Building Authority considers 

appropriate to be made

availabl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36H. Power to certify copies, etc. 
of specified documents or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s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a public officer 

authoriz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may certify a 

copy, a print or an extract of or from a specified 

document or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as a true 

copy, print or extract of or from the specified 

document or the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36I. Admissibility in evidence of 
copies, etc. 

(1) A copy, a print or an extract of or 

from a specified document or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that purports to be a true copy, print or extract 

of or from the specified document or the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is admissible in evidence in 

criminal or civil proceedings before any court on its 

production without further proof if it is certified 

under section 3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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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court before which the certified 

copy, print or extract is produced shall, unless there 

is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presume that –  

(a) the certification or signature is 

made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a public officer 

authoriz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and  

(b) it is a true copy, print or 

extract. 

(3)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  

(a) affects any claim of the 

Government to withhold the 

original of any specified 

document or a specified 

document record on the 

ground that its production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public interest; or 

(b) affects the admissibility of 

any evidence which would be 

admissible apart from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24(1)(d)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8(1)(ka)(iii), by deleting “an 

authorized person, a registered structural engineer and a 

registered geotechnical engineer” and substituting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s”.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8(1)(ka)(iv), by deleting “and”. 

 (c)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38(1)(kb)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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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 the prescription of any requirements as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efinition of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in section 2(1), 

including –  

(i) the duties of any prescribed building 

professionals and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s, appointed in respect of minor 

works commenced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whether to be performed 

before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inor works); 

(ii)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mencement,

carrying out, comple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minor works under the simplified 

requirements; and 

(iii)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submission or 

delivery of prescribed plans, certificates, 

notices or other documents to the 

Building Authority or other persons;”. 

 (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8(1)(kc), by deleting 

“prescribed” and substituting “simplified”. 

 (e)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8(1), by adding –  

“(kca)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display or indication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  

(i) the registration number of any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 and  

(ii) the class, type and item of the minor 

works in respect of which any prescribed 

registered contractor is registere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ny member of the public to 

ascertain whether he is, in relation to any matter  


